ok TS RPE R Rl A Pe
110# B £ 3% % % 36250
SF A RRLI RO RRTRET
S TR

FiEnpl 4 HrRERE (FEEER)
i3 3 I @

HRAE

- &

FEpRE A RT R (GRHEE)

FoF A FiE ;‘;;iﬁt\ﬁ]«ag,_wun FERE GRBT HAS
77 (109# & @ 3 % 203285 ~ 109# & ¥ F % 34768% ~109# &
3 % 348788) % A% iy (109# E: %2040752) 0 Mx

_,

FRIF A & S Ll 3 2 T 2 B o & et R S L
1233~ fF#rm 22 o dek4ritd v %5207 7 2 42T 5 Adv

%éﬁﬁaﬁiﬂk’*iﬁﬁﬂﬂz%uﬁﬁ

B AP i PHINEY o H i%].%%‘rif"?}?*l‘iﬁ;v IV
Aok A B A b RY R BUATEREFAITES D -
Adekz o R ATERATE WY AT T 2N - IR e



2~43

<

AT 2T o Adek 2 e B A ATE
PR - FRA TR A F R T ILRE o ik
EREF
*?v& (i gk ~ TGPeA © Wwwww ~ S22 ) A A 108
E2N I 30 AR P AR AR (MR IR Alle
n) pLOTEL0? J pAz . A B4 FE ek ndz = F » 4
rE ARG (R - Telegramefil @ Lo ~ L b o~ &
i~ gL s L ER 0 B AR R A k) 3 107TEDY X P
S AS s A HF S Flim A (LR S TGRRAE - 18~ £ 4
B P ST Em R AR %) 2 mIEe (M
s ~ TG ~ Skypes BFFfL @ 28~ I 4 ~ %7~ Pde
FAvih L s d KRRV TR ) EAEFENERE U (i =
B S TGREAL - B s P g A RZES T A
%) 3% (AREgMlkEmi: FRE -FY s £5 4
F RS ) k) ‘rs%éjf"* (€ gekgme s ~ TGRAL © 2~ 4k
r~@~$ﬁ ’ﬂihfﬁ%ﬁ)‘ﬁﬂﬁ(ﬁ%ﬁﬁ%
CTOREAL: 5 AL o d ART FF ) -
(L%‘L@%TGF%W—'J A~ thA o FE AR A J
i o JA M B FME 2l g RS
ik (TR T R R B sk 0 3 RIR ARG T £ L’Z"
B 4 ?%\;ﬁ'uu\ v d AL A ¥ L ﬁ,?ﬁrigﬁﬁw » FHAeisit ) o ¥ A

wﬁ?
\v \q: \M‘L tﬁ
—

M

JRLEN

Bt ? 3 OO0ROOOO®00058# ~ £ ¢ 3 OFOOO
#.00058#B% ~ £ 7 7 OO%OOO:g 06000523 2 145
TR o0 KT E T EH AR R & R A
Fobv e ke > MIRER PG AR AT T
PR F3 T %LJ/(_LIFF.?E?‘E; % Flg\'lgi—_a TN YT AR
$HE2 B3 > 3 ) A F L g e B A R

PR AR (E S LT g e B A R S 2 AR S R D P
Bes o SRR MEGE SR e s 20 s R
87~ O e BB E L T ﬁfﬁﬁﬁﬁi’ﬁlﬁﬁéi
V2L o Skype o TGE P43 3 24 7 2 A IR R T



Yo~ R 2 E i F RIS Ehort A - /En“?ill TR o E bk
S A A Z R6eTor B AR ¢ (RERriS ) LT g e
&LP&?’ﬁmmw&ﬁ%ﬁ FAcE o B EgEd SRR

%&1?1 ek m £ o
‘\ifﬁéﬁﬁﬁbr%ﬁf% o 2 AP A A AE
M R F R R (FEARAEAER) w2
FFEFG A2 (THNF27) > ThTFE A mw
ERFRARTFET IS CFRIECMEE AWM T
R (FF PR ~ME LI - G|l P FE T 0 %30
TEE AR S A ko BHSNAD AT FFER) K
2P AFERIE S XKD~ BiIEIE S B AP 0 PR
EEERI S vt B - “%ﬁ*p—‘ﬁ I EVI I SR (Y

S A&
IS EE E LS A S
RN L PR NP R F R T o dott AR - g4 T ¢
/B PR S BB A 2 Sl g R T R
A H P ,

%

(

PEEL MEFTAFAPHEE  RTLEL P mY K
o P PR F el Ratts » A AL AT R 1
EHIBAF LV FFAFAPFLE  dRHLL P
iﬁ%%%iéﬁ?ﬁ’@iﬂﬂ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XPREEERDEFTF AL AR PERR A
RNBRIE RSN A - SRl TR Fep B T
TAREFPAZE 2R Fe 0 TR 2T R R AR
ﬁﬁﬁ%igf:sé%’!t;ﬁ%*“ﬁﬁﬁﬁfﬁ%bﬂ%%*i'
i@,njaiﬁnaﬁﬁﬁﬁé FreB FAEE R DRl

s
RS KEE A TR T HRA SR
r%ﬂﬁﬁﬂyar%»ﬁ AREAD,
RN 3 i gﬂdﬁxaAﬁw¢w% SR

b
i
mj



2

TG MM A
22A a{;gﬂz]tasi;.mr\
e M
2 J= 7 - %;EH ’%,f&*? w%’%}i?z‘iﬁé% » R g F
HRAR 2D FET R BAcrit £ — $HE1%rT fﬁﬁ’f%ﬁ—d’gh
TR A Z BT 2 PR b BT et A 2 S B
riﬁﬁﬁjﬁ%ﬁ* ﬁ@%ﬂa,ﬁﬁjri’ﬂﬁJ
Horm2 ABETRE S £ 24 Lok Bk
gz AEptR e (R HEFI0TEI0 31p 2108# 107
159 )
FRIE > HMEGE L KT B m A SRR 22~ TR
I F M EEP R A e g 2 TSR T ) ek G R
RETL BRI ETAE 2> NE S REF AR
1 "f;?#ﬁ;ki% DEN /%X,\B},\E?Tﬂ - AR RS 2 T A
AL EPEE A e GRS R 22k TR
FTAEERRE B CEIAPG LEREBPAME A
wg ¢ 3 OO0FOOOO#HN058# ~ 7 7 OFOOO
0005 818B % £ & /mﬁfﬁ%’ﬁigaﬂﬁﬂsa?ﬁz.a%
(¢ gz L&Y k2 &£1F4 E42470000000000000

\¢ :\t i

%ﬁ"“ﬁ'?ﬁ%}ﬂ’f?“ﬁﬁfﬁlﬂfiﬁg 20p 2 F#£10%29p ) 2 2
MR LAY KA A D SEbiron te 2 TR (@ ﬁP@lOS

E8713p 210977 1p ) & MiTgis BT Liv REg %k
'; :,a ,mé%’ # oﬁ]’,—ﬁ,_l_,r'/mﬁja B ;E. ﬁ%‘((qpl,(ﬁ\ FI,&Y,K,T?\ /ﬁ:%ﬁ,
12 4 SRS A A S S R aal L A
FRA% » T4 — Bl 24 > 8470 o &R 2 L TR

2o R HAEAMRY 2 T IERBFIRT L BEAPIA B2
MEaE e ﬁ%““ﬂ“KJﬁ ??ﬁﬁﬁ&ﬁauﬁzﬂ
(v 2 = Shiil 2 997 RERR D SRS R
= @ﬁ%ﬂiiéﬁgﬁiﬁa
TEAFEZ AR FR
+.

ENERE Y R R NI



14

!

>~
{7
;S

I

st

N ol
e N
P i TR

“

T,
X

FE

!
ke
7
&

o

&

| - rl\_;\_ _‘D”ﬁ
~ 3 ‘él-‘\ ol g ..
p,

s
ki

\%

(

I
A=
|
-_
H\
\5; (w.

e ) £

TR~ IR F MR F RIR K
RAEARE R S R AT A B R B
g PRk pl08# 102

—»&*ﬁﬁfﬁw ik o

717!/[_

LEW R D

\L
“,f\-\
‘t*

R @
o 4
e}

<!

/
7

mm

N
s I+
#

A AEEZ A Y AFEZATRERZI LD
dovtd Z B0 TATT P RIE ¢ T

~+
v

P%@ﬁﬁm@’%d

-]

AJ:E £ R PRFE
=g EE_J_—‘I

I8 %~ IR Ln’:j,i—, T 2
=475 *#’A’?‘%%ﬁvwl? ’

Feiv Rk e :ﬂq J&dEtE B 22 R B N &
z«é] B~ R aE ii‘ﬁ ARk T H
¥ Prdotitd - %6 Tir T I~ § FF

11 F\?"&ﬂ? 2 %311094%7’9 1
g ? 3 O0%OO0OE 0500052312

< —r
&
£ 573

‘-u:
/J

i



bl

FE TR A S HWHLl0D 15T PR 0 5 R A
(FAorit 4 = 513’3’%10;1.15“77!‘) E #F’); 2 mdim £33k
I BT B AR F Aot S S5 10% 1597 2038 ﬂ’t’%—ﬁ
RRB-E R (oA 2 SeBt103 1520 T e B AriE ) ey

ﬂ'

) A S EI09ETY 1P FARPF LR R T 3F T
i3t E? 3 OO0FOOR0005.9H 2 1 2 97/ 747 - 4o
?E“"TRW“TW’:#’ﬁﬁ@JJ¢°

%_é;i/%itl ’;v 5&%%&5’%5;}};';}?:%‘6 ‘F&J{}?‘T%Z’i 2
/a\}f;qz‘ﬂ?% CEIRIRA R B Y IR H S b "Jiﬁ“i%ﬁi}?

111*

SIF AR SRR S W AACTRE BE

S ST L P
ﬁ%%””i‘*%ﬂﬂiéﬁﬁ%ﬁmi’Wéﬁéﬁi
Foho A EIELEG MIEFRE FIIEATT M o e
%‘ﬁ»%”“’ k2 it o R B E % 1590E2.13 2
4*&3;’51 EFEANBTIHRERRLTEER  FRBE
Wit 2w Wﬁt%%iT% Wpﬁgi’ﬂ’éﬁ
N ¥
159i% % 158 # {8 ‘%:ﬁyﬁﬂfuﬁ%%:;??*“%ﬁﬁw
ﬁﬁiﬂ ARG F 2R R R F1591E257 TG P2 oo
Gh 0 ARIAFRUIRTRAFRIF L *ﬁﬂ&ﬁ‘ﬁ—f“/
1&%?%}!J\]‘_L]‘€ix?f' BRE ,Et{l.;" JE ~ % F e~ 4R
HE AL FRIE S LG E ERFEEA N AR FTEFISE L
F gt (RAREE4 5168F ) ’i,ﬂ_?;\;jﬁ:’/\“ff;
wﬂ#\%ﬂg PR ARBRIBFERTIFLFR BAGE
FEPEATFHE S ANRFETTTRE G AP F 2 B
Mo 12 f%;‘;ﬁ_%}@ EP&% ) ,;;wW%k A )’ ;3;}7%\;54 °
AEET s 2 B bRy > T E A E R E % 159
E R IE R T GE P2 » B AR PR R (T
ARERAS B ARE aiﬁiﬁﬁ’&%%ﬂ’fﬁﬁ
BHEP GO REERELP 0 RiEp EFITEER

-

T
=i
x}r



=

J

|

4

T REF TEERE A

TREPFELRER AR LFRIEER A2 AR
(R %20328%L1W ¥ £ - %127-137~ 149-161F ~ ¥ = %365
—36TE ~ 23R A B P MW H I 4 - 5223-229F -~ &~
e ¥4 %2017 ) LS GE &R a2 Mg
(R E Al Y MEsH kY - $3-8F - 5203285,
MEEr 544TE ~ A ¥ 54 $202F ) ~ 2 fR4EiF &
WA ARBEFAEREZ FEF (L 52032850 K % -
%53-61 ~101-105F ~ *Fm¥ X2 $119F ~ ¥ 7 5407-416
T~ %= 5201-292F ~ 54 %2027 ) B KA H o B F
EHL I ARINAREFRE S FEFZ Bt (BAAREX
Z %3087 ~ ¥ = %1227 ~ & ~ %0207 ) ~ B EpLHG
AFED WA ARBEFRR 2 FEF2 & (L %2032
8.1 £ & = % 153-167 ~ 219-223 ~ 225-230 ~ 253-261 F -
¥uw 5359-362F ~ Afa¥ X = 5122F ~ A E 2 %290
F~EA~%020F ) “FEBALMTANAREFRREZ F
wpEs ik (LARE S = %241-242F ~ £ - %290-291
B~ % A~%026-02TH ) ~FRpd sy - {42
ARF R Bt (L2 B 8 5 %5~ %493-501
T~ 52032851 5 £ v %433-43TF ~ ~2¥ & ~ 5527
) " FERLAWEINAREF A Z 2 Eif (A
At E - %3097 - & N %528-529F ) -~ F HAAL R
WAIREH R 2R, Eif (AARE S e H119F -
EA%D29-030F ) P EMRLFFENAREFERZ F
w2 it (AARmEE- %3100 ~ % ~%530F ) k%
A I BN AN RBEERE 2 2R Bk (AARE X
$242-243F ~ E A %5287 ) ~ R RAR A Mt EG L O
7oz ik (R %203285LW X5 - %171-189 ~ 191-214 ~ 2
Ho-264F ~ ¥ %133-147 ~ 333-339F ~ % 456551 & %23
H-236F ~ 2 A%3MA A AP MPWH 1L - 527-52F ) ~ F
AL IRRFEIE A~ ARBEF AR P 2B (R 520328

CASS



g X S e %383-380F ~ A E £ = %500F - £7 %113
1217 ) ~F A2 S0 838 ~ W h -~ AR R ALA 2
2122 ik (R 52032851 5 & - %297-312 ~ 355-372 ~ 3
91-397F ~ B w %419-421F ~ 253" A 4 h ¥ "Pd 1 b
T - %183-189F ~ A ¥ £ 2w %1T71-173 >~ 256F ~ £ = %32
2F ) ~RPPF T3 HERATZPERTHTAF RSP EF
MR E Y sk (LN R kY 3 sv%vzé:s
Z %155-162 ~ 177-181 ~ 317-321F ~ % 20328%.1 £ = %15
S19F ) CEATE T RERER S L A R ES
WAhZE AREEEZFEE (L %203285.W % 5= %5-13+-4
T-50F ~ A% ~ %395-400F ) ~#ARF AW EFY 2
i (R109# & o F %204075% %27-29F ) ¥ ¥ 5
T3 TS A - TRERGE ) W LB R ET
%
(—)109+# & @ 5 % 203285 % £ -
1.4 109% & #4003 592055402 £ 2 it ~ 23308 4 A
Ty B L TR IS BRI PZFEP S 66
(& §232 4 FXH2T KD FHE - MIBE- 2
FRIE > A A % 97-102 ~103-110 ~ 129-135F )
2.2F3A A A ERRFAFRLL (L %211-283
F) " rhEBmMIBLratRtle [¢7 )k xp2
ORI WA E k9% ($285-287F )
(2 ZAk 2 g isi * AR EILZ 2% B P45k (%289
F) ~QFZ42 %l A @ et frsms o) & m 545k
(%2907 ) ~@)F Zak 2 s MAR * 3 2 il B 2 ﬂJ-;%
156“35% (%2917 ) -6 )Pa%#ﬁt%r‘g%‘é]ﬁii% LT g i
&R 3% ($293F ) ~(BMA2FpIR i i ua *"ﬁf
|5 535 ($204F ) ~ (T2 R4 % & * 3 3 4y
J%ﬁwszﬁa (%295F) - BF LG A EIL
Tl 81 3p & fup BA | B X E 2 $#3iE ki
(%297-300F ) ~OFF 44 2 KTz Lird &3

i

b1
19 3 >
B
163&

@?;*ﬁ*?;* i3

$N\R



21> (%304-315F ) ~(QH # * 2 L ixaaaRL i
(%326-327TF ) ~(2Fr 72 LR AL 210 (%

3283417 ) ~(De AL mspiE2 L A A4F 210> (%3
29-332F ) ~Mk 2L mi Az LB a4FE2 10 (%33
3-334F ) 1 -

oo Pk EBBEEF AP AE T I LG FRIENEE
HEMFL LD AFL1 ($345-400F ) » ¢ 7 (1)
IR FEP HEA-HTA0L AT GRBILR CF ~ JIFER
FRT S L T -BrRFEFDLELIET -T2 hi]l-
11 ~10-25~20-36 ~ 29-44 ( % 345-346F ) ~ (- %I %
BA-4%5404 P AT AR JIFESBFRT 5 (2
PmAig) sk 530108887 13p 422k &107 16p =
PR EE53,97T484,376 2 2 5 Pl (% 347TF )
QBir %k &4 %5 A-5H538USBE L A B> @ & e 2 H P
B A-ElA0 L F AR e R (AFAE RS D
FATE LB MR CHER o Rz £R TR 347~ 373-37
4~385~392-393F ) ~@icxHP HHA-%E404 A7
o B25% (%348-349F ) ~ OirF #H ¥ %5A-%%5.38 USB
FEEP ARETHAR2R (P T & T txt, 4
AN FERE DT D AIRIEZ LS LB WP S ®
2 tEEE RS (%349-350F ) ~ (B)irx & HA-ShEi2 8 B
45 ( %$350-351F ) ~(7)k % 1 (4 * SKYPEFEAL T F 30
PR JIF ) BE T 2 HFLE&ERILF (%351-352 >
$355-358F ) ~@)F =AML LAL HEFAZ F e B
BI1%E (%3537 ) ~ (Qdr 2 @4 %hPA-%5404 + 32
FEERSE (TRHEFRMT JIFT &0 FTEAPIS &~ Sz
27 ATMH A0 4 #3580 £ 1% > %353-3547 ) ~ (100
vREBz AR § Y BB P (%3597 ) ~ (1
T LR HE R HE R eR B (%360-364F ) o
(1 T s h i S22 B> (%$365-369F ) ~ (13108
#1072 16p > 5 ¢ 3 O®%OOOR000581#B% & 4r2 4r %k

AR



A B A-Snid] 442 Jmdp R F 45 (% 375-379F ) ~ I )
08& 102 16p *MIFEL s 3 OFOOFI05 4 EZ
3 Pz £iv g B4 5.000000000000052F = ’;{‘7}4
2106%17 1p4=32108&11% 12pP o+ = % PP 'm (% 380-381
) o~z A2 51t 4 E4LiFHR5.00000000000005%
B Faz2 108872 29p A2k &10729p L2 52 P (%
382F ) ~¢P B3 NP2 & iv 4 E4FM,RE0000000000000
BB T E [08£ T 2P AsE 107 23 L2 b P dm
(%383F ) ~m=3 a2 &4 E4LFR5.000000000
00005/ = 3412 108#326p A2 £4730p L 2 % P lm
(3847 ) (5415 2 P20 B2 16 = « AT 22
rhgk'.,i'{ipsé ‘If"évag'f-'ﬂk"ﬂ’ f"‘«lm 2
&1t &£ B 417 5.00000000000005F = F4L2 106117 30
PA23108#47 30p &+ = % PP lm2 é‘@llﬁ (%386 389
F) ~(103r 2 F %H5A-5%H5262 ¢ p47F T2 7 108#97 1
P %372 PEPAYE & PRI+ &£ £ 9316 (%390F ) ~ (D4
S ORI AL BN B At P e Y ERET R
BR3P & % 572 PEPAY ﬁfé i (&) ¢ ’5'“4
BRI ($3917 ) ~ 084 45 ] ?‘fﬁ"‘%p 25 (rbE%iOOOO
Q00000000 15+ 1082 17 247 4o 4 e 6 . £ 42
% nd ($304F ) ~M9445 6 A4 122 (HE5£000000000
00005 ) t& = >+108#67 Z11°% ApMF M w2 & THZ R
w (%397 ) ~ Q0 ~3 T2 (+&5L0000000000000
’%’i) *108F 102 6P Kk > Efi?%w VB BLIEE P AT
2 2 73z 2. PR 5L.00000000000005 . = ~ B kAL Ig AE
\'1’5 5000000000000 = » #& 41 £ %54, 576, 046~ ( % 396
) ~QF 242 magae]08F 11" 5P fffdh iz ~ o @ 2
& it & B4 E5.00000000000005 = f 907 ~ 2 E AR H
kA Bk (%3967 ) ~ Q)4 47 5% ’] 7 e 25000000
00000005 = >>108# 32102 4p e Ax P o & T2 70
v (%397TF ) ~ QY)~+rz2ias *T= 2 +&5.0000000000000

7

-

C



BtE 2 2t 108E T2 10 AP B FHP w2 & THZ e (%39
8F ) ~ M2 F73x108# 102 17p ~28PF ~29p Teifdt ¢
Zemo d 2. £iv & B4R 5.000000000000055 & =~ A5 78 2.
TABEGABIR ($399F ) - B)F F4L 2P 108F1
07 23P Tl ys@sl = P (oo @2 £ 17 4 B 4217520000000
0000005 HE = 2. FALE R A BI15% (%400F )

Az sty (5400-446F ) - ¢ 7z *()F F4 2 2
WRFEAE T &y 251 AT U RS 2 5
Bl (%402-425F ) ~ (24 % 2 42 5425 [PHONE= 4 p
BFETA (MG PRI IRE ) 2 GEE ) $426F )
Bz TR 1 p M &ﬁiﬁ?ﬁ@lf?[?‘ﬁ’ﬁk’%?ﬁ
pspie (FAL T, ) A (B T, ) ~ 2%
(P "FR ) ~H4eis (PB4 Tallen, ) ~ & #Ri4-
(g T ) ~3Frae (AL TWwwww, )~ B (F%
FTHE, )] >~ 4108797 3p 422 F£1023p » F %
A FIT A BT TR PN, He2 T3 2 Fefits
HE B> ($429-436F ) ~(O)x w4 gl T 537, ¢
FeEBE R (54377 ) ~(6)x i ¢ Z@f "Linky
Wit e B B> ($439-441F ) ~(NIcz#FH %%5C : 4o
(2 PEMREFRAIW MEFeTpp LY HEeH
(54447 ) ~QFr % # P HHC: Ird 2 F 2B L FF 22
B> 108587 12p A2 F £97 10 & b %42 H APjL
Mo 2 e ¥R R 8 (% 445-446F )

BE i pkii il s £ ($44T-458F ) » # 4 (e k2 5647
JWMM%&i%W%ﬁ&&'Wﬁré LT TR

WAL T R AR mJ~ﬂg§ﬁ<lw

) ~PIpEmER T s B EREA Tsammy | > A
(2 ) ~ Pl T AEMONG ) & & 2 3o p 435 % 8 ]
(54477 ) ~ (2t b 242 2R D 2 Ml T
Fo - EARBERET &L ) Wi e BB (% 448-452
F) Qs S BprEE TaL ) 2 kR d L KB 2

#+t—8



Hit L 4B B (54534547 ) ~ Q)R s A B
FoE Ly 2 A2 KD s TS 2 T %k d it
Sz T ¥ it e &8 B ($455F ) ~ D)k =te
ABWEA TR 2 P AR L MR EHE eS8 B (545
6-457TF ) ~ORALaPa o T 6ivs | 2 3
4R B (%458F )

B.fcp A stk = Tl s Lir R BB E T HEAAEL (545
9-460 ~ 461-548 F )

(Z)109# & ¥ 5 % 203288 % % =

TLA109# & 483 59205080 % £ 2 't ~ ¢ 7 FofpE R
BO¥ A B dod £ 45 Jod b olcdh s dod B 5P a4
E1 (4% 4 DAL ARER > ¥63-THF ) ~ e dFE i
PA-5A0% AT Y 2 TR, FRY 2 TRITE
oo~ T REEL, TR R Ak (593-98F )

24 FIR 1098 T2 10 4p3ope B kst 4 e drd (%139-145
F) o

3.FF 42 %7 A IPHONE= % [%%.D-1) 2 #@m T4 (%215
“23TF ) ~ R L mzgel098 7 1p e B4R 4 &
d% (%245-251F ) ~ Pﬁ%&}tprwé]rﬂlwﬁ? 2P dpiie
Bkt A e drE (%373-3T9F ) ~ B 242 MU AL09E T
V1P dpiRe RS A k8 E ($381-38TF )

(2)109# B & 5 5203288 % % =

ke At 8l 2109277 1p dpshde B bk 4 drd (%169
-181F )

2R T AN FeHRE e SE B (%341-35TF ~ %4214
3bF ) ~nsr[EA]) (%359F ) ~GOOGLE# & £ ~ 1 iF
%1 (361-367F ) ~ Diergmf "4 L, ~ T 7&46, ~
"EHE s TERKBE,  TEER, r%ﬁu e
oy 2 MEE) s i mAL T N Rz W EEARR (8
3697 ) ~ Ac AL (Tim | 3z $3  S- R W (5371
3797 )~ M AL rwvm 32 e R B (%38

Ci )



1-395F ) ~mefmf "kim , "%+ L, ~ TEFEL,
ERE g REL THF T REE ) tRELE JaiE S
m o~ hEteEL2 £ B (%415-420F )

(1097 & 5 % 203285 % ¥ w

LR &S 2T ERT G 44
LEE > THRFRE Hfﬁi:}i’ﬁ T2 PO
137 )

2. F R 210947 30p ~109&3% 3P ;%a'%é R AR
EIANES 3 r’»?\:}:iq'ggg%g\ggﬁ—r:} 211> % P fm ;?5’513 x| 12
razl“‘“ AECERS ,_é)#"“ " o Hikz PIREIPEE ~

= 5109#‘7 28p i
PE 2 b (%5

3. FoIn E g g A rﬁ:%%% a“if':;; WA FE® = FR1092T77 29p
AR L~ B RTHERP ($119-122F) -
@109# & 5 % 0328%,%,15 ’5.1
127 3 &R %> A kW AF109297 299 ~ 1094 10
T13P BarEE L1 (%5-6~9-11~13-16F )
2.7 EFENFOLGG AL 1094E 107 28p #5F %1099003538%5%
=

S (1 5% 2 ,;«f;f;»; =8 1109#10% 26P ok 0 Br 4
i L FTE 82T 5 e :té:uﬂvé Wa kg AELAS
:Ma e P EH2LT ) - B EEE LY A 172020/12/07

~ 5¢ 3 H00312%La (%39F)

3.tk &Fé LREHLAFI092127 10p & &% 0 F 5109
000424755 (= *2109£ 121 9p #-F i 4t 5.00000000000
0051575 i 5 » $43F )

(R109% § F % 203283417 A B~ FHL %

Td#em -+ ses F1092 7 14p + 724 3 510900028321 5%

SR ERIRT G LD T 0GRS % : 539 E (%3-
OF. ) -

2.5 ATRIE T £4UF109E T 3p 2 #71F2 F $10913533%5L 3
(%77 -

¢ MGHF EREF RG22 109#77 159 ¢ 2425 %10



9224839168054 5L & & 1= #R 78 722 & 5.00000000000052>+108
E12727p A2 10919 6p 2 2 P im~ f it 2 2 LOGTE
- &2 % (%9-13F) -

4= % gpeBpry Ao 7L H a2 P R EE 247520000
0000000052>+109# 2% 26 A=2 F £67 20p < % P fm ~
fo it 2 BLOGER-F 423 (%15-1TF) -

O.E B EAFRFFAFI098T? 17p =¥ 33 % 109000
011753 » I # % £ K& 2 R 5.0000000000005.p 104#5 "
TPA=Z 109267 21 P 2 FH AKX mFHEE (5195-214
E) oo

0.£ T&E&AFT#ALFI09ET2 17 & 14 F %1090690057
JELdtEiF e R R @ Wi @2 0500000000000
0055 p 10872 23p 4232 109# 77 23p 2 fFd R 2 P ‘w4 39
5% (%215-220F% ) -

TEaFERFEFRFI AP L7 BRAFI0ET * 14p &
¢ F 510900001775 0 THiE £ F TG LS P2 REL
000000000000 HLte = F4L A8 ~ 108#9% 24p A= 3 109# 6
TIP3 EARP mEHETE (% 221-225F ) o

B.LiIF&4REAFTe E&HALFI09#-72 13p & &2 £5 5109064
004585 ~ & T £ BB ¥4 L 7109872 21p & &
HbF % 10900024605 &0 1% priie xatk 52.0000000000000%%
A108E5% 9p4=1109£6% 21p X b P iwm~ 81T A RTH %
#LiTF; b 2 F109-8 72 200 & £33 F % 1090026365230 -
Wi E & FAk2 HEE.00000000000005L p 1082102 21 p 4=
IR A2 14p 25 P (%227~ 229-231 ~ 233-235
E) oo

O.¢ &3 "L 7109&77 10p 825 % 109017254355
S0 T He XA o w2 R 52.0000000000000052 B 2 F AL ~ 93
E8210p 423 99F T2 31p % P (%237-243F ) -

102 23 473 TP 109277 13p = 428 3 %1090
30275 » ¥ e F ki85 L2 @ &5.00000000005%

$+ma



B109E37 18p A2 ET7 8P 2 5 P fm (% 245-247
) e

.5 - P ERFLRFI092T77 10p - 2% 3 % 7361050
( %249-251F ) -

123 AT MG AP B¢ (FERI09ET 13p #7
K 4LE T3 $1090103051 5L Sk 2. 2 5 PP im (5 253-288
) e

13537 £4217109#82 11p 2 471F% 3 1091668455
B0 FAgE & S RF ARG T2 P 1R 5L00000000000000%: £
10967 12P A3 B #77 2P 2 52 P im (% 289-298F ) -

144 2R B EREFLP s A TI00Z282 14p £ 4 LP g B
F 5 1090002625% 30 T+ ¥ ph 32 2206 52.000000000000% p 10
8E5 8P AT 109E T AP 2 A P im~ £ iv & BT 4247
xR E109285 5P & 4% B 3F $109000238355 & F 4 i¥
sEF A Lo P REEE00000000000008L 8 10872 29p 4=
310977 28p % % ($301-319 ~ 323-325F ) o

(£)109# & » 3 % 198355 % :

T2 EERLTH A (B2 Ff) 109222270 &2 (5
T-53F ) o

2. % £108# 117 27p ~ 1082127 14p dp3)° B it 4 L &
A2l METAHRETLCR  EAPPREBLSE R Y 2
TR ($61-67~100-102 ~ 103-106F ) -

BHEANLWHITREEN FRB Aok 2 0l 22148
[IMEI : 00000000000000] fpefi "p p &+ | e g 2
2 e 8 ($107-114F ) -

447 3 FCfrERL Y A R AFEBEL50 (%133-13
5~139-140 ~ 143-145 ~ 149-150 ~ 153-154 ~ 159-161F ) -

bt v RpE8aEFdT 49 4 F109#8231p £ &5 4°¢ 3%
1090002899%% 3 4 1% A - 2% 73g 2 *&5.0000000000000 5
= (%295F ) o

6.¢ Mz £ >3 T2 P109#127 15p @ 283 51

%+zRA



09224839318346%. ( % 299F )
UN109# & o 5 % 347685 %
12847 #» > w2F108 R FEF 51675 4cd 5 & 8
Pl R P TR (%3497 - %369-381F ) o
2.7 F109F 403 % 9205408 £ 2 ' it ~ E AR G A ¢ 3R
b RSB TR N L8 o P P &R S fop
fc¥t (% 399-408F )

BE AL ¥ > HFF109E B FF F 549505 F &
B~ 2847 2 2 2F109+ 4 %3 %188 Fich H &4
Hzpgaaph w1 (%291 ~299-320 ~ % 323-368F )

()2 733R & B @ 0 R fsd 1 (Fxb 5 -

1.108# 107 16p #7% A 3rT "oz e &fm [ % 13-167TF >

(e p TERZAH | HeHtod 22 P wid
B (%137 ) ~-QrZ#LF AL 2 F 24424 e
MGEEA Tie ) ~ TR A ) HiEe 8R (%14 - 15-16
) Bk a2 I RIEHKE Bi“f’ T R R AR
(R1TE) ~ 2P EHmfl T ddme &, ~ T84
B d ) HE s8R (F18-207 ) ~ &k RALE B M ik
CEM TR HER e HHE ($216F ) ~ 2R &AL M
RARAL TP 2 B MR R SR (% 313-317F )
Bl Rk L BEARFA T T A 2 HE R BSHER (%52
9-538%F ) 1 -

2.F RAL L RIRIER ¥ 21 (s 52000000000055 [ AL

z g% e [%107-167TF » @ /{6\( ) T & R R 4HHE
SR CH R (R107T-112F ) ~(2) T3 & o
A E ZH e sr (F112-113F ) ~(3) TSA #hae
Je§trE3 | AR 28 ¥k s ($113-116F ) ~(4) 388
Rt (F8) J ~R FH -8 2es (H1ITE
b)) O T e tesE | A f E (FI1TET) ~(6)
TRE SRR SR FE R s (F11T-118 ¥1
29F + ) ~(7) THp NyzgteEx | 28 28 ($118F )

£+x8



(8) DT z4tte2¥ | £ B 28 ($118F ) ~Q M HEB
festiRs ) S FH (F19F) ~ 00 TTZ% fegties ) &
BeHE ($119F ) ~0) TELK & jesttes | 2 8 ¢ 8 (512
0F ) ~() M hyeydtesd | 28 28 (51208) ~(13
TZ¥+Adﬁ%ﬁJ*ﬁ?E~ffﬁﬁ%(%&k&5

T) ~()TTZv 2 28 28 ~ $F2 %4 (%125-126
) ~(1)Tsrx i, &8 28 ~ 3224 (5126-128
F) ~06 T37& A e S e Hes ($129-130F) -

(17) flxrds, R 28 ($129F ) ~ (18 "ROCK# 7
(F1F) 0 F B ¢5 - #ige sk (5129-130F ) ~(9 "
R HE, AR LE s (F130F) QT2
H¥E, =R ¢ H - cb‘(éﬁlfﬂﬁ‘ ) ~ Q) TH PR
aiJ ~ R +HE (%1317 ) » HE B NHA R, SR
“ ¥R ks ($132-133F ) ~@) TR AR SR
H e (51347 ) - " otk ) 2K ¢ H ﬁ;é
# ($135-147F ) ~QO " te | = f 8 -~ He
( %148-156F ) ~(26) " Bl % | ¥k ér ( %157—158 P )
"HE L HERES ($159-160F ) ~@) T B %, -
Tk s TR EL >~ TGS wmEATFA ($160-
161F ) ~@) "2ma+ 6, shtes ($162-167F) ] -
BRFR*FH2 I P[5 (a3 Fad L2 FHEE
0000000000008 2 &= m 73 41 H = 34 ~108#97 24p 1
109262 21p 2 2 P (%169-171F ) ~(2F kil 3t
3 Lo 5000000000052 = @ £417103#37 18p 2
FET8p 2okt mE ($17T7TF) ~QF 242 me
2 £ iF & B4 R5.000000000000502 & &~ okt ~ 108#5
18p A R EI02I0P R EP W (%179-182F ) ) -
410977 1P 24 BB C-3E AR [¢ 7 (1E =
GRARE TEREE B R s HEes ($192-199
F) - 2F 2k 3o A A B TG
Bl kL e ks (B E¥5%215F) Bk %

"/l\

z
v
z
v

#ttR



AR EEAT 2 M AR T A B AR e
2 $iE S8 (%522-528F ) ~ (B) HAR 2 HokEp 2
B ARSI TP L R B R IR R
(%6407 ) 1 -

o.M B ERITERL L (FERLF #78 ~ P2 520000000000
o BFR O 109%4% 14p 2 R #£67 15P 0 %21T-221F ) -

B.LIFTARFERGFI > [¢ 7 :(NEF4REFERGTe 47

£ 7108#117 18p & &= £ ¢ F 510800037365 » &%

Pk miiae yeEg0000000000000502 B = 34~ 106
#1727 1pA4=32108#11218p 2 % P w (%319-320F ) ~(2 )
EFERRERFLP s BAFI09221Tp E £ L P 5 B

F % 1090000508523 > fei=ATM AR F & 2 HALP o (%‘732
7-331% ) ~@ )@ TERFERFLP a A (7109227 17
PELERLPsEF %10900005095 3w ATM#EAEE % (%3
33-337T% ) 1 -

Tk HgN-32 JIF TR T 2P FHRP ZHFRY (5355
-359F ) -

8. &4 277 100287 31 dpsn)e B kst 4 kst (539

T-404F ) -
Q. 412109% B4 F % 9205408 £ 2 ' i ~ 2333 4 K 7 8
PREE L FRER o L8 ol P B s o fo
Yedgp & 10> (% 539-54TF )

1047 3 e BER2E S A hAETRARY z?;ﬁ‘ 7 OO0 %
OOQLEO-E\OOO%{ I AR DR ARLBR S I
EE AR iRz 24m (B % 5549-560F ~ 651-662
E) oo

(Hi2 3330 & & ¥ 300 R de 1 (Fab g =

T2 5 2 g Y y#2 &5 427 500000000000005% % 4t o 2

~107#67 1p 423 108# 107 31p 2 2P wmili> (%9
21-45F ) -

2Ac 5 HPMN-32 F 27210729~ 107 > = 550 bb-

%+ N\E



s HLygdh el ($11F)

a2 X Fd 5372.107F10% 31 p 4232 108% 107 31 p & B &F
EEIRIFEHE (F12-19F )

4. % *”w‘ﬁﬁ O Y 2 v 247 E5E00000000000%5 5 8 3
B A 108217 11 pAes 2107 4P 25 P im s 3 E
=4 d"é1‘?,%,0OOOOOOOOOOO*‘?fbB 106117 8p 4232 108%9* 30
PLiPlo~108210" 1pAcT 117 12p R HE 210
(F+ % %59-118 ~ 119—150? > 151—153?7)

O.dc %k ¥ B-352 £ % F-‘ B P2 Ea4EEE000000
00000055484t m 2 P E = % P, m% 21 (%164-165
) e

6.2 FT T L@ >108&1179p 423 FEIL? 19p 5L
B mik 2 flééwé’%i%lf;} (%170-174F )

7.3 %Rt AP @2 BT RTRT T2 P109£37 15
Bﬁ??ﬁkﬁfgﬁ‘ ?@Hiﬁ NETEN 3 ¥ S
R P2 EAE L F T R A AR EE LR
(%183-191 ~193~195F ) -

BEAZFT NG A FE AT HTNGF L2108 11210p
KT PRFE & ﬁ\z?&ﬁ%ﬁg@iafgf RS
EARE LR 2 ¥ %197-205 ~ 20
9~207F ) -

9. @% FAE 2 ET TG L F71082127 30p flé»]f-cﬁﬁ

EN AR AEBRENTE PR EFAZ AT
o R AR (%211-219~223 ~221F ) -

10.% % gepedims *T 2 2t 5272000000000005+ 1082127 29
42 31097-3* 28p B B2 E P wli> (%225-291F ) -

11;5?12‘&]“"1@%}3 L FEFET TG L7 4 4108
EIIV 1P AAHERLEGE MY NURB LY S B
RAEP AL (%323-341F ~ % 343-371F )

1272 2 & $422109%32 20p £ 2 FHBFELEL T ~ At
Pmilix (%373-370F ) -

\

«“‘/
=
R T

23
-
1
‘m\
~=
w3
&y
e
IR
[E—y
>
7\

F+HLR



BazafFamy L2 P A AT T2 EANFL D
FEAEH (L5 $413-415F) -

(F)i2 723 4 By ¥ 203 R 6 1 (Txp % =

142 % dge 2 irﬁ’a éiﬁ ”ﬁE1“;1{,000000000000z$7k ;! 2 107#6

2 AN P2 LT & B ALTIE %0000000000000%@ ¢ F
L2 108# 77 29p AT E10° 29p 2 5 P (%203~ 20
5&) °

Qobv FRE® LA (27 ) RS RE R R A R
e EFE- A (%4997 ) -

Aip S L FIG AL KIS rHFEBY RLERIG L
BRAE EIERPRD T2 2@ FH108£1 110945
» (%501-514F ) -

()109+# & 1 F % 2040755 %

T2 TG U P3p FATRE 72 ¢ R

(%43-45% ) -

2EERFEAFS RAFMI09247 24p £ 25 RF 510

90001450%@,1%% e 2 7 1E50000000000000852 B = F
4~ 108#127 1PAT P £127 319 2 5 ‘m\(2)109ﬁ4n
15B ERT F %109210229450 & e 12 22 2 2 R 5000000
000000055 ¢ * 4k 42(7 2 [P% &~ (3)110# 17 29p & 4 =
B3 % 110000025355 &t % 224 = 7 #£5£0000000000000 %
2B FR 1091 1P AT R ELSIPREPELDR
(%47-49 ~ 53-55 ~ 95-99F ) -

3.5~ B = ™5.0000000000%2 A4 H P wli> (%67
F) e

(£)109+# & 1 F % 456555 %

1.2 %ok ¢l "SPEED UPF 2 2 LINEf35 k&~ p 2 1% f
WL rPmd x TR FE ST E L1 (%351 37
F e ~39~41-103 - 189-200F ) -

2.5 B ARG A2 P108E80 21 p ¥ ¢ %108082109

R

;}:i\zz;l,

Ri

#=+R



BLdHe 1% MR 52000-00000000000000005 % 2 < % B
oo~ € B $520000000% » [P 202 1> (% 105-11
5)
B EFERFERGFLP e A F108297 18P £ £ 4P 5 B
5 %\'31080002963‘?/%3%1%?;3isé R ?“?L NPZRKZEFwE RS
FEEFTH S mmELLFETF G B A~ EE.0000000000

B e

o+ R
000851083 7" 6p A2 X F 287 26Pp 2 2 P ( %117-156
)

() A% =

A AREES ~ 3F 73 p 106 F 422 110# 2 fs+T-Road § 3 i
BilEEes ($8-107~173-191F ) - 2 F R4t 3 44
BN 3 TP S HORER S EEAE s ERT 2SR AR
106# 4= 3 110# 2 f33T-RoadF i ST %% (L A%
- % 65-83 ~ ~109-127 ~ 128-153 ~ 155-171 ~ 193-235 ~ 237
-255 ~ 257-281 ~ 283-301F ) -

(H%%—rﬂﬁﬁﬁjwﬁaﬂ*
B oORZUMAFRIE L GRE MG R I M2 p o
BEFAAP PHTLEF -

~ BRI A S IRA DR R g BEILMH A 2 MTOT AR T A AR A GF
i&~ﬁifﬂ#1#%ﬁ%%%f&b' éﬁ%#’ﬁ
23 PIr ~ HAEG MhE MRFILY BOEHRESRLR
¥ Fj/’b/fié‘i'§°?.§§3

e 2 p o 2 @IEL G R vE- B DREDAALE R

7

‘%ﬁéapmv c AMAFRIE CHERHEN Y A E MG
LI ﬁﬂiﬁ?ﬁﬁﬁ%ﬁﬁ g B3F 0 g e
RS *?JE?TE#‘;‘% PRIFIRE I R R IA - R AR
'nwﬁﬁﬂgh 343152 4 Jﬁ%%aiﬁf§&4ﬁ
HELBEP FL? (',‘:f:‘kr"»a‘wi) Hdovpd~ i) 7
2 REEIRA %WE¢FU§%ﬁJ$%$P§@(Q%ﬁ
WAL B P P FRHFEE- F12F) Y AR

\s



AR GRS T L ek T EERT VAL R
%\%ilwwixﬂﬁrpﬁﬁ% W ISR R S
RENE N AP LR g L zk X aka‘rfi' ERE S A
%xyﬁ i EPTRaEIREREHETED 2K
FEREF LT F AT L RY T B o2 B Rpy
ﬁakf*m%% 0 BB - IR EAR S PF RIE - HME
e Aot R 2 AT AR IE S R R | ‘ﬁ«wvmﬁﬁ
Ho7 R %iﬂxﬁkiaz.zaztbwnﬁ s B A oAy WG b AL ZF RIR
’H‘ﬁ_fﬁ’\ o oo iR A AT T AR S EFF ¥
Al ar 2 RO 2 0o B il e r.::ﬂx 4 %
;ﬁiﬁi4)*?v&‘%#ﬁJ ST H 2T % TR 1lﬂw
Jﬁ Fors FOREE 2 e Rt BP0 FET R REN
FAE RGP AR RIEATA B B B e B2 o B
BOAT HA L FRIF  MEGHRIERE I AE F 14TE 5 158
— A& R o

t

}

\4-

ému

22

%” ‘&\\ “:mk-

“’l

/{
B4
i

S L T TR N RN VU SO T A S
EF'-‘K':‘\!%}IJ /7413% e % L/«i@"\jj v b VLA E 43 ;‘,,Ll—»’i? ;}é; ,ch B 4 j @%. :;

\\::

R GARAFZFEANARTEE T PREFGE k)P
. Ag,\fg?; N R A p?&pl—}’ é«%l‘ﬁ%l%hﬁ
ERR :‘é%ﬁwﬁ%l‘ﬁr‘l*&a’ - % xhé%l‘fﬁﬂl P WA E
iﬁi} TR R D FIR LA %Wﬁﬁﬁ’”@f
T o FHITIE L A *&;rﬁﬁzuz%ﬁlm;%lm HE o A
FraREB Y o B R w%ﬂﬁ*#@’ﬁmiﬁﬁﬁi‘%

N

4
)

ﬁ‘%*1Méﬁ€ﬁ%%’ﬁ%»%%w*’Fﬁ%@'
BRI IR AAIE BT B R R 252
A BERAMILEEE A ERREY F 2 20
2o AR (E L AR A LR LA REFE

AR I E o Blde D e EETRTGUER T2 s A fE* PR
B B ER S s i AN ETEE A BAS o

v *@%&ﬁ?ﬁ%éiﬁ
SR S BMEBREFIFTAZTE 0



R rEREd (Braw x84 %102 2 r@d &
) c AN > MELARTAFTELETZ A4S EH
B P2 R A A oAy - AR

)@. MR EE S o § -

TR Lir g e B W BATR ¥ dotifd -~ 2 ATm 2 O 7R
2o AR R e @RI R B A g &
?Uﬁﬁiﬁﬁ%‘ » Ep R AL T KE Bl A - IR
EE LR SRR LB X (o) o bR E K
.@‘?lf’éﬁi‘l‘ﬁlﬁiﬁﬁi4¥!ﬁfﬁ@ i h gL E A ERHR S5 AF TR
B AR THUAL S FEREE A L@y B
_ir}’.gt"'ﬁﬂg o

2.5 F 2 N R Mt A - s 2 Aron R 2 R D 2 300E > 5
L1 Kk P BB A FRIE > HRAESE - B EAL S KT FE A
2T~ ARy

miﬁﬁfﬁﬁf%*%”“ﬁ'%ﬁﬂﬁ’%?ﬁiﬁ@ﬁ

781 109,786,013~ > 3 } REREST 50 SR~

AR

v

#}y RIE R ARG BN ¢ L EF kg o ) X
RAF RS, AR 30 A e 2 0T A B B AR 2 e

W gt R A FFIRE AR S R L T KRB E A TR
BT RBEREP LR HETZ Rk RERL T gL e

B i 2 TP AR T2 4RE A B @ kR o

(2) ¥ 4 35 fag A G T Ef?f%ﬁﬁé' AFEFRLEZ > RS
AR B ST A HMES T AR B R D g g
ﬁlﬁw«w’ﬁiﬁ%fﬁﬁi (A% %4 %253
DR 32 ’é"ﬂﬁ;’* FRIE >~ HAEH P 10TE A2 1092 2
5Z~T—Road MERHTERES AL FFRIEI0TEA2T 1092
@’iaaawwﬂ«;y¢¢+M£f¢MWﬁ ga;wma7m
644~ ~ 108 2 F 7 71 559,846~ ~ 109F 2 FHF ¥ 5 1
30, 732~ (EL%385—105 ~1T73-187TE ) 0 Tl kAL E R
WA FEEFEA  KFE AL T REEEAGKR IR £

—i

ETIRS

#=t=7R



EFoREREFIGANARFEPFEH D 0 TR EE TR
T FIEEASKRRIFETZT  FERLA M AN ATAZE
PEfl KERE R T FIeEARRLFET B X
A RAZAT AR F IR AL L K 1 e (F Mi_‘_‘-;‘_/tu
R EE O P ERL I Y N ARG R KF R A
¥ FEEEAGR IR AEFEE (LARE ~032F ) 0 41
Frple 2424 X -RE - Pl ~ i 22452 157 p
107# 423 109# 2 #27+T-Road F @ F IvF 5% » b Z4 L
5@ 0TE AT 1098 FF > 30E T FFr® > W I 4
AR E H 8 o e a2 % AYI0TE - 108#E35E T
iR o 109 FFE T 2198 9,900~ > B R4 3 59 210
E%ﬁl%&@waqhw4%M%zibﬁmfuw%$;%
Z4E107TE 2108 # 3 F 718 % 7 K E6F ~ 0 108# FF 1
#allal, 141~ 108ﬁ B¥ 3 5% & FEAz F978328
5 145% » 109 B3 FF972185,200~ > ¥ 5 82 & F
¥ AriE 11635, 715% e AR R A 107#E 42 1 109
& 1078 FF T8 5268 1,438~ 0 108 F 37 #7(7
#ip82,806 » 109& 3 7 F337181,936~ (0t LAk
5= %113-124 ~ 155—167 ~ 201-222 ~ 257-278 ~ 287-298
) oM PBEARLFRIE LG E P EALE I KB EA

zi\,aﬁ; Ak R E H Z20]07# 2 109F B2 o iE e 0 B

41

Q

2.0l T R e B m G E ot A 2 AR AT IR ) R
22 e BRI BEFLEMREFL DM EE LR
LA KRR RAR o PEARLIOERFEIE T LR
FEBEREN BRI 2B E 2w B Pk o BR
WA FRIR AR B R AR LRI E A KA -
S SRR HE S T AR 0 B0 £ T KR '*’w&ﬂ L A
A dhP > ey NEREBR A FIDES1E $ 252

st RAE S B AL TR - HMEBA T
‘\é‘ﬁ;}gjja 7 3R =T BN LT f[%": [ 9P ij?f']' °

—+m7



\\\Xr

|

I
~—

RfFii2ti #LF @ Fipapt tFidad

PRE S A i B NS L2 A R
T oo MNEFRIF - HAEFE X g (TR
LFFRIEIL) TR is o =B HNE F160F %257 L3112
EG2 4p B o 2E o TR E Q0P 22 30113
T231Pp BT o » 252 %6iF - F11ERT2%FP H >
EErtat113F 112 19p et 2 3 % 11310295975 4 %
T2 pll3&11230p 7 » Hepix=3a3b 0% p g o
AlrEQ? Q0P 42220 & ¢

E\

=Sh DO
=2
She
|

o MR M AMA L TIE A

N
s [u—
\\

i
SHe
I
Jader
dap 3F e
[—
:-‘\
C\H
g TS
&
Pim
I
| —
Ol
e
I
A .
=\
St
=
i
!
PRSIY
2
S
_.\‘\
Jader

E"\
A

=2
N
N
~
[u—
©
=\
\'\'H\
X
[u—
“

BANMPIESFOSELEZERE FLATRINE B 'J",lf g
woRBEFFE R 14IE S 3R

BIw R H2 FI0ESIE 2R Tjed g &
R 2P A AE L JIE 0 UL EREE A £ R
WYFRZ2ZES » a g ER LR ARG H O S
67 12 b 5E LT B o B RS R5000 & T
£ BT EEIRL EF20F 0 EESIEE2ENFBD
PR FEF AR M AMHATIE G U SR
P RFE A ERPHEY RIS e R R ERT
AMRBEF = L HRBZFENARY F2LEEL A gL
KR o Bt 11 5E T B EA] @ E AT R5000

$—+ZE7



AT E | SAEEVCREE
R T2y 2 pE 23 8K
R4 T R EREBT ARIAA ¥ = 3 L

RY B2 iRgl ) 253 8182 RTAR
LRI R P RBR T B LB RBPHZ S

N

v
F 2R o

E)12£67 14p B w42 $16E 5202 : o9
E2 B B ARG A0 K paEE e (T
pR2) 0 112267 14p B s T4 % > A&
A FEIY G K R E e (TS B R
TGP FZ 523 F3MAIR T T Epwdigz %o Ad R
2 F Y IEE 0 K o ded TR L B S 20T E
FooRER S XA R PR ERBHARRY U 2

AFJIE AR EER AL L R

ER LR o (TAEREE) GRS P P B
FEEILFTET T -ﬂﬁ#‘:‘z KQ‘%{?’TE voRiEH 22 lﬁ,?iﬁ»

PAF ) 20812 o dp TR e
()?ﬁl% TFRIE ~ HEEIG I A

L F ORI PRAER T AR AT - SRR R 2 M AR
O BMEFRIED LY BRI AEBE 0 TN A RE IR
BOKGEE P TSR ER - A2 ARG RS
KRR T MHOA A PRl BAZH R
TP G R 2680 X B ISR Her 2 RIIR KRR
Y o BCRY ‘gwm.

T B w402 ¥ 14EF1E R T fi&f?éﬂi‘iéi
X AR UFERE A ,4{ ZE%L A T RIR >~ NMER P
fEH A kTR AR B 1A S 3 AT (T AL
igﬁ Fape kT ﬂJ/ %268ﬁ;§§1iﬁwﬁﬁxﬁ *A 2o f_

F O RS TR UL 3E LT o

‘H‘«



w
O
3@}
::
?i
W

\

WE W2 A Y0 AR ORI ~ FRALKIET 1

25 BE T AR AE S I4ESIERT P kY BEEL
B FE FI0E F 2R T AR T FERE 7 > 4
Gl AGRB A2 S 14EFIE R T EF A AEH R
3o B WAk 5 26801 % 13E AT A E A2 {ﬂ\%‘s* P pE_
I EETA F UL ZE T AL FRIE A TR R "E
05 T T RGP 1A $ 145 ¥ 3T R A :11 VL
o B Tk K 2680 % 1 A E AT ) ? 2
2 T P UL FE LT o
?@Eﬂﬁ%ﬁf'W“ﬂgﬁ%ﬁﬂgx\ﬁﬂ;mgﬁﬁﬁ
¥ 23

FiEd ’*ﬁﬁﬁV~W@ﬁﬁtf”‘5ﬁ”1°“””%ﬁ

gﬂ-’ﬁA%éjiﬁﬁiﬁid“ pL T RIE S HME R "F'%é“

2% 1T R BE* TFEFTI2E67 14p B &

R Bk 3 PES f&”’i;é‘n g ©
E SRS LR
@%ig@ﬁﬁ—&m 2P AEIRA > P RE T GE

*%ﬁ£ﬁﬁﬂﬁﬁﬁfii?’m?g:*
AR HEETAGRERE S Lo R X
B 2 /’D%‘ZG T )@E-p;\.ﬂ'}t}i L Ij‘f_ﬁﬂ x’ST g

Wﬁﬂ%waﬁ ?W*?ﬁ%%£@?%&$ﬁ%,a
CELESTT S L IS

\‘A-

\g
&~

&«
q

IR

13”*@iﬁﬂ%ﬁwﬁbé‘1ﬁ;%lﬁ#ui,gtaaéﬂ%;;
ﬂ@%%i%ﬁﬁﬂéMMﬁ%Z@%i’ﬁ@%ﬁﬁ%,
REBIRARP I FIAESRITRT TR ULEE F
if%%*&ﬁiﬂiﬂ’? PR S AW TR
s MR I 500 > § B RIS 538 1
L)

248 * i3 %&%Wﬂé‘Q%%hﬂéL\%L’fﬁi'
FFARBH1E F23EF 2R LFEL A A% T B
}5&@2:1-,] I ma 541 1] ® o

7T§
—

—++7



—

S RATEE 0 R SR TR T g 37,
FilFRT RF* 7 ETI2#£67 14p 2

>
P

Ve

N
=
g

(m

d&;ﬁ’9ﬁ;VWé$m4ﬁ1%fﬂwﬁiTé§ﬁuwFﬂp
ﬁfﬂ~ﬁ¥“*mmierﬁésoJﬂvﬂﬁﬁﬂwﬁwkﬁaﬁ%
: g Cfe A& AT 135000
7]~ Foik e 135000~

//1-‘_-7 L—’A/l N
»«?F»ﬁ”’t’u' ELB

1%
Eﬁﬁ’ﬁiﬁﬁiﬁVW%QﬂW’@ﬂﬂiéﬂ’
1
=

7 BRI T P
B EMASZIEE SR F RIS E T FIR 7 )
1 irdg2 2 g #T R p 7
ZV Rz R om k- R RP] R

& =
= .
|

DX\

pad
=
ki
WS
\ [and
o
N
N
x}r‘
(N)
E%)
»

|

She
I

R
\ W&
> R
Ne o NE N
o]

AR P2 Fe e GEHMNPERED P ER2ZRE A
”ﬁﬂai&’ﬁ*ﬁrﬁUﬁJ’m%$ﬁ?ﬁrﬁir
- H e F 5150950~ 88 R &t F

3
|
—~

- B
A
N
o
|
(S|

N -h_‘\

W

; *«u/%zf% FEF R R & 2
Tesz F LB ER S > TEF R @2
Efp e o &f ks X R sed Edotdd - BEi]lHroT bR
: %ﬁ,rl‘?%ﬁi& P FEL T RBERR Y FL A
CPEFHE R F L ETEE B E R
ful #\K%? R “fﬁi’ﬁ* Hor o~ BIIR T
,@ﬂ“%%# ﬁﬁﬂhmp’&%xﬁ‘%
TEPRPEEAMP TR P ARERATEPARL L G
gk jem b Jles ez o g S8 e o B wdhiRp 0
oAk X e T AR LR ISR e~ JT e R

/“
0
ETINS
|
o
It
A
)
=

W

N =
< N

=

Yo

<14

is



=

ﬁ*%ﬁ §e- kg2 Flob i A fef B A RRM P 2
PR FARR ﬁit}r-& ENVEIESE I AR %TE”JJ“ 0

SN L
_— Bhi= B
(a2 2F 73w ﬂﬂ"ﬁ%i‘*": 2V - MEEART L > fage o Pk

4~

FOUE R 18w B2 R HGRAT D 2 232 $ 214752 @& 274
€$\1? B )J.;za REFe2HEAT TSR 0 fRIETE % 268
FABY Pl epE g2 BRI E SR - B2 5 kay

3 TE 2 — LR % #r%iémﬂ 2_ Yt 4

) hm AN

\ 1
2 3 15905 o I B 1 B k& B 12 B 156 ¥ 198 52
3

WP L ERRIEER e 2 AT 5 B2 53
ﬁ‘”%%ﬂ%ﬁi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FORREHE B~ ) $300E F 1 - B2 W RK 1 S 140X
B F e - SRR % ’TL REF e 2 NE S %L I
S S 305 H 1 - B0 HAE R ¥ 15 Y 1
FF B IREE B o

(hﬁd##ﬁiﬁﬁla%ié w2 M T MG 0 TR)eAiE % 2680%

N ?wfwﬁ%wagmﬁw&ﬁ@k~@ﬁﬁ%@w%
/z%Mﬁilﬁifﬁm%@%;Twe%i > 2 E 2 ]
2995 > Rl w g AE % 100E % 19 % 2302 AR
A D o

DR on FIRAMAR LRI S 2 o ’Fé—fﬁﬁa“ﬁz\ h W
PN EFRRESFF L F U RTE A ZF BRI
«}a’f% iz F 145158 20 — S % bk o f ﬂ“ﬁ%" 2 2
BT EFRREIR LWL I RIE ~ ARG T
= Pron R 2 TR ‘QL’"‘:TZ\ AETT AT 0 R AT d R
'f!r"‘z % = ,ﬁn%'{,l Srom bk 2 P 2 20TE s Fp¥s G ‘kﬁ%,ﬁ 2 #—ﬁﬁ,’f"

e

—_— ~

i%wm)’ﬁﬁ@%%%ﬁﬂf%? poEigsnt BAL
—»f’r,al:,\'f — /mﬁ I g\ %IE”:——ﬁ}i/m% I Lbﬁgé\é‘i?&ﬁsa
Fh oA MTIEARE R S - SRR AR EET R

—t+RE



LER KR AZ BT S 0 X B MR
gifﬁPﬁ%r Lokt L4 BIGTE ) o BT A2 E
FIREIAZ FERRLA G 218 ¢ 0 BRI T R 34
iz 7 0 FRERLARIFEE X R g BEAKGE
Mk d3Frraem B A5 > ¥ a2 214is2 @ 25 8 7 §
3% o (kA RIE C HAEG TR 0 T e 2 § 2680
i@%ﬂ%$%ﬁ%%ﬁﬁk%ﬁ%’Qﬁéjgﬁiﬁf
22 % 3008 % 138 ~ 7% % 2681% {24 £ B ﬂf#—ﬁ{:%ﬁ S B
ﬂﬁm$ﬁ%\1¢%%ﬁ%WWﬁ B AT 1% 51
5 1
1% 8

- LA %%
(R

w B A S L2 O T 590 % 19w B2 A BN
PRk F o R RS ARG B DR
BFaliz % 14E 5158 - g h ; P RQ)rdrE o 5
HoAFREH R RI0EF I~ B A EBR AL ]
EFIIE R 2 F BB RT > AR LG B E 2
BB o L ARIRLA TR 0 PR ARE fii—pﬁfﬂﬁt”*
€%§§3&jW1%$(i%héiﬁfﬁi)’%ﬂ$4
FRIFEIAEFREAR B E 0 L AWML TR E
AR P2 TR Afp BES B o ¥ Qﬁggﬁ
WA T R AT RS AE F140E % 15 - 1k
Bhz e BRELE 8L s A £8 AR
e EAew o @ A E R E 5 3000% ) R L E Prdp 2t %
2B AT FHELERT PR IS AT|E S A
2 A WA sl A F e w3000 AR iE 0
PPN W R R L ATTRIE R 0 2 A WL TR 2
fFho - g ER L (A AT S 4 %157
F) ot &L X e EEL (T AP o

a

~+

‘\f
A

H$4jiﬂﬁkﬁﬁ4£&@\@ﬁi\mﬁ&%iﬁiﬁ
LQHE W IR AL A N2 R AT F R 7



LPF’Eﬁfiﬁﬁﬁﬁégﬁ’%%”#kif°
Eht 2373 ~ G2 R EAL LRI Pl A~ Bt

ERCAIRE £ L AN LS LE R ﬁ&‘%f“fﬁ%i T 2
4 T 0T - ﬂ;’i/m‘ﬁﬁ" 72 4 0rom 2 4 ﬁm@eza 7 (A
LRI S A MBI 10 AL HAER S A R
9) £33 FPREREZ FLAH BhMERI )

FONARAF RN AL P UE T ARER 2P 2 F
IR AN & 2 $ 214052 % 250 R
FRAFRIPE GRERL P -

%—%ﬁﬁﬁf’ﬁﬁﬁr Wl R b R R
R B /z;’%/‘é7&wkﬁééﬁﬁ
- BAEEIEAL AR IR IR EFARE 0 T2
X BERE S 333 EN L S 1R LT
MIEER oA R e dE - B oo B (1A RIR ARG R R
Whe- R P A N AT R HEN SR LA TR R
FREFPETEL e BRANE - AR P LA G EL
PF~dir s s 23 4pk > BT R-EFE 0 2
e @33 k- HAAERE > LEFLIFE! > EUREA
B 23Rt o VARG EBERZEY YT £G4
A UFERRE SR B EF 2 - oo (24 3F e
T~ G TR AR (REF RIS "L &%Bi15~
WA HRAES SR R 1T 9) A R R 0 B AN
B2 H- PR WRE2ZE B L2k BT R -2

>
-_\
|
i
N
SA
b
|4
2

FoaxiEiz b wﬁﬁﬁﬁ,f—wﬁgﬁ P
ZFEF o ¥R R TAE Jé;il‘— b NARLEBERE
ﬁ*f’géé%—ﬁé% PR I ik RN



BB AR Y e BAP L R R E R OBAETAR ESC
= v

= 1 2R = E > —+ s— s— N
Fop AR EEIER - R RE B F7% B — 2

FREAI AT RR XA 0 - TR L2
GIE T BRI FDEVERAT K- E2 07250

l/}_‘/—/ 1I§§_‘Fj\\;\i§j\}}\8){_ﬁ }f@%’?‘o
AL E K& . #i P Rl PES

3\1- ﬁ*}

2681
B %Jé?’h 41'*“1IE7 -

% DDiE w fL 2. ‘&L j— £ 2
AL G ﬁx@Hf%’%ﬂLr%ﬁﬁﬁﬁﬁéﬁ
FJF‘TB‘ #ia‘afﬂ; CRF LB ISR TR BITIR

B F e 2o i ‘”E%IEML:P,,DA—;QJG LR Y ke
e4 ~a‘$”ﬁ LR KRE 2 AR ARE 2 A0 0 A e P
jcﬁgéj‘gs]fﬁf];kg’?y’ij\pkﬁ}%ﬁ- %:fplqg]? %‘&w pkﬁ %ﬁ[gé_
Ak 2 R %mé:%fﬁ% - m.aﬁ%z“ﬁi:% %2 B G
Lo RiRI]E 55?;%&1«%&11 - £ 2 Fle HRER
B T

M 2F RIE TR IS 1 W ﬁﬁj,z 51478 %198 22 — BEE
[INEES FY 32 5%‘ 2 PR D~ 2P

3 ﬁz%ﬁ@%%%’aéﬁﬁfwfﬂ ik
4 Sl AN 1

" 7}1}*% )%* K& 2;“\.& SLoe ;;D,‘g 3’0 % e
w2 L 1T £ R 4FRE.00000000000005L M = FAL 2 S L
%ﬁfwu5$@¥’ﬁgﬁihrﬁﬁfﬂﬁ;&% &¢45



HE P o8 TLEOW 5 ) nsigh= 8 & (k> 2§ 01084

127 1p 9L 5 pFer > ’s:\pumﬁﬁ "dream¥ | 2. A & &
4v ~ TLEO4E #35 | > T»l‘ié%‘i;ﬁfﬁllgz 000 *ézi "LEO

&ﬁi'%-?ﬁ%" B2 AR FRIE R rf'wwrﬁ hir
T S ﬁ%@"ﬁ po2oge T o r]w FFRIRLSINL AT
b';’%\”’r FRER LT @Mzw R - R E o i
RELERY sy S EATH L mEc
B R AR R :&«EH-% (R109# B @ 5 % 20407
55 %?27—29}‘?) o 4 » BT AR REIR LGRIEINA A
BRE s FREZFFAFT LR JIREr 8 52 RV
o Bz G2 AR (IRd how ik ) o EKEE R E R F) 2B
BRI IR B S - A
4 BT o 3 T N B < =
e B2 ARy 230 > A RERE AT T RPALE G R
%W*—%%%’i%é@ﬁ%%m’vﬁkmo
AN e E s RIEE TR
(a2 % it 8 awﬂgiﬁﬁs AR 104# B YO F 19175
2o dh B A2 FEE 0 105840 6P B R AR TR
'?%’%%ﬁ%gﬁkﬁ%ﬂﬂmﬁ~ﬁ*%P&i?3
Reikiz4eE 2. d WP > g N’%%ﬁ%?*ﬂ%%ﬂ%%%
= R EA S SERRIE o - &r%a,;r:ar%s
i L1 ET Ao wﬁt*i ﬁv*“”ﬁ RIS
obEPEREPRAEFHRARII I 2% LA A
PR L BT R R AR Fg‘f&’m Wk s R ER
PR R A% AR F R AEA N F B R
R SO S S SRR N L
FoorE R A G 7T @E‘J*ﬁ E %A E RA D EF
ﬂg,;ﬁw,z%m%m%ﬁw = L 4 £ pd
WL EF BT ZF P RPZEBTSTINEGEZG
FRAEFATEF IR R T AL H T o
Ed S G e A FEg AR B 750 B F

“>

1%

oy

)

“\5

LI A A - X N Fd

>‘1
’,ﬁ\

\
\y

—

)



o PR e

()is 2 & 1% ﬁa,a T2 e E 2 QfERETEY o FRFE AL
ERVR

1~ FmEL A \Fﬁaé@.ﬁ %/

(M RIE ARG AP L TR 0 R LR Y
JEHRPY 0 ZREREEERZ ZE  FEFE AR
’ﬁl““t’?“« ?*ﬁ‘ EXEF R A7Ed 2 4 Z %% 1)

-

FE T EBEZ A f_ﬁﬁv}-}ﬁ’}%{d’% =0 TR 4
»@1 Py 2 ?PAREAEEEERN - EFRF 2 252
PEA O EAEFRIFE R EH Y RAotFd - SEidiroT
2 RS ‘;71‘ Mt YaHbhror B A USRS L T Rg
ii‘« B > HP gk - EE0ron R 2 i ﬁﬁﬁ&wiill T2
ORI LGS T L R i B

iwﬁéﬁﬁﬁﬁﬁfﬂtfm% B £

P AIEER 22 YR FRIEIT R
EFIE AR E o FP AR P
Jl}rH TR ST Fie a4 0 P
F 4 4:&3; !
73

Wa 9

E:)

>
moE ™

=
{
}

N
|+~

4
N

NoT ~§%,
E\;\;\\}.}\ s i
/ﬂ} N
- %ﬂy

=4
-,
M-

:3;\*-&»“:\%33“3;13*%

LR
¥
CD
\_\"' H

Al
as
1%

%

-,
M- =
‘\m;:

Ne =%
S
u‘\)’ ‘\13
fim
yNoTE
ﬂ‘u /\

\\.\_;§3§,
W o
o~
[x)
ok T

- .

"

Ce oW
ﬁ.
«F
s
&=
z%?

-,

\ﬁ"
gl

€ AR ﬂ‘\ﬁ_’ﬁﬁ‘ *‘ 3«2 F2 ek i
LR W R R —é 7
\pm‘.ﬁ__g)&}‘j-\ /mﬁja‘k“
§F 0 R AR F IR ~ REETR 5 ,#arm
Lﬁ%??k\ﬁﬁmiw%%r’ A RIE AR

EEAPE N EICTIE A ok S A SE S ML '17r)§;4 F RIE

Z—‘-\
-
&«
")

N

S i
Y (w
o
ﬂzt -~
\;‘_::
\?‘:\ '6\

e

*11

b
i
=+
B

m



HRALG A B3 ARG TP f 2 3T BAER 2 Fled B
Aokm (RARE $4 52037 ) - 8k e % o
Lo AR A A S LR AT 2T TR A S S
[~ 2% » s v B e & ?ﬂ?x"lﬁ ~E gk RY 2
FrEE R = A 2 AT
Eht2 8 g 5 BlEE ééﬁ’*é‘xiﬁ » KR ﬁé’»—%ir“ﬁz\_ SBE ] ST
e FALEER P2 A 0 A AR LT RE PN R
”’yﬂmﬁf%’°ﬁ T O E @ﬁwiﬁ : bR
2o e B AT AR A A RRAE S A 15 Rl Lir ik

—\\

& e B ,féf'_.f‘%‘:}ftéﬁﬁ%— ;; s @ ;g_,r/‘ - Dl Ly E e ot
BrriF B e him i A oo

;’i-l:_ I ll*?"z&ﬁ‘:}'i‘ 3:\3'
}'1

= x
Rtk 2P 2 é%‘;f.iﬁ;:%ﬁ ik R S 3
e Rlegri 1 evv 5 (hrdes o AL RhFE) 0 B
UARZ S FEt AR M2 KT ATEAAR 2 ML A Ak
(LA E L4 $203F ) - ik AL 2 0
22 T WHI e R P & f) ek RF R AT
bl I N
ERRES Lo
(S i ge B Ar ¥~ e B ?Tﬁ% P ird 2 Fooo e B s
LA =S EJJJ’E,,L—‘FL]’ iR B AR T o A]jE % 38
iE % 278 T i}i P2 o 5d s Jokdorgd e %520977 2 4
RAEFTIRE R AL BB EBE R R e L F 0 ¥
B F R EP AL (RAm¥ > 52147 ) @ vk
T M FRIFTPA A T A g 2 ek
P B2 #%&bw  NARBREPE ARG P
BB > $307 4 3 2 2T > AP o
E) % e 2478 > oo B 7 5 A 0 it o e E R
F oo BRI I 2 RN - R e A
1

‘:
BT R R o 7E % 38iF2

::"-*A’?:jz’ 4)&‘1{7 °

-

—_\
W5



AP R DRI E N R G AR ATE AT E IR T
ARPREFFRAIRT LI EY TEEEP 2, > &
FHRPIFTELBMAZFEGARE By TFFEREFES
FEA Rpd EPRPE SR kfpiRE 2 (BFiER
107 /;f:f, 5402255 ~ 104# B 5 F F % 393750241, 5
SPR) o
1422 23 ﬁv&ﬁnav’ AL A108#2~37 1108897 a4
Bo1pFHte 503 572 -3 ~725%% (2
1094 & 1 3 52032855 % = $130F ) » €00 F FI3ta 2 3

N

K%i??ﬁ'% NWMEELE D ET2F A 1 0F60 > £ E
B2~ FHEF R AREGF A 2 P EHE
i{tx.ﬁ-zsj:‘;ﬁ_z PEOAEEME ST kAL IRE S F P 1X3F
37 (LA E 5 %387 ~ ¥ %201F ) > et o4k
%%‘%& AEx PR EII0E ~ (28 ~x6? +38 ~=108
£>’ﬁﬁﬁr%%aﬁﬁxﬁ,gﬁﬁ%%iiﬁzk,
IR - IR G LT ifﬂxkf‘?ﬂlﬁﬁc W 2E
2.4 % #’l‘ﬁ—’“”‘l‘mﬁfﬁfﬁ’“ﬁi 3\ dR i f_ E'T' ey
07TF107 i3] 2 EHERFZ F X33 (iﬂmé = %292
DIRN Xin 7};{4* HALH*108#10" 2 EA & » =g * A
EB-IEEY > R B AR 2 RAEG 2 e R A iF 536 ~ (383
~x12* =367 ~ s L 2R L s B A i #\3}7%\#\? v E kw R
TR AT NN - IR g TR E R T pE 0 i
H B R
A4 L @ ER2: A ORHEF EFIE L0 ~
EFF (LZBRA AR k- %26? ~ 109 B 3 %20
3285 % 448F ) o ptRe o B 411 Adpde 5 ik
t R RSP R GO S S o WP L ;
R A
(EJJ’%'/A‘klE? A2
LFEER o RBPHE
* o REQ?OP AT B SHIIESR S F2HEF]

N N



L,

oo BRI E2EFIRZRT 0 pRE A IFETE L
ZERB A FR20ESIE R «uf%—/mé:%l‘ﬁ%]/z % 251k

IR T . TP s L4 &5 Lg% kB2 PN

A dﬁ’TZWEﬁ‘F%??%‘Efﬁ’kal—°J*¢2ﬁ
N P BT THTZEI2ZE RN S PRATERE
M SRR LB REELR Y B 2L AW
2o T HIBIEL 2RI RGP e o BIL I SRR L B
TAGIER 2 BFE LIRS LER s 2B
Sl PE V= AN R PP 5 D EM FE N VAR CaERE i BN L 1
T ARs 2 A2 A HmA s LW
FTRBEGE Py Hg (ﬁxrs/z}‘mIOQiE)ipj F % 251255

Hid-Fon FB) o & AL FRIE ARG A B HEAT
SRR B4R X —ggkﬁ -glF.-Lf S A2 A L - Eke R
gl FTAREL X F 0 F BHpR > §eb e kg e
Bk - AR HIAAR P HE TR B2 ok

< iy

BHP o REREEPFIZ 52DFES1IE2RTE L2

PPN R o A RIR AR T R B E

e MHRGIERA RS LA R

Adp 2 Ao ARE R AR R S A K

o EALSRBL P 0 AL R
B M 2 BB s B AR TR #31 ©

*#* RE LMY 0 FF BT 2 B HR

Al o %'T*B'J;‘z $38iE2 252 MR A T

= ﬁ‘fr«KA,\ :

K&"H‘ﬁif 3 ’%1&}?:/ 3 A i

DR g VM AR FRIE RGP E X
M3rT 0 3 EEY T AHER ARANEF T
?ﬁﬁﬂif&%“’?'%+xﬁl§ 4
Te ez Ao e Rz 0 B EAPLA &

b
i
=+
r\.
m



Jfﬁ T2k @

d TR ) ﬁ!ﬁﬁiﬂ@ LR RS A
BRI A E‘:'F‘J{E; ',i;fqz ; FE‘FTE '#-;FL]' Sfﬁﬁzl—’al’;fgjlj“ ’]'{«J‘{‘)CIE
r/) ’L A

e, AT L EgEs P o Thr kg e e
%ﬁwﬁi%A;AdWA’¥ﬁii I E%%ﬂ

EIR N 11 diegH s ﬁ‘g‘*‘*— =~ ﬁlz‘éi;,ﬂ?é P MR 2 2 A 5;1*5
S HAERR R F RS > PR AL ERE R
HACTE o TR A F RIE ~ ARG Y e g o
-%ﬁfﬂmm(Tf@iﬁW)i@MﬁﬂﬁL’iiﬁ%
ﬁ'i TR+ A EBRREETZ

(D)d ge ﬁki ' R ﬁ’éi}iﬁ:% FRERER ;7
AL AL jz » & f‘ff’.ﬁ' Be 2_ 24 A E R % 154

24 A 24 LA

l%%2m~%ﬁmh»%lm@*ﬂi_

=\
=3
q
=\
c d
¥
&
q
uw'_‘;u
4l
bt
[y
=

3

|

(w,

-

o ) I
L T O

g am Y OHY i (“-

-

—
m
2

-

;m}t’* o 7 N ﬁ;ﬁ_,’ H—za T ﬁq B bk > om 20504

-n\< i
- Z‘f
—
-+
F?
» °
W
I
W
b
S
¥ M
9"
¢3a
44
>~
(“
\\:
2
k>
s
)
BT 3

(w 5 q\;\_
™ M E
e

LN~
L“ 4

£ &
érr%ﬂ#ﬁ ﬁ?

:%ﬁ‘ﬁif %?@ﬁ?@iﬁ@ﬁﬁ?;g
bl 44 EHIEATF L AP EEF R+ L A FarL e 7o
P FRIRFEE A RRER 2 B B FRIBEOT L T R R

r%@${@”z*+xﬁ¢~kﬁaa$ﬁ%éﬁﬁ1%



FZPFEARECFRAIFEYFTL I LG LRLEF oM
PR FREAFREL a1 RAFH 28y T+ A H
(RGBT > WA MG EFTBI BRI d) i

ETIRS

o X

f{gﬁp?ﬂ@‘n—\*ﬁe%ﬁ_gllllw’ aELEd x”}ﬁ?ﬁt%%‘}tiﬁ“if&

%Eﬁﬁ~: F e 2 Wﬂﬁ% > fe §_IR
RN SR N S - T BB AR P R
g@éﬁyﬁﬂ%m%pﬁimeﬁﬁwﬁw%&wiﬁﬁw
) 0 B 0 G JITARE RS 0 AR Y TR
Lo RAFE TR AR EBES MR AH > BT
Rjena e T3 A GG M BN BBEEE DT L H R
BTl BAEARGER 2 e b S R T m R A
FYRASYRLFIRAGER 7 B ERKBFERA DTS
PR ARG T 2 T A% R A RO R LT - K4
1AL F3IF ~ BT 560 T L EGII0817 2Tp B 1
22 600F f’f‘ElﬁP’ d Trcle T2 fR T Faft 110
£2718p M Frctalad £ % %1100004100%5 4 % # 2_p 110
&7gla%éﬁ<)§=

Mz T LirblF4dirFlma: T220+ 4 dpipgy

s

e 1
BRLRFIEE 0 3E L 10E T g RS FE AT
W g AN ORANTHE ) B A B R 3T g
iiiﬁﬁﬁﬁﬂwm“+ﬁ@%%ﬁ£%ﬁiiﬁﬁﬁﬁ
%@ﬂﬁ%v%4$“4*MrawPJ R AR TR LT 2 5 29
w1 G ML A FPRLEP PR A2 %M%*’

fg%}ﬂ'f? $’7ﬁiﬂ’€ﬂﬁ}z§33f§%10 o E P
i BRAFEF IZMQMIﬁWW%$§%£ﬁEJ
EEE T - AN f#ﬁ Fﬁ?ﬁ@fj%h’ BN SR ERES
A 53T AR U L 0§ 198 Rl 0 R L st
I ﬁkﬁ"f#ff_% B ES FAEF]IE F2ETEIX R

b
i
=+
&
m



N

AEEA S BEE FA4E SR AR § R EA

FEALLFRMFT IR PR R R R
b % 2208 AB) ¥ EOYB L GE Y BARE 5201 % 9ot ¢

FAFWHFETLED HERART S A QB EE B

Fi é’_}uljx,ﬁ;@ﬁl’gv -L/f@’g' fz‘z;}j‘;-\J 1 of L 1 ﬁ"éﬁij
BLF 2 FRE > F R AR AR M| R T SR A2
#1258 % 197 % % 30 R W) 2 % DR A 4P B0 2
RAAGPREYB LY $4FEF1H 52507 X B E
HBER 2T ALL o

EAZTEE e B T FAF T 0 R BT BRI E FRIE AR
R ERLIRIEALPUZETFAGTE D SRR
AR PRI EE EEEAT 0 R A I ¥
FAp TR S ¥ 2R T R ARII0E 120 27P A2
Beite gmEREREL ( B g ) S AR

—+

>~
NG

L RIE C HMER S P R AR S K
E*]‘ﬁ —ﬂz Ty~ N o
IFEIIEITJEJ ;z}(ﬂ,%]‘m%‘é ] 2
FoONARR R ATpe R R I A PP AL I RIR G W
ST A ECFAEF AR B G BT L IEH ¥ 3
EFIE R EED o fad A PR PR ‘

B AR o BRI RE UL A F RIR - HRAERE R 2L

¥ 3R IE N2 TR AT, 2R
TR ) S A4E R 1T B o A o B
TeX REATE | £33~ BSOS el 0 2

§ % 0 % %g gw%ﬂLﬁﬁ4ﬁﬁ,

»
¢3

mﬂ#ﬁm
*H My oy

é?-’“ ﬁtfs
*/\ A
IR U
k>
s
Zh Ry

P
D

[u—
ol
o
oy
\—
Pt
o
c
et
S
3
A

\"' -\

"'P;ui i ’f ‘f - E
BT R EF ﬁ?mrgiﬁﬁg
AEBRLEFRIE LG E R ZAL I KTEAZEAIFTT
FRRgr i BT A FEN AL TRF A HBE, 0B
AOAg* 3R

$w+E



(T T AiEb]* 2
PlEL EMFET Sy Se EE -

Bl RAGHEIESIMSLELG P - T 2B

R

Wi U TRt T+ L4 57 4, 3 N ERER
%éﬁﬁ<ﬁﬁ£Wﬁﬁ’éﬂﬁﬁw%%i%ﬁ°5%¢
AERRTT A AL EED 0 f FRMERR S
(T =24 ) 22 PRI+ (020 > Online To Offllne) A
B e T 3R @RS A @fdeidad, o #
TFEF AW ARy T E gf‘rfh?“;' ( 4T
LN TR REETHNRA) A @R VN iEg
ﬂii%%ﬂ%&o*%ifﬁéiﬁ%?g’ﬁﬁﬁ%”
R ABEZ FEN2ZKRS  BNREE ERPHETE 2
?%ﬁﬁ%é%komﬁ*iﬂﬁﬂﬁﬁﬁ¥ﬁﬁmv
i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ﬂakﬁﬁﬁiﬁﬁﬁﬁk%g’;
WRLTREEEE AR TS F AR R
ARk Al - LEF (23R4 24 B
W) PR AEGTREE T F L S R A D
TR R RFERRE T EATRRG
Fle I (¢ R EEAT TR 2 TH 23 L R
AR e 2 2 ey~ REKD 2L
KFHIF 2 REAVTT TR G IRI ¥ X - LB
B PR g, KE BB RRT T H & i
JRarE ) oy d Ev e TAEMMET S EREE 2L
Re (THE&EE) FP 7 8320+ L H# 0 Gip
ERATIAAGTELY A2 NBERB VR I A
e > @ * Ko T EBEBEEF2ES > ¥
FRERR NG HR L BRI R d R
FRAEHT ) > TREEEHE, ~ (T AAES FHRT
B oz THE &3 T



i@-aﬁgﬁ(%?i@ﬁﬁ%@%:@ﬁﬁ% iﬁﬁw
FIER T AEG|FOMEF I 200 LN I BAR
2 - AW RATER20BE) f’afu’%%;i Hﬁﬁﬁ%‘ﬂ«l
CITEES N ﬁ&aﬁi » PLREEF T E o FF AL e KT
VRS TFAGTELIR A2 TH 2 L RBEE )
he@E Y AR TR T b A P R AR PR
S AEATER20RAY v RGY TRIEERA,

T A ARG EASE,  THR G2 PP Rl ¥
% (*ﬁ(rfﬁﬁk'ﬁﬁ =R E) '%4 v i d "i,ﬁt{xﬁﬁf}iﬁflfﬁé%i\ziﬁ?

()ﬁ?rﬁ’* ORI MM G S R AR AT KD E A erE 2 JIF
T Lk g o B RETE > K g RERE ARREN
iﬁ,vﬁ;gﬁairﬁéif%vJ,aﬁﬁ%ﬁﬁn
AR REE N S A RBREE  Thd RS R = A R
523X F0F (PR T~ FRTOD ¢ BRI R
AR RBREAFE AT ) o Pd F 22 A G RNE
AL T ORI E A A D AT A B O P L 2 HREL R R
2R F o el B R X RIFA T ERE RN
ANTRAAZA N FPEREIRINGHY B AP
2P S EFEEEZ LT A RFIET o 0 T
AT R ATAR Y A PR S s LR D IpE S Bl AR
A@ﬁgﬁﬂ’éﬁﬁgriﬁi%ig(iiwwﬁbﬁ
B %448~ 452F ) 0 R R L MIpEt E Y ¢%'¢ﬁ
ZE AN AR U NP LR T Y SR S S
2P R e B o F g RS e o F 0 R EAE
Rfg 3P| @ % chA gphk = Wi A iTE 5 10 ﬁmﬁ:}%
R T RIEEIRT 4 o BKAR: %E£423(m0m’
7] ‘ 3

» 109# $3% & funpayt 7% ¢ 1L
G A j»[‘] = A (‘Hﬁa.;ﬁw A
1B HF AR LR E TR o 2w %

i 7
Flazmfpéamr =2 dafdghad 23 yE2§F
=)



oo @ BAPT » A g RAPIZ PR S esb3d i o ka2
e B R R ;'%‘;-,'%1% S B A B s AP s AR
WP L pesbd gk 1o A0 hFunpay T 4 b g~ 1R
R T B R Bk hE S B RHFEEF (A
20328%{{5 5 %1957 ) o 57&5— /uumllﬂ ’]{5 i l’jiﬁ?
muﬁ EREEE R o

%p“%p%%’%?xﬁg,

Moo P B ~m\ic
—k
T
==
T

AN Mzh~;rfw

—\\

LN

7
] Hi¢ﬁ1£
m\wﬂ}w

Z

e !

L, O 2 N ~

FERAFRE Rz L Had yg#i

A
“E "
% ~
RN o
Rt
IR
ELF
A4
«
e
?’m
2
m\
-
4
ps3

¥

=

4
S
!
ol
“ﬁ
o
A

- AR
:ﬁ_:

3
[N

Rl

LR £97) 0

N
N

AR SN ==
8EE W XX - $196F -~ % 20328551 % £ » 135—137?):

m & , BB Z A FEILTR IR
T REFRUFETE R A AP EF AL AR
i?i‘if*éb’&y},?};li;‘;é e %= A JgB538 > @
WA RIE IR R R S RBE G R
*%L7&P%iizaw’ﬁ¢%€»%~ﬁﬁ%&k$

v . , »| A4 = 2 = %
A X RE I - TR A B O P I A SO

$m+=8



J B EA S A RIS LA PLET

ﬁf%ﬁ

FEE A AL AP S AUE > BEIREF RIR MR

EMEIARIEFAFEZEHFTTA > PRIREES
£ -
Sﬁﬁ’ﬁ4ﬁ%ﬁ\#ﬁwﬁk$¢ﬁiaa34
W ”LI‘%G—%KN';%;Z;U\“I‘#}Q\ r’]{’ Tpflm ey ei] N 2_17
()3 Moo G @4 ¢ dp e A0 0L %497
AR AREEF T I R L FR 2EfE e
PEEFIEFTIHRETF P2 o
U‘4)?ﬁ‘ﬁ£f J X
RS ERE S
FRIF CMEGE R EH L X
HETE % e fﬁyﬁg
I~ AL E F 24 XK
5= ’J»H'\/Jﬁmui
BARERL R AR 2

s

oy
¢a
~

%\
=
o
Ty
\'Wl >~

“4

~ =k ¢3

PATSE TR=a v S S 5 ¢ M%-
p N{]
—
=
B
RS
b\\%

PR NS
>~
S
-
A
e
w
-—ab.

ﬁ

ol

~
=
3
|
T
_r
=1y
>~

—_
.

%r
G

—\

N
~

A
T D
>/
fi
4
b

Y
>~
|
po
@
Ny
Y

ey
R
2
ot
N
=
Jader
N e
o
=]
Mo W
&
H\
&
oy
.ra\
|

i\
NI
2
P
i
iy
T

P
S
=
|
PN
-
—_— %
T
W

P
i
o
53
(“
e
PN}
o
(w
a
3
ol T
R e VR §

¥

B TR E P RE
AR F 40k
1p o

BF L R AR R AR e
L?}é‘_iﬁi s RENEF - A 57 R IR 0 @

;
W~
\4\""\\
%‘»
[SY
oy

X
DO
e
ey
J?Q‘

ke
(w
i
(H}
A
Sk

sa Y R
“q_’g ﬁ‘ +

W* \'73:
- R
@=H

P

J
:e
3

?

e

4
> I

imiz4

N

bl o

I
$~mﬁ§:‘- > ;w: \§1

W .E.s-\t o
\ \E\j
DR
g 5T
B T Mo TS

=
~
T\
S|
[
[nayd

+3F RIE ﬂii‘——'ﬁﬁﬁ rthiEE B w R A B % 440F %
LN NN/E v 4 dq‘%ﬁ#‘ B3 A R E s ks B

A R TR AR S R R

ZU e ﬂ—\ﬁ;ﬁtﬁ gﬁ;?\i—é N ’H‘iﬂ-‘—-f LL "'K/u\jg L A S Ji‘pa ’ 7]\),1%

g‘. Fﬁ\fr"ai&lﬂ‘;}\::\}l}b%gln\bta Jigjuuj-\]]m
4@J1"§' AR AE S I4ES 2 - Es Rl

$m+twa

B ﬁi"

2 ik



O CEEE VRN N A SRR = ;ﬁﬁtL;ﬂfr Mt A

CMOTAR A RIBAATTEF FEE S TIEFLEIY 2 1
FRRMABHEF A 2 FREEZ A 52160 ~ 521502
ﬁ@#nkbﬁ?%ﬁ<wai%%@

(C)oRoavi 0 D ARLFRIEP o0 P Bl RA o RK T A
Wapi’nﬁu@%véiwki_ﬁdﬁiﬁﬁkﬁ
W2 I ARIG N FIRAZMIBELRANEF 272 " FEE

PREFREBRIEPIFT i A 0d B RARAL I ARE
F Rl A RIBEL B w;] T o0 Rdettd - HAerT
23~ P NI EF AR - Sediror 2 3 ~ B3R
I At R - S FLATr 2 E O R ALITRREUMR 2 N o LG P
P P ERAGEE A LITR A PN LE

’ﬁif%%‘?f F {;F'?)g zxﬁva\ﬁﬂ\lﬁ,$8}l$ﬁﬂgﬁm%\» ’
L 3tdotitd - $oBRANTT 20 3 Ao € 3R o ot A - B
Arm 2 AP WIEFAMFAPEERLE T 2 aF
EFRTETTEEV AP ERT ML TR

gWgﬁKig%ﬁﬁq._hgm@kﬁﬁwﬂ@ B
=1 LN

T

FORpY e @R 2 F e 0 om et A - ﬁn%{zlb'“r,‘-ifa,{i 2
?Hﬂ@&:ﬁﬁ&%oﬁmﬁ T - RS LT
SFdrrom 2. L p o i&épﬁrh z-—,&%i4”T7‘ &

Q:QE?NZ.% i A E PR OKPEL R R

= AN IOl
B 7 iiﬁﬁi%ﬁﬂ%ﬁﬁﬁﬁi12ﬁvgﬁﬁ’»Jkiﬁ%
e i%ﬁ%ﬁﬁhsﬁﬁﬁ@iirwhﬂhuﬁéﬁ?ﬁ
YR EEEERTIiE %02 ¢ %*mﬁ%%ﬁ
FLF2AFHE 272 521608 ~ 52160k 2 7 £+
D EAMEIF -

=l
ﬁrﬂiﬁ@%ﬁ%mii’ﬁéﬁnﬁmar%iﬁ:%

TARR R B AR B 2 B TR RS F 15
ﬁ“ZE\%%NﬁﬂﬁQJ LF M~ o XA EEF
B2y B M E EER L BRRBER RPN

Ty

Li—

T\
.

>
N
N

$w+AE



MR E EdEdp e B Ry B S 2P 0 R
~ A2 A9 RF HIRA > @ EFRER H A E?Lﬁ&*’ﬁ » de
Bipsp e WEHEP Y AL, -FR A3 32
2R TG En B RFFFART G RGP T 2
f & ?ﬁ A m B2 FA (BB ETRT6E S F % 498652

ARoa FR) -

)R g WAL F RIS 0 L B AR F RIR
i RS PR 2TERS I P eI 54 R

()2 gt 2 2% 73R FIOB IR IR e B R 7 o R 2 & E e
Zpw o AEIELG RAA2E-Fpo DRBLE B R
2 H Py MBFRBITHEERAPE 0 AEFTEE 5 1560F 5 258

TP 54
BEE D 005857 25p BB A F T R E0Y00P 2
PRI ik T * x



BEAF2ZFT AR L ZRAHPRERNFEP wk - L 4
d AL PR ATHITRA FA R LT AFAPERL S 0 A
S E R AALTRRLSPE B PR E KL (T
TAZRA O OPMNFHTF PR RFBEXLEGROTRIDEFT
g“yg\Fgﬁﬁgﬁ“ﬁéﬁgﬁﬁiﬁ“éJ”Zﬁi
R RELEPFAPERLY  ERIELF
WEF WAL B P e e A E g

b

% i
EETREZPATRAR L o A 0 PR L F R AT
TRBSE X fIr Tl L fp A AL
* *

# 7 %R
PARd 3 BRI LML RN PEFE 62
%ﬂ@$5ﬁ1$% TECERGHABFLFA 2P LS
2R R B e k03 myéﬁplaf%mﬁw@m
LI Sl PES L ’}s‘éﬁ-i FRAF 223 % BAp A EaH
ﬁ’mﬁélﬁiiﬁ’ﬁé?*ﬂ#ﬁﬁ#aééﬁﬁ
(BB 2698 B & F 524135 548 0 SB) - * 72
P Ear s A B ARV HA G Y F AR T2
R0 HABINAL 2 EGR HAFH o TE R AL E RN

"B E L TE R EIE TR A)  NAELT
o AR HBEERGE BT EZM G BEH R
A2 do I e ﬁ’$4¢?&m AT L

o & d Az g EFETRITR 3 AR LT AFATIERS

N

N

%‘ T ,;1i A ;ﬁ“"“f ,?E: ,.T? > % vff/gn'—- :’(']“_J-_é
%_ , ?Qegmﬁj y P a.%F.:tk }g’n'%tl.t ,#3»,\;%_2%%? r,,;:lx__
ﬁqﬁéﬁﬁ@bFf¢%‘°mﬁﬁ“#?Ja~ D3R g Ay
#7352 ?*ﬁﬁ#ﬁ4%\ﬁé’mﬂﬁmﬁ$ﬂg$m
6if ~ 52102 FREBIEFAF Y F E o

o PR o AR AP RISV P T ST 3
TERBMHBIEFELAF L ISR 7 EirE ?‘7‘
Bedk o F e o stvh o SRR AR ERESEN AL
$ el ﬁ@%%ﬁ@%ﬁﬁ%%élﬁﬁ%ﬁﬁ%
EBEFRAF 2 F LA LARLF RIS PR G

i

/

‘+— m\ﬁh =

$m+tR



o

RN X Hx -}/ﬁ' il L;ﬁ Esndit :[’g_g{ifﬁ.— g B LA 21 3
PN =R 1 SRl ERIAR T E R I 4 & liE BRSO AR
s el By BHSRE P22 - BR e, £357 ¥

2 AT S AP

VAR (REFRIR A MEGR TS B o B m b

SR AL FREEMEGAN SFE PR B2 P
LoterdzlrE&Pples, Tk s j&‘ﬁg;ﬁaﬁja 7
FliA L 3 IR R HAE GO T e ke B
EREIR IR S Pl R R 5
B EFWE 530208 % 11;\ L SER SN
LIRS Pl e
T AR BT X AR HIF o T FE A
& ]
s
i

o

3
sy Al e — :;égfi y 2 ok

“-_“_/
g :i ' A
el 5B RtE k2 ?%J%Ho&ﬁ@ﬂ’@%?

A

;
Bo— B s ‘
T?‘g\;'—ﬂ 2 H A,\,ﬁ"ﬁ_‘,li!ii?<§xr§/zfm110-&)§r_
FTH0ELL) AL 0 SR o Vi m e B g bl R B
A PR R S R LS A g R R
NHEEZ P 2 NIEN S ES IR EE SR A b
WAL A RGO BRI, 2 TR PRegy
ﬁi%zkaéaﬁ’héARQ Ho-fr3 - AR4

=t

ﬂ%ﬁﬁi?’i. F A iéﬁﬁﬁﬂﬁﬁ
1®;r§m%ﬁﬁﬁn%ﬁiﬁh¢%$,a@ﬁﬁ
F%%?%’m%é—%°%¥?é&*i%~ﬁ
NPk ek WY > FEKT R ER
Hig s FA o FIF A A S - A SO g
£ %‘&géﬁ’@@ﬁpﬂfﬁfi%‘ﬁ
LD R E FRERYSRE PRS- EH
L {8 2. LN R A R R A
2 MRS 0 R A FF S O g SR e

P

2"

NS
|4

—

Fw+A\E



FREA R V- A8 R RN S e B e
B H S P AR T RELEAETE (BB
FlllE R S 3 51198 ~ 11998248 1 BB ) -

i3 % 2966855 %29678%%#%%\'\”%) BV AR AR
SR GER IR K FE AN R U - R
T EFEE 2 raw % ‘,séﬁ,maﬁt B BMRE 1T
PMER A T E TR A ST TR R TR
e s e B J‘M’J 'fwm FIE SRRy B- DLl IR
P‘—’ I e %; ?"\3&7‘ NI DI S A T
(AAEEN%19-20F ~ ¥ - %347-350F ) "4¥+ & -
(DA HRAE SR T e F 2 T EHIEGERE S i A
Pl 1097 B 27 F % 382 ~ 76252 42| rt 2. ﬂ*ﬂﬂ%”ﬁ PAE_
267 (T ) L BREARTZPFLETF S AR
2AMEG A S ek s o R 0108850 270 @
e Bl AT FEO pEP R ER S BRIpE S 25
PEAE R ALY 300 &:OOOO #000005.84 2.1 ~ £
# 3 OFO00K0005.8#B% 5 - 4 517 5 > Flaaak 2
WG T » P eR PR HIFEH 5351 B2 S8
3= B ‘E'éF-, N R A S R ﬁ‘xfﬂ%?‘ & e &
> (AR EE~527T-48F ~ £ - %425-429

p

E)f i A Fdepid TS AL RIR R ARG e~ B R AR
FliE A dpdLz Lo ;;t@ua B dp gk a0 A w10TE107 B S ]
084’17 8T Aishde OO‘&OOOO%OOOOO%US%@

~ &7 3 OFOOO0005.84#B% » A% & By 18 e

ﬂm&u‘“ Food ¥ e, B oKL Wtiﬁ’”ﬂukﬁi’*’

$w+AE



TIRSE e e PER 0 2 L RA e R AR AR
ﬁﬁﬁﬁﬁﬁ%@?xﬁﬁ’ﬁ%%$4#iﬁiﬁiﬁﬁ
krﬁﬁﬁiﬁﬁwjig’rﬁﬁ% VB RES A
BURE -

()~ e kge B A2 - AR 2 e R apd] o B e B
RAFHSEF e Rgblzh t2 328223548 R

N

1u£~;ﬁ$ﬁ$agwirgga¢igwr%,ﬁﬁ
GEE AR R A RS AR Rl Fol = R
ﬁ@ﬁ%@Aﬁﬁaﬁ%w TARZMGEERE K
A2 2uiTi AEd 86l £ A ERE- LuERs
%iﬁ%ﬁ‘éﬁﬁ%ﬁ%%ié@ﬁI%%Lﬂaigé
oo DRl o RREMER LT AR FENe
BEFag2ER o DERPAI G hegr Ly B H

B d Yz Pl s kA Bl g @ e B i
Be oo A wiRH KBRS kg Ma A uEH AR A

FoFGSpERPeR > A fEphen Bk (Fi2k
109# & & F F 539145247 0 ) o ¥ SR E Rir

FRRT ek (T G2 520 o4 Ty
fesige % B M, (Organized criminal group) - fxd 34
B AN A RPN 3 R F - RS :Eg&é
PhaZiAroirzz Phr N BZAFREFTEENH B
PEAER - REF2LG 2R BB (BRE%p 4l
7| Op 3% + ;2000 ) o MRS AE
2 B B A o e B EEARAY S o Jo B g
2 fe o JIF e B4R ST RF LAY

. N .
% R R g 2

[}

\

T

S

N

\

\um N
o
Th THE

-1
N

pi
& T
B3
>
ber
—4
[E
_‘253
10"
NS
i Vs
¥

&K
q
k:
i
<!
k-
o3
.
£
W .
9
i
N
[N
i
\\\;gy DO
T,.F
e
S



LEE A ERY B A A
i r 0 H (FIEES RGN T
'HO?CXDO OM%ﬁﬁﬁi’ﬂfwﬁagﬂﬁF ) Y
R M RELS T FP B A %’K{;ﬁfﬂiﬁﬁ
%i%iﬁifhﬁﬂﬁﬁ;;}r/i%t‘ﬁ(l fo TR 1 pmeE
o U BT § - 42eh1 17 > ZF,,,L-AI_\;}};] WS N p
Wi s AP 10884 2100 » f Fizesp T AR
2 Tpeds | 533 (109 & 0 F 52032855 % % 156-158
) mARLFRIESTEG Y RH A p108E9 kP
O%F OO0 0005.8H#B% eniz ~F A2 71 0% 2P 5
FRIARE R A MIREE WAL 0 LB AL R A S 2
4)34‘:7\F5%-§"",45£(1 e TR 1 p R, K’El%ﬁﬁa;r}‘?’
My~ TR 2 A 228 ERLE R AFEEFFE
%ﬂ%%ﬁﬁﬁiﬁﬁﬁﬁ’ﬁﬁﬁij%Aﬂ%iftw
Wmﬁ%;%g%%%?%’ﬁ&%i%%% FeAp il 4o
P EERAEEF (RI09F B2 0 F 52032855 = %301-30
3~307~315;u> DAL HRAE R PO B T AL S
PhRESIA L HAT RHARFEEE (LARE N 552
8F ) » LAEMLFTIE AR Gk - FRuRd o
9W§$%ﬁ%‘%ﬁi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 fgrpEhef PR A AN ERRZEY 4 52 AR

7
2R F T e

4 F X B
) S

4

i
=
.
X
3
4
o

2% 2 k-t Mﬂuﬁ* RS S
ORI E AR TS E 2 Pl e PR AR 2 e e .
e R E E NS az;%m.,aﬂ‘ FHF -Gk

Tl o MNERLFRIRE HREEHK A BB v %k
oo AR IR R RAES S 0 B B2 e B F
P2ZREI-%MG mAFEnERER-FE o a ~Ek
i BT 110837 30p A2 3r > I3t £ 4p BH
RSl 3 AL 22 B R%110£574p ¢ %4 112

land

ﬁtr;

£5+—8



286933 % 1129097840%L 5 2 H F Az BF ~ A k4

FE L1 HEET A (LARESE5T-12F) > A1? ~ 22

T FET 0 PLINA R R TR $ 3020 B IR
%hﬁﬁﬁﬁm#’ﬁ%fEpmﬁmﬁ¥$*Fﬂt’ﬁ’%ﬁ-
jx}f,—t, Wtyfi” |38 A s B 5 S BSEE 25 - MG 5 7

Y gurﬁ:'?»?ﬁ'\{ro

Folt ¥ Mtk R $2990F % 19F W B~ $3006% ~ %301

i~ %3020 F 1300 Hiddea 2 o

AECRBTFIETRANTEBENM BB BB

A

'~\

LN~

%‘32@‘0
P = E 3 114 = 0 3 30 0
MEF Lo FHEE P L IR

2 F RN

iz F LR
NP rPABEPERAZER o
%“W*JLﬁ*ﬁﬁé@rmam@xhﬁ'J%%%,ﬁ@
foit L AR S H K foit PRz g2d ':}—!12 B3 REp R E R 1520
BW?*hﬁﬁ@ﬁ%(ﬁ?ﬁgkéiAiA&%gi)rh
piEE B EfR ) o
%ﬁ‘ﬁﬁg‘%ﬂmﬂ¢’%%;ﬁi%@%%??ﬁiﬁ’
FEH R U BT LR YA A2 P4 o

Tt Ml
v = EY 2 114 = 10 ! 1 2
AT B AL R iF
g ow A A E % 1D0E % 198
e ~FF AR 2P AMAE T IE 0§ TN A&
EILKRE B AR K 0 S P ML T E g
FEHPATERI T AT &
- R EPENB LY £ TR RS .
SRR EBREE A SRR GRS
= CREF - FED F L EST Lﬁbﬁl‘??ﬂﬁ_r_f

RE+=R



i3 m kg 2 R 140

FRSEEEATIIRR T L F o s E T RS B AT
WIFH AT -

IR AR L e

oI R EPATE R B R E A
R TSR
A?@&L&#’%izﬁﬁ%ﬁ%’ﬁ”@PQP%W“Q
ROL A B M At F e naE R AEd Bl ey
TR F AR ASE T F A Ao S E PATE D
0@ ~ 0+ 250;‘37‘5,.11«5.]5 °

PERRAE 300 % 198

Foow s gErhiEsy > s fopose 42§l iy
AN =)

PoEREAE % 2140%

2Lt b

AR LE
i

%@%ﬂ’%%Wﬁ%w RNREHE & 0 A3E T A
/f ﬁiggm|/T£J$o
Ao 0 (PR AR &% ATE R

|2 P L AE/|FAE O [Kz F | AsE] map NE | §FF/ | #dp H

B |4 -  BE/ gy e 5L/ aPARE |4
EFA RSN p iy X

&%

1 [% & 530 3[800,000~ (108 %37 [&£ & & 2 #]108&47 245  [900,000~ [& % ¢ 3|2 [ s5ntase
P/ 13p FRP s R BFOE A AT | me k(R EgRn
00000000/ L [ S— st/ |2l asee s ns
sk e 0000000000 (10847 247 1150, 015% 086 30 6luy | g1 esp % - 549

0%/ p i | 9-483F) :
108,,& 3" 61T0gz47 24n  [150,015~ A1) 4 ¢ F seRr1084 1
p h"— ~ 800, M| 10 8p AHRER 3
000 ~ # | % 10807603650
10847 247 [168,185~ 5 e
(2)4 ¢ & Fcrrl08#3
108#47 245 [377, 757~ PI3P AR F
% 10807132790 5
S oo
10847 265  [300,015~ (3)10833" 13p 3% =
Fied id 108

RE+=R



(\ER)

108#4% 27p

150,015~

108#4% 27p

150,015~

10841 28p

100, 015~

10844 29p

10,190~

108#4% 29p

200, 015~

108#4% 29p

220, 000~

£#3713p £ ¢ 7
FORE AE B B
PR T T AR T
%\agg‘\p;%% N
083" 6p =@
TP LA
YT EE A
22 d ~ 108 & 2
126p BRI
~107TE %R
~ 108

e

3
o B
‘ Ta Ay
S

S T
=
® w5

ST MR
w0
™o, B w

R I . 1Y
Wl o

/—--’.l

N

)

-,

|+

2 [ =322
e/
00000000/

37 gt

1,000, 000

U

108 & 6 *
19p

Lird AR
=7 %E/n\ =
+& 55000000
0000000%%/
108 %6 " 6
p s ~1,00
0,000~

1087 Th

100, 015~

FHE T
B % g
i Ea/

108%6°* 6

10872 7p

100, 015~

p

108&7%Tp

100, 015~

108&7%Tp

100, 015~

108&7%9p

100, 015~

108&7%9p

100, 015~

108&7%9p

100, 015~

1087 9p

100, 015~

108#72 10

100, 015~

108&7% 10p

100, 015~

L e g

B M &

o RN

=

—h
R
ot

=)
‘1!3‘;
Lo TR e e
T ¥
poall
3

P
-
]
ol

| k‘ﬁ;%ﬁ“‘*‘

W

Ny

"?" N

g

P2
I
(S

©
=)
~
I
S
B
oo
3w
|
[$2]
—

()4 ¢ 3 #0945 1
V14D RHEER F
% 10907029540 %
o o

(20109417 147 faic

¥ed d 109

17 10p % 3

~ 10867 197

o dx2FE

~ 108&12® 31
pPRARRLE ~10
9&17 14p § 2
PRLE®RA

B4 ¢ # Fe 1084 6
T19P RHEREE F
¥ 10807323020 %2
o3 o

(4)108267 19p & =
¥ ogd - 108

E6119p £ ¢ 9

PR g B B2

R AR e S A £

¥~ 108%676 p

2322204k RE

[

W= g

MO oy Ty oo
- oo e

4y N

R Y

o Wy

F R R

A vl B
M 4l

e N

EAS

ST A APE
~108#6°% 19

e

= e o

W= g
P

R
falt

3|97 1
2/
00000000/

550, 000~

108 &7
167

Lits B
= ﬁgﬂg’ A

108#8%8p

350, 928 ~

FHE T
B % g
i Ea/

¢a p da

o

Al
/v::l
X
]

-l
o

T Pt
ﬂ_/\
NI
oW
o ;} )
TR
X
P oW
s

=)

$A2+wA



+E 5000000
00000005/
D108& 7
2P0 % »
1,000~
@108 71
10p % »
549, 000

e

10887 14p

100, 030~

108#87 19p

99, 042~

108& 7% 1
0p

T L 1

iTxh % - % 405-44
2F)

104 ¢ 5 Feprl09 1
V5P RHEER 3
EY 10907029510
o o

(2)109# 17 14 p f24¢
Fe o~ 108
£127 31 p 4 3

4 o

BHO&&Q”ISB '
N ’?;‘07\ .
108# 127 31 p %%
LR

@)109#17 15p 3 "2
*j%i’?ic%

5)4 ¢ & FeRrl084 7
T16R AR ER 3
¥ 10807382980 %
O3 o

(6)108# 7% 16p % =

wweHgE 40

AR R

PRI fak Vi ]

Jdp ~ 108 &7 7

10p%dkFig3

\’].1"—%1

1_

ﬁﬁ%a@a
m wﬁﬁw F R
CFE A AP
~ 10877 10

(8) & it & B 417 hE B
0000000000000 2.
- B

!{ AP

4 |z F
P/
00000000/
FRIR

i

F

400, 000~

108 #8*
16p

EiTERER
FrRAT
& 52000000
0000000%/
108# 772 30
pE o~ 400,
000~

108#9% 11p

200, 000~

CR- e
A
g/
10874 3
0p

Bk f R DM

5-612F ) :
(14 ¢ » serrl09#3
P13F RSB F
% 10907138750 5%
& o
(2)109&3% 13p % ¢
¥l dooond
F€4‘$Q25
RLE:
34 KKTIOQEZ’;
Y 13P REET 3
% 10907138740 3%
& o

$A+E2E



(\ER)

108#97 19p

200, 000 =~

(4)109& 3% 13 p & 3
gave% 108
#8716p 3 T
FRFwE
L E®

LA

(5)4 ¢ @ FeAr108+ 8
P16 FHREE F
¥ 10807447160 %
S o

(6)108#87 14p F *
SEREEEY G
% -~ 108#8 * 16
2 A A O SR
FE RS E T

~ 108

2
3

3

% omk
s
T o

.
2

>
[

R i

-

/4"‘

Ty
11 22
~=h

£3
Lz /

00000000/
Mz

300, 000~

108 & 10
" 8F

Fap s
Yo R

A 7 R 500

0000000000

B/

D108&9*
24P &
5,000~

@ 108 # 10
1P B
> 295,00
0~

108#117 6P

300, 000~

% g3
Ew:iizw%
EHET/
108 & 10 *

1P

€8

FR

I

=

A |

dob [ ¥ )4
T oy [T Ry Ao

ks
"
=+
‘)}F A
I

| Th
—~ =
A
oy N
2o
g
=

% -

—
VRN
B
| A
o
= X

-l
o

.
=
sy

7—636 F“) :

(14 ¢ 3 FeRr108# 1
0" 8P Fr5R F
% 10807546160 %
S oo

(2)108# 10" 85 3 '3
2P EEEY G
140 s
AR RSP E e
Yo BT Je 4 > 10
8&£1071p A
iéaéﬂﬁﬂ

108872 26p =

?ﬁi%%iig

AP LD - 10

E %R B K

S ERYFR

N

~108# 1

B

¥y

S f o ak X
Tl

=
- e ko
Wt
P
N
)

ol
o

S E "
g
7/

00000000/

A0 H

10, 000~

109 & 3
4p

Y
% 15 320000
00000000
5/
1092 26
P 10,0
00 =

109#3% 19p

2,100, 000

)

Gl
S EeE/
109#2% 2
6p

Foea g

v

wa};m%\;/
),
fal

T oo S

—
Mo

S

Fe i1 TR L -
¥637-662F ) :
(14 ¢ szfr109#3
PAP SR F

&y
Jrl
\4
2l
B
o
xS

$A+XE



(\ER)

109#32 27p

3,200, 000

e

BL|

% 10907110250 3

S

M
Y oMy

£
I om

o T N

Bop 2Rl
OE Ty 10932
126p %K R

NP R AR ﬁf”

A

=GR oy Ty

.

a
e s 2

oS

.
o

e =b T o
.
N
’ o
Nej
w
m/ﬂ-
=

00000000/
g

41500, 000 ~

109#3*
231

ZhpER
RN
& 52000000
00005/
109# 3% 18
pF ~ 500,
000~

109#3% 27p

300,100~

109#4% 15p

200, 000~

BB L AP M

L O R N Gy

% 663-670F ) :

(14 ¢ szfrl09#7
TR ARERFF
¥ 10907374460 5.
Gy o

(2% i T
SERLEEY
% 109272 1p
LR kRRE 109
ET16p F TP
RLEwE -

(34 * + Ferrl09# 7
T6P SR F
¥ 10907374420 5.

Aergga»2d -
w9ﬁ3"235¢'?
\1r£f ;«A 2
109272 6p 7 X
?ﬂ%iﬁﬁa°
5)4 ¢ % Feprl094# 3
23R RRERFF
% 10907158760 %
Gy o

6)109&3% 23p % ¢
AR R
PR ST e
fedp ~ 2P LHLE
Y FEREIA
e E o~ 108 3%

e

ES
EfMEIZE 5 R
R RLETFA
AL E %
I A AR S

RE++ER



(\ER)

B D PR
0000000000 5% 2 &
AEH S LB
EAgpY FER

/|0~

107 & 5
¥ 23p

1,000, 00

EITERP
EX IR
A 500
0000000000
0 5/
107&5 1
5p % »1,0
00, 000~

107#5% 22

450, 000 ~

107#5% 24 p

450, 000 ~

EATH &
g
it g
E P 42

@7«?%’6@ B

( $663-671F )
TAFFRG 2P
FEa (L
ALK IEF
W1 iTeky - %
360-385F ) :
(14 # % 5210725
T3P RHREF F
% 10707248240 5

P
>
)

=

w
o
Wt

v
>

R R
W T

e L
-l
=
=k
/3
N

K
v

(,
_“7
f
a&
5

H

{7 th %i00000000 0
000 5.2 B = ¥
L~ 107&52 15P
4231 108#6" 21 p
LEP o
(4)?']?‘?’%75 A
2 Eap EAAE
£.000000000000 5%
2 B~ 107
£11728p 42310
8£G?21p A P
wm (R
ER R NI
b ERH L TR E
179-181

[

A

%

) o

5|

+ -
KT~ =~ —

g

$L{7 TR 5L

zr‘“‘%

7
S
-
—=\

F3p LRAF

0000%¢

P ERA

=t %.00000000

b

N

(M) 2R%pH 282 R A 75000000

0000052
2w £p

#4117 = 5.0000000000005

Sl
b

000005

EEERGFS LY 2 FMRE.000000

‘ n
I}

T

;ﬁf_‘l‘/\ﬁ




(\ER)

4 |PYER%RE X471 5.00000000000% ® 4T
H |2 L FEFI L 7E5.000000000000 |4 AF F 7 L
0% oF (&R
HATE)
6 |&iF&RF £8i7a 47 » 75000000 3F 73
0000000%5%
T |%-pEaiEd e A EEE00000000000|F B
5
8§ | & 1F& EALFH LA 7 MEEL000000000000| i s (224
0%L TR )
0 | d TR E E4FH L A FE500000000 | % Bk
0000%% 2R E AR
& 3)
& =
Mo | 4 B MR o |PERY b gl 2 i 4t %
34
I |Z g [107&¢ g%p (27 7 a & |BEsE T
oo R 240
2N S i ST R
T
2 |33k 108 & 772 30p | % 3% Fi 3¢ 2&
W P
3 [HFan [10TERE P | AE S S A R ES
_7;/{
4 |FFm |108267 B x4 ¢ 3 a & |48 Ttk
p I RN i | ES
w:trJ
5 | F4LE 108# 4= % L= Fi 3¢ 2&

it o (GREFRIRINA )

$A+AE




LI E e ey % x

1 |~ £33l ok P dst]

2 | ETFBELE o & P B2

3 [|3FLA4aRIR ok ¥ Y53

4 (284 RIR ok ¥ %l

5 |05k 4af¥] 8 ok P Y5

6 |K&l1® ok ¥ Y 5lb

T 1108F9~107% 2. = ~ =2 B | v 4 BT
RS- B E2R

8 |108&11~127 ip 2. = ~ = |-k %58
BN su- 3 L1458

9 1108&11~127% 2 = ~ = |Ir &k %59
m - F R 24

10 |109&#1~2% (2. = ~ 2 B | fo x4 %%10
Nzio F LA

11 |109#3 47 x>z = ~ = B |dc %+ %51l
Nk B ELI2A

12 {109#5-~6% 2 = ~ = B | Io%x P 5il2
N BEOA

131 |108# & £ & $A- @ & 1 ek P %E13

14 [109# 2 2 £ FAAB L1+ |k H514

15 | 5% & FAmagpTs o & ¥ Hsilb

16 |2FE¥M3ERFEGE Ik %0
16

17T | AZR%EF 27 F FAT ok P %517
1

18 |61 F& E&LFVISA& @+ 1|40kt 518

%x+8a




(\ER)

5 (+ %.000000000000000
0)
19 | 527417 MASTERCARD 7% * + | v %k 4 55019
15 (+ 52000000000000000
0)
20 SE‘;?%FM‘? [PHONE XR ok P 4520
Fo P 2]
woepl X~
( IMET # 00000000000000
0)
21 |IPHONE8-42¢ £ 15 (IME|4-% 4 %521
[#5000000000000000 )
AT CEE AT (R AR &3 ATER)
E S 2 Je B w18 % 3
1 |108#8" |756,376~ 11,346~ [ 533 & B ¢ 2N T
$21 fexkh % = 5503
2 [108#9* |671,922= 10,079~ #5535 & & ¥ 204 T 4
292,692~ (%) [2,342= #01 iFsk s 2 % 507T
M L (PR AR £%F 1 ATER)
Yo |PER | BT AR RS E PR L] %3
5 PIig Te B e R HEA
1 [108& |73 2 202,218 % | A8 A B ¢ B R 6
19 i 1 iFxk ¥ = %504 ~514F
2 [108% |7 3% 7 171,231%  [# 333 6 A 300 56
24 i 1 ferkE 2 5504 514F
3 108 |7 3% 3 187, 7757 [ #4383 & A ¥ 203 % 46
31 i 1 Fsk % 2 %504 514F
4 [108% |73 2 194,365 [ A% A B ¢ NH R S
47 1 fesk % = %504~ 514F (%
BIAT % M~ 4§ | 4% 5
194, 665 =)
5 108% |7 3% 7 3 223, 2447 |2 ARENH A B ¢ B R 6
57 i 1 Fxk % = %504 514F
6 [108% |43 3 365, 495~ R W L R 2

%

A+—TH




(\ER)

67 >

1iF¥x%= %504 ~514F

7 [108#

T8 i

2

A

263, 352~

e
a1 0%

SRR A K R
L% = $504 - 514F

K A

8 108+

87 i

26, 453, 872

o

13,120, 941

4

689, 584 ~

AR R R R B
1 fexk % = % 501-504 ~ 514
7 (a‘r“ff " 3me)

— o~ IR
D4&#p4SA 1 13,795~
@4 8 : 88,325~
o 1 2,382, 865~
@%.7 : 3,440,555~
®i4 % 1 353, 065~
®UPG : 1,222,035~
@ % 12,078,203~
@iadig #1126, 265~
@47 © 44,480~
@-] v : 16,484, 144~
@UPG2 : 220, 140~

= o~ NERe

D%+ 109,099,022~
@4ger i~ i 40,300~
@zt i1t 1 569, 920 ~
@tk 22 310~
®4& %4k 56,000~
®1 - - 1 830,800~
@) v *i 2,502 589~

9 |108+#

9% i»

12,511, 319

U

10, 086, 161

-

308, 965~

LTS
05-508 ~ 514

-~ RATIRA
D4 % p4SA © 60, 685~
@4 g 1 50,235~
o 2,361,430~
@%.77 : 2,416,585~
®;4 % 1 506, 087~
®UPG : 310, 227~




(\ER)

Dx% % 2,514,265~
@;a%ig s 21,335
@ger : 1,277,350~
AUPG2 : 738,215~

603731 : 674, 660 ~
603732 : 208, 635~
603733 : 633, 630~
603734 : 291, 935~
603735 : 446, 045~

NN T L P

D%~ 18,067,642~
@4ger i~ 1 : 660,480~
@ik i 1 605, 829~
@sEicid 22 310~

® & #Fptc i - 45,000~
®4 - - = 684,900~

10

108#

12

FEN
U4

2,931, 205~

o4, 320 ~

51,314 =
o 1
® 50,879
A i
24355 )

ERER LTI RCIR LRI )
1 iFx%= %509~514F

R L P A

@DUPG : 50, 000 ~

Q% o : 437,000~
@+ B 1 345,000~
@3 B 11,699,205~

S S L A

D% mx 1 54,320~

11

109#

17

1,018, 485~

0

22, 368 ~

ERTE N L E S
1 sk = $509  514F

R R A

@% 3% 1 166, 700~
@=1BH 51,000~
@ 5% Bt 800, 785~

IR L AN
OBz 0~

12

109#

27 i

3,218, 290~

130, 168 ~

70, 858 ~

AR A B IR T
1 k%2 %510 514F

ki

N

>k
=+
i
m




(\ER)

(Rl .
69, 817 ~ +
e A1ELD
417)

- o~ R IR A

@UPG : 51, 000~

Q@ ry 0~

@+ B 1 141,000~
@] 35 % i : 664, 860~
®F1% : 168,000~

®1p 7 F : 493,400~
Dz =5 122,000~

@DT#4 £DT : 1,678,030~

N N I A

M1 % % 130,168~

13

109#

30

6, 482, 286 ~

972, 834~

146, 414~
(& oz A
#1140, 965
A4 i
5, 449~ )

AN D b Y TR
1 ek = $511 - 514F

-~ R ER A

@] %8 : 614,440~
@+ 1555 1 406,200~
@F1% : 65,000~
@DT# £DT : 1, 166, 700 ~
(GEX-NES

®3x # : 3,313,826~
@psg : 729,920~
@4+ 192,200~
QUPG : 0~

A= =4 : 94,000~
@& 34 10~

= s RERAe
D= 116,910~
@3 % : 855,924~

14

109#

40 i

9, 826, 703~

2,664, 250~

230, 755~

( & 9z F
B0 217,435
~ 4 i Al
s 13, 320
~)

ZIEIRA A B P R R
1irxh% = $512~514F

-~ IR

@ 38 - 24,100~
@+ 5 1 569,850~
@1 : 314,700~

e

N

Y
<+
B
m




(\ER)

@DT# £DT : 2, 482, 635~
GOEX-SNE?

®x % 5,736,991~
@pig 1 571,727~
®@z+% 0~

QUPG : 0=~

A0« =4 : 126, 700 ~

M4 %5 1 0=~

=~ R
Dz % 12,160, 160~
@DT : 504, 095~

151109 =

57 i

20,715,174 |0

4%

427, 656 ~

ERES LT IR IELE A L
1 i¥x% = %513-514F

(R ESL AN

D= 15 925,058~
@41= : 218,003~
@DTH £ : 3,255, 212~
@ % 4,293,560~
®prif 1,144,872~
®TZ : 469, 300 ~
@« =4 1 360, 700 ~
@# % &4 1 7,100~
@4 4 : 20,300~
AOCMT : 206, 718~

@A P4 0 3,811,382+
@1177 : 4,000~
@441 ¢ 1,599, 789~
388 : 1, 409, 800 ~
@R e 2,718,180~
@SA# %7 © 240, 000 ~
@A 2,000~
@FH : 27,000~
@2 :2,000~
@z 3 100~

@iz 100~

"
0%

3, 559, 594 ~

=+
M3 =

S




(\ER)

FPEEF - 2t 4 -
AT PR E R

PEREEFF e Z AT
ST e B 9

PREEFE T 2%
% > 53 15977 o
% EF

PEEF 2 2G4

K R EL LI 2
F

ki

Sk

Y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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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金訴字第36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家瑋






選任辯護人  洪政國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吳佳勳




            林鉦倫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張順豪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109年度偵字第34768號、109年度偵字第34878號）及移送併辦（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家瑋犯如附表七編號1至3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七編號1至3主文欄所示之刑。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0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吳佳勳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特殊洗錢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林鉦倫犯如附表七編號2、4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七編號2、4主文欄所示之刑。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陸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許家瑋（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Wwwww、維尼）自民國108年2月至3月間某日起，林鉦倫（通訊軟體微信暱稱：Allen）自107年10月某日起，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吳承恩（通訊軟體微信、Telegram暱稱：山口、山上、金山、順山、山頭，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於107年5月某日所發起、主持，劉侑杰（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侑、吉人天、馬司、亞洲，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及陳瑋廷（通訊軟體微信、TG、Skype分別暱稱：廷、貝才、謬斯、凱龍、布加迪、孔明，由本院另行審結）所指揮，及陳泓維（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保羅、阿維，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王冠中（通訊軟體微信暱稱：凌晨、阿中，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高褕傑（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傑、振祐、祐、麥拉倫，由本院另行審結）、林承毅（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信、柯尼賽克，由本院另行審結）、洪建鋐（通訊軟體TG暱稱：五本、林木，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所組成，3人以上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有結構性洗錢犯罪組織（下稱山口洗錢犯罪組織，許家瑋、林鉦倫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由本院不另為免訴之諭知，詳如後述），並先後在臺中市○○區○○○○街000號8樓、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23樓之1從事洗錢行為，由吳承恩負責對外招攬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利用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洗錢，陳瑋廷及劉侑杰則負責租用電子帳務平臺以之作為與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進行代收付款項、對帳之管道，並負責指揮管理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成員，及收購、租用作為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人頭帳戶之個人帳戶或公司帳戶，許家瑋、林鉦倫及高褕傑、陳泓維、王冠中、洪建鋐、林承毅分別擔任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機手，分別輪班負責以通訊軟體Skype或TG與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聯繫，操作代收、代付之業務，許家瑋並提供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公司帳戶及附表二編號6所示個人帳戶（詳如後述）供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及依陳瑋廷指示提領款項，其等藉由為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洗錢而牟利。
二、吳承恩為取得供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之人頭公司戶及人頭帳戶，除出資並指示楊家齊（業經本院判決免訴在案）設立利資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利資公司），另指示劉侑杰、陳瑋廷自行或指示李可昕、王冠中、許家瑋、陳昱安、朱珀寬及張鈞威（李可昕、陳昱安部分，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朱珀寬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張鈞威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設立公司，而許家瑋、吳承恩、陳瑋廷、劉侑杰均明知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者，不得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仍共同基於以申請文件表明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已繳納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由吳承恩提供如附表一編號4「資本額」欄所示驗資金額至雄維資訊有限公司（下稱雄維公司）所申設之銀行帳戶中，作成雄維公司形式上已收足股東所繳納股款之不實外觀後，再委託不知情之會計師事務所代為辦理該公司設立登記事宜，如附表一編號4「會計師/查核報告日期」欄所示之不知情會計師於進行資本額查核簽證後，出具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認定雄維公司已確實收足公司辦理設立登記之股款後，不知情之會計師事務所員工再持上開不實之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連同辦理公司設立登記所需之文件資料，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申請辦理公司設立登記，使不具實質審查權之不知情承辦公務員，形式審核上開文件後，於附表一編號4「設立登記日期」欄所示時間核准雄維公司之設立登記，並將此不實事項登載在職務上所掌管之公文書，足生損害於雄維公司經營所需資本之充實，以及臺中市政府對公司登記與資本額管理之正確性，嗣吳承恩等人即將驗資款項陸續匯出（詳如附表一編號4「匯出日期」及「匯出金額」欄所載）。
三、吳佳勳明知無正當理由徵求他人提供金融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含密碼）者，極有可能遭人利用作為有關財產犯罪之工具，而可能成為幫助他人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一般洗錢及特殊洗錢之工具，進而對正犯所實行之犯行施以一定助力，竟基於縱使發生該等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於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予如附表三編號1「交付對象」欄所示之人，嗣如附表三編號1「交付對象」欄所示之人取得上開帳戶後，再交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供作洗錢之人頭帳戶使用（使用期間107年10月31日至108年10月15日）。
四、許家瑋、林鉦倫與吳承恩、劉侑杰、陳泓維、王冠中、陳瑋廷及高褕傑均明知張智竣所經營之「博克大亨」網站為網路賭博平臺，供不特定賭客下注及入出金，竟共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及另基於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收受、持有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特殊洗錢犯意聯絡，先後在臺中市○○區○○○○街000號8樓、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從事洗錢行為，許家瑋並將雄維公司之資料（包含以雄維公司名義申設之合作金庫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資料，使用期間108年9月20日至同年10月29日）及其以自己名義申設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帳戶資料（使用期間108年8月3日至109年7月1日）交予陳瑋廷，供作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洗錢之用。嗣山口洗錢犯罪組織即以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4、8所示人頭公司向第三方支付公司申請代收款項金流服務，並綁定附表一編號1至4、8所示公司帳戶為匯款帳戶，再以其等所使用之電子帳務管理平臺，透過API介接之方式提供張智竣所經營之博克大亨賭博網站人員及不詳之人（詳如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使用，博克大亨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可利用其等提供之電子帳務管理平臺向第三方支付公司取得繳費管道供賭客匯入賭資及不詳之人匯入款項，待第三方支付公司收款確認後再撥款至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之人頭公司帳戶後，由上開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成員與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約定以面交、匯款等方式交付前揭款項；另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可匯款至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所使用如附表二所示之人頭帳戶，或約定將上開收取之賭資、無合理來源之款項轉匯至附表二所示之人頭帳戶，再告知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應轉帳匯款之帳號、戶名及金額，經上開成員確認後，即將款項撥付至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指定之帳戶，吳承恩等人即於附表五所示時間內，為博克大亨收取或匯出如附表五「金額」欄所示款項，另於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期間，為不詳之人收受、持有及匯出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如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款項，藉此從中賺取手續費（詳如附表五、附表六編號1至9之「犯罪所得」欄所示）牟利。
五、吳承恩、陳瑋廷、高褕傑及許家瑋承前特殊洗錢之犯意，與洪建鋐及林承毅共同基於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收受、持有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特殊洗錢犯意聯絡，自108年10至11月間某日起至109年7月1日為警查獲時為止，在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23樓之1，以「富貴鳥」為代號，並改以谷蒼企業社、附表一編號5至7所示公司及威聯勝公司名義向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下稱鼎泰公司）申請代收款項金流服務，使用鼎泰公司所提供之Funpay平臺作為電子帳務管理平臺，為不詳之人收受匯入第三方支付公司之無合理來源且與其等收入顯不相當之款項，待鼎泰公司將代收款項匯入陳瑋廷指定之公司帳戶或人頭帳戶，再由高褕傑、洪建鋐及林承毅聯繫確認後，提領現金交予陳瑋廷，由陳瑋廷轉匯至不詳之人指定帳戶或面交予不詳之人；另不詳之人可匯款至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所使用如附表二編號6、7所示許家瑋、黃聖傑之金融機構帳戶，再告知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應轉帳匯款之帳號、戶名及金額，經上開成員確認後，即由高褕傑、洪建鋐及林承毅操作其等所掌控如附表二編號6、7所示許家瑋、黃聖傑之個人帳戶進行轉帳、匯款，於附表六編號10至15所示期間內，為不詳之人（詳如附表六編號10至15所示）收受、持有及匯出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如附表六編號10至15所示款項，藉此從中賺取手續費（詳如附表六編號10至15之「犯罪所得」欄所示）牟利。經警於109年7月1日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許家瑋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9樓之1居所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六、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站、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偵查第二隊報告後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經查，本案判決據以認定被告許家瑋、吳佳勳及林鉦倫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許家瑋、吳佳勳、林鉦倫及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卷九第158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前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以下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且經本院於審判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家瑋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127-137、149-161頁、卷四第365-367頁、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一第223-229頁、本院卷卷九第251頁）、被告吳佳勳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二第3-8頁、第20328號偵卷卷四第447頁、本院卷卷九第252頁）、被告林鉦倫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53-61、101-105頁、本院卷卷四第119頁、卷五第407-416頁、卷六第291-292頁、卷九第252頁）均坦承不諱，核與同案被告吳承恩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二第308頁、卷三第122頁、卷八第525頁）、同案被告劉侑杰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三第153-167、219-223、225-230、253-261頁、卷四第359-362頁、本院卷卷三第122頁、本院卷六第290頁、卷八第526頁）、同案被告陳泓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三第241-242頁、卷六第290-291頁、卷八第526-527頁）、同案被告洪建鋐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見法務部調查局中機站卷一第493-501頁、第20328號偵卷卷四第433-437頁、本院卷卷八第527頁）、同案被告朱珀寬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二第309頁、卷八第528-529頁）、同案被告林偲嫚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四第119頁、卷八第529-530頁）、同案被告黃聖傑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二第310頁、卷八第530頁）、同案被告王冠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三第242-243頁、卷八第528頁）、同案被告陳瑋廷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171-189、191-214、255-264頁、卷四第133-147、333-339頁、第4565號偵卷第235-236頁、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一第27-52頁）、同案被告林承毅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中之供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四第383-385頁、本院卷卷三第500頁、卷五第113-121頁）、同案被告高褕傑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之供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297-312、355-372、391-397頁、卷四第419-421頁、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一第183-189頁、本院卷卷四第171-173、256頁、卷六第292頁）大致相符，並有證人即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鴻國於警詢中之證述（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站卷二第155-162、177-181、317-321頁、第20328號偵卷四第15-19頁）、證人即博克大亨賭博機房負責人張智竣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5-13、47-50頁、本院卷八第395-405頁）、證人梁畫意於警詢中之證述（見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卷第27-29頁）在卷可稽，且有下列證據及附表一「證據清單」欄所載之證據附卷可查：
　㈠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一：
　⒈本院109年度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搜索筆錄、無應扣押之物證明書各6份（包含受搜索人：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被告許家瑋、陳泓維A，見第97-102、103-110、129-135頁）。
　⒉法務部調查局數位證據現場蒐證報告1份（見第211-283頁）、犯罪集團成員身分調查報告1份【包含：⑴同案被告吳承恩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9張（第285-287頁）、⑵同案被告陳瑋廷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4張（第289頁）、⑶同案被告劉侑杰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4張（第290頁）、⑷同案被告陳泓維A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3張（第291頁）、⑸同案被告高褕傑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3張（第293頁）、⑹被告許家瑋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3張（第294頁）、⑺被告林鉦倫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6張（第295頁）、⑻同案被告劉侑杰查扣手機內微信群組「8月3日大家吃個飯」群組成員及對話紀錄截圖16張（第297-300頁）、⑼同案被告吳承恩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04-315頁）、⑽其他成員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26-327頁）、⑾被告許家瑋之身份調查報告各1份（第328、341頁）、⑿同案被告陳瑋廷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29-332頁）、⒀同案被告陳泓維A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33-334頁）】。
　⒊山口犯罪集團涉嫌違反洗錢防制法、電子支付管理條例等事證資料報告-金流調查報告1份（第345-400頁），包含：⑴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截圖1份：登入利資帳務管理平台交易網頁-點入廠商專區的交易手續費-客戶編號1-11、10-25、20-36、29-44（第345-346頁）、⑵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截圖1份：利資帳務管理平台（交易明細查詢）-確認水房於108年8月13日起至同年10月16日交易總金額為3,974萬4,376元之交易明細資料（第347頁）、⑶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38USB隨身碟截圖1份：插在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之隨身碟內檔案（本案查獲水房公司所有交易內容、帳密、網址及重要資料，第347、373-374、385、392-393頁）、⑷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截圖2張（第348-349頁）、⑸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38 USB隨身碟內檔案資料截圖2張（隨身諜中「重要資訊.txt」檔案內有該水房公司目前服務之客戶、收取費用之說明、使用之帳號密碼（第349-350頁）、⑹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2截圖4張（第350-351頁）、⑺水房工作機使用SKYPE暱稱「資訊有限公司 利資」與客戶之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351-352、第355-358頁）、⑻第三方支付平台產生付款資訊之畫面截圖1張（第353頁）、⑼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內檔案截圖3張（下載檔案區內有利資金流介接API文件、代收及下載、ATM付款介接說明截圖1張，第353-354頁）、⑽山口集團之洗錢流程及費用組織圖及說明（第359頁）、⑾「博克代收-對帳群」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360-364頁）、⑿「博克代付」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365-369頁）、⒀108年10月16日於台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查扣之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1-44之翻拍照片4張（第375-379頁）、⒁108年10月16日於陳瑋廷住處台中市○區○○街00號查獲之信元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6年1月1日起至108年11月12日止交易明細（第380-381頁）、雄維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7月29日起至同年10月29日止交易明細（第382頁）、中財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7月2日起至同年10月23日止交易明細（第383頁）、鼎威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3月6日起至同年4月30日止交易明細（第384頁）、⒂利資公司於綠界科技之帳戶、提領設定及帳戶收支明細、綠界公司後台資料之比對、利資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6年11月30日起至108年4月30日止交易明細之截圖1份（第386-389頁）、⒃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26之中財有限公司108年9月1日簽訂之PEPAY整合服務合作合約書1份（第390頁）、⒄扣案證物編號C-劉侑杰手機內信元有限公司與中華國際通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PEPAY 整合金流開通（異動）申請書截圖1份（第391頁）、⒅分析利資資訊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1月至4月相關提款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4頁）、⒆分析信元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6月至11月相關提款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5頁）、 ⒇信元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於108年10月6日水房遭查獲後，發現該帳戶陸續匯款至被告許家瑋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出金額4,576,046元（第396頁）、同案被告陳瑋廷108年11月5日臨櫃提款信元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90萬元之監視器影像截圖1張（第396頁）、分析鼎泰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3至10月相關提款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7頁）、 分析雄維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7至10月相關提款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8頁）、被告許家瑋108年10月17日、28日、29日臨櫃提款雄維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款項之監視器影像截圖3張（第399頁）、同案被告王冠中108年10月23日臨櫃辦理銷戶中財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監視器影像截圖1張（第400頁）。
　⒋對話佐證組織架構（第400-446頁），包含：⑴同案被告吳承恩暱稱「金山」與劉侑杰於通訊軟體紙飛機之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402-425頁）、⑵扣案之被告林鉦倫IPHONE手機內採證資料（內有「員工內部群」之微信群組，第426頁）、⑶微信「員工內部群」成員之首頁擷圖1份【成員有同案被告陳瑋廷（暱稱「財」）、劉侑杰（暱稱「侑」）、王冠中（暱稱「凌晨」）、林鉦倫（暱稱「allen」）、高振祐（暱稱「傑」）、許家瑋（暱稱「Wwwww」）、陳泓維（暱稱「保羅」）】、 ⑷108年9月3日起至同年10月3日，同案被告劉侑杰在微信「員工內部群」群組之留言及群組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429-436頁）、⑸工作機中與暱稱「益新」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437頁）、⑹工作機中與暱稱「Linky」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439-441頁）、⑺扣案證物編號C：扣案之同案被告劉侑杰手機，微信群組「日日爭上」對話紀錄（第444頁）、⑻扣案證物編號C：扣案之同案被告劉侑杰手機，108年8月12日起至同年9月10日與同案被告陳泓維暱稱「阿維」之微信對話紀錄（第445-446頁）。
　⒌博克賭博機房事證（第447-458頁），包含：⑴扣案之張智竣IPHONE私人手機內張智竣微信暱稱「麥可」與同案被告吳承恩暱稱「山上」、劉侑杰暱稱「侑」、利資金流（工作機）、陳瑋廷暱稱「廷」、羅文裕暱稱「sammy 」、信元（工作機）、暱稱「永盈MONG」成立之群組內對話紀錄截圖（第447頁）、⑵張智竣與同案被告吳承恩之微信暱稱「山上」、紙飛機暱稱「金山」對話紀錄截圖（第448-452頁）、⑶張智竣與紙飛機暱稱「順山」之同案被告吳承恩之對話紀錄截圖（第453-454頁）、⑷張智竣與紙飛機暱稱「順山」之同案被告吳承恩、「繆斯」之即同案被告陳瑋廷成立之「博克群」對話紀錄截圖（第455頁）、⑸張智竣與紙飛機暱稱「繆斯」之同案被告陳瑋廷對話紀錄截圖（第456-457頁）、⑹張智竣與楊舜傑微信暱稱「合作金」之對話紀錄截圖（第458頁）。
　⒍收購人頭帳戶資料、山口犯罪集團販毒事證調查報告（第459-460、461-548頁）。
　㈡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二：
　⒈本院109年度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受搜索人：被告林鉦倫，第63-75頁）、扣案證據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中之「帳密」資料中之「銀行帳密」、「卡片帳號」、「通訊帳密」檔案（第93-98頁）。
　⒉被告許家瑋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139-145頁）。
　⒊同案被告劉侑杰IPHONE手機【編號D-1】之擷圖資料（第215-237頁）、同案被告陳瑋廷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245-251頁）、同案被告高褕傑109年7月2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373-379頁）、同案被告陳泓維A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381-387頁）。
　㈢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三：
　⒈同案被告劉侑杰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169-181頁）。
　⒉暱稱「金代付」群組對話紀錄截圖（第341-357頁、第421-435頁）、忘錄【帳本】（第359頁）、GOOGLE試算表、工作表1（361-367頁）、【微信暱稱「勞力士」、「家樂福」、「抖音」、「美國隊長」、「哥吉拉」、「老饕」、「閃電俠」之帳號】、微信暱稱「凡」於群組之對話紀錄截圖（第369頁）、微信暱稱「Tim 」於群組之對話紀錄截圖（第371-379頁）、微信暱稱「張凱」於群組之對話紀錄截圖（第381-395頁）、微信暱稱「kim 」「勞力士」、「哥吉拉」、「美國隊長」帳號、「抖音」、「家樂福」帳號及推播畫面、查詢帳號之截圖（第415-420頁）。
　㈣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四：
　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電信偵查大隊第二隊109年7月28日偵查報告，並檢附天睿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帳戶交易明細（第5-13頁）。
　⒉陳鴻國提供之109年4月30日、109年3月3日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之客戶資料臨時變更通知書各1份及明細、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登入立誠資訊有限公司提供之伺服器IP位置、時間（第21-24頁）。
　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第二隊109年7月29日職務報告、欲調閱資料說明（第119-122頁）。
　㈤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五：
　⒈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偵查隊109年9月29日、109年10月13日職務報告各1份（第5-6、9-11、13-16頁）。
　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9年10月28日儲字第1099003538號函（楊舜傑之存簿儲金帳戶截至109年10月26日止，結存金額為新臺幣827元，已將該帳戶設為凍結帳戶，本案暫未予扣押，同上卷第21頁）、第一商業銀行台中分行2020/12/07一台中字第00312號函（第39頁）。
　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109年12月10日合金竹山字第1090004247號函（已於109年12月9日將陳泓維帳號0000000000000號解除凍結，第43頁）。
　㈥109度偵字第20328號銀行調取資料卷：
　⒈臺灣銀行大雅分行109年7月14日大雅營字第10900028321號函檢送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所有帳戶餘額之查詢單（第3-5頁）。
　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109年7月3日台新作文字第10913533號函（第7頁）。
　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5日中信銀字第109224839168054號函檢送鄭謹霆之帳號000000000000號於108年12月27日起至109年1月6日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 財金交易（第9-13頁）。
　⒋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籌備處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於109年2月26日起至同年6月20日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第15-17頁）。
　⒌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7日華豐存字第1090000117號函，並檢送吳承恩之帳號000000000000號自104年5月7日起至109年6月21日之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第195-214頁）。
　⒍合作金庫銀行五權分行109年7月17日合作金字第10906900573號函檢送鼎威資訊有限公司即信元公司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08年7月23日起至109年7月23日之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第215-220頁）。
　⒎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港路分行109年7 月14日華中港字第1090000177號函，並檢送金享資訊有限公司之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資料查詢、108年9月24日起至109年6月21日之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第221-225頁）。
　⒏合作金庫銀行南嘉義分行109年7月13日合金南嘉字第10906400458號函、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109年7月21日合金竹山字第1090002460號函檢送陳泓維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08年5月9日起至109年6月21日交易明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彰化分行109年7月20日合金彰化字第109002636號函，檢送汎芸企業社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08年10月21日起至同年12月14日交易明細（第227、229-231、233-235頁）。
　⒐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0日儲字第1090172543號函，並檢送楊舜傑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93年8月10日起至99年7月31日交易明細（第237-243頁）。
　⒑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3日三信銀管字第10903027號函，並檢送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號自109年3月18日起至同年7月8日交易明細（第245-247頁）。
　⒒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09年7月10日一總營集字第73610號函（第249-251頁）。
　⒓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作業部109年7月13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090103051號函檢送之交易明細（第253-288頁）。
　⒔台新國際商業銀行109年8月11日台新作文字第10916684號函，並檢送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自109年6月12日起至同年7月2日交易明細（第289-298頁）。
　⒕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9年8月14日合金忠明南路字第1090002625號函暨檢送陳瑋廷帳號000000000000號自108年5月8日起至109年7月14日交易明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太原分行109年8月5日合金太原字第1090002383號函暨檢送雄維資訊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08年7月29日起至109年7月28日交易明細（第301-319、323-325頁）。
　㈦109年度他字第1983號卷：
　⒈刑事警察局電偵大隊（偵二隊）109年2月27日偵查報告（第7-53頁）。
　⒉陳宥鑫108年11月27日、108年12月14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各1份、陳宥鑫提供「山口哥」等人犯罪集團成員使用之通訊軟體資料（第61-67、100-102、103-106頁）。
　⒊智慧型手機涉案電磁紀錄內容截圖：查扣被告劉侑杰手機【IMEI：00000000000000】內暱稱「日日爭上」群組成員及對話紀錄（第107-114頁）。
　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偵查隊職務報告5份（第133-135、139-140、143-145、149-150、153-154、159-161頁）。
　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臺中分行109年8月31日合金西臺中字第1090002899號函檢送被告許家瑋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資料（第295頁）。
　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12月15日中信銀字第109224839318346號函（第299頁）。
　㈧109年度偵字第34768號卷：
　⒈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保管字第1167號扣押物品清單及贓證物品照片7張（第349頁、第369-381頁）。
　⒉本院109年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第399-408頁）。
　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保管字第4950號扣押物品清單、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大型保字第188 號扣押物品清單及贓證物品照片1份（第291、299-320、第323-368頁）。
　㈨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一：
　⒈108年10月16日搜索查扣電腦對話紀錄擷圖【第13-167頁，包含：⑴工作機內「博客代付」群組對話紀錄、交易明細截圖（第13頁）、⑵同案被告劉侑杰手機內與同案被告陳瑋廷微信暱稱「廷」、「貝才」對話紀錄擷圖（第14、15-16頁）、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微信暱稱「山上」對話紀錄擷圖（第17頁）、與賭博業者暱稱「富達技術串接」、「傑森史塔森」對話紀錄擷圖（第18-25頁）、與同案被告高褕傑微信暱稱「振佑」對話紀錄擷圖（第216頁）、與同案被告陳泓維A暱稱「阿維」之微信對話紀錄擷圖（第313-317頁）、與同案被告洪建鋐暱稱「五木」之微信對話紀錄擷圖（第529-538頁）】。
　⒉同案被告陳瑋廷使用之工作機門號0000000000號【暱稱凱龍】之擷取畫面【第107-167頁，包含⑴「麥席尼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07-112頁）、⑵「京鼎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2-113頁）、⑶「SA 沙龍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3-116頁）、⑷「388 代收對帳群（賓馬）」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7頁上）、⑸「旺達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7頁下）、⑹「鷹皇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7-118、第129頁上）、⑺「神明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8頁）、⑻「DT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8頁）、⑼「太陽城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9頁）、⑽「TZ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9頁）、⑾「ELK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20頁）、⑿「尖端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20頁）、⒀「TZ娛樂代付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21-125頁）、⒁「TZ代付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25-126頁）、⒂「新天代付」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26-128頁）、⒃「新麥席尼代付群」對話紀錄（第129、130頁）、⒄「利幸代付群」成員名單（第129頁下）、⒅「ROCK代付（利資）」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29-130頁）、⒆「鷹皇代付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0頁）、⒇「王者代付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1頁）、「神明代付群」成員名單（第131頁）、「富貴鳥代付補款」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2-133頁）、「代付支付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4頁）、「台帳」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5-147頁）、「幣安帳」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48-156頁）、「圈存」對話紀錄（第157-158頁）、「富貴」對話紀錄（第159-160頁）、「小飛象」、「林木」、「柯尼賽克」、「拉倫麥」聯絡人資訊（第160-161頁）、「客服富貴鳥」對話紀錄（第162-167頁）】。
　⒊銀行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包含：⑴金享資訊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之華南商業銀行開戶資料、108年9月24日至109年6月21日交易明細（第169-171頁）、⑵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號之三信商業銀行103年3月18日至同年7月8日客戶帳卡明細單（第177頁）、⑶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基本資料、108年5月8日起至同年10月10日交易明細（第179-182頁）】。
　⒋109年7月1日查扣證物編號G-3手機截圖1份【包含：⑴通訊軟體紙飛機「富貴鳥」群組成員、對話紀錄（第192-199頁）、⑵同案被告高褕傑之通訊軟體紙飛機暱稱「拉倫麥」與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對話紀錄（同上卷第215頁）、⑶同案被告洪建鋐之通訊軟體紙飛機暱稱「林木」與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對話紀錄（第522-528頁）、⑷同案被告林承毅之通訊軟體紙飛機暱稱「柯尼賽克」與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對話紀錄（第640頁）】。
　⒌通信監察作業報告表（同案被告高褕傑、門號0000000000號，時間：109年4月14日至同年6月15日，第217-221頁）。
　⒍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函文【包含：⑴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南臺中分行108年11月18日合金南臺中字第1080003736號函，檢送 同案被告陳泓維申辦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106年1月1日起至108年11月18日交易明細（第319-325頁）、⑵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9年2月17日合金忠明南路字第1090000508號函，檢送ATM 提領畫面及提領明細（第327-331頁）、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9年2月17日合金忠明南路字第1090000509號函檢送ATM提領畫面（第333-337頁）】。
　⒎扣案物編號M-3之利資資訊有限公司資料內容物照片（第355-359頁）。
　⒏同案被告王冠中109年8月3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397-404頁）。
　⒐本院109年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1份（第539-547頁）。
　⒑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蒐證暨偵查照片：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市政文華社區之電梯監視器影像及陳瑋廷等人於停車場停放之車輛（同上卷第549-560頁、651-662頁）。
　㈩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
　⒈被告吳佳勳申辦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存摺封面影本、107年6月1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交易明細各1份（第9、21-45頁）。
　⒉扣案物編號M-3之資公司之107年9、10月份三聯式統一發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各1紙（第11頁）、
　⒊被告吳佳勳簽訂之107年10月31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通路整合金流服務合約書（第12-19頁）。
　⒋同案被告林偲嫚申辦之兆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存摺封面影本、108年1月11日起至同年10月4日交易明細、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自106年11月8日起至108年9月30日交易明細、108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2日對帳單各1份（同上卷第59-118、119-150頁、151-153頁）。
　⒌扣案物編號B-35之金享資訊有限公司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各1份（第164-165頁）。
　⒍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於108年11月9日起至同年11月19日繳款明細表及代繳帳號各1份（第170-174頁）。
　⒎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109年3月15日簽訂之代收服務合約、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各1份（第183-191、193、195頁）。
　⒏金享資訊有限公司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108年11月10日代收服務合約、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及金享資訊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各1份（第197-205、209、207頁）。
　⒐谷蒼企業社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108年12月30日代收服務合約、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及谷蒼企業社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各1份（第211-219、223、221頁）。
　⒑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帳號Z00000000000號於108年12月2日起至109年3月28日串接交易明細1份（第225-291頁）。
　⒒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代表人108年11月1日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繳費代收服務合約、串接交易明細各1份（第323-341頁、第343-371頁）。
　⒓谷蒼企業社之109年3月20日客戶資料臨時變更通知書、代收明細各1份（第373-375頁）。
　⒔雄維資訊有限公司基本資料(歷史資料)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同上卷第413-415頁）。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
　⒈被告吳佳勳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基本資料及107年6月1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交易明細（第3-24頁）。
　⒉雄維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7月29日起至同年10月29日止交易明細（第203-205頁）。
　⒊山口集團使用各人頭（公司）帳戶從事代收、代付及匯款轉帳金額一覽表（第499頁）。
　⒋同案被告劉侑杰向吳承恩回報集團營收報表截圖1份：山口集團從事金流洗錢犯罪期間不法所得資料108年1月至109年5月（第501-514頁）。
　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卷：
　⒈雄維資訊有限公司註冊藍新科技公司之會員資料、交易資料（第43-45頁）。
　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太原分行⑴109年4月24日合金太原字第1090001450號函檢送雄維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108年12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交易明細、⑵109年4月15日合金總電字第1092102294號函檢送雄維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使用網路銀行之IP紀錄、⑶110年1月29日合金太原字第1100000253號函檢送雄維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 號之開戶資料、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月31日交易明細各1份（第47-49、53-55、95-99頁）。
　⒊台灣大哥大門號0000000000號之查詢單明細1份（第67頁）。
　109年度偵字第4565號卷：　
　⒈王彤瑜與暱稱「SPEED UP賽車」之LINE對話紀錄、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及「極速賽車」遊戲下注單各1份（第35至37頁反面、39、41-103、189-200頁）。
　⒉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8年8月21日綠營外字第108082109號函檢送虛擬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對應之交易明細、會員編號0000000登入IP位址紀錄各1份（第105-115）。
　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8年9月18日合金忠明南路字第1080002963號函檢送鼎威資訊公司之設立登記表、開戶申請書等資料、陳瑋廷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帳號0000000000000號108年3月6日起至同年8月26日交易明細（第117-156頁）。
　本院卷七：
　　被告林鉦倫、許家瑋自106年起至110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第85-107、173-191頁），及同案被告高褕傑、王冠中、林承毅、洪建鋐、陳泓維、吳承恩及劉侑杰自106年起至110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見本院卷七第65-83、、109-127、128-153、155-171、193-235、237-255、257-281、283-301頁）。
　附表一「證據清單」欄所列證據。
　　綜上，足認被告許家瑋、吳佳勳及林鉦倫前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均堪信為真實。
二、關於附表六部分：公訴意旨雖認附表六所示款項亦為被告許家瑋、林鉦倫為賭博業者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洗錢財物，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稱渠等係為賭博業者洗錢等語。然查：
　㈠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稱其等係為娛樂城即賭博業者洗錢等語，惟除代號「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涉犯圖利聚眾博賭罪部分，業經本院以109年度中簡字第3431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且經證人張智竣證述明確外（業如前述），其他如附表六「備註」所示之代號部分，卷內雖有「TZ娛樂城」網站網頁截圖（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一第122頁），惟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該娛樂城即為賭博網站，亦無證據可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經手之款項確為賭博業者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且本件復未扣得任何線上博弈網站之賭博、投注紀錄，卷內亦無任何客觀事證可證明不詳來源資金提供者是否果係從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人或有何賭博行為，難以進一步認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經手如附表六所示款項均為賭博業者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自不能僅憑上開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自白，逕認附表六所示代收付款項均為賭博業者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故本件既無從認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代收付款項果係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卷內事證亦無法積極證明該等款項係洗錢防制法第3條所指其他特定犯罪之犯罪所得，自未可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論以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
　㈡次按洗錢犯罪之本質上本無從確知犯罪行為之存在，僅為合理限制洗錢犯罪之處罰，乃以不法金流與特定犯罪有連結為必要；然在不法金流未必可與特定犯罪進行連結，但依犯罪行為人取得該不法金流之方式，已明顯與洗錢防制規定相悖，有意規避洗錢防制規定，為落實洗錢防制，避免不法金流流動，對於規避洗錢防制規定而取得不明財產者，亦應處罰，故增訂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之規定。惟此種特殊洗錢罪，應適度限制其適用範圍，故明定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財產無合理來源，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取得以符合該條項各款列舉之類型者為限；其中該條項第2款之類型，係行為人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亦即行為人雖未使用冒名或假名之方式為交易，然行為人以不正方法，例如：向無特殊信賴關係之他人租用、購買或施用詐術取得帳戶使用，製造金流斷點，妨礙金融秩序。況現今個人申請金融帳戶極為便利，行為人捨此而購買或租用帳戶，甚至詐取帳戶使用，顯具高度隱匿資產之動機，更助長洗錢犯罪發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修正理由參照）。是以，於行為人就可疑資金為異常之金融交易活動，但無證據證明與前置特定犯罪間之關連性而不能以一般洗錢罪相繩時，倘其行為該當特殊洗錢罪之上揭構成要件，則仍應論以特殊洗錢罪。查：
　⒈關於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所使用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公司帳戶、個人帳戶資料，均係向無特殊信賴關係之他人以租用或許以分潤等方式取得，業據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及各帳戶持有人供明在卷（詳如前述），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等人期藉由使用此等人頭帳戶掩飾、隱匿金流軌跡，即係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甚明。
　⒉附表六所示使用附表一、二所示帳戶輾轉進出之款項，均無合理來源，且與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之收入顯不相當：
　⑴本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於附表六所示期間，累計經手轉帳金額至少109,786,013元，有上開證據在卷可參，金額龐大，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雖均自白係為賭博業者洗錢，惟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認此部分收付之款項確為賭博金流，已如前述，此外，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或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亦未提供任何證據說明此部份款項之來源，足認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於附表六所期間內收付之款項不具有合理來源。
　⑵另被告許家瑋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案發當時為學生，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語，被告林鉦倫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案發當時的工作，即是從事本案犯行等語（見本院卷卷九第253頁），參以卷附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自107年起至109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被告許家瑋於107年起至109年間，均無任何所得；另被告林鉦倫於107年之薪資所得為70,644元、108年之薪資所得為59,846元、109年之薪資所得為130,732元（見第85-105、173-187頁），另同案被告吳承恩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從事餐飲工作，家庭經濟狀況不是很好等語，同案被告劉侑杰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入監前從事清潔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語，同案被告陳泓維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從事廣告設計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語，同案被告洪建鋐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從事工徵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語，同案被告王冠中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從事餐飲業，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等語（見本院卷八第532頁），參以卷附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泓維、洪建鋐及王冠中自107年起至109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同案被告吳承恩於107年起至109年間，均無任何薪資所得，僅有利息所得及其他所得，同案被告劉侑杰於107年、108年均無任何所得，109年間薪資所得9萬9,900元，同案被告王冠中於107年起至109年間，每年所得數額皆不超過3萬元，同案被告洪建鋐於107年與108年執業所得皆不超過6萬元，108年薪資所得為11萬1,141元，108年間另有谷蒼企業社之營利所得32萬5,145元，109年則有薪資所得21萬5,200元，另有谷蒼企業社營利所得116萬5,715元，同案被告陳泓維於107年起至109年間，107年薪資所得數額為26萬1,438元，108年薪資所得數額82,805元，109年有執行業務所得1,936元（以上見本院卷七第113-124、155-167、201-222、257-278、287-298頁），以上開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及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自述之家庭經濟狀況及其等於107年至109年間之所得收入觀之，山口洗錢犯罪組織經手如附表六所示款項數額與上開被告之收入顯不相當，屬異常之金融交易行為，且此經手之龐大金額，來源究係為何，上開被告均無法清楚交代，另卷內並無證據證明上開被告收付之款項所涉及之前置犯罪，堪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共同以附表一、二所示帳戶收付款項，均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揆諸前揭說明，自已該當於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特殊洗錢罪。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及吳佳勳前揭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許家瑋、林鉦倫及吳佳勳（下稱被告許家瑋等3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經行政院於113年11月19日以院臺法字第1131029597號令發布定自113年11月30日施行外，其餘條文均於公布日施行，自同年0月0日生效。查：
　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條次移列至第19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修正為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1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併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
　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0條，該條第1項第2款內容修正為「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以不正方法取得、使用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而無合理來源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經新舊法比較結果，新法刪除舊法中第1項序文「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文字，並提高罰金刑上限，及增加「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開立之帳號」之情形，是修正後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許家瑋等3人，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
　㈢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行為時法)，112年6月14日修正後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中間時法)，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下稱現行法)。經比較行為時法、中間時法及現行法可知，立法者持續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規定，中間時法及現行法都必須要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現行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
　㈣被告許家瑋、林鉦倫部分：
　　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於本案所犯一般洗錢罪之財物未達1億元，被告許家瑋於偵查中否認涉犯洗錢犯行，僅於本院審理坦承洗錢犯行，另被告林鉦倫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洗錢犯行，惟其2人均未繳回犯罪所得，暨本案前置特定犯罪為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整體綜合比較：
　⒈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且依行為時法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得減輕其刑，復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268條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是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
　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且依中間時法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被告林鉦倫得減輕其刑，復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268條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是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另被告許家瑋不得減輕其刑，復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268條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是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
　⒊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且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不得減輕其刑，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5年以下。經比較新舊法，現行法並無較有利於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㈤被告吳佳勳部分：
　　被告吳佳勳幫助一般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且被告吳佳勳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坦承犯罪事實，惟司法警察及檢察官均未詢問其是否承認涉犯洗錢罪名，嗣被告吳佳勳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洗錢犯行，應寬認被告吳佳勳仍符合偵查中及審判中自白之規定，惟其並未繳回犯罪所得，暨本案前置特定犯罪為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及幫助犯為得減而非必減，整體綜合比較：
　⒈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且依行為時法及中間時法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均得減輕其刑，復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就前置犯罪為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部分，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
　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且無從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5年以下。
　　經比較新舊法，現行法並無較有利於被告吳佳勳，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㈥刑法第214條亦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27日起生效，修正前刑法第214條之法定刑規定「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罰金。」其中罰金刑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換算後為新臺幣1萬5000元，修正後則規定「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由前開修正前、後條文可知，此次修正之目的，係將原本必須援引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而提高一定倍數後之罰金數額，直接明定於刑法分則之個別條文中，從而省卻迂迴適用法律之繁瑣與不便，實質上並未變更此一犯罪類型之應刑罰性及其法律效果，是以此部分條文之修正，僅係將原有錯綜之法律規定化繁為簡，核與單純之文字修正無異，無關處罰之輕重，對被告許家瑋亦無有利或不利之影響，即非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之法律有所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　　
二、另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1509號、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經查，被告吳佳勳雖提供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帳戶資料予綽號「阿龍」之人，容任山口洗錢組織使用作為本案洗錢之工具，並得以此隱匿賭博業者犯罪所得及無合理來源之財物，然其並未參與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圖利聚眾賭博及收受無合理來源財物之構成要件行為，復未參與隱匿上開犯罪所得或財物之行為，且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佳勳係以正犯而非以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揆諸前揭說明，應認被告吳佳勳係基於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幫助圖利聚眾賭博、幫助一般洗錢及幫助他人收受無合理來源財物之犯意，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應論以幫助犯。
三、經核：
　㈠被告許家瑋就犯罪事實二之附表一編號4所為，係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及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就犯罪事實四及五之附表六編號3至15所為，係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特殊洗錢罪。
　㈡被告吳佳勳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為，係刑法第30條第1項、刑法第268條之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幫助圖利聚眾賭博罪、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助一般洗錢罪，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六編號1至9所為，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幫助特殊洗錢罪。
　㈢被告林鉦倫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六編號1至9所為，係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特殊洗錢罪。　　
四、公訴意旨固認被告許家瑋、吳佳勳、林鉦倫就附表六所為，乃掩飾或隱匿網路博弈業者之特定犯罪所得，而該當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惟就附表六部分，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使用附表一、二所示帳戶收受如附表六所示款項，及被告吳佳勳提供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帳戶中之款項，確均為網路博弈業者從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犯罪之不法所得（理由詳如前述），無從建立不法原因之聯結，自難逕認上開被告之行為成立一般洗錢罪或幫助一般洗錢罪，此部分起訴意旨尚有未洽，惟因特殊洗錢罪與一般洗錢罪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均為掩飾或隱匿非合理來源財產之洗錢行為，且經本院當庭諭知上開罪名（見本院卷卷九第157頁），賦予被告許家瑋等3人及選任辯護人辯明之機會，無礙被告許家瑋等3人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公訴意旨漏未論及⑴被告許家瑋前開所為，另涉犯刑法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⑵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為，另涉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罪，⑶被告吳佳勳另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刑法第268條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罪、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助一般洗錢罪、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幫助特殊洗錢罪，惟上開⑴所述犯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上開⑵所述犯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上開⑶所述犯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幫助特殊洗錢罪間，分別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均為起訴效力所及，且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許家瑋等3人上開之罪名（見本院卷九第157頁），賦予被告許家瑋等3人及辯護人辯明之機會，已無礙於被告許家瑋等3人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另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吳佳勳應論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正犯，惟被告吳佳勳所為，應成立幫助犯，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刑事訴訟法第300條所謂變更法條，係指罪名之變更而言，若僅行為態樣有正犯、從犯之分，或既遂、未遂之分，即無庸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故此部分尚無庸變更起訴法條，且本院已於審理時告知被告吳佳勳涉犯前揭幫助一般洗錢等罪名（見本院卷卷九第157頁），已無礙於被告吳佳勳防禦權之行使，附此敘明。　　
五、共犯：
　㈠被告許家瑋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就本案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及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泓維、王冠中、高褕傑、陳瑋廷、洪建鋐、林承毅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示一般洗錢犯行及附表六所示之特殊洗錢犯行（被告許家瑋為附表六編號3至15、被告林鉦倫為附表六編號1至9）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被告許家瑋利用不知情之會計師以遂行本案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及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等犯行，為間接正犯。
七、罪數：
　㈠按刑法上所謂接續犯，係指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為包括之一罪。查：⑴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係基於同一洗錢之目的，於附表五所示期間內為博克大亨賭博業者隱匿犯罪所得去向，均係基於同一洗錢之犯意而於密接之時、地所為，手法相同，侵害同一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⑵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為附表六（被告許家瑋為附表六編號3至15、被告林鉦倫為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犯行，均係基於特殊洗錢之單一犯意，於密接之時、地，手法相同，侵害同一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㈡想像競合：
　⒈被告許家瑋明知雄維公司於辦理設立登記時，並未實際收足股款，然為達成設立登記之單一目的，而為前揭股東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行，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具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是其所為，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處斷。
　⒉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⒊被告吳佳勳以一提供帳戶行為，幫助山口洗錢犯罪組織為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掩飾、隱匿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暨幫助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收受、持有無合理來源者，且與收顯不相當之款項，而同時觸犯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幫助圖利聚眾賭博、幫助一般洗錢及幫助特殊洗錢等罪，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特殊洗錢罪處斷。
　㈢數罪併罰：
　　被告許家瑋所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被告林鉦倫所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侵害法益亦不相同，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予分論併。
　㈣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移送併辦被告許家瑋之犯罪事實為：被告許家瑋參與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並受陳瑋廷指示成立雄維公司後，將以雄維公司名義申設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資料交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並參與山口洗錢犯罪組織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共同為洗錢犯行。嗣山口洗錢組織於108年7月16日前某日，與「LEO娛樂城」以前揭方式合作，梁畫意於108年12月1日晚間某時許，經通訊軟體暱稱「dream萱」之人推薦加入「LEO娛樂城」，並陸續儲值11萬2,000元賭金至「LEO娛樂城」提供之被告許家瑋以雄維公司向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之虛擬帳戶內之犯行，因認被告許家瑋此部分所為與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集合犯之法律上一罪關係。惟查，依梁畫意於警詢中之證述，其係以購買藍新科技點數方式儲值，並未供稱其係於賭博網站賭博（見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卷第27-29頁），此外，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該部分款項確為網路博弈業者從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犯罪之不法所得（理由詳如前述），無從建立不法原因之聯結，難認此部分犯罪事實與被告許家瑋前開所犯一般洗錢罪有何關聯，惟此部分既係為不詳之人收受無合理來源且與其收入顯不相當之款項，是應與附表六所示犯行具有接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八、刑之加重、減輕事項：
　㈠被告吳佳勳前因毀損案件，經本院以104年度中簡字19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5年4月6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此一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依法加重之理由說明，並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論告在案，復有被告吳佳勳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查，是被告吳佳勳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吳佳勳所犯前案與本案罪質雖不相同，然均屬故意犯罪，足見前罪之徒刑執行成效不彰，其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衡酌被告吳佳勳於本案之犯罪情節及所侵害之法益，並無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否則有違罪刑相當原則，暨有因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致其人身自由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自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適用，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被告吳佳勳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其犯罪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
　㈢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許家瑋等3人均於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洗錢犯行，爰依前揭規定，均減輕其刑。
　㈣被告吳佳勳有前揭刑之加重及2種減輕事由，爰依法先加重後遞減輕之。
九、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分別審酌：
　㈠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有相當之工作能力，竟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財物，為圖輕鬆快速獲取不法利益，率爾參與本案洗錢犯罪組織為賭博業者隱匿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及使用以不正方法取得之他人金融機構帳戶，收受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不明鉅額款項再轉帳匯出，進行異常之金融交易行為，且被告許家瑋進而提供其申設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雄維公司資料及附表二編號6所示個人銀行帳戶供山口洗錢組織使用，其中附表二編號6所示帳戶使用期間長達11月之久；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為不僅助長賭博業者犯行，影響社會善良風氣，更增加偵查機關查緝犯罪之阻礙，破壞金融秩序的穩定，有礙防制洗錢體系之健全；另被告許家瑋所為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犯行，紊亂主管機關對於公司登記與資本查核之正確性，並破壞公司登記之公信力，且違背公司法維護公司資本充實之立法本旨，使得交易相對人無法對於是否與該公司進行交易作出適切資力評估及信用判斷，增加交易相對人交易風險，影響社會經濟穩定，所為實非可取；另考量被告林鉦倫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被告許家瑋犯後坦承犯行，尚有悔意，復衡酌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本案洗錢犯罪組織洗錢之財物數額甚鉅，及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參與之情節及參與時間久暫，暨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前科素行，有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酌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分別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卷九第253頁）等一切情狀，就其等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附表七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附表七編號1、2部分，均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如附表七主文欄所示。
　㈡被告吳佳勳為圖快速獲取款項，率爾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帳戶資料提供不詳之人，而供本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助長洗錢犯罪之氾濫，且因被告吳佳勳提供上開金融帳戶，使犯罪所得款項或不詳來源款項經匯入後，旋遭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提領轉匯一空，而難以追查犯罪所得去向與所在，並得以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行為人間的關係，危害之金融交易秩序，所為實屬不該；另考量被告吳佳勳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並斟酌其之犯罪動機、手段及其所提供帳戶中之金流數額，暨其前科素行，此有被告吳佳勳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累犯部分，未重覆評價），酌以被告吳佳勳於本院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卷九第2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十、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0所示之物，為被告許家瑋與同案被告陳瑋廷聯繫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許家瑋供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14頁），應依前揭規定，於被告許家瑋所犯主文項下宣告沒收。至於其他扣案物品，或非被告許家瑋所有，或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有何關聯，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㈡第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亦有明定。至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4022號、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被告許家瑋於警詢中供稱：我108年2、3月至108年8、9月離開，工作期間約半年，每月至少薪資2、3萬元不等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二第130頁），是以有利於被告許家瑋之計算方式認定其為每月薪資2萬元，工作6月，共計獲得12萬元，另被告許家瑋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稱其提供雄維公司及人頭帳戶予同案被告陳瑋廷，有收到1次3萬元等語（見本院卷卷四第38頁、卷六第291頁），據此，被告許家瑋本案犯罪所得共計15萬元（2萬元×6月+3萬元=15萬元），此部分犯罪所得未據扣案，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被告林鉦倫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的報酬是月薪3萬元，從107年10月做到為警查獲時為止等語（見本院卷六第292頁），衡情被告林鉦倫於108年10月為警查獲，故當月應未獲取報酬，依此計算被告林鉦倫之犯罪所得為36萬元（3萬元×12月=36萬元），此部分犯罪所得未據扣案，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被告吳佳勳於警詢及偵查中均供稱其有獲得1年的租金6萬元等語（見法務部調查局中機站卷二第6頁、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第448頁），此部分犯罪所得未據扣案，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移列條次為第25條第1項，是依刑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次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又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分別於附表五、六所示期間，與博克大亨賭博業者、不詳之人為一般洗錢及特殊洗錢犯行，另被告吳佳勳於上開期間，幫助山口洗錢犯罪組織為一般洗錢及特殊洗錢犯行，其等因犯上開之罪之洗錢財物，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然依卷內事證所示，被告許家瑋、林鉦倫除前開犯罪所得外，已將其餘款項提領、轉匯予博客大亨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指定之人，被告吳佳勳雖提供帳戶而獲有前開犯罪所得外，並未經手洗錢之財物，且被告許家瑋等3人均未保有其餘洗錢財物之最終處分權，倘對被告許家瑋等3人宣告沒收本案洗錢或幫助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且不符比例原則，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關於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被訴違反修正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44條第1項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明知其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竟基於違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犯意聯絡，建置電子支付平臺與賭博業者介接，並向第三方支付公司申請金流代收服務後，透過API介接方式供賭博業者使用，再使用電子帳務管理平臺確認代收款項後，由第三方支付公司撥款至山口洗錢組織指定之帳戶，再由「山口洗錢組織」與賭博業者約定以面交或匯款方式，將上開款項交予賭博業者；另賭博業者可選擇將前揭代收款項「儲值」在「山口洗錢組織」內，請「山口洗錢組織」協助代付給指定之人；代付部分，賭博業者須先將款項儲值在「山口洗錢組織」內，待「山口洗錢組織」確認代付的餘額充足後，再由洗錢機房機手成員確認後，以附表二之人頭帳戶付款給賭博業者指定帳戶，以上開方式為賭博業者代收代付款項，因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另涉犯修正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下稱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及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之供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網路列印資料、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與賭博業者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為主要論據。
　㈣訊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堅詞否認有何違反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業務之犯行，被告許家瑋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許家瑋對於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是否係以電子支付代為收付處理賭博客戶款項之方式之內容並不知悉，實無共同經營電子支付之故意等語。被告林鉦倫之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電支條例之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罪曾修正，被告林鉦倫行為時即修正前規定，處罰的行為態樣有3個是規範在第44條，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但是現行的電支條例變成只有處罰1種行為態樣，只有收受儲值款項的態樣應該要處罰，如果把修正前條例跟現行條例相比較，現行條例的處罰範圍較小，應較有利於被告林鉦倫，故應適用現行規定。而依起訴書所記載本案犯行態樣為代收跟代付，應僅有代收部分與電子支付有關，惟此係透過合法的電子支付機構為收付，與被告林鉦倫及所屬的犯罪組織成員並無關聯，其等並無經營電子支付業務，亦不符合收受儲值款項的定義，故被告林鉦倫所為實不該當電支條例之罪名等語。經查：
　⒈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行為後，電支條例於110年1月27日修正公布全文60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嗣行政院於110年2月18日以行政院院臺金字第1100004100號令發布定自110年7月1日施行。查：
　⑴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3條第1項第2款至第4款業務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為第46條，並修正為：「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4條第1項第2款業務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觀諸其修正理由為「鑑於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及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修正條文第4條第4項所定國外小額匯兌業務係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有關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特別規定，如業者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辦理銀行法第3條第10款所定國內外匯兌業務，應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為避免法條競合，爰第一項刪除相關處罰規定，逕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之，第1項處罰範圍僅限於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修正條文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收受儲值款項業務；修正條文第4條第1項增訂第4款買賣外幣業務，業者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辦理買賣外幣業務，應依管理外匯條例第22條處罰；另鑑於修正條文第4條第2項第9款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其範圍非屬電子支付機構專屬業務，爰刪除原條文之處罰依據」，可知此次修正係為避免與銀行法法條競合，爰第1項刪除相關處罰規定，逕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之，第1項處罰範圍僅限於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修正條文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法定刑則未變更。
　⑵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檢察官係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共同以建置電子支付平臺，為賭博業務代收款項，並接受賭博業者儲值款項，代為付款至賭博業者指定帳戶；另公訴檢察官則於本院110年12月27日準備程序中請求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函詢本案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以電子支付平臺與賭博業者介接代收、代付，是否屬於電支條例規定之「收受儲值款項」業務（見本院卷卷三第153頁），基此，雖檢察官於起訴書所犯法條欄中並未載明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犯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罪嫌係違反修正前電支條例第3條第1項何款事由，惟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及公訴檢察官前開所述，足認檢察官係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違反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3條第1項第2款之「收受儲值款項」之規定，而涉犯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罪嫌。基此，關於「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於修正前、修正後均構成犯罪，且法定刑度未變更，僅係條次變更，故前揭修正就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涉犯行並無影響，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而言即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現行法之規定。
　⒉本案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建置利資平臺為洗錢犯行，應非電支條例所稱之「電子支付機構」，自不適用該法：
　⑴按「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電子支付機構：指依本條例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之機構。」電支條例第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另參諸修正前電支條例第3條之立法理由載明：「㈠序文所定電子支付機構，限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方式提供服務，非透過該方式提供服務者，尚非本條例規範之對象。另基於本條例規定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項目，包含實體通路交易（線下交易）之支付服務（即O2O，Online To Offline）型態，故所定『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其電子設備不限於傳統桌上型電腦，亦包含行動載具（例如平板電腦、行動電話等可攜式設備）或其他得以連線方式傳遞訊息之設備亦屬之。又所定『電子支付帳戶』，其性質屬記錄資金移轉及儲值情形之帳戶，與於銀行等金融機構所開立實體存款帳戶不同。㈡基於監理重要性及顯著性原則考量，並避免對既有單純提供代理收付款項業者造成過大影響，爰於但書規定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團體），非屬本條例所規範之電子支付機構。上述非屬本條例所規範對象，係回歸一般商業管理，即仍由經濟部依既有機制進行管理（包括遵循經濟部訂定公告之『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依洗錢防制法辦理洗錢防制事宜及依經濟部所訂『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受託處理跨境網路交易評鑑要點』從事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代收轉付服務等）。」由是可知，電支條例所稱需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許可始可經營之電子支付機構，係指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之方式提供服務，可設立電子支付帳戶，供使用者記錄資金移轉與儲值情形之帳戶，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其業務包括「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如僅是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者（依電支條例第5條第2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第3條規定：本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一定金額為新臺幣20億元），仍非屬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所稱之電子支付機構，非屬特許行業。是實務上向來亦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仲介之「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如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且代理收付款項每日總餘額未達新臺幣20億元者，而未經營「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如金融商品交易）者，仍由經濟部依相關規定進行管理。
　⑵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所建置之利資平臺網站內容，雖為網路平臺，亦設有會員帳號，然依卷內事證，並無為會員設立「電子支付帳戶」，而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向賭客或第三人收取款項時，係由賭客或第三人匯入第三方支付公司（即綠界公司、藍新公司、中華國際通網路及易沛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後，再由第三方支付公司匯入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以附表二所示人頭公司註冊之帳號及綁定之帳戶後，始由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另與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約定交付款項方式，同案被告吳承恩於偵查中供稱：我們公司戶是透過第三方支付公司才接到銀行，所以代收的錢都會打到我們所租用的公司帳戶，再轉帳到陳瑋廷、劉侑杰個人帳戶後領出，或轉給客戶完成交易等語（見第20328號偵卷二第448、452頁），同案被告陳瑋廷於警詢中供稱：代付的部分，是租用利資公司的管帳平臺去介接第三方支付綠界公司，代付的部分綠界公司將款項匯給鼎威公司，我再領出來轉存到我使用的人頭帳戶以進行代付作業；108年的對接的都是利資帳務管理平臺，是承租的，租金每月3,000元，因為之前配合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綠界公司，沒有辦法幫忙分帳，才會去租用利資平臺，109年對接的是funpay帳務管理平臺，是第三方支付公司鼎泰國際商務公司（下稱鼎泰公司）提供，是免費的，可以直接幫我處理分帳業務。之前綠界公司給我API，我會接API丟給博弈網站去介接，後來成立布加迪專區的群組，鼎泰公司的技術人員把API給我，我再轉給博弈網站去介接，所以，我只有在Funpay平臺上輸入帳號密碼，就可以直接和博弈網站的客戶直接對帳等語（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195頁），另稱：金流的代收及代付操作流程是賭客在博弈網站申請會員並儲值，博弈網站後臺會發送一組虛擬帳號給賭客儲值，賭客入金後，賭金會進到鼎泰公司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客服會每周與我對帳，並傳送賭博商戶的編號及代收金額與伊核對，我同時與博弈網站的後臺人員確認無誤後，第三方支付公司就會把代收款項匯至指定的公司帳戶，款項到位後，再去提領現金出來，如果是出金給賭客，會先把現金存到我使用的人頭帳戶，再依據賭博網站提供的賭客資料（包含姓名、銀行、帳號及金額），由其等成立的紙飛機「富貴鳥客服」以銀行轉帳方式下發給賭客，如果是屬於博弈網站獲利部分，就會透過紙飛機分別與博弈人員聯繫，約定交收現金的時間、地點及金額後，扣除手續費，由我親自前往交收等語（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196頁、第20328號偵卷卷四第135-137頁）；我們用鼎威公司、信元公司、中財公司、雄維公司、谷蒼公司及天睿公司去跟合法的第三方支付平臺例如綠界、藍新簽約，然後提供虛擬帳戶或超商代碼給娛樂城的賭客儲值，儲值後先跑到綠界、藍新這些平臺，之後再撥款到鼎威這些公司，然後我們再去臨櫃提領現金交給業者等語（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257頁）。由此可知，實際代收付第三人款項者，仍為第三方支付公司，利資平臺及僅為供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與賭博業者或第三人確認帳務之平臺，其等並無以該平臺為中介為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設定電子支付帳戶，及以該平臺為中介向第三人收取款項，而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實則為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犯罪手足之延伸，由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以附表一所示人頭公司與第三方支付公司簽約，收取賭客或第三人匯至第三方支付公司之款項後，再與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朋分利潤，要難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有建置利資平臺，即遽認其等有經營電子支付機構。
　⒊再者，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並無電支條例所稱第4條第2款所指之「收受儲值款項」之行為：
　⑴按「收受儲值款項：指接受付款方預先存放款項，並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多用途支付使用之業務。」電支條例第3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
　⑵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雖建置利資平臺供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使用，然依卷內事證，僅足認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所使用之利資平臺為介接平臺，用以處理介接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使用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以附表一所示人頭公司向第三方支付公司辦理約定後，直接登入第三方支付公司取得虛擬帳號供賭客或第三人匯款至第三方支付公司，及匯款後確認分帳之平臺；況且，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雖有接受付款方預先存放款項，但其等並未為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開設電子支付帳戶或提供儲值卡進行多用途支付使用之業務之行為，核與電支條例前開「收受儲值款項」之定義不符，自無違反電支條例第46條第1項之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4條第1項第2款業務者之規定，要難以該罪相繩。
　㈤綜上，檢察官就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犯此部分犯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許家瑋、林鉦倫確有上揭違反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第2款之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罪嫌，此外，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有此部分犯行，是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此部分犯罪既不能證明，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二、關於被告許家瑋被訴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家瑋明知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者，不得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被告許家瑋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及陳瑋廷共同基於違反公司法、商業會計法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故意，由同案被告吳承恩出資、劉侑杰及陳瑋廷為具體指示，先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存入日期，以現金存入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存入金額，至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籌備處銀行帳號帳戶內，再憑據前揭公司籌備處存摺影本，充作股東業已實際繳納股款之證明，製作不實之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委託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不知情會計師，於如附表一編號44所示之查核日期，製作資本額查核簽證報告書，完成公司法第7條所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資本額之程序，並持前揭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所需文件，表明應收股款已收足，向臺中市政府申請公司設立登記，而於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設立日期核准設立登記在案。惟前揭公司籌備處帳戶皆於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支出日期，匯出或提領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金額，未留供前揭公司經營之用，致使主管機關承辦人員將上開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司登記簿，足以生損害於公司主管機關對設立登記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許家瑋另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載不實文書等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許家瑋涉犯前揭罪嫌，主要係以被告許家瑋之供述、雄維公司登記資料、公司帳戶交易明細等為主要論據。
　㈣訊據被告許家瑋固均坦認此部分犯罪事實，惟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
　⒈商業會計法前於95年5月25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0月00日生效，修正前之商業會計法第27條，變更條次為第28條，並為求法律之明確化，爰刪除修正前條文第5款「其他財務報表」之規定；又該條文另於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並自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參考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規定，將第1項第2款「損益表」修正為「綜合損益表」；第4款修正為「權益變動表」，並將第2項「註譯」修正為「附註」，是按商業會計法所謂之財務報表，依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僅係指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4種(含其附註)，其編製有一定之會計流程及方式，亦即，並非公司所出具有關其財務狀況之文件，即必與財務報表有關，先予敘明。
　⒉經查，依卷附雄維公司之登記資料所示，僅有附表「會計師」欄所示會計師出具有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並無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則被告許家瑋是否有製作不實之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之行為，已非無疑。
　⒊再者，被告許家瑋為虛偽表示雄維公司已收足股款，倘果有提供不實之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再委由不知情之會計師所製作內容不實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因該等文件係在表示雄維公司已向該公司股東收足股款，作為資本之意，內容縱有不實，然該等文件係公司依公司法第7條第3項、「會計師查核簽證公司登記資本額辦法」第2條等規定製作，提供給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用，僅係為達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檢附之文件，核屬一次性一般文書，亦非商業會計法所規定之財務報表。從而，不論被告許家瑋是否有提供上開不實內容文件，及利用不知情之會計師製不實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均與填製不實之財務報表無涉，核與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構成要件有別。依上揭說明，尚難遽以上開罪責相繩。
　⒋另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文書罪，係指基於業務關係，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作成之文書而言（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241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而執行之事務，其主要部分之業務，固不待論，即為完成主要業務所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亦包括在內，且此項附隨之事務，不問其與業務係直接或間接之關係，均屬於其所執行業務之範圍。查，被告許家瑋為虛偽表示各該公司已收足股款，委由不知情之會計師所製作內容不實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僅係為達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檢附之文件，核屬一次性文書，揆諸前揭說明，上開文書顯非屬被告許家瑋基於「業務」關係所製作之文書。是被告許家瑋縱有公訴意旨所指行使不實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之行為，仍無從認構成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
　㈤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許家瑋此部分犯行另構成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容有誤會，此外，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許家瑋有何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是被告許家瑋此部分犯罪既不能證明，本應為其等無罪之諭知，惟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未繳納股款罪間，倘成立犯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參、不另為免訴部分（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本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並共同為本案洗錢犯行，因認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均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係以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即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不能更為其他有罪或無 罪之實體上裁判。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其一部事實已經判決確定者，對於構成一罪之其他部分，亦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5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行為人只要有其中一行為，不問其有否實行該組織所欲從事之犯罪活動，均成立本罪。然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倘若行為人於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實際從事犯罪活動，而先後為多次犯罪，因行為人僅為一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與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至於其後之犯行，乃為其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當無從將一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之犯行從一重論處之餘地，俾避免重複評價（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8、11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許家瑋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前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8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下稱甲案），甲案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為：被告許家瑋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108年4月某日起，參與劉侑杰（經檢察官以108年度偵字第29668號、第29678號提起公訴）與另案被告楊舜傑所共同主持、操縱、指揮之3人以上，以販賣毒品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與陳瑋廷、王冠中、林鉦倫分工遂行販賣毒品行為，因認被告許家瑋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等情，此有甲案判決書、被告許家瑋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見本院卷卷八第19-25頁、卷七第347-350頁）附卷可查。
　㈡被告林鉦倫則另案涉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前經本院以109年度訴字第382、762號判決判處被告林鉦倫有期徒刑6月確定（下稱乙案），乙案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為：被告林鉦倫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 於108年5月至7月間，加入劉侑杰所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與陳瑋廷、王冠中等人共同在臺中市○○區○○○○街00000號8樓之1、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為販賣毒品行為，因認被告林鉦倫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等情，此有乙案判決書、被告林鉦倫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見本院卷卷八第27-48頁、卷七第425-429頁）在卷可參。
　㈢而依本案起訴書所載：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加入由同案被告劉侑杰指揮之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並分別於107年10月間、108年7、8月間，先後在臺中市○○區○○○○街00000號8樓之1、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從事為賭博網站業者洗錢之犯行。由此可知，甲案判決犯罪事實所認定被告許家瑋參與犯罪組織之時間，及乙案判決犯罪事實所認定被告林鉦倫加入犯罪組織之時間，與本案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加入犯罪組織之時間相互重疊，犯罪組織之據點一致等節，先堪以認定。
　㈣又按組織犯罪，本屬刑法上一種獨立之犯罪類型，其犯罪成員是否構成違反組織犯罪條例之罪名及成立要件之審查，原不以每一組織成員個人各別之行為均已成立其他犯罪，或與該組織、成員有關之每一犯行，所有成員均有參與為必要，而僅就集團成員個別與集體行為間之關係綜合觀察，縱使成員之各別行為未構成其他罪名、或各成員就某一各別活動並未全程參與、或雖有參加某特定活動而並非就組織之全部活動均「每役必與」，然依整體觀察，各行為人確已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組織，且該組織內部又有層級結構及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暴力性，則仍該當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罪。並分別依其參與深淺、地位高低而分別論以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或參與犯罪組織之罪（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1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參照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2條，所稱「有組織犯罪集團」（Organized criminal group），係由3人或多人所組成、於一定期間內存續、為實施一項或多項嚴重犯罪或依本公約所定之犯罪，以直接或間接獲得金錢或其他物質利益而一致行動之有組織結構之集團（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106年4月19日修正立法理由參照）。以現今社會犯罪型態，新興組織犯罪崛起，犯罪手法趨於多元，犯罪組織於成立之後，利用組織之集體力量，多角化從事各種犯罪活動，是以，各行為人倘確已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組織，且該組織內部又有層級結構及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即該當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罪，並不以必共同為特定一項犯罪為要件。查，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於甲、乙案中，雖均係為販賣毒品之犯行，於本案則均係犯洗錢之犯行，然甲、乙2案與本案之犯罪所組織既有時間、地點及成員上之重疊，參以同案被告劉侑杰於警詢中供稱：我曾在臺中市西屯區大墩二十街從事毒品控機及代付（幫娛樂城匯錢給賭客），後來搬到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我那時是管理階層；高褕傑、許家瑋、陳泓維、林鉦倫、王冠中等人，都是渠等販賣毒品及金流的成員；扣案手機中微信群組「員工內部群」所「金流+控機是一起的工作」，金流是指娛樂城代付，控機毒品控機，我自108年4月至10月，負責該組織內「金流」及「控機」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第156-158頁），而被告許家瑋於警詢中供稱：我自108年9月在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的信元有限公司工作，在公司有看到被告劉侑杰、陳瑋廷及林鉦倫，主管是被告劉侑杰；我有加入販賣毒品；微信群組「員工內部群」中暱稱「阿維」、「保羅」之人是我，是被告劉侑杰邀伊進入該群組，就我所知金流就是匯款資料，控機就是有客人要買毒品要回覆的總機；我會協助看電腦，有人需要匯款時，就趕快通知他們需要匯款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二第301-303、307、315頁），被告林鉦倫則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已經在另案判決執行過等語（見本院卷八第528頁），足證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確係在同一犯罪組織中，分別為販賣毒品、洗錢之犯行，故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基於同一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而分別為前案之販賣毒品及本案之洗錢等犯行。
　㈤綜上，足認甲、乙2案判決與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所載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所參與之犯罪組織，核屬相同之犯罪組織。揆諸前揭說明，本案與甲、乙2案分別具有實質上一罪之同一案件，甚為灼然。
四、綜上，本案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分別與甲、乙案中被告相同，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參與犯罪組織之犯罪事實具有繼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故本案與前案應屬同一案件。而本案係檢察官於110年3月30日提起公訴，並於同年5月4日繫屬於本院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5月4日中檢介履112偵28693字第1129097840號函及其上本院收文戳章、本案起訴書各1份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7-12頁），則甲、乙2案既已確定，此部分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諭知免訴之判決，惟檢察官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302條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鈺雯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林佳裕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孟潔
　　　　　　　　　　　　　　　　　　　法　官　方星淵  
　　　　　　　　　　　　　　　　　　　法　官　江文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俐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
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
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
三、規避第七條至第十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公司法第9條第1項
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上25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公司名稱/統一編號/負責人

		資本額

		設立登記日期

		籌備處銀行帳號/
存入日期及金額

		匯出日期

		匯出金額

		會計師/
查核報告日期

		行為人

		證據清單



		1

		鼎威資訊有限公司/
00000000/
陳瑋廷



		800,000元

		108年3月13日

		合庫金庫銀行忠明南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08年3月6日存入800,000元

		108年4月24日

		900,000元

		志光會計師事務所胡鈞遠/
108年3月6日

		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

		⒈鼎威資訊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429-483頁）：
⑴臺中市政府108年11月8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603650函。
⑵臺中市政府108年3 月13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132790號函。
⑶108年3月13日設立登記申請書、108年3月13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股東同意書、108年3月6日公司章程、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2 月26日房屋使用同意書、107年房屋稅款繳款書、108年3月6日董事願任同意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3月13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108年4月24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4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4日

		168,185元

		


		


		




		


		


		


		


		


		108年4月24日

		377,757元

		


		


		




		


		


		


		


		


		108年4月26日

		300,015元

		


		


		




		


		


		


		


		


		108年4月27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7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8日

		100,015元

		


		


		




		


		


		


		


		


		108年4月29日

		10,190元

		


		


		




		


		


		


		


		


		108年4月29日

		200,015元

		


		


		




		


		


		


		


		


		108年4月29日

		220,000元

		


		


		




		2

		信元有限公司/
00000000/
李可昕

		1,000,000 元

		108年6月19日

		合作金庫銀行五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08年6月6日存入1,000,000元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誠鼎會計師事務所詹嘉銓/
108年6月6日

		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李可昕

		⒈信元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487-519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1月14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029540號函。
⑵109年1月14日解散登記申請書、109 年1月10日委託書、108年6月19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108年12月31日股東同意書、109年1月14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⑶臺中市政府108年6 月19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323020號函。
⑷108年6月19日設立登記申請書、108年6月19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年6月6 日委託書及股東同意書、公司章程、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6月15日房屋使用同意書、108 年房屋稅款繳款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6月19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10日

		100,015元

		


		


		




		


		


		


		


		


		108年7月10日

		100,015元

		


		


		




		3

		中財有限公司/
00000000/
王冠中

		550,000元

		108年7月16日

		合作金庫銀行衛道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①108年7月2日存入1,000元
②108年7月10日存入549,000元

		108年8月8日

		350,928元

		誠鼎會計師事務所詹嘉銓/
108年7月10日

		吳承恩、劉侑杰、王冠中

		⒈中財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405-442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1月15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029510函。
⑵109年1月14日解散登記申請書、108 年12月31日委託書。
⑶108年9月18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108年12月31日股東同意。
⑷109年1月15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⑸臺中市政府108年7月16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382980號函。
⑹108年7月16日設立登記申請書、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 年7 月10日股東同意書、公司章程、公司名稱及所營登記預查核定書、108 年期房屋稅轉帳繳納證明、所有權人同意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7月10日委託書。
⑺108年7月16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⑻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之新開戶登錄單、歷史交易明細。



		


		


		


		


		


		108年8月14日

		100,030元

		


		


		




		


		


		


		


		


		108年8月19日

		99,042元

		


		


		




		4

		雄維資訊有限公司/
00000000/
許家瑋

		400,000元

		108年8月16日

		合作金庫銀行太原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08年7月30日存入400,000元

		108年9月11日

		200,000元

		富盛會計師事務所鄭雅儷/
108年7月30日

		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許家瑋

		⒈雄維資訊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575-612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13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38750號函。
⑵109年3月13日變更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⑶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13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38740號函。
⑷109年3月13日印鑑遺失切結書、108年8月16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⑸臺中市政府108年8 月16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447160號函。
⑹108年8月14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108年8 月16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 年7月30日股東同意書及公司章程、108年7月24日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7年房屋稅繳款書、使用同意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



		


		


		


		


		


		108年9月19日

		200,000元

		


		


		




		5

		金享資訊有限公司/
00000000/
陳昱安

		300,000元

		108年10月8日

		華南商業銀行台中港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①108年9月24日存入5,000元
②108年10月1日存入295,000元

		108年11月6日

		300,000元

		隆雯會計師事務所張靜雯/
108年10月1日

		吳承恩、陳瑋廷、陳昱安

		⒈金享資訊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617-636頁）：
⑴臺中市政府108年10月8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546160號函。
⑵108年10月8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年10月1日股東同意書及公司章程、108年8月26日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房屋稅繳款書、房屋使用同意書、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10月8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6

		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
00000000/
朱珀寬

		10,000元 

		109年3月4日

		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109年2月26日存入10,000元

		109年3月19日

		2,100,000元 

		詹啟吉會計師事務所詹啟吉/
109年2月26日

		吳承恩、陳瑋廷、朱珀寬

		⒈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637-662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4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10250號函。
⑵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公司登記申請書、109年3月2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9年2月26日股東同意書及公司章程、查核報告書、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建物謄本、房屋使用同意書、109年3月4 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109年3月27日

		3,200,000元

		


		


		




		7

		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
張鈞威

		500,000元

		109年3月23日

		三信商業銀行國光分行帳號0000000000號/
109年3月18日存入500,000元

		109年3月27日

		300,100元

		鼎雋會計師事務所盧丕喬/
109年3月18日

		吳承恩、陳瑋廷、張鈞威

		⒈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663-670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7 月6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374460號函。
⑵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109年7月1日股東同意書、109 年7月6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⑶臺中市政府109年7 月6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374420號函。
⑷印鑑遺失切結書、109年3月23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109年7月6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⑸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23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58760號函。
⑹109年3月23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房屋稅繳款書、房屋使用同意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股東同意書、公司章程。
⒉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8 月12日函檢送喜來數位科技公司帳號0000000000號之基本資料、交易傳票、大額申報資料（第663-671頁）



		


		


		


		


		


		109年4月15日

		200,000元

		


		


		




		8

		利資資訊 有限公司/
00000000/
楊家齊

		1,000,000元

		107年5 月23日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中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 號/
107年5 月15日存入1,000,000元

		107年5月22日

		450,000元

		益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陳協銓



		吳承恩、楊家齊

		⒈利資資訊有限公司登記資料（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一第360-385頁）：
⑴臺中市政府107年5月23日府授經商字第10707248240號函。
⑵利資資訊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⑶利資資訊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號之開戶資料、107年5月15日起至108年6月21日交易明細。
⑷利資資訊有限公司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107年11月28日起至108年6月21日交易明細（見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179-181頁）。



		


		


		


		


		


		107年5月24日

		450,000元

		


		


		








附表二
		編號

		銀行帳號

		帳戶所有人



		1

		華南商業銀行臺中港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吳佳勳



		2

		⑴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豐原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
⑵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林莉郁



		3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南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

		丘宜台



		4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

		黃鉦壹



		5

		玉山商業銀行五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招鑫實業有限公司（代表人蕭龍興）



		6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許家瑋



		7

		第一商業銀行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

		黃聖傑



		8

		合作金庫銀行竹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陳泓維（非本案陳泓維）



		9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向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威聯勝有限公司（代表人鄭錦霆）







附表三：
		編號

		人頭帳戶持有人

		時間

		地點

		交付對象





		1

		吳佳勳

		107年中旬某日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森林公園對面全家

		透過綽號「阿龍」之人交給不認識之人



		2

		許家瑋

		108年7月30日前某日

		不詳

		陳瑋廷



		3

		林莉郁

		107年間某日

		不詳

		綽號「阿廷」之人



		4

		黃聖傑

		108年6月間某日

		臺中市西屯區「阿曼酒吧」

		綽號「阿林」之人



		5

		黃鉦壹

		108年初某日

		不詳

		陳瑋廷







附表四：（被告許家瑋部分）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備註



		1

		大臺電子磅秤1臺

		扣案物編號1



		2

		小臺電子磅秤1臺

		扣案物編號2



		3

		3號夾鏈袋1袋

		扣案物編號3



		4

		2號夾鏈袋1袋

		扣案物編號4



		5

		0號夾鏈袋1袋

		扣案物編號5



		6

		K盤1個

		扣案物編號6



		7

		108年9、10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7



		8

		108年11、12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14張

		扣案物編號8



		9

		108年11、12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9



		10

		109年1、2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10



		11

		109年3、4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11



		12

		109年5、6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12



		131

		108年谷蒼企業社傳票1批

		扣案物編號13



		14

		109年谷蒼企業社傳票1批

		扣案物編號14



		15

		谷蒼企業社稅務資料7本

		扣案物編號15



		16

		谷蒼企業社房屋租賃契約書1份

		扣案物編號16



		17

		永竣國際有限公司勞保繳費單1份

		扣案物編號17



		18

		合作金庫銀行VISA金融卡1張（卡號0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18



		19

		聯邦銀行MASTERCARD信用卡1張（卡號0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19



		20

		蘋果廠牌 IPHONE XR 黑色行動電話1支
（IMEI碼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20





		21

		IPHONE8-銀色手機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21







附表五：博客大亨（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　　間

		金　　額

		犯罪所得

		備註



		1

		108年8月

		756,376元

		11,346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3頁



		2



		108年9月

		671,922元

		10,079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7頁



		


		


		292,692元（代付）

		2,342元

		








附表六：（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間

		代收金額

		代付金額

		犯罪所得

		備註



		


		


		剔除「白哥」代收、代付款項

		


		


		




		1

		108年
1月份

		不詳

		不詳

		202,218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2

		108年
2月份

		不詳

		不詳

		171,231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3

		108年
3月份

		不詳

		不詳

		187,77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4

		108年
4月份

		不詳

		不詳

		194,36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第514頁表格「收入欄」誤載為194,665元)



		5

		108年
5月份

		不詳

		不詳

		223,244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6

		108年
6月份

		不詳

		不詳

		365,49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7

		108年
7月份

		不詳

		不詳

		263,352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8

		108年
8月份

		26,453,872元

		13,120,941元

		689,584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1-504、514頁（扣除「博客」部分）
-----------------------
一、代收部分：
①金發財SA：13,795元
②金順：88,325元
③凱旋：2,382,865元
④豪野：3,440,555元
⑤海派：353,065元
⑥UPG：1,222,035元
⑦玖壹壹：2,078,203元
⑧浪勢娛樂：126,265元
⑨鑽石：44,480元
⑩小白：16,484,144元
⑪UPG2：220,14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豪也代付：9,099,022元
②鑽石代付：40,300元
③凱旋代付：569,920元
④金順代付：22,310元
⑤金發財代付：56,000元
⑥九一一代付：830,800元
⑦小白代付：2,502,589元



		9

		108年
9月份

		12,511,319元

		10,086,161元

		308,96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5-508 、514 頁（扣除「博客」部分）
-----------------------
一、代收部分：
①金發財SA：60,685元
②金順：50,235元
③凱旋：2,361,430元
④豪野：2,416,585元
⑤海派：506,087元
⑥UPG：310,227元
⑦玖壹壹：2,514,265元
⑧浪勢娛樂：21,335元
⑨鑽石：1,277,350元
⑩UPG2：738,215元
⑪603731：674,660元　
⑫603732：208,635元　
⑬603733：633,630元　
⑭603734：291,935元　
⑮603735：446,045元　
-----------------------
二、代付部分：
①豪也代付：8,067,642元
②鑽石代付：660,480元
③凱旋代付：605,829元
④金順代付：22,310元
⑤金發財代付：45,000元
⑥九一一代付：684,900元



		10

		108年
12月份

		2,531,205元

		54,320元

		51,314元
（代收利潤：50,879元＋代付利
潤43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9、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UPG：50,000元
②發玖玖：437,000元
③太陽城：345,000元
④小額借貸：1,699,205元
-----------------------
二、代付部分：
①發玖玖：54,320元　



		11

		109年
1月份

		1,018,485元

		0

		22,368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9、514頁
-----------------------
代收部分：
①發玖玖：166,700元
②太陽城：51,000元
③小額借貸：800,785元
----------------------　
代付部分：
①發玖玖：0元



		12

		109年
2月份

		3,218,290元

		130,168元

		70,858元
(代收利潤：69,817元＋代付利潤1,041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0、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UPG：51,000元
②發玖玖：0元　
③太陽城：141,000元
④小額借貸：664,860元
⑤利幸：168,000元
⑥柏克萊：493,400元
⑦尖端：22,000元
⑧DT智慧DT：1,678,03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柏克萊：130,168元　　



		13

		109年
3月份

		6,482,286元

		972,834元

		146,414元
（代收利潤：140,965元＋代付利潤5,449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1、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小額：614,440元
②太陽城：406,200元
③利幸：65,000元
④DT智慧DT：1,166,700元
⑤先鋒：0元
⑥京鼎：3,313,826元
⑦旺達：729,920元
⑧金大發：92,200元
⑨UPG：0元
⑩尖端：94,000元
⑪金豪氣：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太陽城：116,910元　　
②京鼎：855,924元



		14

		109年
4月份

		9,826,703元

		2,664,255元

		230,755元
（代收利潤：217,435 元＋代付利潤13,320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2、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小額：24,100元
②太陽城：569,850元
③利幸：314,700元
④DT智慧DT：2,482,635元
⑤先鋒：0元
⑥京鼎：5,736,991元
⑦旺達：571,727元
⑧金大發：0元
⑨UPG：0元
⑩尖端：126,700元
⑪金豪氣：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京鼎：2,160,160元　　
②DT：504,095元



		15

		109年5月份

		20,715,174元

		0

		427,656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3-514頁
-----------------------
代收部分：
①太陽城：925,058元
②利幸：218,003元
③DT智慧：3,255,212元
④京鼎：4,293,560元
⑤旺達：1,144,872元
⑥TZ：469,300元
⑦尖端：360,700元
⑧神采飛揚：7,100元
⑨金銳：20,300元
⑩CMT：206,718元
⑪神明娛樂：3,811,382元
⑫1177：4,000元
⑬智利：1,599,789元
⑭388：1,409,800元
⑮麥席尼：2,718,180元
⑯SA沙龍：240,000元
⑰瓜哥：2,000元
⑱寶哥：27,000元
⑲鷹皇：2,000元
⑳亞泰：100元
㉑琳達：100元



		


		合計

		


		


		3,555,594元

		








附表七：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犯罪事實二之附表一編號4所示犯罪事實

		許家瑋共同犯公司法第九條第一項之未繳納股款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示犯罪事實

		許家瑋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鉦倫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犯罪事實四、五之附表六編號3至15所示犯罪事實

		許家瑋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特殊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

		犯罪事實四之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犯罪事實

		林鉦倫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特殊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金訴字第36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家瑋







選任辯護人  洪政國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吳佳勳





            林鉦倫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張順豪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109年度偵字第34768號、109年度

偵字第34878號）及移送併辦（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家瑋犯如附表七編號1至3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七編號

1至3主文欄所示之刑。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0所示之物沒收；未扣

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吳佳勳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特殊洗

錢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

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林鉦倫犯如附表七編號2、4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七編號

2、4主文欄所示之刑。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陸萬元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許家瑋（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Wwwww、維尼）自民國108

    年2月至3月間某日起，林鉦倫（通訊軟體微信暱稱：Allen

    ）自107年10月某日起，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

    入吳承恩（通訊軟體微信、Telegram暱稱：山口、山上、金

    山、順山、山頭，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於107年5月某日

    所發起、主持，劉侑杰（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侑、吉人

    天、馬司、亞洲，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及陳瑋廷（通訊

    軟體微信、TG、Skype分別暱稱：廷、貝才、謬斯、凱龍、

    布加迪、孔明，由本院另行審結）所指揮，及陳泓維（通訊

    軟體微信、TG暱稱：保羅、阿維，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

    、王冠中（通訊軟體微信暱稱：凌晨、阿中，業經本院判處

    罪刑在案）、高褕傑（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傑、振祐、

    祐、麥拉倫，由本院另行審結）、林承毅（通訊軟體微信、TG

    暱稱：信、柯尼賽克，由本院另行審結）、洪建鋐（通訊軟

    體TG暱稱：五本、林木，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所組成，3

    人以上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有結構性洗錢犯罪組織（下稱

    山口洗錢犯罪組織，許家瑋、林鉦倫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

    ，由本院不另為免訴之諭知，詳如後述），並先後在臺中市

    ○○區○○○○街000號8樓、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臺中

    市○○區○○○道0段000號23樓之1從事洗錢行為，由吳承恩負責

    對外招攬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利用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洗錢，

    陳瑋廷及劉侑杰則負責租用電子帳務平臺以之作為與賭博業

    者或不詳之人進行代收付款項、對帳之管道，並負責指揮管

    理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成員，及收購、租用作為山口洗錢犯罪

    組織人頭帳戶之個人帳戶或公司帳戶，許家瑋、林鉦倫及高

    褕傑、陳泓維、王冠中、洪建鋐、林承毅分別擔任山口洗錢

    犯罪組織機手，分別輪班負責以通訊軟體Skype或TG與賭博

    業者或不詳之人聯繫，操作代收、代付之業務，許家瑋並提

    供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公司帳戶及附表二編號6所示個人帳戶

    （詳如後述）供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及依陳瑋廷指示提

    領款項，其等藉由為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洗錢而牟利。

二、吳承恩為取得供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之人頭公司戶及人頭

    帳戶，除出資並指示楊家齊（業經本院判決免訴在案）設立

    利資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利資公司），另指示劉侑杰、陳瑋

    廷自行或指示李可昕、王冠中、許家瑋、陳昱安、朱珀寬及

    張鈞威（李可昕、陳昱安部分，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朱珀

    寬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張鈞威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設

    立公司，而許家瑋、吳承恩、陳瑋廷、劉侑杰均明知公司應

    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者，不得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

    ，仍共同基於以申請文件表明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已繳納及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由吳承恩提供如附表一編號

    4「資本額」欄所示驗資金額至雄維資訊有限公司（下稱雄

    維公司）所申設之銀行帳戶中，作成雄維公司形式上已收足

    股東所繳納股款之不實外觀後，再委託不知情之會計師事務

    所代為辦理該公司設立登記事宜，如附表一編號4「會計師/

    查核報告日期」欄所示之不知情會計師於進行資本額查核簽

    證後，出具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認定雄維公司已確實收足公

    司辦理設立登記之股款後，不知情之會計師事務所員工再持

    上開不實之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連同辦理公司設立登

    記所需之文件資料，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申請辦理公司

    設立登記，使不具實質審查權之不知情承辦公務員，形式審

    核上開文件後，於附表一編號4「設立登記日期」欄所示時

    間核准雄維公司之設立登記，並將此不實事項登載在職務上

    所掌管之公文書，足生損害於雄維公司經營所需資本之充實

    ，以及臺中市政府對公司登記與資本額管理之正確性，嗣吳

    承恩等人即將驗資款項陸續匯出（詳如附表一編號4「匯出

    日期」及「匯出金額」欄所載）。

三、吳佳勳明知無正當理由徵求他人提供金融帳戶之存摺、印章

    、提款卡（含密碼）者，極有可能遭人利用作為有關財產犯

    罪之工具，而可能成為幫助他人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

    眾賭博、一般洗錢及特殊洗錢之工具，進而對正犯所實行之

    犯行施以一定助力，竟基於縱使發生該等結果，亦不違背其

    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金融機構帳戶資

    料，於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予如附表三編號1「

    交付對象」欄所示之人，嗣如附表三編號1「交付對象」欄

    所示之人取得上開帳戶後，再交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供作洗

    錢之人頭帳戶使用（使用期間107年10月31日至108年10月15

    日）。

四、許家瑋、林鉦倫與吳承恩、劉侑杰、陳泓維、王冠中、陳瑋

    廷及高褕傑均明知張智竣所經營之「博克大亨」網站為網路

    賭博平臺，供不特定賭客下注及入出金，竟共同基於意圖營

    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及另基

    於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收受、

    持有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特殊洗錢犯意聯絡，先

    後在臺中市○○區○○○○街000號8樓、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

    B室從事洗錢行為，許家瑋並將雄維公司之資料（包含以雄

    維公司名義申設之合作金庫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資料

    ，使用期間108年9月20日至同年10月29日）及其以自己名義

    申設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帳戶資料（使用期間108年8月3日至

    109年7月1日）交予陳瑋廷，供作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洗錢之

    用。嗣山口洗錢犯罪組織即以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4、8所

    示人頭公司向第三方支付公司申請代收款項金流服務，並綁

    定附表一編號1至4、8所示公司帳戶為匯款帳戶，再以其等

    所使用之電子帳務管理平臺，透過API介接之方式提供張智

    竣所經營之博克大亨賭博網站人員及不詳之人（詳如附表六

    編號1至9所示）使用，博克大亨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可利用

    其等提供之電子帳務管理平臺向第三方支付公司取得繳費管

    道供賭客匯入賭資及不詳之人匯入款項，待第三方支付公司

    收款確認後再撥款至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之人頭公司帳戶

    後，由上開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成員與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或不

    詳之人約定以面交、匯款等方式交付前揭款項；另博克大亨

    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可匯款至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所使用如附

    表二所示之人頭帳戶，或約定將上開收取之賭資、無合理來

    源之款項轉匯至附表二所示之人頭帳戶，再告知山口洗錢犯

    罪組織應轉帳匯款之帳號、戶名及金額，經上開成員確認後

    ，即將款項撥付至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指定之帳戶

    ，吳承恩等人即於附表五所示時間內，為博克大亨收取或匯

    出如附表五「金額」欄所示款項，另於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

    期間，為不詳之人收受、持有及匯出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

    不相當如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款項，藉此從中賺取手續費（

    詳如附表五、附表六編號1至9之「犯罪所得」欄所示）牟利

    。

五、吳承恩、陳瑋廷、高褕傑及許家瑋承前特殊洗錢之犯意，與

    洪建鋐及林承毅共同基於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

    請開立之帳戶，收受、持有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

    特殊洗錢犯意聯絡，自108年10至11月間某日起至109年7月1

    日為警查獲時為止，在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23樓之1，

    以「富貴鳥」為代號，並改以谷蒼企業社、附表一編號5至7

    所示公司及威聯勝公司名義向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下稱

    鼎泰公司）申請代收款項金流服務，使用鼎泰公司所提供之

    Funpay平臺作為電子帳務管理平臺，為不詳之人收受匯入第

    三方支付公司之無合理來源且與其等收入顯不相當之款項，

    待鼎泰公司將代收款項匯入陳瑋廷指定之公司帳戶或人頭帳

    戶，再由高褕傑、洪建鋐及林承毅聯繫確認後，提領現金交

    予陳瑋廷，由陳瑋廷轉匯至不詳之人指定帳戶或面交予不詳

    之人；另不詳之人可匯款至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所使用如附表

    二編號6、7所示許家瑋、黃聖傑之金融機構帳戶，再告知山

    口洗錢犯罪組織應轉帳匯款之帳號、戶名及金額，經上開成

    員確認後，即由高褕傑、洪建鋐及林承毅操作其等所掌控如

    附表二編號6、7所示許家瑋、黃聖傑之個人帳戶進行轉帳、

    匯款，於附表六編號10至15所示期間內，為不詳之人（詳如

    附表六編號10至15所示）收受、持有及匯出無合理來源且與

    收入顯不相當如附表六編號10至15所示款項，藉此從中賺取

    手續費（詳如附表六編號10至15之「犯罪所得」欄所示）牟

    利。經警於109年7月1日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許家瑋位於

    臺中市○○區○○路000號9樓之1居所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四

    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六、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

    分局報告、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站、刑事警察局電信

    偵查大隊偵查第二隊報告後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固定有明文，惟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

    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

    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

    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

    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

    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

    經查，本案判決據以認定被告許家瑋、吳佳勳及林鉦倫以外

    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許家瑋、吳佳勳、林鉦

    倫及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

    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卷九第158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

    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

    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

    ，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前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以下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且經本院於審判時依法踐行

    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且無證

    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家瑋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

    （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127-137、149-161頁、卷四第365

    -367頁、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一第223-229頁、本

    院卷卷九第251頁）、被告吳佳勳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

    時（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二第3-8頁、第20328號

    偵卷卷四第447頁、本院卷卷九第252頁）、被告林鉦倫於警

    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

    第53-61、101-105頁、本院卷卷四第119頁、卷五第407-416

    頁、卷六第291-292頁、卷九第252頁）均坦承不諱，核與同

    案被告吳承恩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

    二第308頁、卷三第122頁、卷八第525頁）、同案被告劉侑

    杰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第2032

    8號偵卷卷三第153-167、219-223、225-230、253-261頁、

    卷四第359-362頁、本院卷卷三第122頁、本院卷六第290頁

    、卷八第526頁）、同案被告陳泓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

    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三第241-242頁、卷六第290-291頁、

    卷八第526-527頁）、同案被告洪建鋐於警詢、偵查及本院

    審理時之供述（見法務部調查局中機站卷一第493-501頁、

    第20328號偵卷卷四第433-437頁、本院卷卷八第527頁）、

    同案被告朱珀寬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

    卷二第309頁、卷八第528-529頁）、同案被告林偲嫚於本院

    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四第119頁、卷八第5

    29-530頁）、同案被告黃聖傑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

    述（見本院卷卷二第310頁、卷八第530頁）、同案被告王冠

    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三第242-24

    3頁、卷八第528頁）、同案被告陳瑋廷於警詢、偵查中之供

    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171-189、191-214、255-264頁

    、卷四第133-147、333-339頁、第4565號偵卷第235-236頁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一第27-52頁）、同案被告

    林承毅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中之供述（見第20328號偵卷

    卷四第383-385頁、本院卷卷三第500頁、卷五第113-121頁

    ）、同案被告高褕傑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之

    供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297-312、355-372、391-397

    頁、卷四第419-421頁、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一第1

    83-189頁、本院卷卷四第171-173、256頁、卷六第292頁）

    大致相符，並有證人即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鴻國

    於警詢中之證述（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站卷二第15

    5-162、177-181、317-321頁、第20328號偵卷四第15-19頁

    ）、證人即博克大亨賭博機房負責人張智竣於警詢、偵查及

    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5-13、47-50頁

    、本院卷八第395-405頁）、證人梁畫意於警詢中之證述（

    見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卷第27-29頁）在卷可稽，且有下

    列證據及附表一「證據清單」欄所載之證據附卷可查：

　㈠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一：

　⒈本院109年度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法務部調查局中

    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搜索筆錄、無應扣押之物證明書各6份（

    包含受搜索人：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被告許

    家瑋、陳泓維A，見第97-102、103-110、129-135頁）。

　⒉法務部調查局數位證據現場蒐證報告1份（見第211-283頁）

    、犯罪集團成員身分調查報告1份【包含：⑴同案被告吳承恩

    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9張（第285-287頁）、⑵同案

    被告陳瑋廷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4張（第289頁）、

    ⑶同案被告劉侑杰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4張（第290

    頁）、⑷同案被告陳泓維A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3張

    （第291頁）、⑸同案被告高褕傑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

    片3張（第293頁）、⑹被告許家瑋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

    照片3張（第294頁）、⑺被告林鉦倫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

    案照片6張（第295頁）、⑻同案被告劉侑杰查扣手機內微信

    群組「8月3日大家吃個飯」群組成員及對話紀錄截圖16張（

    第297-300頁）、⑼同案被告吳承恩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

    04-315頁）、⑽其他成員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26-327頁

    ）、⑾被告許家瑋之身份調查報告各1份（第328、341頁）、

    ⑿同案被告陳瑋廷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29-332頁）、⒀同

    案被告陳泓維A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33-334頁）】。

　⒊山口犯罪集團涉嫌違反洗錢防制法、電子支付管理條例等事

    證資料報告-金流調查報告1份（第345-400頁），包含：⑴扣

    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截圖1份：登入利資帳務管

    理平台交易網頁-點入廠商專區的交易手續費-客戶編號1-11

    、10-25、20-36、29-44（第345-346頁）、⑵扣案證物編號A

    -編號40桌上型電腦截圖1份：利資帳務管理平台（交易明細

    查詢）-確認水房於108年8月13日起至同年10月16日交易總

    金額為3,974萬4,376元之交易明細資料（第347頁）、⑶扣案

    證物編號A-編號38USB隨身碟截圖1份：插在扣案證物編號A-

    編號40桌上型電腦之隨身碟內檔案（本案查獲水房公司所有

    交易內容、帳密、網址及重要資料，第347、373-374、385

    、392-393頁）、⑷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截圖2

    張（第348-349頁）、⑸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38 USB隨身碟內

    檔案資料截圖2張（隨身諜中「重要資訊.txt」檔案內有該

    水房公司目前服務之客戶、收取費用之說明、使用之帳號密

    碼（第349-350頁）、⑹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2截圖4張（第35

    0-351頁）、⑺水房工作機使用SKYPE暱稱「資訊有限公司 利

    資」與客戶之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351-352、第355-358頁

    ）、⑻第三方支付平台產生付款資訊之畫面截圖1張（第353

    頁）、⑼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內檔案截圖3張（

    下載檔案區內有利資金流介接API文件、代收及下載、ATM付

    款介接說明截圖1張，第353-354頁）、⑽山口集團之洗錢流

    程及費用組織圖及說明（第359頁）、⑾「博克代收-對帳群

    」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360-364頁）、⑿「博克代付」對話

    紀錄截圖1份（第365-369頁）、⒀108年10月16日於台中市○

    區○○○路000號8樓B室查扣之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1-44之翻

    拍照片4張（第375-379頁）、⒁108年10月16日於陳瑋廷住處

    台中市○區○○街00號查獲之信元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

    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6年1月1日起至108年11月1

    2日止交易明細（第380-381頁）、雄維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

    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7月29日起至同

    年10月29日止交易明細（第382頁）、中財有限公司之合作

    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7月2日起至

    同年10月23日止交易明細（第383頁）、鼎威有限公司之合

    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3月6日起

    至同年4月30日止交易明細（第384頁）、⒂利資公司於綠界

    科技之帳戶、提領設定及帳戶收支明細、綠界公司後台資料

    之比對、利資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號開戶資料及106年11月30日起至108年4月30日止交易明細

    之截圖1份（第386-389頁）、⒃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26之中

    財有限公司108年9月1日簽訂之PEPAY整合服務合作合約書1

    份（第390頁）、⒄扣案證物編號C-劉侑杰手機內信元有限公

    司與中華國際通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PEPAY 整合金流

    開通（異動）申請書截圖1份（第391頁）、⒅分析利資資訊

    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1月至4月相

    關提款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4頁）、⒆分析信元有限公

    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6月至11月相關提

    款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5頁）、 ⒇信元有限公司（帳

    號0000000000000號）於108年10月6日水房遭查獲後，發現

    該帳戶陸續匯款至被告許家瑋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出金額4,

    576,046元（第396頁）、同案被告陳瑋廷108年11月5日臨

    櫃提款信元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內90萬元之監視器影像截圖1張（第396頁）、分析鼎泰有

    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3至10月相關提款

    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7頁）、 分析雄維有限公司帳

    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7至10月相關提款明細交易

    資料及流向（第398頁）、被告許家瑋108年10月17日、28

    日、29日臨櫃提款雄維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

    000號帳戶款項之監視器影像截圖3張（第399頁）、同案被

    告王冠中108年10月23日臨櫃辦理銷戶中財公司之合作金庫

    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監視器影像截圖1張（第40

    0頁）。

　⒋對話佐證組織架構（第400-446頁），包含：⑴同案被告吳承

    恩暱稱「金山」與劉侑杰於通訊軟體紙飛機之對話紀錄截圖

    1份（第402-425頁）、⑵扣案之被告林鉦倫IPHONE手機內採

    證資料（內有「員工內部群」之微信群組，第426頁）、⑶微

    信「員工內部群」成員之首頁擷圖1份【成員有同案被告陳

    瑋廷（暱稱「財」）、劉侑杰（暱稱「侑」）、王冠中（暱

    稱「凌晨」）、林鉦倫（暱稱「allen」）、高振祐（暱稱

    「傑」）、許家瑋（暱稱「Wwwww」）、陳泓維（暱稱「保

    羅」）】、 ⑷108年9月3日起至同年10月3日，同案被告劉侑

    杰在微信「員工內部群」群組之留言及群組對話紀錄截圖1

    份（第429-436頁）、⑸工作機中與暱稱「益新」對話紀錄截

    圖1份（第437頁）、⑹工作機中與暱稱「Linky」對話紀錄截

    圖1份（第439-441頁）、⑺扣案證物編號C：扣案之同案被告

    劉侑杰手機，微信群組「日日爭上」對話紀錄（第444頁）

    、⑻扣案證物編號C：扣案之同案被告劉侑杰手機，108年8月

    12日起至同年9月10日與同案被告陳泓維暱稱「阿維」之微

    信對話紀錄（第445-446頁）。

　⒌博克賭博機房事證（第447-458頁），包含：⑴扣案之張智竣I

    PHONE私人手機內張智竣微信暱稱「麥可」與同案被告吳承

    恩暱稱「山上」、劉侑杰暱稱「侑」、利資金流（工作機）

    、陳瑋廷暱稱「廷」、羅文裕暱稱「sammy 」、信元（工作

    機）、暱稱「永盈MONG」成立之群組內對話紀錄截圖（第44

    7頁）、⑵張智竣與同案被告吳承恩之微信暱稱「山上」、紙

    飛機暱稱「金山」對話紀錄截圖（第448-452頁）、⑶張智竣

    與紙飛機暱稱「順山」之同案被告吳承恩之對話紀錄截圖（

    第453-454頁）、⑷張智竣與紙飛機暱稱「順山」之同案被告

    吳承恩、「繆斯」之即同案被告陳瑋廷成立之「博克群」對

    話紀錄截圖（第455頁）、⑸張智竣與紙飛機暱稱「繆斯」之

    同案被告陳瑋廷對話紀錄截圖（第456-457頁）、⑹張智竣與

    楊舜傑微信暱稱「合作金」之對話紀錄截圖（第458頁）。

　⒍收購人頭帳戶資料、山口犯罪集團販毒事證調查報告（第459

    -460、461-548頁）。

　㈡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二：

　⒈本院109年度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第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

    各1份（受搜索人：被告林鉦倫，第63-75頁）、扣案證據編

    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中之「帳密」資料中之「銀行帳密」

    、「卡片帳號」、「通訊帳密」檔案（第93-98頁）。

　⒉被告許家瑋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139-145

    頁）。

　⒊同案被告劉侑杰IPHONE手機【編號D-1】之擷圖資料（第215-

    237頁）、同案被告陳瑋廷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

    表（第245-251頁）、同案被告高褕傑109年7月2日指認犯罪

    嫌疑人紀錄表（第373-379頁）、同案被告陳泓維A109年7月

    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381-387頁）。

　㈢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三：

　⒈同案被告劉侑杰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169-

    181頁）。

　⒉暱稱「金代付」群組對話紀錄截圖（第341-357頁、第421-43

    5頁）、忘錄【帳本】（第359頁）、GOOGLE試算表、工作表

    1（361-367頁）、【微信暱稱「勞力士」、「家樂福」、「

    抖音」、「美國隊長」、「哥吉拉」、「老饕」、「閃電俠

    」之帳號】、微信暱稱「凡」於群組之對話紀錄截圖（第36

    9頁）、微信暱稱「Tim 」於群組之對話紀錄截圖（第371-3

    79頁）、微信暱稱「張凱」於群組之對話紀錄截圖（第381-

    395頁）、微信暱稱「kim 」「勞力士」、「哥吉拉」、「

    美國隊長」帳號、「抖音」、「家樂福」帳號及推播畫面、

    查詢帳號之截圖（第415-420頁）。

　㈣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四：

　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電信偵查大隊第二隊109年7月28日偵

    查報告，並檢附天睿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帳戶交易明細（第5-

    13頁）。

　⒉陳鴻國提供之109年4月30日、109年3月3日鼎泰國際商務有限

    公司之客戶資料臨時變更通知書各1份及明細、鼎泰國際商

    務有限公司登入立誠資訊有限公司提供之伺服器IP位置、時

    間（第21-24頁）。

　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第二隊109年7月29日

    職務報告、欲調閱資料說明（第119-122頁）。

　㈤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五：

　⒈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偵查隊109年9月29日、109年10月

    13日職務報告各1份（第5-6、9-11、13-16頁）。

　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9年10月28日儲字第1099003538號函

    （楊舜傑之存簿儲金帳戶截至109年10月26日止，結存金額

    為新臺幣827元，已將該帳戶設為凍結帳戶，本案暫未予扣

    押，同上卷第21頁）、第一商業銀行台中分行2020/12/07一

    台中字第00312號函（第39頁）。

　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109年12月10日合金竹山字第1090

    004247號函（已於109年12月9日將陳泓維帳號000000000000

    0號解除凍結，第43頁）。

　㈥109度偵字第20328號銀行調取資料卷：

　⒈臺灣銀行大雅分行109年7月14日大雅營字第10900028321號函

    檢送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所有帳戶餘額之查詢單（第3-5

    頁）。

　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109年7月3日台新作文字第10913533號函（

    第7頁）。

　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5日中信銀字第109

    224839168054號函檢送鄭謹霆之帳號000000000000號於108

    年12月27日起至109年1月6日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

    - 財金交易（第9-13頁）。

　⒋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籌備處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

    0000000號於109年2月26日起至同年6月20日交易明細、自動

    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第15-17頁）。

　⒌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7日華豐存字第1090000

    117號函，並檢送吳承恩之帳號000000000000號自104年5月7

    日起至109年6月21日之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第195-214

    頁）。

　⒍合作金庫銀行五權分行109年7月17日合作金字第10906900573

    號函檢送鼎威資訊有限公司即信元公司之帳號000000000000

    0號自108年7月23日起至109年7月23日之歷史交易明細查詢

    結果（第215-220頁）。

　⒎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港路分行109年7 月14日華中

    港字第1090000177號函，並檢送金享資訊有限公司之帳號00

    0000000000 號帳戶資料查詢、108年9月24日起至109年6月2

    1日之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第221-225頁）。

　⒏合作金庫銀行南嘉義分行109年7月13日合金南嘉字第1090640

    0458號函、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109年7月21日合金竹

    山字第1090002460號函檢送陳泓維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

    08年5月9日起至109年6月21日交易明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彰化分行109年7月20日合金彰化字第109002636號函，檢送

    汎芸企業社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08年10月21日起至同

    年12月14日交易明細（第227、229-231、233-235頁）。

　⒐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0日儲字第1090172543號函

    ，並檢送楊舜傑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93年

    8月10日起至99年7月31日交易明細（第237-243頁）。

　⒑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3日三信銀管字第10903

    027號函，並檢送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號

    自109年3月18日起至同年7月8日交易明細（第245-247頁）

    。

　⒒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09年7月10日一總營集字第73610號函（第

    249-251頁）。

　⒓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作業部109年7月13日新

    光銀集作字第1090103051號函檢送之交易明細（第253-288

    頁）。

　⒔台新國際商業銀行109年8月11日台新作文字第10916684號函

    ，並檢送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自10

    9年6月12日起至同年7月2日交易明細（第289-298頁）。

　⒕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9年8月14日合金忠明南路

    字第1090002625號函暨檢送陳瑋廷帳號000000000000號自10

    8年5月8日起至109年7月14日交易明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太原分行109年8月5日合金太原字第1090002383號函暨檢送

    雄維資訊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08年7月29日起

    至109年7月28日交易明細（第301-319、323-325頁）。

　㈦109年度他字第1983號卷：

　⒈刑事警察局電偵大隊（偵二隊）109年2月27日偵查報告（第7

    -53頁）。

　⒉陳宥鑫108年11月27日、108年12月14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

    表各1份、陳宥鑫提供「山口哥」等人犯罪集團成員使用之

    通訊軟體資料（第61-67、100-102、103-106頁）。

　⒊智慧型手機涉案電磁紀錄內容截圖：查扣被告劉侑杰手機【I

    MEI：00000000000000】內暱稱「日日爭上」群組成員及對

    話紀錄（第107-114頁）。

　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偵查隊職務報告5份（第133-135

    、139-140、143-145、149-150、153-154、159-161頁）。

　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臺中分行109年8月31日合金西臺中字第1

    090002899號函檢送被告許家瑋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

    資料（第295頁）。

　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12月15日中信銀字第10

    9224839318346號函（第299頁）。

　㈧109年度偵字第34768號卷：

　⒈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保管字第1167號扣押物品清單及

    贓證物品照片7張（第349頁、第369-381頁）。

　⒉本院109年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法務部調查局中部

    地區機動工作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

    收據（第399-408頁）。

　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保管字第4950號扣押物品清單、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大型保字第188 號扣押物品清單及

    贓證物品照片1份（第291、299-320、第323-368頁）。

　㈨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一：

　⒈108年10月16日搜索查扣電腦對話紀錄擷圖【第13-167頁，包

    含：⑴工作機內「博客代付」群組對話紀錄、交易明細截圖

    （第13頁）、⑵同案被告劉侑杰手機內與同案被告陳瑋廷微

    信暱稱「廷」、「貝才」對話紀錄擷圖（第14、15-16頁）

    、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微信暱稱「山上」對話紀錄擷圖（第17

    頁）、與賭博業者暱稱「富達技術串接」、「傑森史塔森」

    對話紀錄擷圖（第18-25頁）、與同案被告高褕傑微信暱稱

    「振佑」對話紀錄擷圖（第216頁）、與同案被告陳泓維A暱

    稱「阿維」之微信對話紀錄擷圖（第313-317頁）、與同案

    被告洪建鋐暱稱「五木」之微信對話紀錄擷圖（第529-538

    頁）】。

　⒉同案被告陳瑋廷使用之工作機門號0000000000號【暱稱凱龍

    】之擷取畫面【第107-167頁，包含⑴「麥席尼對帳群」成員

    名單、對話紀錄（第107-112頁）、⑵「京鼎代收對帳群」成

    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2-113頁）、⑶「SA 沙龍代收對帳

    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3-116頁）、⑷「388 代收對

    帳群（賓馬）」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7頁上）、⑸「旺

    達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7頁下）、⑹「鷹皇代收對帳

    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7-118、第129頁上）、⑺「

    神明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8頁）、⑻「DT代收對帳群

    」成員名單（第118頁）、⑼「太陽城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

    （第119頁）、⑽「TZ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9頁）、⑾

    「ELK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20頁）、⑿「尖端代收對

    帳群」成員名單（第120頁）、⒀「TZ娛樂代付對帳群」成員

    名單、對話紀錄（第121-125頁）、⒁「TZ代付群」成員名單

    、對話紀錄（第125-126頁）、⒂「新天代付」成員名單、對

    話紀錄（第126-128頁）、⒃「新麥席尼代付群」對話紀錄（

    第129、130頁）、⒄「利幸代付群」成員名單（第129頁下）

    、⒅「ROCK代付（利資）」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29-130

    頁）、⒆「鷹皇代付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0頁）、

    ⒇「王者代付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1頁）、「神

    明代付群」成員名單（第131頁）、「富貴鳥代付補款」成

    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2-133頁）、「代付支付群」成員

    名單、對話紀錄（第134頁）、「台帳」成員名單、對話紀

    錄（第135-147頁）、「幣安帳」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

    148-156頁）、「圈存」對話紀錄（第157-158頁）、「富

    貴」對話紀錄（第159-160頁）、「小飛象」、「林木」、

    「柯尼賽克」、「拉倫麥」聯絡人資訊（第160-161頁）、

    「客服富貴鳥」對話紀錄（第162-167頁）】。

　⒊銀行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包含：⑴金享資訊有限公司帳號00

    0000000000號之華南商業銀行開戶資料、108年9月24日至10

    9年6月21日交易明細（第169-171頁）、⑵喜來數位科技有限

    公司帳號0000000000號之三信商業銀行103年3月18日至同年

    7月8日客戶帳卡明細單（第177頁）、⑶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合

    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基本資料、108年5月8日

    起至同年10月10日交易明細（第179-182頁）】。

　⒋109年7月1日查扣證物編號G-3手機截圖1份【包含：⑴通訊軟

    體紙飛機「富貴鳥」群組成員、對話紀錄（第192-199頁）

    、⑵同案被告高褕傑之通訊軟體紙飛機暱稱「拉倫麥」與同

    案被告陳瑋廷之對話紀錄（同上卷第215頁）、⑶同案被告洪

    建鋐之通訊軟體紙飛機暱稱「林木」與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對

    話紀錄（第522-528頁）、⑷同案被告林承毅之通訊軟體紙飛

    機暱稱「柯尼賽克」與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對話紀錄（第640

    頁）】。

　⒌通信監察作業報告表（同案被告高褕傑、門號0000000000號

    ，時間：109年4月14日至同年6月15日，第217-221頁）。

　⒍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函文【包含：⑴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南臺中分

    行108年11月18日合金南臺中字第1080003736號函，檢送 同

    案被告陳泓維申辦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106年

    1月1日起至108年11月18日交易明細（第319-325頁）、⑵合

    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9年2月17日合金忠明南路字

    第1090000508號函，檢送ATM 提領畫面及提領明細（第327-

    331頁）、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9年2月17日合

    金忠明南路字第1090000509號函檢送ATM提領畫面（第333-3

    37頁）】。

　⒎扣案物編號M-3之利資資訊有限公司資料內容物照片（第355-

    359頁）。

　⒏同案被告王冠中109年8月3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397

    -404頁）。

　⒐本院109年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法務部調查局中部

    地區機動工作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

    收據各1份（第539-547頁）。

　⒑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蒐證暨偵查照片：臺中市○○區○○○

    道0段000號-市政文華社區之電梯監視器影像及陳瑋廷等人

    於停車場停放之車輛（同上卷第549-560頁、651-662頁）。

　㈩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

　⒈被告吳佳勳申辦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存摺封面影

    本、107年6月1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交易明細各1份（第9、

    21-45頁）。

　⒉扣案物編號M-3之資公司之107年9、10月份三聯式統一發票、

    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各1紙（第11頁）、

　⒊被告吳佳勳簽訂之107年10月31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通路整

    合金流服務合約書（第12-19頁）。

　⒋同案被告林偲嫚申辦之兆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存摺封面

    影本、108年1月11日起至同年10月4日交易明細、國泰世華

    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自106年11月8日起至108年9月30日

    交易明細、108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2日對帳單各1份（

    同上卷第59-118、119-150頁、151-153頁）。

　⒌扣案物編號B-35之金享資訊有限公司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

    00000號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各1份（第164-165頁

    ）。

　⒍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於108年11月9日起至同年11月19日繳

    款明細表及代繳帳號各1份（第170-174頁）。

　⒎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109年3月15

    日簽訂之代收服務合約、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天睿網路技

    術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各1份

    （第183-191、193、195頁）。

　⒏金享資訊有限公司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108年11月10日代

    收服務合約、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及金享資訊有限公司之經

    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各1份（第197-205、209、2

    07頁）。

　⒐谷蒼企業社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108年12月30日代收服務

    合約、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及谷蒼企業社之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各1份（第211-219、223、221頁）。

　⒑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帳號Z00000000000號於108年12月2日

    起至109年3月28日串接交易明細1份（第225-291頁）。

　⒒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代表人108年

    11月1日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繳費代收服務合約、串接交

    易明細各1份（第323-341頁、第343-371頁）。

　⒓谷蒼企業社之109年3月20日客戶資料臨時變更通知書、代收

    明細各1份（第373-375頁）。

　⒔雄維資訊有限公司基本資料(歷史資料)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同上卷第413-415頁）。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

　⒈被告吳佳勳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基本資料及107年6

    月1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交易明細（第3-24頁）。

　⒉雄維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

    及108年7月29日起至同年10月29日止交易明細（第203-205

    頁）。

　⒊山口集團使用各人頭（公司）帳戶從事代收、代付及匯款轉

    帳金額一覽表（第499頁）。

　⒋同案被告劉侑杰向吳承恩回報集團營收報表截圖1份：山口集

    團從事金流洗錢犯罪期間不法所得資料108年1月至109年5月

    （第501-514頁）。

　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卷：

　⒈雄維資訊有限公司註冊藍新科技公司之會員資料、交易資料

    （第43-45頁）。

　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太原分行⑴109年4月24日合金太原字第1090

    001450號函檢送雄維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

    、108年12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交易明細、⑵109年4月15

    日合金總電字第1092102294號函檢送雄維公司帳號00000000

    00000號使用網路銀行之IP紀錄、⑶110年1月29日合金太原字

    第1100000253號函檢送雄維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 號之開

    戶資料、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月31日交易明細各1份（第4

    7-49、53-55、95-99頁）。

　⒊台灣大哥大門號0000000000號之查詢單明細1份（第67頁）。

　109年度偵字第4565號卷：　

　⒈王彤瑜與暱稱「SPEED UP賽車」之LINE對話紀錄、自動櫃員

    機交易明細表及「極速賽車」遊戲下注單各1份（第35至37

    頁反面、39、41-103、189-200頁）。

　⒉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8年8月21日綠營外字第108082109號

    函檢送虛擬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對應之交易明細、

    會員編號0000000登入IP位址紀錄各1份（第105-115）。

　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8年9月18日合金忠明南路

    字第1080002963號函檢送鼎威資訊公司之設立登記表、開戶

    申請書等資料、陳瑋廷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帳號0000000000

    000號108年3月6日起至同年8月26日交易明細（第117-156頁

    ）。

　本院卷七：

　　被告林鉦倫、許家瑋自106年起至110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

    結作業結果（第85-107、173-191頁），及同案被告高褕傑

    、王冠中、林承毅、洪建鋐、陳泓維、吳承恩及劉侑杰自10

    6年起至110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見本院卷七

    第65-83、、109-127、128-153、155-171、193-235、237-2

    55、257-281、283-301頁）。

　附表一「證據清單」欄所列證據。

　　綜上，足認被告許家瑋、吳佳勳及林鉦倫前開任意性之自白

    與事實相符，均堪信為真實。

二、關於附表六部分：公訴意旨雖認附表六所示款項亦為被告許

    家瑋、林鉦倫為賭博業者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洗錢財物，被

    告許家瑋、林鉦倫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稱渠等係為賭

    博業者洗錢等語。然查：

　㈠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

    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

    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固於偵查及本院審

    理中均供稱其等係為娛樂城即賭博業者洗錢等語，惟除代號

    「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涉犯圖利聚眾博賭罪部分，業經本院

    以109年度中簡字第3431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且經證人張

    智竣證述明確外（業如前述），其他如附表六「備註」所示

    之代號部分，卷內雖有「TZ娛樂城」網站網頁截圖（見法務

    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一第122頁），惟並無積極

    證據足認該娛樂城即為賭博網站，亦無證據可認被告許家瑋

    、林鉦倫所經手之款項確為賭博業者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

    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且本件復未扣得任何線上博弈網站

    之賭博、投注紀錄，卷內亦無任何客觀事證可證明不詳來源

    資金提供者是否果係從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

    之人或有何賭博行為，難以進一步認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

    所經手如附表六所示款項均為賭博業者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

    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自不能僅憑上開被告許家瑋、林

    鉦倫之自白，逕認附表六所示代收付款項均為賭博業者意圖

    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故本件既無從認

    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代收付款項果係意圖營利供給賭博

    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卷內事證亦無法積極證明該等

    款項係洗錢防制法第3條所指其他特定犯罪之犯罪所得，自

    未可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論以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

    般洗錢罪。

　㈡次按洗錢犯罪之本質上本無從確知犯罪行為之存在，僅為合

    理限制洗錢犯罪之處罰，乃以不法金流與特定犯罪有連結為

    必要；然在不法金流未必可與特定犯罪進行連結，但依犯罪

    行為人取得該不法金流之方式，已明顯與洗錢防制規定相悖

    ，有意規避洗錢防制規定，為落實洗錢防制，避免不法金流

    流動，對於規避洗錢防制規定而取得不明財產者，亦應處罰

    ，故增訂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之規定。惟此種特

    殊洗錢罪，應適度限制其適用範圍，故明定其所收受、持有

    、使用之財產無合理來源，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取得以符

    合該條項各款列舉之類型者為限；其中該條項第2款之類型

    ，係行為人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

    ，亦即行為人雖未使用冒名或假名之方式為交易，然行為人

    以不正方法，例如：向無特殊信賴關係之他人租用、購買或

    施用詐術取得帳戶使用，製造金流斷點，妨礙金融秩序。況

    現今個人申請金融帳戶極為便利，行為人捨此而購買或租用

    帳戶，甚至詐取帳戶使用，顯具高度隱匿資產之動機，更助

    長洗錢犯罪發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修正理由參照

    ）。是以，於行為人就可疑資金為異常之金融交易活動，但

    無證據證明與前置特定犯罪間之關連性而不能以一般洗錢罪

    相繩時，倘其行為該當特殊洗錢罪之上揭構成要件，則仍應

    論以特殊洗錢罪。查：

　⒈關於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所使用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公司帳戶

    、個人帳戶資料，均係向無特殊信賴關係之他人以租用或許

    以分潤等方式取得，業據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

    及各帳戶持有人供明在卷（詳如前述），同案被告吳承恩、

    劉侑杰、陳瑋廷等人期藉由使用此等人頭帳戶掩飾、隱匿金

    流軌跡，即係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

    戶甚明。

　⒉附表六所示使用附表一、二所示帳戶輾轉進出之款項，均無

    合理來源，且與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

    之收入顯不相當：

　⑴本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於附表六所示期間，累計經手轉帳金

    額至少109,786,013元，有上開證據在卷可參，金額龐大，

    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雖均自白係為賭博業者洗錢，惟卷內並

    無積極證據足認此部分收付之款項確為賭博金流，已如前述

    ，此外，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或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亦未提

    供任何證據說明此部份款項之來源，足認山口洗錢犯罪組織

    於附表六所期間內收付之款項不具有合理來源。

　⑵另被告許家瑋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案發當時為學生，家庭經

    濟狀況小康等語，被告林鉦倫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案發當時

    的工作，即是從事本案犯行等語（見本院卷卷九第253頁）

    ，參以卷附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自107年起至109年之稅務T-

    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被告許家瑋於107年起至109年間，

    均無任何所得；另被告林鉦倫於107年之薪資所得為70,644

    元、108年之薪資所得為59,846元、109年之薪資所得為130,

    732元（見第85-105、173-187頁），另同案被告吳承恩於本

    院審理時供稱：從事餐飲工作，家庭經濟狀況不是很好等語

    ，同案被告劉侑杰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入監前從事清潔工作

    ，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語，同案被告陳泓維於本院審理時供

    稱：從事廣告設計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語，同案被告

    洪建鋐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從事工徵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勉

    持等語，同案被告王冠中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從事餐飲業，

    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等語（見本院卷八第532頁），參以卷附

    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泓維、洪建鋐及王冠中自107

    年起至109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同案被告吳

    承恩於107年起至109年間，均無任何薪資所得，僅有利息所

    得及其他所得，同案被告劉侑杰於107年、108年均無任何所

    得，109年間薪資所得9萬9,900元，同案被告王冠中於107年

    起至109年間，每年所得數額皆不超過3萬元，同案被告洪建

    鋐於107年與108年執業所得皆不超過6萬元，108年薪資所得

    為11萬1,141元，108年間另有谷蒼企業社之營利所得32萬5,

    145元，109年則有薪資所得21萬5,200元，另有谷蒼企業社

    營利所得116萬5,715元，同案被告陳泓維於107年起至109年

    間，107年薪資所得數額為26萬1,438元，108年薪資所得數

    額82,805元，109年有執行業務所得1,936元（以上見本院卷

    七第113-124、155-167、201-222、257-278、287-298頁）

    ，以上開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及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自述之

    家庭經濟狀況及其等於107年至109年間之所得收入觀之，山

    口洗錢犯罪組織經手如附表六所示款項數額與上開被告之收

    入顯不相當，屬異常之金融交易行為，且此經手之龐大金額

    ，來源究係為何，上開被告均無法清楚交代，另卷內並無證

    據證明上開被告收付之款項所涉及之前置犯罪，堪認被告許

    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共同以附表一、二所示

    帳戶收付款項，均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揆諸前揭

    說明，自已該當於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特殊洗錢

    罪。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及吳佳

    勳前揭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許家瑋、林鉦倫及吳佳勳（下稱被

    告許家瑋等3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

    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復於113年

    7月31日修正公布，除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

    經行政院於113年11月19日以院臺法字第1131029597號令發

    布定自113年11月30日施行外，其餘條文均於公布日施行，

    自同年0月0日生效。查：

　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

    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

    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

    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條次移列至第19條規定：「有第

    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

    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0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

    法第19條第1項修正為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1億

    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併刪除修正前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

　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收受、持有或

    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

    構申請開立之帳戶，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

    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

    」，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0條，該條第1項第2款內容修正為

    「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以不正方法取

    得、使用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

    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而無合理

    來源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0萬

    元以下罰金」，經新舊法比較結果，新法刪除舊法中第1項

    序文「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文字，並提高罰金刑上限，及

    增加「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

    申請開立之帳號」之情形，是修正後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

    許家瑋等3人，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

    2款規定。

　㈢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

    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行為

    時法)，112年6月14日修正後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中間時法)，現

    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

    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

    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

    輕或免除其刑。」(下稱現行法)。經比較行為時法、中間時

    法及現行法可知，立法者持續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規定

    ，中間時法及現行法都必須要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

    」均自白，且現行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

    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

　㈣被告許家瑋、林鉦倫部分：

　　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於本案所犯一般洗錢罪之財物未達1億

    元，被告許家瑋於偵查中否認涉犯洗錢犯行，僅於本院審理

    坦承洗錢犯行，另被告林鉦倫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

    坦承洗錢犯行，惟其2人均未繳回犯罪所得，暨本案前置特

    定犯罪為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

    ，整體綜合比較：

　⒈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且依行為時法之洗

    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得減輕

    其刑，復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

    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268條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是本

    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

　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且依中間時法之洗

    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被告林鉦倫得減輕其刑，復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

    罪即刑法第268條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是本案有期徒刑

    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另被告許家瑋不得減輕其刑，復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

    罪即刑法第268條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是本案有期徒刑

    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

　⒊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且依現行洗

    錢防制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不得減

    輕其刑，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5年以下。經比較新舊

    法，現行法並無較有利於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依刑法第2

    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

    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㈤被告吳佳勳部分：

　　被告吳佳勳幫助一般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且被告吳佳勳

    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坦承犯罪事實，惟司法警察及檢察官均未

    詢問其是否承認涉犯洗錢罪名，嗣被告吳佳勳於本院審理中

    自白洗錢犯行，應寬認被告吳佳勳仍符合偵查中及審判中自

    白之規定，惟其並未繳回犯罪所得，暨本案前置特定犯罪為

    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及

    幫助犯為得減而非必減，整體綜合比較：

　⒈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且依行為時法及中

    間時法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均得減輕其刑，復

    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

    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就前置犯罪為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

    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部分，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

    。

　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且無從依現

    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本案有期徒刑處

    斷刑上限為5年以下。

　　經比較新舊法，現行法並無較有利於被告吳佳勳，依刑法第

    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

    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㈥刑法第214條亦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27日

    起生效，修正前刑法第214條之法定刑規定「處3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罰金。」其中罰金刑依刑法施行法

    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換算後為新臺幣1萬5000

    元，修正後則規定「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

    以下罰金。」由前開修正前、後條文可知，此次修正之目的

    ，係將原本必須援引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而提高一定

    倍數後之罰金數額，直接明定於刑法分則之個別條文中，從

    而省卻迂迴適用法律之繁瑣與不便，實質上並未變更此一犯

    罪類型之應刑罰性及其法律效果，是以此部分條文之修正，

    僅係將原有錯綜之法律規定化繁為簡，核與單純之文字修正

    無異，無關處罰之輕重，對被告許家瑋亦無有利或不利之影

    響，即非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之法律有所變更，自不生新

    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

    時法。　　

二、另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

    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

    為者而言（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1509號、88年度台上字

    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

    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

    共同正犯。經查，被告吳佳勳雖提供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帳

    戶資料予綽號「阿龍」之人，容任山口洗錢組織使用作為本

    案洗錢之工具，並得以此隱匿賭博業者犯罪所得及無合理來

    源之財物，然其並未參與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圖利聚眾

    賭博及收受無合理來源財物之構成要件行為，復未參與隱匿

    上開犯罪所得或財物之行為，且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佳勳

    係以正犯而非以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揆諸前揭說明，應

    認被告吳佳勳係基於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幫助圖利

    聚眾賭博、幫助一般洗錢及幫助他人收受無合理來源財物之

    犯意，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應論以幫助犯。

三、經核：

　㈠被告許家瑋就犯罪事實二之附表一編號4所為，係犯公司法第

    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及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

    載不實罪；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就犯罪事實四及五之附表六

    編號3至15所為，係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

    之特殊洗錢罪。

　㈡被告吳佳勳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為，係刑法第30條第1項

    、刑法第268條之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幫助圖利聚

    眾賭博罪、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幫助一般洗錢罪，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六編號1至9所為，

    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幫

    助特殊洗錢罪。

　㈢被告林鉦倫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意

    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六編號1至

    9所為，係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特殊洗

    錢罪。　　

四、公訴意旨固認被告許家瑋、吳佳勳、林鉦倫就附表六所為，

    乃掩飾或隱匿網路博弈業者之特定犯罪所得，而該當修正前

    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惟就附表六部分

    ，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使用附表一、

    二所示帳戶收受如附表六所示款項，及被告吳佳勳提供如附

    表二編號1所示帳戶中之款項，確均為網路博弈業者從事意

    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犯罪之不法所得（理由詳如

    前述），無從建立不法原因之聯結，自難逕認上開被告之行

    為成立一般洗錢罪或幫助一般洗錢罪，此部分起訴意旨尚有

    未洽，惟因特殊洗錢罪與一般洗錢罪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

    均為掩飾或隱匿非合理來源財產之洗錢行為，且經本院當庭

    諭知上開罪名（見本院卷卷九第157頁），賦予被告許家瑋

    等3人及選任辯護人辯明之機會，無礙被告許家瑋等3人防禦

    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公訴意旨漏未論及⑴被

    告許家瑋前開所為，另涉犯刑法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罪，⑵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為，另涉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

    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罪，⑶被告吳佳勳另涉犯刑法第3

    0條第1項、刑法第268條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

    賭博罪、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幫助一般洗錢罪、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

    5條第1項幫助特殊洗錢罪，惟上開⑴所述犯行，與前開經本

    院論罪科刑之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上開

    ⑵所述犯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

    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上開⑶所述犯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

    科刑之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

    2款幫助特殊洗錢罪間，分別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

    係，均為起訴效力所及，且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許家瑋等3

    人上開之罪名（見本院卷九第157頁），賦予被告許家瑋等3

    人及辯護人辯明之機會，已無礙於被告許家瑋等3人訴訟上

    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另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吳

    佳勳應論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正

    犯，惟被告吳佳勳所為，應成立幫助犯，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而刑事訴訟法第300條所謂變更法條，係指罪名之變更而

    言，若僅行為態樣有正犯、從犯之分，或既遂、未遂之分，

    即無庸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故此部分尚

    無庸變更起訴法條，且本院已於審理時告知被告吳佳勳涉犯

    前揭幫助一般洗錢等罪名（見本院卷卷九第157頁），已無

    礙於被告吳佳勳防禦權之行使，附此敘明。　　

五、共犯：

　㈠被告許家瑋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就本案違反

    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及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泓維、

    王冠中、高褕傑、陳瑋廷、洪建鋐、林承毅就犯罪事實四之

    附表五所示一般洗錢犯行及附表六所示之特殊洗錢犯行（被

    告許家瑋為附表六編號3至15、被告林鉦倫為附表六編號1至

    9）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被告許家瑋利用不知情之會計師以遂行本案違反公司法第9

    條第1項前段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及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

    登載不實罪等犯行，為間接正犯。

七、罪數：

　㈠按刑法上所謂接續犯，係指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

    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

    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

    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

    以評價，而為包括之一罪。查：⑴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係基

    於同一洗錢之目的，於附表五所示期間內為博克大亨賭博業

    者隱匿犯罪所得去向，均係基於同一洗錢之犯意而於密接之

    時、地所為，手法相同，侵害同一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

    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

    ，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

    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⑵被告許家瑋

    、林鉦倫所為附表六（被告許家瑋為附表六編號3至15、被

    告林鉦倫為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犯行，均係基於特殊洗錢

    之單一犯意，於密接之時、地，手法相同，侵害同一法益，

    各次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

    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

    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

    罪。

　㈡想像競合：

　⒈被告許家瑋明知雄維公司於辦理設立登記時，並未實際收足

    股款，然為達成設立登記之單一目的，而為前揭股東未實際

    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

    行，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具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

    情形，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

    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是其所為，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

    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公司法第9

    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處斷。

　⒉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

    及圖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

    洗錢罪，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⒊被告吳佳勳以一提供帳戶行為，幫助山口洗錢犯罪組織為博

    克大亨賭博業者掩飾、隱匿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

    眾賭博之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暨幫助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收

    受、持有無合理來源者，且與收顯不相當之款項，而同時觸

    犯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幫助圖利聚眾賭博、幫助一

    般洗錢及幫助特殊洗錢等罪，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

    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特殊洗錢

    罪處斷。

　㈢數罪併罰：

　　被告許家瑋所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

    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公司法

    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被告林鉦倫所犯修正前洗

    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

    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侵害法益亦

    不相同，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予分論併。

　㈣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移送併辦

    被告許家瑋之犯罪事實為：被告許家瑋參與山口洗錢犯罪組

    織，並受陳瑋廷指示成立雄維公司後，將以雄維公司名義申

    設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資料交予山口

    洗錢犯罪組織使用，並參與山口洗錢犯罪組織與同案被告吳

    承恩等人共同為洗錢犯行。嗣山口洗錢組織於108年7月16日

    前某日，與「LEO娛樂城」以前揭方式合作，梁畫意於108年

    12月1日晚間某時許，經通訊軟體暱稱「dream萱」之人推薦

    加入「LEO娛樂城」，並陸續儲值11萬2,000元賭金至「LEO

    娛樂城」提供之被告許家瑋以雄維公司向藍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申請之虛擬帳戶內之犯行，因認被告許家瑋此部分所為

    與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集合犯之法律上一罪關係。惟查，依

    梁畫意於警詢中之證述，其係以購買藍新科技點數方式儲值

    ，並未供稱其係於賭博網站賭博（見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

    卷第27-29頁），此外，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該部分款項

    確為網路博弈業者從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犯

    罪之不法所得（理由詳如前述），無從建立不法原因之聯結

    ，難認此部分犯罪事實與被告許家瑋前開所犯一般洗錢罪有

    何關聯，惟此部分既係為不詳之人收受無合理來源且與其收

    入顯不相當之款項，是應與附表六所示犯行具有接續犯之裁

    判上一罪關係，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八、刑之加重、減輕事項：

　㈠被告吳佳勳前因毀損案件，經本院以104年度中簡字1917號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5年4月6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

    等情，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此一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

    依法加重之理由說明，並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論告在

    案，復有被告吳佳勳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法院前案紀錄

    表各1份附卷可查，是被告吳佳勳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被

    告吳佳勳所犯前案與本案罪質雖不相同，然均屬故意犯罪，

    足見前罪之徒刑執行成效不彰，其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

    ，衡酌被告吳佳勳於本案之犯罪情節及所侵害之法益，並無

    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否則有違罪刑相當原則，暨有因無法適

    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致其人身自由遭受過苛

    侵害之情形，自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適用，爰依刑

    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被告吳佳勳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

    助犯，其犯罪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

    ，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

　㈢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

    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許

    家瑋等3人均於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洗錢犯行，爰依前揭規定

    ，均減輕其刑。

　㈣被告吳佳勳有前揭刑之加重及2種減輕事由，爰依法先加重後

    遞減輕之。

九、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分別審酌：

　㈠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有相當之工作能力，竟不思循正當途

    徑賺取財物，為圖輕鬆快速獲取不法利益，率爾參與本案洗

    錢犯罪組織為賭博業者隱匿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及使用以

    不正方法取得之他人金融機構帳戶，收受無合理來源且與收

    入顯不相當之不明鉅額款項再轉帳匯出，進行異常之金融交

    易行為，且被告許家瑋進而提供其申設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

    雄維公司資料及附表二編號6所示個人銀行帳戶供山口洗錢

    組織使用，其中附表二編號6所示帳戶使用期間長達11月之

    久；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為不僅助長賭博業者犯行，影響

    社會善良風氣，更增加偵查機關查緝犯罪之阻礙，破壞金融

    秩序的穩定，有礙防制洗錢體系之健全；另被告許家瑋所為

    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犯行，紊亂主管機關對於公司

    登記與資本查核之正確性，並破壞公司登記之公信力，且違

    背公司法維護公司資本充實之立法本旨，使得交易相對人無

    法對於是否與該公司進行交易作出適切資力評估及信用判斷

    ，增加交易相對人交易風險，影響社會經濟穩定，所為實非

    可取；另考量被告林鉦倫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被告許

    家瑋犯後坦承犯行，尚有悔意，復衡酌被告許家瑋、林鉦倫

    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本案洗錢犯罪組織洗錢之財物數

    額甚鉅，及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參與之情節及參與時間久暫

    ，暨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前科素行，有被告許家瑋、林鉦

    倫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酌以被告許家瑋、林

    鉦倫分別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

    狀況（見本院卷卷九第253頁）等一切情狀，就其等所犯各

    罪，分別量處如附表七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附表七編號1

    、2部分，均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

    折算標準如附表七主文欄所示。

　㈡被告吳佳勳為圖快速獲取款項，率爾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

    帳戶資料提供不詳之人，而供本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

    助長洗錢犯罪之氾濫，且因被告吳佳勳提供上開金融帳戶，

    使犯罪所得款項或不詳來源款項經匯入後，旋遭山口洗錢犯

    罪組織提領轉匯一空，而難以追查犯罪所得去向與所在，並

    得以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行為人間的關係，危害之

    金融交易秩序，所為實屬不該；另考量被告吳佳勳犯後坦承

    犯行，態度尚可，並斟酌其之犯罪動機、手段及其所提供帳

    戶中之金流數額，暨其前科素行，此有被告吳佳勳法院前案

    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累犯部分，未重覆評價），酌以被告

    吳佳勳於本院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

    本院卷卷九第2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如

    主文所示。　

十、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

    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0所示之物，

    為被告許家瑋與同案被告陳瑋廷聯繫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

    據被告許家瑋供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14頁），應依前揭

    規定，於被告許家瑋所犯主文項下宣告沒收。至於其他扣案

    物品，或非被告許家瑋所有，或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有何

    關聯，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㈡第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

    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

    亦有明定。至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因

    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

    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

    證資料，依自由證明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4022號、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

    參照）。查：

　⒈被告許家瑋於警詢中供稱：我108年2、3月至108年8、9月離

    開，工作期間約半年，每月至少薪資2、3萬元不等等語（見

    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二第130頁），是以有利於被告許

    家瑋之計算方式認定其為每月薪資2萬元，工作6月，共計獲

    得12萬元，另被告許家瑋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稱其

    提供雄維公司及人頭帳戶予同案被告陳瑋廷，有收到1次3萬

    元等語（見本院卷卷四第38頁、卷六第291頁），據此，被

    告許家瑋本案犯罪所得共計15萬元（2萬元×6月+3萬元=15萬

    元），此部分犯罪所得未據扣案，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被告林鉦倫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的報酬是月薪3萬元，從10

    7年10月做到為警查獲時為止等語（見本院卷六第292頁），

    衡情被告林鉦倫於108年10月為警查獲，故當月應未獲取報

    酬，依此計算被告林鉦倫之犯罪所得為36萬元（3萬元×12月

    =36萬元），此部分犯罪所得未據扣案，爰依前揭規定宣告

    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⒊被告吳佳勳於警詢及偵查中均供稱其有獲得1年的租金6萬元

    等語（見法務部調查局中機站卷二第6頁、109年度偵字第20

    328號卷第448頁），此部分犯罪所得未據扣案，爰依前揭規

    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

    徵其價額。

　㈢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

    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

    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移列條次為第25條第1項

    ，是依刑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

    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次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又沒收或追

    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

    ，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

    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

    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

    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

    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分別於附表五、六所

    示期間，與博克大亨賭博業者、不詳之人為一般洗錢及特殊

    洗錢犯行，另被告吳佳勳於上開期間，幫助山口洗錢犯罪組

    織為一般洗錢及特殊洗錢犯行，其等因犯上開之罪之洗錢財

    物，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然依

    卷內事證所示，被告許家瑋、林鉦倫除前開犯罪所得外，已

    將其餘款項提領、轉匯予博客大亨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指定

    之人，被告吳佳勳雖提供帳戶而獲有前開犯罪所得外，並未

    經手洗錢之財物，且被告許家瑋等3人均未保有其餘洗錢財

    物之最終處分權，倘對被告許家瑋等3人宣告沒收本案洗錢

    或幫助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且不符比例原則，爰依

    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關於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被訴違反修正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

    條例第44條第1項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罪部分

    ：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明知其等未經主管機

    關許可，不得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竟基於違反電子支付機構

    管理條例之犯意聯絡，建置電子支付平臺與賭博業者介接，

    並向第三方支付公司申請金流代收服務後，透過API介接方

    式供賭博業者使用，再使用電子帳務管理平臺確認代收款項

    後，由第三方支付公司撥款至山口洗錢組織指定之帳戶，再

    由「山口洗錢組織」與賭博業者約定以面交或匯款方式，將

    上開款項交予賭博業者；另賭博業者可選擇將前揭代收款項

    「儲值」在「山口洗錢組織」內，請「山口洗錢組織」協助

    代付給指定之人；代付部分，賭博業者須先將款項儲值在「

    山口洗錢組織」內，待「山口洗錢組織」確認代付的餘額充

    足後，再由洗錢機房機手成員確認後，以附表二之人頭帳戶

    付款給賭博業者指定帳戶，以上開方式為賭博業者代收代付

    款項，因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另涉犯修正前電子支付機

    構管理條例（下稱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非電子支付機構

    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

    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

    決意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

    告許家瑋、林鉦倫及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之供述、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銀行局網路列印資料、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

    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與

    賭博業者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為主要論據。

　㈣訊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堅詞否認有何違反修正前電支條

    例第44條第1項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業務之犯行，

    被告許家瑋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許家瑋對於山口洗錢

    犯罪組織是否係以電子支付代為收付處理賭博客戶款項之方

    式之內容並不知悉，實無共同經營電子支付之故意等語。被

    告林鉦倫之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電支條例之經營電子支付

    業務罪曾修正，被告林鉦倫行為時即修正前規定，處罰的行

    為態樣有3個是規範在第44條，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

    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但是現行的電支條

    例變成只有處罰1種行為態樣，只有收受儲值款項的態樣應

    該要處罰，如果把修正前條例跟現行條例相比較，現行條例

    的處罰範圍較小，應較有利於被告林鉦倫，故應適用現行規

    定。而依起訴書所記載本案犯行態樣為代收跟代付，應僅有

    代收部分與電子支付有關，惟此係透過合法的電子支付機構

    為收付，與被告林鉦倫及所屬的犯罪組織成員並無關聯，其

    等並無經營電子支付業務，亦不符合收受儲值款項的定義，

    故被告林鉦倫所為實不該當電支條例之罪名等語。經查：

　⒈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行為後，電支條例於110年1月27日修正

    公布全文60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嗣行政院於110

    年2月18日以行政院院臺金字第1100004100號令發布定自110

    年7月1日施行。查：

　⑴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

    3條第1項第2款至第4款業務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

    列為第46條，並修正為：「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4條第1項

    第2款業務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2千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觀諸其修正理由為「鑑於電

    子支付機構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及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

    修正條文第4條第4項所定國外小額匯兌業務係銀行法第29條

    第1項有關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特別規定，如

    業者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辦理銀行法第3條第10款所定國內外

    匯兌業務，應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為

    避免法條競合，爰第一項刪除相關處罰規定，逕依銀行法第

    12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之，第1項處罰範圍僅限於非電

    子支付機構經營修正條文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收受儲值款

    項業務；修正條文第4條第1項增訂第4款買賣外幣業務，業

    者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辦理買賣外幣業務，應依管理外匯條例

    第22條處罰；另鑑於修正條文第4條第2項第9款所定其他經

    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其範圍非屬電子支付機構專屬業務，

    爰刪除原條文之處罰依據」，可知此次修正係為避免與銀行

    法法條競合，爰第1項刪除相關處罰規定，逕依銀行法第125

    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之，第1項處罰範圍僅限於非電子

    支付機構經營修正條文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收受儲值款項

    業務，法定刑則未變更。

　⑵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檢察官係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

    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共同以建置電子支付平臺，為賭博業

    務代收款項，並接受賭博業者儲值款項，代為付款至賭博業

    者指定帳戶；另公訴檢察官則於本院110年12月27日準備程

    序中請求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函詢本案被

    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以電子支付平臺與

    賭博業者介接代收、代付，是否屬於電支條例規定之「收受

    儲值款項」業務（見本院卷卷三第153頁），基此，雖檢察

    官於起訴書所犯法條欄中並未載明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犯

    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罪嫌係違反修正前電支條例第3

    條第1項何款事由，惟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及公訴檢察

    官前開所述，足認檢察官係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違反非電

    子支付機構經營第3條第1項第2款之「收受儲值款項」之規

    定，而涉犯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罪嫌。基此，關於

    「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於修正前、修正後均構成犯罪，且

    法定刑度未變更，僅係條次變更，故前揭修正就被告許家瑋

    、林鉦倫所涉犯行並無影響，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而言即

    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依一般法律

    適用原則，逕行適用現行法之規定。

　⒉本案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建置利資平

    臺為洗錢犯行，應非電支條例所稱之「電子支付機構」，自

    不適用該法：

　⑴按「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電子支付機構：指依本條

    例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之

    機構。」電支條例第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另參諸修正

    前電支條例第3條之立法理由載明：「㈠序文所定電子支付機

    構，限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方式提供服務，非透

    過該方式提供服務者，尚非本條例規範之對象。另基於本條

    例規定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項目，包含實體通路交易（線下

    交易）之支付服務（即O2O，Online To Offline）型態，故

    所定『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其電子設備

    不限於傳統桌上型電腦，亦包含行動載具（例如平板電腦、

    行動電話等可攜式設備）或其他得以連線方式傳遞訊息之設

    備亦屬之。又所定『電子支付帳戶』，其性質屬記錄資金移轉

    及儲值情形之帳戶，與於銀行等金融機構所開立實體存款帳

    戶不同。㈡基於監理重要性及顯著性原則考量，並避免對既

    有單純提供代理收付款項業者造成過大影響，爰於但書規定

    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

    額未逾一定金額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團體），非屬本條

    例所規範之電子支付機構。上述非屬本條例所規範對象，係

    回歸一般商業管理，即仍由經濟部依既有機制進行管理（包

    括遵循經濟部訂定公告之『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依洗錢防制法辦理洗錢防制事宜及依

    經濟部所訂『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受託處理跨境網路交易評鑑

    要點』從事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代收轉付服務等）。」由

    是可知，電支條例所稱需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

    會）許可始可經營之電子支付機構，係指以網路或電子支付

    平臺為中介之方式提供服務，可設立電子支付帳戶，供使用

    者記錄資金移轉與儲值情形之帳戶，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

    式傳遞收付訊息，其業務包括「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以及「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如僅是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

    易款項」，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者（

    依電支條例第5條第2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第3條規定：本條

    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一定金額為

    新臺幣20億元），仍非屬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所稱之電子

    支付機構，非屬特許行業。是實務上向來亦以網路或電子支

    付平臺為仲介之「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如僅經營「代理

    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且代理收付款項每日總餘額未達新臺幣

    20億元者，而未經營「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

    款項移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如金融商品

    交易）者，仍由經濟部依相關規定進行管理。

　⑵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所建置之利資

    平臺網站內容，雖為網路平臺，亦設有會員帳號，然依卷內

    事證，並無為會員設立「電子支付帳戶」，而賭博業者或不

    詳之人向賭客或第三人收取款項時，係由賭客或第三人匯入

    第三方支付公司（即綠界公司、藍新公司、中華國際通網路

    及易沛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後，再由第三方支付公司匯入同

    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以附表二所示人頭公司註冊之帳號及綁定

    之帳戶後，始由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另與賭博業者或不詳之

    人約定交付款項方式，同案被告吳承恩於偵查中供稱：我們

    公司戶是透過第三方支付公司才接到銀行，所以代收的錢都

    會打到我們所租用的公司帳戶，再轉帳到陳瑋廷、劉侑杰個

    人帳戶後領出，或轉給客戶完成交易等語（見第20328號偵

    卷二第448、452頁），同案被告陳瑋廷於警詢中供稱：代付

    的部分，是租用利資公司的管帳平臺去介接第三方支付綠界

    公司，代付的部分綠界公司將款項匯給鼎威公司，我再領出

    來轉存到我使用的人頭帳戶以進行代付作業；108年的對接

    的都是利資帳務管理平臺，是承租的，租金每月3,000元，

    因為之前配合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綠界公司，沒有辦法幫忙分

    帳，才會去租用利資平臺，109年對接的是funpay帳務管理

    平臺，是第三方支付公司鼎泰國際商務公司（下稱鼎泰公司

    ）提供，是免費的，可以直接幫我處理分帳業務。之前綠界

    公司給我API，我會接API丟給博弈網站去介接，後來成立布

    加迪專區的群組，鼎泰公司的技術人員把API給我，我再轉

    給博弈網站去介接，所以，我只有在Funpay平臺上輸入帳號

    密碼，就可以直接和博弈網站的客戶直接對帳等語（見第20

    328號偵卷卷二第195頁），另稱：金流的代收及代付操作流

    程是賭客在博弈網站申請會員並儲值，博弈網站後臺會發送

    一組虛擬帳號給賭客儲值，賭客入金後，賭金會進到鼎泰公

    司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客服會每周與我對帳

    ，並傳送賭博商戶的編號及代收金額與伊核對，我同時與博

    弈網站的後臺人員確認無誤後，第三方支付公司就會把代收

    款項匯至指定的公司帳戶，款項到位後，再去提領現金出來

    ，如果是出金給賭客，會先把現金存到我使用的人頭帳戶，

    再依據賭博網站提供的賭客資料（包含姓名、銀行、帳號及

    金額），由其等成立的紙飛機「富貴鳥客服」以銀行轉帳方

    式下發給賭客，如果是屬於博弈網站獲利部分，就會透過紙

    飛機分別與博弈人員聯繫，約定交收現金的時間、地點及金

    額後，扣除手續費，由我親自前往交收等語（見第20328號

    偵卷卷二第196頁、第20328號偵卷卷四第135-137頁）；我

    們用鼎威公司、信元公司、中財公司、雄維公司、谷蒼公司

    及天睿公司去跟合法的第三方支付平臺例如綠界、藍新簽約

    ，然後提供虛擬帳戶或超商代碼給娛樂城的賭客儲值，儲值

    後先跑到綠界、藍新這些平臺，之後再撥款到鼎威這些公司

    ，然後我們再去臨櫃提領現金交給業者等語（見第20328號

    偵卷卷二257頁）。由此可知，實際代收付第三人款項者，

    仍為第三方支付公司，利資平臺及僅為供被告許家瑋、林鉦

    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與賭博業者或第三人確認帳務之平

    臺，其等並無以該平臺為中介為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設定電

    子支付帳戶，及以該平臺為中介向第三人收取款項，而被告

    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實則為賭博業者或不

    詳之人犯罪手足之延伸，由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

    吳承恩以附表一所示人頭公司與第三方支付公司簽約，收取

    賭客或第三人匯至第三方支付公司之款項後，再與賭博業者

    及不詳之人朋分利潤，要難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

    告吳承恩等人有建置利資平臺，即遽認其等有經營電子支付

    機構。

　⒊再者，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並無電支

    條例所稱第4條第2款所指之「收受儲值款項」之行為：

　⑴按「收受儲值款項：指接受付款方預先存放款項，並利用電

    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多用途支付使用之業務。」電支條

    例第3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

　⑵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雖建置利資平臺

    供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使用，然依卷內事證，僅足認定被告

    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所使用之利資平臺為

    介接平臺，用以處理介接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使用被告許家

    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以附表一所示人頭公司向

    第三方支付公司辦理約定後，直接登入第三方支付公司取得

    虛擬帳號供賭客或第三人匯款至第三方支付公司，及匯款後

    確認分帳之平臺；況且，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

    承恩等人雖有接受付款方預先存放款項，但其等並未為賭博

    業者或不詳之人開設電子支付帳戶或提供儲值卡進行多用途

    支付使用之業務之行為，核與電支條例前開「收受儲值款項

    」之定義不符，自無違反電支條例第46條第1項之非電子支

    付機構經營第4條第1項第2款業務者之規定，要難以該罪相

    繩。

　㈤綜上，檢察官就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犯此部分犯行所提出

    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

    告許家瑋、林鉦倫確有上揭違反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

    項第2款之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罪嫌，此外，卷內

    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有此部分

    犯行，是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此部分犯罪既不能證明，本應

    為無罪之諭知，惟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

    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具有想像競

    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

二、關於被告許家瑋被訴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利用不正

    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

    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家瑋明知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

    實際繳納者，不得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被告許家瑋與同案

    被告吳承恩、劉侑杰及陳瑋廷共同基於違反公司法、商業會

    計法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故意，由同案被告吳承恩

    出資、劉侑杰及陳瑋廷為具體指示，先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

    之存入日期，以現金存入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存入金額，

    至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籌備處銀行帳號帳戶內，再憑據前

    揭公司籌備處存摺影本，充作股東業已實際繳納股款之證明

    ，製作不實之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委

    託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不知情會計師，於如附表一編號44

    所示之查核日期，製作資本額查核簽證報告書，完成公司法

    第7條所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資本額之程序，並持前揭公司

    申請設立登記所需文件，表明應收股款已收足，向臺中市政

    府申請公司設立登記，而於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設立日期

    核准設立登記在案。惟前揭公司籌備處帳戶皆於如附表一編

    號4所示之支出日期，匯出或提領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金額

    ，未留供前揭公司經營之用，致使主管機關承辦人員將上開

    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司登記簿，足以生損害於

    公司主管機關對設立登記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許家瑋另

    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

    表發生不實結果及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載不實

    文書等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

    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

    決意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許家瑋涉犯前揭罪嫌，主要係以被告許家瑋

    之供述、雄維公司登記資料、公司帳戶交易明細等為主要論

    據。

　㈣訊據被告許家瑋固均坦認此部分犯罪事實，惟按被告或共犯

    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

    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

    定有明文。經查：

　⒈商業會計法前於95年5月25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0月00日生

    效，修正前之商業會計法第27條，變更條次為第28條，並為

    求法律之明確化，爰刪除修正前條文第5款「其他財務報表

    」之規定；又該條文另於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並自000

    年0月0日生效施行，參考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

    表達」規定，將第1項第2款「損益表」修正為「綜合損益表

    」；第4款修正為「權益變動表」，並將第2項「註譯」修正

    為「附註」，是按商業會計法所謂之財務報表，依同法第28

    條第1項規定，僅係指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

    表及權益變動表4種(含其附註)，其編製有一定之會計流程

    及方式，亦即，並非公司所出具有關其財務狀況之文件，即

    必與財務報表有關，先予敘明。

　⒉經查，依卷附雄維公司之登記資料所示，僅有附表「會計師

    」欄所示會計師出具有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並無資本額變動

    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則被告許家瑋是否有製作不

    實之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之行為，已非

    無疑。

　⒊再者，被告許家瑋為虛偽表示雄維公司已收足股款，倘果有

    提供不實之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再委

    由不知情之會計師所製作內容不實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因

    該等文件係在表示雄維公司已向該公司股東收足股款，作為

    資本之意，內容縱有不實，然該等文件係公司依公司法第7

    條第3項、「會計師查核簽證公司登記資本額辦法」第2條等

    規定製作，提供給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用，僅係為達公司申請

    設立登記檢附之文件，核屬一次性一般文書，亦非商業會計

    法所規定之財務報表。從而，不論被告許家瑋是否有提供上

    開不實內容文件，及利用不知情之會計師製不實之資本額查

    核報告書，均與填製不實之財務報表無涉，核與商業會計法

    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

    之構成要件有別。依上揭說明，尚難遽以上開罪責相繩。

　⒋另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文書罪，係指基於業務關

    係，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作成之文書而言（

    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241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上

    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而執行之事務

    ，其主要部分之業務，固不待論，即為完成主要業務所附隨

    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亦包括在內，且此項附隨之事務，

    不問其與業務係直接或間接之關係，均屬於其所執行業務之

    範圍。查，被告許家瑋為虛偽表示各該公司已收足股款，委

    由不知情之會計師所製作內容不實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僅

    係為達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檢附之文件，核屬一次性文書，揆

    諸前揭說明，上開文書顯非屬被告許家瑋基於「業務」關係

    所製作之文書。是被告許家瑋縱有公訴意旨所指行使不實之

    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之行為，仍無從認構成刑法第216條、第2

    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

　㈤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許家瑋此部分犯行另構成利用不正當

    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

    罪嫌，容有誤會，此外，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許

    家瑋有何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行使

    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是被告許家瑋此部分犯罪既不能

    證明，本應為其等無罪之諭知，惟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揭

    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未繳納股款罪間，

    倘成立犯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

    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參、不另為免訴部分（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

    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

    意，加入本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並共同為本案洗錢犯行，

    因認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均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第1項前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

    諭知免訴之判決」，係以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

    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即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不

    能更為其他有罪或無 罪之實體上裁判。此項原則，關於實

    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其一部事實已經判決確定者，對於

    構成一罪之其他部分，亦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

    第75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

    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

    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

    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

    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行為人只要有其中一行為，不問其有

    否實行該組織所欲從事之犯罪活動，均成立本罪。然在未經

    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

    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

    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倘若行為人於主持、操

    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實際從事犯罪活動，而

    先後為多次犯罪，因行為人僅為一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

    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與主持、操縱

    、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

    至於其後之犯行，乃為其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組織之繼

    續行為，當無從將一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行為

    割裂，再另論一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

    其後之犯行從一重論處之餘地，俾避免重複評價（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1198、11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許家瑋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前經本院以110年度訴

    字第8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下稱甲案），甲案判

    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為：被告許家瑋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

    ，自108年4月某日起，參與劉侑杰（經檢察官以108年度偵

    字第29668號、第29678號提起公訴）與另案被告楊舜傑所共

    同主持、操縱、指揮之3人以上，以販賣毒品為手段，具有

    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與陳瑋廷、王冠中、

    林鉦倫分工遂行販賣毒品行為，因認被告許家瑋所為，係犯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等情，此

    有甲案判決書、被告許家瑋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見本

    院卷卷八第19-25頁、卷七第347-350頁）附卷可查。

　㈡被告林鉦倫則另案涉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前經本

    院以109年度訴字第382、762號判決判處被告林鉦倫有期徒

    刑6月確定（下稱乙案），乙案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為：被

    告林鉦倫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 於108年5月至7月間，

    加入劉侑杰所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與陳瑋廷、王冠

    中等人共同在臺中市○○區○○○○街00000號8樓之1、臺中市○區

    ○○○路000號8樓B室為販賣毒品行為，因認被告林鉦倫所為，

    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等

    情，此有乙案判決書、被告林鉦倫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

    （見本院卷卷八第27-48頁、卷七第425-429頁）在卷可參。

　㈢而依本案起訴書所載：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加入由同案被告

    劉侑杰指揮之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並分別於107年10月間、1

    08年7、8月間，先後在臺中市○○區○○○○街00000號8樓之1、

    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從事為賭博網站業者洗錢之

    犯行。由此可知，甲案判決犯罪事實所認定被告許家瑋參與

    犯罪組織之時間，及乙案判決犯罪事實所認定被告林鉦倫加

    入犯罪組織之時間，與本案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加入犯罪組

    織之時間相互重疊，犯罪組織之據點一致等節，先堪以認定

    。

　㈣又按組織犯罪，本屬刑法上一種獨立之犯罪類型，其犯罪成員是否構成違反組織犯罪條例之罪名及成立要件之審查，原不以每一組織成員個人各別之行為均已成立其他犯罪，或與該組織、成員有關之每一犯行，所有成員均有參與為必要，而僅就集團成員個別與集體行為間之關係綜合觀察，縱使成員之各別行為未構成其他罪名、或各成員就某一各別活動並未全程參與、或雖有參加某特定活動而並非就組織之全部活動均「每役必與」，然依整體觀察，各行為人確已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組織，且該組織內部又有層級結構及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暴力性，則仍該當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罪。並分別依其參與深淺、地位高低而分別論以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或參與犯罪組織之罪（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1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參照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2條，所稱「有組織犯罪集團」（Organized criminal group），係由3人或多人所組成、於一定期間內存續、為實施一項或多項嚴重犯罪或依本公約所定之犯罪，以直接或間接獲得金錢或其他物質利益而一致行動之有組織結構之集團（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106年4月19日修正立法理由參照）。以現今社會犯罪型態，新興組織犯罪崛起，犯罪手法趨於多元，犯罪組織於成立之後，利用組織之集體力量，多角化從事各種犯罪活動，是以，各行為人倘確已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組織，且該組織內部又有層級結構及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即該當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罪，並不以必共同為特定一項犯罪為要件。查，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於甲、乙案中，雖均係為販賣毒品之犯行，於本案則均係犯洗錢之犯行，然甲、乙2案與本案之犯罪所組織既有時間、地點及成員上之重疊，參以同案被告劉侑杰於警詢中供稱：我曾在臺中市西屯區大墩二十街從事毒品控機及代付（幫娛樂城匯錢給賭客），後來搬到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我那時是管理階層；高褕傑、許家瑋、陳泓維、林鉦倫、王冠中等人，都是渠等販賣毒品及金流的成員；扣案手機中微信群組「員工內部群」所「金流+控機是一起的工作」，金流是指娛樂城代付，控機毒品控機，我自108年4月至10月，負責該組織內「金流」及「控機」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第156-158頁），而被告許家瑋於警詢中供稱：我自108年9月在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的信元有限公司工作，在公司有看到被告劉侑杰、陳瑋廷及林鉦倫，主管是被告劉侑杰；我有加入販賣毒品；微信群組「員工內部群」中暱稱「阿維」、「保羅」之人是我，是被告劉侑杰邀伊進入該群組，就我所知金流就是匯款資料，控機就是有客人要買毒品要回覆的總機；我會協助看電腦，有人需要匯款時，就趕快通知他們需要匯款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二第301-303、307、315頁），被告林鉦倫則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已經在另案判決執行過等語（見本院卷八第528頁），足證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確係在同一犯罪組織中，分別為販賣毒品、洗錢之犯行，故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基於同一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而分別為前案之販賣毒品及本案之洗錢等犯行。

　㈤綜上，足認甲、乙2案判決與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所載被告許

    家瑋及林鉦倫所參與之犯罪組織，核屬相同之犯罪組織。揆

    諸前揭說明，本案與甲、乙2案分別具有實質上一罪之同一

    案件，甚為灼然。

四、綜上，本案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分別與甲、乙案中被告相同

    ，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參與犯罪組織之犯罪事實具有繼續犯

    之實質上一罪關係，故本案與前案應屬同一案件。而本案係

    檢察官於110年3月30日提起公訴，並於同年5月4日繫屬於本

    院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5月4日中檢介履112偵

    28693字第1129097840號函及其上本院收文戳章、本案起訴

    書各1份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7-12頁），則甲、乙2案

    既已確定，此部分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諭

    知免訴之判決，惟檢察官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揭經本

    院論罪科刑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

    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

條、第302條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鈺雯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林佳裕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孟潔

　　　　　　　　　　　　　　　　　　　法　官　方星淵  

　　　　　　　　　　　　　　　　　　　法　官　江文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俐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

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

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

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

三、規避第七條至第十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公司法第9條第1項

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

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

，公司負責人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

萬元以上25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

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

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公司名稱/統一編號/負責人 資本額 設立登記日期 籌備處銀行帳號/ 存入日期及金額 匯出日期 匯出金額 會計師/ 查核報告日期 行為人 證據清單 1 鼎威資訊有限公司/ 00000000/ 陳瑋廷  800,000元 108年3月13日 合庫金庫銀行忠明南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08年3月6日存入800,000元 108年4月24日 900,000元 志光會計師事務所胡鈞遠/ 108年3月6日 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 ⒈鼎威資訊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429-483頁）： ⑴臺中市政府108年11月8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603650函。 ⑵臺中市政府108年3 月13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132790號函。 ⑶108年3月13日設立登記申請書、108年3月13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股東同意書、108年3月6日公司章程、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2 月26日房屋使用同意書、107年房屋稅款繳款書、108年3月6日董事願任同意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3月13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108年4月24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4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4日 168,185元         108年4月24日 377,757元         108年4月26日 300,015元         108年4月27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7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8日 100,015元         108年4月29日 10,190元         108年4月29日 200,015元         108年4月29日 220,000元    2 信元有限公司/ 00000000/ 李可昕 1,000,000 元 108年6月19日 合作金庫銀行五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08年6月6日存入1,000,000元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誠鼎會計師事務所詹嘉銓/ 108年6月6日 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李可昕 ⒈信元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487-519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1月14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029540號函。 ⑵109年1月14日解散登記申請書、109 年1月10日委託書、108年6月19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108年12月31日股東同意書、109年1月14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⑶臺中市政府108年6 月19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323020號函。 ⑷108年6月19日設立登記申請書、108年6月19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年6月6 日委託書及股東同意書、公司章程、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6月15日房屋使用同意書、108 年房屋稅款繳款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6月19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10日 100,015元         108年7月10日 100,015元    3 中財有限公司/ 00000000/ 王冠中 550,000元 108年7月16日 合作金庫銀行衛道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①108年7月2日存入1,000元 ②108年7月10日存入549,000元 108年8月8日 350,928元 誠鼎會計師事務所詹嘉銓/ 108年7月10日 吳承恩、劉侑杰、王冠中 ⒈中財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405-442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1月15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029510函。 ⑵109年1月14日解散登記申請書、108 年12月31日委託書。 ⑶108年9月18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108年12月31日股東同意。 ⑷109年1月15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⑸臺中市政府108年7月16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382980號函。 ⑹108年7月16日設立登記申請書、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 年7 月10日股東同意書、公司章程、公司名稱及所營登記預查核定書、108 年期房屋稅轉帳繳納證明、所有權人同意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7月10日委託書。 ⑺108年7月16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⑻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之新開戶登錄單、歷史交易明細。      108年8月14日 100,030元         108年8月19日 99,042元    4 雄維資訊有限公司/ 00000000/ 許家瑋 400,000元 108年8月16日 合作金庫銀行太原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08年7月30日存入400,000元 108年9月11日 200,000元 富盛會計師事務所鄭雅儷/ 108年7月30日 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許家瑋 ⒈雄維資訊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575-612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13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38750號函。 ⑵109年3月13日變更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⑶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13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38740號函。 ⑷109年3月13日印鑑遺失切結書、108年8月16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⑸臺中市政府108年8 月16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447160號函。 ⑹108年8月14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108年8 月16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 年7月30日股東同意書及公司章程、108年7月24日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7年房屋稅繳款書、使用同意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      108年9月19日 200,000元    5 金享資訊有限公司/ 00000000/ 陳昱安 300,000元 108年10月8日 華南商業銀行台中港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①108年9月24日存入5,000元 ②108年10月1日存入295,000元 108年11月6日 300,000元 隆雯會計師事務所張靜雯/ 108年10月1日 吳承恩、陳瑋廷、陳昱安 ⒈金享資訊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617-636頁）： ⑴臺中市政府108年10月8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546160號函。 ⑵108年10月8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年10月1日股東同意書及公司章程、108年8月26日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房屋稅繳款書、房屋使用同意書、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10月8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6 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 00000000/ 朱珀寬 10,000元  109年3月4日 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109年2月26日存入10,000元 109年3月19日 2,100,000元  詹啟吉會計師事務所詹啟吉/ 109年2月26日 吳承恩、陳瑋廷、朱珀寬 ⒈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637-662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4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10250號函。 ⑵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公司登記申請書、109年3月2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9年2月26日股東同意書及公司章程、查核報告書、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建物謄本、房屋使用同意書、109年3月4 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109年3月27日 3,200,000元    7 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 張鈞威 500,000元 109年3月23日 三信商業銀行國光分行帳號0000000000號/ 109年3月18日存入500,000元 109年3月27日 300,100元 鼎雋會計師事務所盧丕喬/ 109年3月18日 吳承恩、陳瑋廷、張鈞威 ⒈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663-670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7 月6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374460號函。 ⑵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109年7月1日股東同意書、109 年7月6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⑶臺中市政府109年7 月6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374420號函。 ⑷印鑑遺失切結書、109年3月23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109年7月6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⑸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23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58760號函。 ⑹109年3月23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房屋稅繳款書、房屋使用同意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股東同意書、公司章程。 ⒉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8 月12日函檢送喜來數位科技公司帳號0000000000號之基本資料、交易傳票、大額申報資料（第663-671頁）      109年4月15日 200,000元    8 利資資訊 有限公司/ 00000000/ 楊家齊 1,000,000元 107年5 月23日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中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 號/ 107年5 月15日存入1,000,000元 107年5月22日 450,000元 益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陳協銓  吳承恩、楊家齊 ⒈利資資訊有限公司登記資料（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一第360-385頁）： ⑴臺中市政府107年5月23日府授經商字第10707248240號函。 ⑵利資資訊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⑶利資資訊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號之開戶資料、107年5月15日起至108年6月21日交易明細。 ⑷利資資訊有限公司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107年11月28日起至108年6月21日交易明細（見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179-181頁）。      107年5月24日 450,000元    

附表二

編號 銀行帳號 帳戶所有人 1 華南商業銀行臺中港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吳佳勳 2 ⑴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豐原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 ⑵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林莉郁 3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南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 丘宜台 4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 黃鉦壹 5 玉山商業銀行五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招鑫實業有限公司（代表人蕭龍興） 6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許家瑋 7 第一商業銀行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 黃聖傑 8 合作金庫銀行竹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陳泓維（非本案陳泓維） 9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向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威聯勝有限公司（代表人鄭錦霆） 

附表三：

編號 人頭帳戶持有人 時間 地點 交付對象  1 吳佳勳 107年中旬某日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森林公園對面全家 透過綽號「阿龍」之人交給不認識之人 2 許家瑋 108年7月30日前某日 不詳 陳瑋廷 3 林莉郁 107年間某日 不詳 綽號「阿廷」之人 4 黃聖傑 108年6月間某日 臺中市西屯區「阿曼酒吧」 綽號「阿林」之人 5 黃鉦壹 108年初某日 不詳 陳瑋廷 

附表四：（被告許家瑋部分）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備註 1 大臺電子磅秤1臺 扣案物編號1 2 小臺電子磅秤1臺 扣案物編號2 3 3號夾鏈袋1袋 扣案物編號3 4 2號夾鏈袋1袋 扣案物編號4 5 0號夾鏈袋1袋 扣案物編號5 6 K盤1個 扣案物編號6 7 108年9、10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7 8 108年11、12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14張 扣案物編號8 9 108年11、12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9 10 109年1、2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10 11 109年3、4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11 12 109年5、6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12 131 108年谷蒼企業社傳票1批 扣案物編號13 14 109年谷蒼企業社傳票1批 扣案物編號14 15 谷蒼企業社稅務資料7本 扣案物編號15 16 谷蒼企業社房屋租賃契約書1份 扣案物編號16 17 永竣國際有限公司勞保繳費單1份 扣案物編號17 18 合作金庫銀行VISA金融卡1張（卡號0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18 19 聯邦銀行MASTERCARD信用卡1張（卡號0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19 20 蘋果廠牌 IPHONE XR 黑色行動電話1支 （IMEI碼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20  21 IPHONE8-銀色手機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21 

附表五：博客大亨（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　　間 金　　額 犯罪所得 備註 1 108年8月 756,376元 11,346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3頁 2  108年9月 671,922元 10,079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7頁   292,692元（代付） 2,342元  

附表六：（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間 代收金額 代付金額 犯罪所得 備註   剔除「白哥」代收、代付款項    1 108年 1月份 不詳 不詳 202,218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2 108年 2月份 不詳 不詳 171,231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3 108年 3月份 不詳 不詳 187,77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4 108年 4月份 不詳 不詳 194,36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第514頁表格「收入欄」誤載為194,665元) 5 108年 5月份 不詳 不詳 223,244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6 108年 6月份 不詳 不詳 365,49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7 108年 7月份 不詳 不詳 263,352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8 108年 8月份 26,453,872元 13,120,941元 689,584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1-504、514頁（扣除「博客」部分） ----------------------- 一、代收部分： ①金發財SA：13,795元 ②金順：88,325元 ③凱旋：2,382,865元 ④豪野：3,440,555元 ⑤海派：353,065元 ⑥UPG：1,222,035元 ⑦玖壹壹：2,078,203元 ⑧浪勢娛樂：126,265元 ⑨鑽石：44,480元 ⑩小白：16,484,144元 ⑪UPG2：220,14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豪也代付：9,099,022元 ②鑽石代付：40,300元 ③凱旋代付：569,920元 ④金順代付：22,310元 ⑤金發財代付：56,000元 ⑥九一一代付：830,800元 ⑦小白代付：2,502,589元 9 108年 9月份 12,511,319元 10,086,161元 308,96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5-508 、514 頁（扣除「博客」部分） ----------------------- 一、代收部分： ①金發財SA：60,685元 ②金順：50,235元 ③凱旋：2,361,430元 ④豪野：2,416,585元 ⑤海派：506,087元 ⑥UPG：310,227元 ⑦玖壹壹：2,514,265元 ⑧浪勢娛樂：21,335元 ⑨鑽石：1,277,350元 ⑩UPG2：738,215元 ⑪603731：674,660元　 ⑫603732：208,635元　 ⑬603733：633,630元　 ⑭603734：291,935元　 ⑮603735：446,045元　 ----------------------- 二、代付部分： ①豪也代付：8,067,642元 ②鑽石代付：660,480元 ③凱旋代付：605,829元 ④金順代付：22,310元 ⑤金發財代付：45,000元 ⑥九一一代付：684,900元 10 108年 12月份 2,531,205元 54,320元 51,314元 （代收利潤：50,879元＋代付利 潤43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9、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UPG：50,000元 ②發玖玖：437,000元 ③太陽城：345,000元 ④小額借貸：1,699,205元 ----------------------- 二、代付部分： ①發玖玖：54,320元　 11 109年 1月份 1,018,485元 0 22,368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9、514頁 ----------------------- 代收部分： ①發玖玖：166,700元 ②太陽城：51,000元 ③小額借貸：800,785元 ----------------------　 代付部分： ①發玖玖：0元 12 109年 2月份 3,218,290元 130,168元 70,858元 (代收利潤：69,817元＋代付利潤1,041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0、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UPG：51,000元 ②發玖玖：0元　 ③太陽城：141,000元 ④小額借貸：664,860元 ⑤利幸：168,000元 ⑥柏克萊：493,400元 ⑦尖端：22,000元 ⑧DT智慧DT：1,678,03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柏克萊：130,168元　　 13 109年 3月份 6,482,286元 972,834元 146,414元 （代收利潤：140,965元＋代付利潤5,449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1、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小額：614,440元 ②太陽城：406,200元 ③利幸：65,000元 ④DT智慧DT：1,166,700元 ⑤先鋒：0元 ⑥京鼎：3,313,826元 ⑦旺達：729,920元 ⑧金大發：92,200元 ⑨UPG：0元 ⑩尖端：94,000元 ⑪金豪氣：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太陽城：116,910元　　 ②京鼎：855,924元 14 109年 4月份 9,826,703元 2,664,255元 230,755元 （代收利潤：217,435 元＋代付利潤13,320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2、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小額：24,100元 ②太陽城：569,850元 ③利幸：314,700元 ④DT智慧DT：2,482,635元 ⑤先鋒：0元 ⑥京鼎：5,736,991元 ⑦旺達：571,727元 ⑧金大發：0元 ⑨UPG：0元 ⑩尖端：126,700元 ⑪金豪氣：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京鼎：2,160,160元　　 ②DT：504,095元 15 109年5月份 20,715,174元 0 427,656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3-514頁 ----------------------- 代收部分： ①太陽城：925,058元 ②利幸：218,003元 ③DT智慧：3,255,212元 ④京鼎：4,293,560元 ⑤旺達：1,144,872元 ⑥TZ：469,300元 ⑦尖端：360,700元 ⑧神采飛揚：7,100元 ⑨金銳：20,300元 ⑩CMT：206,718元 ⑪神明娛樂：3,811,382元 ⑫1177：4,000元 ⑬智利：1,599,789元 ⑭388：1,409,800元 ⑮麥席尼：2,718,180元 ⑯SA沙龍：240,000元 ⑰瓜哥：2,000元 ⑱寶哥：27,000元 ⑲鷹皇：2,000元 ⑳亞泰：100元 ㉑琳達：100元  合計   3,555,594元  

附表七：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犯罪事實二之附表一編號4所示犯罪事實 許家瑋共同犯公司法第九條第一項之未繳納股款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示犯罪事實 許家瑋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鉦倫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犯罪事實四、五之附表六編號3至15所示犯罪事實 許家瑋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特殊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 犯罪事實四之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犯罪事實 林鉦倫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特殊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金訴字第36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家瑋






選任辯護人  洪政國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吳佳勳




            林鉦倫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張順豪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109年度偵字第34768號、109年度偵字第34878號）及移送併辦（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家瑋犯如附表七編號1至3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七編號1至3主文欄所示之刑。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0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吳佳勳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特殊洗錢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林鉦倫犯如附表七編號2、4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七編號2、4主文欄所示之刑。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陸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許家瑋（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Wwwww、維尼）自民國108年2月至3月間某日起，林鉦倫（通訊軟體微信暱稱：Allen）自107年10月某日起，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吳承恩（通訊軟體微信、Telegram暱稱：山口、山上、金山、順山、山頭，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於107年5月某日所發起、主持，劉侑杰（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侑、吉人天、馬司、亞洲，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及陳瑋廷（通訊軟體微信、TG、Skype分別暱稱：廷、貝才、謬斯、凱龍、布加迪、孔明，由本院另行審結）所指揮，及陳泓維（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保羅、阿維，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王冠中（通訊軟體微信暱稱：凌晨、阿中，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高褕傑（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傑、振祐、祐、麥拉倫，由本院另行審結）、林承毅（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信、柯尼賽克，由本院另行審結）、洪建鋐（通訊軟體TG暱稱：五本、林木，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所組成，3人以上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有結構性洗錢犯罪組織（下稱山口洗錢犯罪組織，許家瑋、林鉦倫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由本院不另為免訴之諭知，詳如後述），並先後在臺中市○○區○○○○街000號8樓、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23樓之1從事洗錢行為，由吳承恩負責對外招攬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利用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洗錢，陳瑋廷及劉侑杰則負責租用電子帳務平臺以之作為與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進行代收付款項、對帳之管道，並負責指揮管理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成員，及收購、租用作為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人頭帳戶之個人帳戶或公司帳戶，許家瑋、林鉦倫及高褕傑、陳泓維、王冠中、洪建鋐、林承毅分別擔任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機手，分別輪班負責以通訊軟體Skype或TG與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聯繫，操作代收、代付之業務，許家瑋並提供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公司帳戶及附表二編號6所示個人帳戶（詳如後述）供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及依陳瑋廷指示提領款項，其等藉由為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洗錢而牟利。
二、吳承恩為取得供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之人頭公司戶及人頭帳戶，除出資並指示楊家齊（業經本院判決免訴在案）設立利資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利資公司），另指示劉侑杰、陳瑋廷自行或指示李可昕、王冠中、許家瑋、陳昱安、朱珀寬及張鈞威（李可昕、陳昱安部分，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朱珀寬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張鈞威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設立公司，而許家瑋、吳承恩、陳瑋廷、劉侑杰均明知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者，不得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仍共同基於以申請文件表明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已繳納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由吳承恩提供如附表一編號4「資本額」欄所示驗資金額至雄維資訊有限公司（下稱雄維公司）所申設之銀行帳戶中，作成雄維公司形式上已收足股東所繳納股款之不實外觀後，再委託不知情之會計師事務所代為辦理該公司設立登記事宜，如附表一編號4「會計師/查核報告日期」欄所示之不知情會計師於進行資本額查核簽證後，出具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認定雄維公司已確實收足公司辦理設立登記之股款後，不知情之會計師事務所員工再持上開不實之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連同辦理公司設立登記所需之文件資料，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申請辦理公司設立登記，使不具實質審查權之不知情承辦公務員，形式審核上開文件後，於附表一編號4「設立登記日期」欄所示時間核准雄維公司之設立登記，並將此不實事項登載在職務上所掌管之公文書，足生損害於雄維公司經營所需資本之充實，以及臺中市政府對公司登記與資本額管理之正確性，嗣吳承恩等人即將驗資款項陸續匯出（詳如附表一編號4「匯出日期」及「匯出金額」欄所載）。
三、吳佳勳明知無正當理由徵求他人提供金融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含密碼）者，極有可能遭人利用作為有關財產犯罪之工具，而可能成為幫助他人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一般洗錢及特殊洗錢之工具，進而對正犯所實行之犯行施以一定助力，竟基於縱使發生該等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於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予如附表三編號1「交付對象」欄所示之人，嗣如附表三編號1「交付對象」欄所示之人取得上開帳戶後，再交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供作洗錢之人頭帳戶使用（使用期間107年10月31日至108年10月15日）。
四、許家瑋、林鉦倫與吳承恩、劉侑杰、陳泓維、王冠中、陳瑋廷及高褕傑均明知張智竣所經營之「博克大亨」網站為網路賭博平臺，供不特定賭客下注及入出金，竟共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及另基於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收受、持有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特殊洗錢犯意聯絡，先後在臺中市○○區○○○○街000號8樓、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從事洗錢行為，許家瑋並將雄維公司之資料（包含以雄維公司名義申設之合作金庫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資料，使用期間108年9月20日至同年10月29日）及其以自己名義申設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帳戶資料（使用期間108年8月3日至109年7月1日）交予陳瑋廷，供作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洗錢之用。嗣山口洗錢犯罪組織即以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4、8所示人頭公司向第三方支付公司申請代收款項金流服務，並綁定附表一編號1至4、8所示公司帳戶為匯款帳戶，再以其等所使用之電子帳務管理平臺，透過API介接之方式提供張智竣所經營之博克大亨賭博網站人員及不詳之人（詳如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使用，博克大亨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可利用其等提供之電子帳務管理平臺向第三方支付公司取得繳費管道供賭客匯入賭資及不詳之人匯入款項，待第三方支付公司收款確認後再撥款至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之人頭公司帳戶後，由上開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成員與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約定以面交、匯款等方式交付前揭款項；另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可匯款至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所使用如附表二所示之人頭帳戶，或約定將上開收取之賭資、無合理來源之款項轉匯至附表二所示之人頭帳戶，再告知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應轉帳匯款之帳號、戶名及金額，經上開成員確認後，即將款項撥付至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指定之帳戶，吳承恩等人即於附表五所示時間內，為博克大亨收取或匯出如附表五「金額」欄所示款項，另於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期間，為不詳之人收受、持有及匯出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如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款項，藉此從中賺取手續費（詳如附表五、附表六編號1至9之「犯罪所得」欄所示）牟利。
五、吳承恩、陳瑋廷、高褕傑及許家瑋承前特殊洗錢之犯意，與洪建鋐及林承毅共同基於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收受、持有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特殊洗錢犯意聯絡，自108年10至11月間某日起至109年7月1日為警查獲時為止，在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23樓之1，以「富貴鳥」為代號，並改以谷蒼企業社、附表一編號5至7所示公司及威聯勝公司名義向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下稱鼎泰公司）申請代收款項金流服務，使用鼎泰公司所提供之Funpay平臺作為電子帳務管理平臺，為不詳之人收受匯入第三方支付公司之無合理來源且與其等收入顯不相當之款項，待鼎泰公司將代收款項匯入陳瑋廷指定之公司帳戶或人頭帳戶，再由高褕傑、洪建鋐及林承毅聯繫確認後，提領現金交予陳瑋廷，由陳瑋廷轉匯至不詳之人指定帳戶或面交予不詳之人；另不詳之人可匯款至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所使用如附表二編號6、7所示許家瑋、黃聖傑之金融機構帳戶，再告知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應轉帳匯款之帳號、戶名及金額，經上開成員確認後，即由高褕傑、洪建鋐及林承毅操作其等所掌控如附表二編號6、7所示許家瑋、黃聖傑之個人帳戶進行轉帳、匯款，於附表六編號10至15所示期間內，為不詳之人（詳如附表六編號10至15所示）收受、持有及匯出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如附表六編號10至15所示款項，藉此從中賺取手續費（詳如附表六編號10至15之「犯罪所得」欄所示）牟利。經警於109年7月1日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許家瑋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9樓之1居所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六、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站、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偵查第二隊報告後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經查，本案判決據以認定被告許家瑋、吳佳勳及林鉦倫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許家瑋、吳佳勳、林鉦倫及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卷九第158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前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以下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且經本院於審判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家瑋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127-137、149-161頁、卷四第365-367頁、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一第223-229頁、本院卷卷九第251頁）、被告吳佳勳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二第3-8頁、第20328號偵卷卷四第447頁、本院卷卷九第252頁）、被告林鉦倫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53-61、101-105頁、本院卷卷四第119頁、卷五第407-416頁、卷六第291-292頁、卷九第252頁）均坦承不諱，核與同案被告吳承恩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二第308頁、卷三第122頁、卷八第525頁）、同案被告劉侑杰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三第153-167、219-223、225-230、253-261頁、卷四第359-362頁、本院卷卷三第122頁、本院卷六第290頁、卷八第526頁）、同案被告陳泓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三第241-242頁、卷六第290-291頁、卷八第526-527頁）、同案被告洪建鋐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見法務部調查局中機站卷一第493-501頁、第20328號偵卷卷四第433-437頁、本院卷卷八第527頁）、同案被告朱珀寬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二第309頁、卷八第528-529頁）、同案被告林偲嫚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四第119頁、卷八第529-530頁）、同案被告黃聖傑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二第310頁、卷八第530頁）、同案被告王冠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三第242-243頁、卷八第528頁）、同案被告陳瑋廷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171-189、191-214、255-264頁、卷四第133-147、333-339頁、第4565號偵卷第235-236頁、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一第27-52頁）、同案被告林承毅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中之供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四第383-385頁、本院卷卷三第500頁、卷五第113-121頁）、同案被告高褕傑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之供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297-312、355-372、391-397頁、卷四第419-421頁、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一第183-189頁、本院卷卷四第171-173、256頁、卷六第292頁）大致相符，並有證人即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鴻國於警詢中之證述（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站卷二第155-162、177-181、317-321頁、第20328號偵卷四第15-19頁）、證人即博克大亨賭博機房負責人張智竣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5-13、47-50頁、本院卷八第395-405頁）、證人梁畫意於警詢中之證述（見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卷第27-29頁）在卷可稽，且有下列證據及附表一「證據清單」欄所載之證據附卷可查：
　㈠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一：
　⒈本院109年度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搜索筆錄、無應扣押之物證明書各6份（包含受搜索人：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被告許家瑋、陳泓維A，見第97-102、103-110、129-135頁）。
　⒉法務部調查局數位證據現場蒐證報告1份（見第211-283頁）、犯罪集團成員身分調查報告1份【包含：⑴同案被告吳承恩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9張（第285-287頁）、⑵同案被告陳瑋廷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4張（第289頁）、⑶同案被告劉侑杰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4張（第290頁）、⑷同案被告陳泓維A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3張（第291頁）、⑸同案被告高褕傑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3張（第293頁）、⑹被告許家瑋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3張（第294頁）、⑺被告林鉦倫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6張（第295頁）、⑻同案被告劉侑杰查扣手機內微信群組「8月3日大家吃個飯」群組成員及對話紀錄截圖16張（第297-300頁）、⑼同案被告吳承恩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04-315頁）、⑽其他成員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26-327頁）、⑾被告許家瑋之身份調查報告各1份（第328、341頁）、⑿同案被告陳瑋廷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29-332頁）、⒀同案被告陳泓維A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33-334頁）】。
　⒊山口犯罪集團涉嫌違反洗錢防制法、電子支付管理條例等事證資料報告-金流調查報告1份（第345-400頁），包含：⑴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截圖1份：登入利資帳務管理平台交易網頁-點入廠商專區的交易手續費-客戶編號1-11、10-25、20-36、29-44（第345-346頁）、⑵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截圖1份：利資帳務管理平台（交易明細查詢）-確認水房於108年8月13日起至同年10月16日交易總金額為3,974萬4,376元之交易明細資料（第347頁）、⑶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38USB隨身碟截圖1份：插在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之隨身碟內檔案（本案查獲水房公司所有交易內容、帳密、網址及重要資料，第347、373-374、385、392-393頁）、⑷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截圖2張（第348-349頁）、⑸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38 USB隨身碟內檔案資料截圖2張（隨身諜中「重要資訊.txt」檔案內有該水房公司目前服務之客戶、收取費用之說明、使用之帳號密碼（第349-350頁）、⑹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2截圖4張（第350-351頁）、⑺水房工作機使用SKYPE暱稱「資訊有限公司 利資」與客戶之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351-352、第355-358頁）、⑻第三方支付平台產生付款資訊之畫面截圖1張（第353頁）、⑼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內檔案截圖3張（下載檔案區內有利資金流介接API文件、代收及下載、ATM付款介接說明截圖1張，第353-354頁）、⑽山口集團之洗錢流程及費用組織圖及說明（第359頁）、⑾「博克代收-對帳群」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360-364頁）、⑿「博克代付」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365-369頁）、⒀108年10月16日於台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查扣之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1-44之翻拍照片4張（第375-379頁）、⒁108年10月16日於陳瑋廷住處台中市○區○○街00號查獲之信元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6年1月1日起至108年11月12日止交易明細（第380-381頁）、雄維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7月29日起至同年10月29日止交易明細（第382頁）、中財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7月2日起至同年10月23日止交易明細（第383頁）、鼎威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3月6日起至同年4月30日止交易明細（第384頁）、⒂利資公司於綠界科技之帳戶、提領設定及帳戶收支明細、綠界公司後台資料之比對、利資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6年11月30日起至108年4月30日止交易明細之截圖1份（第386-389頁）、⒃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26之中財有限公司108年9月1日簽訂之PEPAY整合服務合作合約書1份（第390頁）、⒄扣案證物編號C-劉侑杰手機內信元有限公司與中華國際通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PEPAY 整合金流開通（異動）申請書截圖1份（第391頁）、⒅分析利資資訊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1月至4月相關提款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4頁）、⒆分析信元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6月至11月相關提款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5頁）、 ⒇信元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於108年10月6日水房遭查獲後，發現該帳戶陸續匯款至被告許家瑋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出金額4,576,046元（第396頁）、同案被告陳瑋廷108年11月5日臨櫃提款信元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90萬元之監視器影像截圖1張（第396頁）、分析鼎泰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3至10月相關提款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7頁）、 分析雄維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7至10月相關提款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8頁）、被告許家瑋108年10月17日、28日、29日臨櫃提款雄維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款項之監視器影像截圖3張（第399頁）、同案被告王冠中108年10月23日臨櫃辦理銷戶中財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監視器影像截圖1張（第400頁）。
　⒋對話佐證組織架構（第400-446頁），包含：⑴同案被告吳承恩暱稱「金山」與劉侑杰於通訊軟體紙飛機之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402-425頁）、⑵扣案之被告林鉦倫IPHONE手機內採證資料（內有「員工內部群」之微信群組，第426頁）、⑶微信「員工內部群」成員之首頁擷圖1份【成員有同案被告陳瑋廷（暱稱「財」）、劉侑杰（暱稱「侑」）、王冠中（暱稱「凌晨」）、林鉦倫（暱稱「allen」）、高振祐（暱稱「傑」）、許家瑋（暱稱「Wwwww」）、陳泓維（暱稱「保羅」）】、 ⑷108年9月3日起至同年10月3日，同案被告劉侑杰在微信「員工內部群」群組之留言及群組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429-436頁）、⑸工作機中與暱稱「益新」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437頁）、⑹工作機中與暱稱「Linky」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439-441頁）、⑺扣案證物編號C：扣案之同案被告劉侑杰手機，微信群組「日日爭上」對話紀錄（第444頁）、⑻扣案證物編號C：扣案之同案被告劉侑杰手機，108年8月12日起至同年9月10日與同案被告陳泓維暱稱「阿維」之微信對話紀錄（第445-446頁）。
　⒌博克賭博機房事證（第447-458頁），包含：⑴扣案之張智竣IPHONE私人手機內張智竣微信暱稱「麥可」與同案被告吳承恩暱稱「山上」、劉侑杰暱稱「侑」、利資金流（工作機）、陳瑋廷暱稱「廷」、羅文裕暱稱「sammy 」、信元（工作機）、暱稱「永盈MONG」成立之群組內對話紀錄截圖（第447頁）、⑵張智竣與同案被告吳承恩之微信暱稱「山上」、紙飛機暱稱「金山」對話紀錄截圖（第448-452頁）、⑶張智竣與紙飛機暱稱「順山」之同案被告吳承恩之對話紀錄截圖（第453-454頁）、⑷張智竣與紙飛機暱稱「順山」之同案被告吳承恩、「繆斯」之即同案被告陳瑋廷成立之「博克群」對話紀錄截圖（第455頁）、⑸張智竣與紙飛機暱稱「繆斯」之同案被告陳瑋廷對話紀錄截圖（第456-457頁）、⑹張智竣與楊舜傑微信暱稱「合作金」之對話紀錄截圖（第458頁）。
　⒍收購人頭帳戶資料、山口犯罪集團販毒事證調查報告（第459-460、461-548頁）。
　㈡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二：
　⒈本院109年度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受搜索人：被告林鉦倫，第63-75頁）、扣案證據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中之「帳密」資料中之「銀行帳密」、「卡片帳號」、「通訊帳密」檔案（第93-98頁）。
　⒉被告許家瑋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139-145頁）。
　⒊同案被告劉侑杰IPHONE手機【編號D-1】之擷圖資料（第215-237頁）、同案被告陳瑋廷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245-251頁）、同案被告高褕傑109年7月2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373-379頁）、同案被告陳泓維A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381-387頁）。
　㈢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三：
　⒈同案被告劉侑杰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169-181頁）。
　⒉暱稱「金代付」群組對話紀錄截圖（第341-357頁、第421-435頁）、忘錄【帳本】（第359頁）、GOOGLE試算表、工作表1（361-367頁）、【微信暱稱「勞力士」、「家樂福」、「抖音」、「美國隊長」、「哥吉拉」、「老饕」、「閃電俠」之帳號】、微信暱稱「凡」於群組之對話紀錄截圖（第369頁）、微信暱稱「Tim 」於群組之對話紀錄截圖（第371-379頁）、微信暱稱「張凱」於群組之對話紀錄截圖（第381-395頁）、微信暱稱「kim 」「勞力士」、「哥吉拉」、「美國隊長」帳號、「抖音」、「家樂福」帳號及推播畫面、查詢帳號之截圖（第415-420頁）。
　㈣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四：
　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電信偵查大隊第二隊109年7月28日偵查報告，並檢附天睿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帳戶交易明細（第5-13頁）。
　⒉陳鴻國提供之109年4月30日、109年3月3日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之客戶資料臨時變更通知書各1份及明細、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登入立誠資訊有限公司提供之伺服器IP位置、時間（第21-24頁）。
　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第二隊109年7月29日職務報告、欲調閱資料說明（第119-122頁）。
　㈤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五：
　⒈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偵查隊109年9月29日、109年10月13日職務報告各1份（第5-6、9-11、13-16頁）。
　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9年10月28日儲字第1099003538號函（楊舜傑之存簿儲金帳戶截至109年10月26日止，結存金額為新臺幣827元，已將該帳戶設為凍結帳戶，本案暫未予扣押，同上卷第21頁）、第一商業銀行台中分行2020/12/07一台中字第00312號函（第39頁）。
　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109年12月10日合金竹山字第1090004247號函（已於109年12月9日將陳泓維帳號0000000000000號解除凍結，第43頁）。
　㈥109度偵字第20328號銀行調取資料卷：
　⒈臺灣銀行大雅分行109年7月14日大雅營字第10900028321號函檢送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所有帳戶餘額之查詢單（第3-5頁）。
　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109年7月3日台新作文字第10913533號函（第7頁）。
　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5日中信銀字第109224839168054號函檢送鄭謹霆之帳號000000000000號於108年12月27日起至109年1月6日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 財金交易（第9-13頁）。
　⒋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籌備處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於109年2月26日起至同年6月20日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第15-17頁）。
　⒌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7日華豐存字第1090000117號函，並檢送吳承恩之帳號000000000000號自104年5月7日起至109年6月21日之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第195-214頁）。
　⒍合作金庫銀行五權分行109年7月17日合作金字第10906900573號函檢送鼎威資訊有限公司即信元公司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08年7月23日起至109年7月23日之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第215-220頁）。
　⒎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港路分行109年7 月14日華中港字第1090000177號函，並檢送金享資訊有限公司之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資料查詢、108年9月24日起至109年6月21日之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第221-225頁）。
　⒏合作金庫銀行南嘉義分行109年7月13日合金南嘉字第10906400458號函、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109年7月21日合金竹山字第1090002460號函檢送陳泓維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08年5月9日起至109年6月21日交易明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彰化分行109年7月20日合金彰化字第109002636號函，檢送汎芸企業社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08年10月21日起至同年12月14日交易明細（第227、229-231、233-235頁）。
　⒐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0日儲字第1090172543號函，並檢送楊舜傑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93年8月10日起至99年7月31日交易明細（第237-243頁）。
　⒑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3日三信銀管字第10903027號函，並檢送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號自109年3月18日起至同年7月8日交易明細（第245-247頁）。
　⒒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09年7月10日一總營集字第73610號函（第249-251頁）。
　⒓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作業部109年7月13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090103051號函檢送之交易明細（第253-288頁）。
　⒔台新國際商業銀行109年8月11日台新作文字第10916684號函，並檢送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自109年6月12日起至同年7月2日交易明細（第289-298頁）。
　⒕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9年8月14日合金忠明南路字第1090002625號函暨檢送陳瑋廷帳號000000000000號自108年5月8日起至109年7月14日交易明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太原分行109年8月5日合金太原字第1090002383號函暨檢送雄維資訊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08年7月29日起至109年7月28日交易明細（第301-319、323-325頁）。
　㈦109年度他字第1983號卷：
　⒈刑事警察局電偵大隊（偵二隊）109年2月27日偵查報告（第7-53頁）。
　⒉陳宥鑫108年11月27日、108年12月14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各1份、陳宥鑫提供「山口哥」等人犯罪集團成員使用之通訊軟體資料（第61-67、100-102、103-106頁）。
　⒊智慧型手機涉案電磁紀錄內容截圖：查扣被告劉侑杰手機【IMEI：00000000000000】內暱稱「日日爭上」群組成員及對話紀錄（第107-114頁）。
　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偵查隊職務報告5份（第133-135、139-140、143-145、149-150、153-154、159-161頁）。
　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臺中分行109年8月31日合金西臺中字第1090002899號函檢送被告許家瑋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資料（第295頁）。
　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12月15日中信銀字第109224839318346號函（第299頁）。
　㈧109年度偵字第34768號卷：
　⒈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保管字第1167號扣押物品清單及贓證物品照片7張（第349頁、第369-381頁）。
　⒉本院109年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第399-408頁）。
　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保管字第4950號扣押物品清單、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大型保字第188 號扣押物品清單及贓證物品照片1份（第291、299-320、第323-368頁）。
　㈨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一：
　⒈108年10月16日搜索查扣電腦對話紀錄擷圖【第13-167頁，包含：⑴工作機內「博客代付」群組對話紀錄、交易明細截圖（第13頁）、⑵同案被告劉侑杰手機內與同案被告陳瑋廷微信暱稱「廷」、「貝才」對話紀錄擷圖（第14、15-16頁）、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微信暱稱「山上」對話紀錄擷圖（第17頁）、與賭博業者暱稱「富達技術串接」、「傑森史塔森」對話紀錄擷圖（第18-25頁）、與同案被告高褕傑微信暱稱「振佑」對話紀錄擷圖（第216頁）、與同案被告陳泓維A暱稱「阿維」之微信對話紀錄擷圖（第313-317頁）、與同案被告洪建鋐暱稱「五木」之微信對話紀錄擷圖（第529-538頁）】。
　⒉同案被告陳瑋廷使用之工作機門號0000000000號【暱稱凱龍】之擷取畫面【第107-167頁，包含⑴「麥席尼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07-112頁）、⑵「京鼎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2-113頁）、⑶「SA 沙龍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3-116頁）、⑷「388 代收對帳群（賓馬）」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7頁上）、⑸「旺達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7頁下）、⑹「鷹皇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7-118、第129頁上）、⑺「神明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8頁）、⑻「DT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8頁）、⑼「太陽城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9頁）、⑽「TZ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9頁）、⑾「ELK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20頁）、⑿「尖端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20頁）、⒀「TZ娛樂代付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21-125頁）、⒁「TZ代付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25-126頁）、⒂「新天代付」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26-128頁）、⒃「新麥席尼代付群」對話紀錄（第129、130頁）、⒄「利幸代付群」成員名單（第129頁下）、⒅「ROCK代付（利資）」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29-130頁）、⒆「鷹皇代付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0頁）、⒇「王者代付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1頁）、「神明代付群」成員名單（第131頁）、「富貴鳥代付補款」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2-133頁）、「代付支付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4頁）、「台帳」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5-147頁）、「幣安帳」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48-156頁）、「圈存」對話紀錄（第157-158頁）、「富貴」對話紀錄（第159-160頁）、「小飛象」、「林木」、「柯尼賽克」、「拉倫麥」聯絡人資訊（第160-161頁）、「客服富貴鳥」對話紀錄（第162-167頁）】。
　⒊銀行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包含：⑴金享資訊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之華南商業銀行開戶資料、108年9月24日至109年6月21日交易明細（第169-171頁）、⑵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號之三信商業銀行103年3月18日至同年7月8日客戶帳卡明細單（第177頁）、⑶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基本資料、108年5月8日起至同年10月10日交易明細（第179-182頁）】。
　⒋109年7月1日查扣證物編號G-3手機截圖1份【包含：⑴通訊軟體紙飛機「富貴鳥」群組成員、對話紀錄（第192-199頁）、⑵同案被告高褕傑之通訊軟體紙飛機暱稱「拉倫麥」與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對話紀錄（同上卷第215頁）、⑶同案被告洪建鋐之通訊軟體紙飛機暱稱「林木」與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對話紀錄（第522-528頁）、⑷同案被告林承毅之通訊軟體紙飛機暱稱「柯尼賽克」與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對話紀錄（第640頁）】。
　⒌通信監察作業報告表（同案被告高褕傑、門號0000000000號，時間：109年4月14日至同年6月15日，第217-221頁）。
　⒍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函文【包含：⑴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南臺中分行108年11月18日合金南臺中字第1080003736號函，檢送 同案被告陳泓維申辦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106年1月1日起至108年11月18日交易明細（第319-325頁）、⑵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9年2月17日合金忠明南路字第1090000508號函，檢送ATM 提領畫面及提領明細（第327-331頁）、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9年2月17日合金忠明南路字第1090000509號函檢送ATM提領畫面（第333-337頁）】。
　⒎扣案物編號M-3之利資資訊有限公司資料內容物照片（第355-359頁）。
　⒏同案被告王冠中109年8月3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397-404頁）。
　⒐本院109年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1份（第539-547頁）。
　⒑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蒐證暨偵查照片：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市政文華社區之電梯監視器影像及陳瑋廷等人於停車場停放之車輛（同上卷第549-560頁、651-662頁）。
　㈩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
　⒈被告吳佳勳申辦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存摺封面影本、107年6月1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交易明細各1份（第9、21-45頁）。
　⒉扣案物編號M-3之資公司之107年9、10月份三聯式統一發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各1紙（第11頁）、
　⒊被告吳佳勳簽訂之107年10月31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通路整合金流服務合約書（第12-19頁）。
　⒋同案被告林偲嫚申辦之兆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存摺封面影本、108年1月11日起至同年10月4日交易明細、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自106年11月8日起至108年9月30日交易明細、108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2日對帳單各1份（同上卷第59-118、119-150頁、151-153頁）。
　⒌扣案物編號B-35之金享資訊有限公司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各1份（第164-165頁）。
　⒍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於108年11月9日起至同年11月19日繳款明細表及代繳帳號各1份（第170-174頁）。
　⒎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109年3月15日簽訂之代收服務合約、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各1份（第183-191、193、195頁）。
　⒏金享資訊有限公司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108年11月10日代收服務合約、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及金享資訊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各1份（第197-205、209、207頁）。
　⒐谷蒼企業社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108年12月30日代收服務合約、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及谷蒼企業社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各1份（第211-219、223、221頁）。
　⒑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帳號Z00000000000號於108年12月2日起至109年3月28日串接交易明細1份（第225-291頁）。
　⒒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代表人108年11月1日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繳費代收服務合約、串接交易明細各1份（第323-341頁、第343-371頁）。
　⒓谷蒼企業社之109年3月20日客戶資料臨時變更通知書、代收明細各1份（第373-375頁）。
　⒔雄維資訊有限公司基本資料(歷史資料)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同上卷第413-415頁）。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
　⒈被告吳佳勳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基本資料及107年6月1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交易明細（第3-24頁）。
　⒉雄維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7月29日起至同年10月29日止交易明細（第203-205頁）。
　⒊山口集團使用各人頭（公司）帳戶從事代收、代付及匯款轉帳金額一覽表（第499頁）。
　⒋同案被告劉侑杰向吳承恩回報集團營收報表截圖1份：山口集團從事金流洗錢犯罪期間不法所得資料108年1月至109年5月（第501-514頁）。
　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卷：
　⒈雄維資訊有限公司註冊藍新科技公司之會員資料、交易資料（第43-45頁）。
　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太原分行⑴109年4月24日合金太原字第1090001450號函檢送雄維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108年12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交易明細、⑵109年4月15日合金總電字第1092102294號函檢送雄維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使用網路銀行之IP紀錄、⑶110年1月29日合金太原字第1100000253號函檢送雄維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 號之開戶資料、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月31日交易明細各1份（第47-49、53-55、95-99頁）。
　⒊台灣大哥大門號0000000000號之查詢單明細1份（第67頁）。
　109年度偵字第4565號卷：　
　⒈王彤瑜與暱稱「SPEED UP賽車」之LINE對話紀錄、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及「極速賽車」遊戲下注單各1份（第35至37頁反面、39、41-103、189-200頁）。
　⒉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8年8月21日綠營外字第108082109號函檢送虛擬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對應之交易明細、會員編號0000000登入IP位址紀錄各1份（第105-115）。
　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8年9月18日合金忠明南路字第1080002963號函檢送鼎威資訊公司之設立登記表、開戶申請書等資料、陳瑋廷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帳號0000000000000號108年3月6日起至同年8月26日交易明細（第117-156頁）。
　本院卷七：
　　被告林鉦倫、許家瑋自106年起至110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第85-107、173-191頁），及同案被告高褕傑、王冠中、林承毅、洪建鋐、陳泓維、吳承恩及劉侑杰自106年起至110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見本院卷七第65-83、、109-127、128-153、155-171、193-235、237-255、257-281、283-301頁）。
　附表一「證據清單」欄所列證據。
　　綜上，足認被告許家瑋、吳佳勳及林鉦倫前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均堪信為真實。
二、關於附表六部分：公訴意旨雖認附表六所示款項亦為被告許家瑋、林鉦倫為賭博業者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洗錢財物，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稱渠等係為賭博業者洗錢等語。然查：
　㈠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稱其等係為娛樂城即賭博業者洗錢等語，惟除代號「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涉犯圖利聚眾博賭罪部分，業經本院以109年度中簡字第3431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且經證人張智竣證述明確外（業如前述），其他如附表六「備註」所示之代號部分，卷內雖有「TZ娛樂城」網站網頁截圖（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一第122頁），惟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該娛樂城即為賭博網站，亦無證據可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經手之款項確為賭博業者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且本件復未扣得任何線上博弈網站之賭博、投注紀錄，卷內亦無任何客觀事證可證明不詳來源資金提供者是否果係從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人或有何賭博行為，難以進一步認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經手如附表六所示款項均為賭博業者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自不能僅憑上開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自白，逕認附表六所示代收付款項均為賭博業者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故本件既無從認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代收付款項果係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卷內事證亦無法積極證明該等款項係洗錢防制法第3條所指其他特定犯罪之犯罪所得，自未可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論以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
　㈡次按洗錢犯罪之本質上本無從確知犯罪行為之存在，僅為合理限制洗錢犯罪之處罰，乃以不法金流與特定犯罪有連結為必要；然在不法金流未必可與特定犯罪進行連結，但依犯罪行為人取得該不法金流之方式，已明顯與洗錢防制規定相悖，有意規避洗錢防制規定，為落實洗錢防制，避免不法金流流動，對於規避洗錢防制規定而取得不明財產者，亦應處罰，故增訂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之規定。惟此種特殊洗錢罪，應適度限制其適用範圍，故明定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財產無合理來源，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取得以符合該條項各款列舉之類型者為限；其中該條項第2款之類型，係行為人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亦即行為人雖未使用冒名或假名之方式為交易，然行為人以不正方法，例如：向無特殊信賴關係之他人租用、購買或施用詐術取得帳戶使用，製造金流斷點，妨礙金融秩序。況現今個人申請金融帳戶極為便利，行為人捨此而購買或租用帳戶，甚至詐取帳戶使用，顯具高度隱匿資產之動機，更助長洗錢犯罪發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修正理由參照）。是以，於行為人就可疑資金為異常之金融交易活動，但無證據證明與前置特定犯罪間之關連性而不能以一般洗錢罪相繩時，倘其行為該當特殊洗錢罪之上揭構成要件，則仍應論以特殊洗錢罪。查：
　⒈關於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所使用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公司帳戶、個人帳戶資料，均係向無特殊信賴關係之他人以租用或許以分潤等方式取得，業據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及各帳戶持有人供明在卷（詳如前述），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等人期藉由使用此等人頭帳戶掩飾、隱匿金流軌跡，即係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甚明。
　⒉附表六所示使用附表一、二所示帳戶輾轉進出之款項，均無合理來源，且與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之收入顯不相當：
　⑴本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於附表六所示期間，累計經手轉帳金額至少109,786,013元，有上開證據在卷可參，金額龐大，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雖均自白係為賭博業者洗錢，惟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認此部分收付之款項確為賭博金流，已如前述，此外，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或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亦未提供任何證據說明此部份款項之來源，足認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於附表六所期間內收付之款項不具有合理來源。
　⑵另被告許家瑋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案發當時為學生，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語，被告林鉦倫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案發當時的工作，即是從事本案犯行等語（見本院卷卷九第253頁），參以卷附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自107年起至109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被告許家瑋於107年起至109年間，均無任何所得；另被告林鉦倫於107年之薪資所得為70,644元、108年之薪資所得為59,846元、109年之薪資所得為130,732元（見第85-105、173-187頁），另同案被告吳承恩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從事餐飲工作，家庭經濟狀況不是很好等語，同案被告劉侑杰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入監前從事清潔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語，同案被告陳泓維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從事廣告設計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語，同案被告洪建鋐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從事工徵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語，同案被告王冠中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從事餐飲業，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等語（見本院卷八第532頁），參以卷附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泓維、洪建鋐及王冠中自107年起至109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同案被告吳承恩於107年起至109年間，均無任何薪資所得，僅有利息所得及其他所得，同案被告劉侑杰於107年、108年均無任何所得，109年間薪資所得9萬9,900元，同案被告王冠中於107年起至109年間，每年所得數額皆不超過3萬元，同案被告洪建鋐於107年與108年執業所得皆不超過6萬元，108年薪資所得為11萬1,141元，108年間另有谷蒼企業社之營利所得32萬5,145元，109年則有薪資所得21萬5,200元，另有谷蒼企業社營利所得116萬5,715元，同案被告陳泓維於107年起至109年間，107年薪資所得數額為26萬1,438元，108年薪資所得數額82,805元，109年有執行業務所得1,936元（以上見本院卷七第113-124、155-167、201-222、257-278、287-298頁），以上開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及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自述之家庭經濟狀況及其等於107年至109年間之所得收入觀之，山口洗錢犯罪組織經手如附表六所示款項數額與上開被告之收入顯不相當，屬異常之金融交易行為，且此經手之龐大金額，來源究係為何，上開被告均無法清楚交代，另卷內並無證據證明上開被告收付之款項所涉及之前置犯罪，堪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共同以附表一、二所示帳戶收付款項，均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揆諸前揭說明，自已該當於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特殊洗錢罪。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及吳佳勳前揭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許家瑋、林鉦倫及吳佳勳（下稱被告許家瑋等3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經行政院於113年11月19日以院臺法字第1131029597號令發布定自113年11月30日施行外，其餘條文均於公布日施行，自同年0月0日生效。查：
　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條次移列至第19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修正為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1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併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
　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0條，該條第1項第2款內容修正為「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以不正方法取得、使用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而無合理來源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經新舊法比較結果，新法刪除舊法中第1項序文「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文字，並提高罰金刑上限，及增加「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開立之帳號」之情形，是修正後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許家瑋等3人，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
　㈢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行為時法)，112年6月14日修正後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中間時法)，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下稱現行法)。經比較行為時法、中間時法及現行法可知，立法者持續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規定，中間時法及現行法都必須要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現行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
　㈣被告許家瑋、林鉦倫部分：
　　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於本案所犯一般洗錢罪之財物未達1億元，被告許家瑋於偵查中否認涉犯洗錢犯行，僅於本院審理坦承洗錢犯行，另被告林鉦倫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洗錢犯行，惟其2人均未繳回犯罪所得，暨本案前置特定犯罪為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整體綜合比較：
　⒈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且依行為時法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得減輕其刑，復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268條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是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
　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且依中間時法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被告林鉦倫得減輕其刑，復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268條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是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另被告許家瑋不得減輕其刑，復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268條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是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
　⒊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且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不得減輕其刑，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5年以下。經比較新舊法，現行法並無較有利於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㈤被告吳佳勳部分：
　　被告吳佳勳幫助一般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且被告吳佳勳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坦承犯罪事實，惟司法警察及檢察官均未詢問其是否承認涉犯洗錢罪名，嗣被告吳佳勳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洗錢犯行，應寬認被告吳佳勳仍符合偵查中及審判中自白之規定，惟其並未繳回犯罪所得，暨本案前置特定犯罪為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及幫助犯為得減而非必減，整體綜合比較：
　⒈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且依行為時法及中間時法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均得減輕其刑，復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就前置犯罪為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部分，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
　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且無從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5年以下。
　　經比較新舊法，現行法並無較有利於被告吳佳勳，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㈥刑法第214條亦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27日起生效，修正前刑法第214條之法定刑規定「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罰金。」其中罰金刑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換算後為新臺幣1萬5000元，修正後則規定「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由前開修正前、後條文可知，此次修正之目的，係將原本必須援引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而提高一定倍數後之罰金數額，直接明定於刑法分則之個別條文中，從而省卻迂迴適用法律之繁瑣與不便，實質上並未變更此一犯罪類型之應刑罰性及其法律效果，是以此部分條文之修正，僅係將原有錯綜之法律規定化繁為簡，核與單純之文字修正無異，無關處罰之輕重，對被告許家瑋亦無有利或不利之影響，即非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之法律有所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　　
二、另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1509號、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經查，被告吳佳勳雖提供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帳戶資料予綽號「阿龍」之人，容任山口洗錢組織使用作為本案洗錢之工具，並得以此隱匿賭博業者犯罪所得及無合理來源之財物，然其並未參與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圖利聚眾賭博及收受無合理來源財物之構成要件行為，復未參與隱匿上開犯罪所得或財物之行為，且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佳勳係以正犯而非以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揆諸前揭說明，應認被告吳佳勳係基於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幫助圖利聚眾賭博、幫助一般洗錢及幫助他人收受無合理來源財物之犯意，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應論以幫助犯。
三、經核：
　㈠被告許家瑋就犯罪事實二之附表一編號4所為，係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及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就犯罪事實四及五之附表六編號3至15所為，係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特殊洗錢罪。
　㈡被告吳佳勳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為，係刑法第30條第1項、刑法第268條之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幫助圖利聚眾賭博罪、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助一般洗錢罪，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六編號1至9所為，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幫助特殊洗錢罪。
　㈢被告林鉦倫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六編號1至9所為，係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特殊洗錢罪。　　
四、公訴意旨固認被告許家瑋、吳佳勳、林鉦倫就附表六所為，乃掩飾或隱匿網路博弈業者之特定犯罪所得，而該當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惟就附表六部分，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使用附表一、二所示帳戶收受如附表六所示款項，及被告吳佳勳提供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帳戶中之款項，確均為網路博弈業者從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犯罪之不法所得（理由詳如前述），無從建立不法原因之聯結，自難逕認上開被告之行為成立一般洗錢罪或幫助一般洗錢罪，此部分起訴意旨尚有未洽，惟因特殊洗錢罪與一般洗錢罪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均為掩飾或隱匿非合理來源財產之洗錢行為，且經本院當庭諭知上開罪名（見本院卷卷九第157頁），賦予被告許家瑋等3人及選任辯護人辯明之機會，無礙被告許家瑋等3人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公訴意旨漏未論及⑴被告許家瑋前開所為，另涉犯刑法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⑵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為，另涉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罪，⑶被告吳佳勳另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刑法第268條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罪、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助一般洗錢罪、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幫助特殊洗錢罪，惟上開⑴所述犯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上開⑵所述犯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上開⑶所述犯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幫助特殊洗錢罪間，分別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均為起訴效力所及，且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許家瑋等3人上開之罪名（見本院卷九第157頁），賦予被告許家瑋等3人及辯護人辯明之機會，已無礙於被告許家瑋等3人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另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吳佳勳應論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正犯，惟被告吳佳勳所為，應成立幫助犯，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刑事訴訟法第300條所謂變更法條，係指罪名之變更而言，若僅行為態樣有正犯、從犯之分，或既遂、未遂之分，即無庸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故此部分尚無庸變更起訴法條，且本院已於審理時告知被告吳佳勳涉犯前揭幫助一般洗錢等罪名（見本院卷卷九第157頁），已無礙於被告吳佳勳防禦權之行使，附此敘明。　　
五、共犯：
　㈠被告許家瑋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就本案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及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泓維、王冠中、高褕傑、陳瑋廷、洪建鋐、林承毅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示一般洗錢犯行及附表六所示之特殊洗錢犯行（被告許家瑋為附表六編號3至15、被告林鉦倫為附表六編號1至9）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被告許家瑋利用不知情之會計師以遂行本案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及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等犯行，為間接正犯。
七、罪數：
　㈠按刑法上所謂接續犯，係指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為包括之一罪。查：⑴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係基於同一洗錢之目的，於附表五所示期間內為博克大亨賭博業者隱匿犯罪所得去向，均係基於同一洗錢之犯意而於密接之時、地所為，手法相同，侵害同一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⑵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為附表六（被告許家瑋為附表六編號3至15、被告林鉦倫為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犯行，均係基於特殊洗錢之單一犯意，於密接之時、地，手法相同，侵害同一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㈡想像競合：
　⒈被告許家瑋明知雄維公司於辦理設立登記時，並未實際收足股款，然為達成設立登記之單一目的，而為前揭股東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行，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具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是其所為，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處斷。
　⒉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⒊被告吳佳勳以一提供帳戶行為，幫助山口洗錢犯罪組織為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掩飾、隱匿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暨幫助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收受、持有無合理來源者，且與收顯不相當之款項，而同時觸犯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幫助圖利聚眾賭博、幫助一般洗錢及幫助特殊洗錢等罪，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特殊洗錢罪處斷。
　㈢數罪併罰：
　　被告許家瑋所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被告林鉦倫所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侵害法益亦不相同，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予分論併。
　㈣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移送併辦被告許家瑋之犯罪事實為：被告許家瑋參與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並受陳瑋廷指示成立雄維公司後，將以雄維公司名義申設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資料交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並參與山口洗錢犯罪組織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共同為洗錢犯行。嗣山口洗錢組織於108年7月16日前某日，與「LEO娛樂城」以前揭方式合作，梁畫意於108年12月1日晚間某時許，經通訊軟體暱稱「dream萱」之人推薦加入「LEO娛樂城」，並陸續儲值11萬2,000元賭金至「LEO娛樂城」提供之被告許家瑋以雄維公司向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之虛擬帳戶內之犯行，因認被告許家瑋此部分所為與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集合犯之法律上一罪關係。惟查，依梁畫意於警詢中之證述，其係以購買藍新科技點數方式儲值，並未供稱其係於賭博網站賭博（見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卷第27-29頁），此外，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該部分款項確為網路博弈業者從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犯罪之不法所得（理由詳如前述），無從建立不法原因之聯結，難認此部分犯罪事實與被告許家瑋前開所犯一般洗錢罪有何關聯，惟此部分既係為不詳之人收受無合理來源且與其收入顯不相當之款項，是應與附表六所示犯行具有接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八、刑之加重、減輕事項：
　㈠被告吳佳勳前因毀損案件，經本院以104年度中簡字19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5年4月6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此一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依法加重之理由說明，並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論告在案，復有被告吳佳勳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查，是被告吳佳勳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吳佳勳所犯前案與本案罪質雖不相同，然均屬故意犯罪，足見前罪之徒刑執行成效不彰，其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衡酌被告吳佳勳於本案之犯罪情節及所侵害之法益，並無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否則有違罪刑相當原則，暨有因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致其人身自由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自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適用，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被告吳佳勳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其犯罪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
　㈢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許家瑋等3人均於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洗錢犯行，爰依前揭規定，均減輕其刑。
　㈣被告吳佳勳有前揭刑之加重及2種減輕事由，爰依法先加重後遞減輕之。
九、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分別審酌：
　㈠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有相當之工作能力，竟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財物，為圖輕鬆快速獲取不法利益，率爾參與本案洗錢犯罪組織為賭博業者隱匿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及使用以不正方法取得之他人金融機構帳戶，收受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不明鉅額款項再轉帳匯出，進行異常之金融交易行為，且被告許家瑋進而提供其申設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雄維公司資料及附表二編號6所示個人銀行帳戶供山口洗錢組織使用，其中附表二編號6所示帳戶使用期間長達11月之久；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為不僅助長賭博業者犯行，影響社會善良風氣，更增加偵查機關查緝犯罪之阻礙，破壞金融秩序的穩定，有礙防制洗錢體系之健全；另被告許家瑋所為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犯行，紊亂主管機關對於公司登記與資本查核之正確性，並破壞公司登記之公信力，且違背公司法維護公司資本充實之立法本旨，使得交易相對人無法對於是否與該公司進行交易作出適切資力評估及信用判斷，增加交易相對人交易風險，影響社會經濟穩定，所為實非可取；另考量被告林鉦倫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被告許家瑋犯後坦承犯行，尚有悔意，復衡酌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本案洗錢犯罪組織洗錢之財物數額甚鉅，及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參與之情節及參與時間久暫，暨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前科素行，有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酌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分別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卷九第253頁）等一切情狀，就其等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附表七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附表七編號1、2部分，均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如附表七主文欄所示。
　㈡被告吳佳勳為圖快速獲取款項，率爾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帳戶資料提供不詳之人，而供本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助長洗錢犯罪之氾濫，且因被告吳佳勳提供上開金融帳戶，使犯罪所得款項或不詳來源款項經匯入後，旋遭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提領轉匯一空，而難以追查犯罪所得去向與所在，並得以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行為人間的關係，危害之金融交易秩序，所為實屬不該；另考量被告吳佳勳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並斟酌其之犯罪動機、手段及其所提供帳戶中之金流數額，暨其前科素行，此有被告吳佳勳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累犯部分，未重覆評價），酌以被告吳佳勳於本院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卷九第2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十、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0所示之物，為被告許家瑋與同案被告陳瑋廷聯繫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許家瑋供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14頁），應依前揭規定，於被告許家瑋所犯主文項下宣告沒收。至於其他扣案物品，或非被告許家瑋所有，或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有何關聯，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㈡第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亦有明定。至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4022號、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被告許家瑋於警詢中供稱：我108年2、3月至108年8、9月離開，工作期間約半年，每月至少薪資2、3萬元不等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二第130頁），是以有利於被告許家瑋之計算方式認定其為每月薪資2萬元，工作6月，共計獲得12萬元，另被告許家瑋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稱其提供雄維公司及人頭帳戶予同案被告陳瑋廷，有收到1次3萬元等語（見本院卷卷四第38頁、卷六第291頁），據此，被告許家瑋本案犯罪所得共計15萬元（2萬元×6月+3萬元=15萬元），此部分犯罪所得未據扣案，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被告林鉦倫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的報酬是月薪3萬元，從107年10月做到為警查獲時為止等語（見本院卷六第292頁），衡情被告林鉦倫於108年10月為警查獲，故當月應未獲取報酬，依此計算被告林鉦倫之犯罪所得為36萬元（3萬元×12月=36萬元），此部分犯罪所得未據扣案，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被告吳佳勳於警詢及偵查中均供稱其有獲得1年的租金6萬元等語（見法務部調查局中機站卷二第6頁、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第448頁），此部分犯罪所得未據扣案，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移列條次為第25條第1項，是依刑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次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又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分別於附表五、六所示期間，與博克大亨賭博業者、不詳之人為一般洗錢及特殊洗錢犯行，另被告吳佳勳於上開期間，幫助山口洗錢犯罪組織為一般洗錢及特殊洗錢犯行，其等因犯上開之罪之洗錢財物，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然依卷內事證所示，被告許家瑋、林鉦倫除前開犯罪所得外，已將其餘款項提領、轉匯予博客大亨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指定之人，被告吳佳勳雖提供帳戶而獲有前開犯罪所得外，並未經手洗錢之財物，且被告許家瑋等3人均未保有其餘洗錢財物之最終處分權，倘對被告許家瑋等3人宣告沒收本案洗錢或幫助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且不符比例原則，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關於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被訴違反修正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44條第1項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明知其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竟基於違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犯意聯絡，建置電子支付平臺與賭博業者介接，並向第三方支付公司申請金流代收服務後，透過API介接方式供賭博業者使用，再使用電子帳務管理平臺確認代收款項後，由第三方支付公司撥款至山口洗錢組織指定之帳戶，再由「山口洗錢組織」與賭博業者約定以面交或匯款方式，將上開款項交予賭博業者；另賭博業者可選擇將前揭代收款項「儲值」在「山口洗錢組織」內，請「山口洗錢組織」協助代付給指定之人；代付部分，賭博業者須先將款項儲值在「山口洗錢組織」內，待「山口洗錢組織」確認代付的餘額充足後，再由洗錢機房機手成員確認後，以附表二之人頭帳戶付款給賭博業者指定帳戶，以上開方式為賭博業者代收代付款項，因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另涉犯修正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下稱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及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之供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網路列印資料、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與賭博業者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為主要論據。
　㈣訊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堅詞否認有何違反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業務之犯行，被告許家瑋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許家瑋對於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是否係以電子支付代為收付處理賭博客戶款項之方式之內容並不知悉，實無共同經營電子支付之故意等語。被告林鉦倫之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電支條例之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罪曾修正，被告林鉦倫行為時即修正前規定，處罰的行為態樣有3個是規範在第44條，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但是現行的電支條例變成只有處罰1種行為態樣，只有收受儲值款項的態樣應該要處罰，如果把修正前條例跟現行條例相比較，現行條例的處罰範圍較小，應較有利於被告林鉦倫，故應適用現行規定。而依起訴書所記載本案犯行態樣為代收跟代付，應僅有代收部分與電子支付有關，惟此係透過合法的電子支付機構為收付，與被告林鉦倫及所屬的犯罪組織成員並無關聯，其等並無經營電子支付業務，亦不符合收受儲值款項的定義，故被告林鉦倫所為實不該當電支條例之罪名等語。經查：
　⒈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行為後，電支條例於110年1月27日修正公布全文60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嗣行政院於110年2月18日以行政院院臺金字第1100004100號令發布定自110年7月1日施行。查：
　⑴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3條第1項第2款至第4款業務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為第46條，並修正為：「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4條第1項第2款業務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觀諸其修正理由為「鑑於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及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修正條文第4條第4項所定國外小額匯兌業務係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有關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特別規定，如業者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辦理銀行法第3條第10款所定國內外匯兌業務，應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為避免法條競合，爰第一項刪除相關處罰規定，逕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之，第1項處罰範圍僅限於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修正條文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收受儲值款項業務；修正條文第4條第1項增訂第4款買賣外幣業務，業者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辦理買賣外幣業務，應依管理外匯條例第22條處罰；另鑑於修正條文第4條第2項第9款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其範圍非屬電子支付機構專屬業務，爰刪除原條文之處罰依據」，可知此次修正係為避免與銀行法法條競合，爰第1項刪除相關處罰規定，逕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之，第1項處罰範圍僅限於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修正條文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法定刑則未變更。
　⑵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檢察官係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共同以建置電子支付平臺，為賭博業務代收款項，並接受賭博業者儲值款項，代為付款至賭博業者指定帳戶；另公訴檢察官則於本院110年12月27日準備程序中請求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函詢本案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以電子支付平臺與賭博業者介接代收、代付，是否屬於電支條例規定之「收受儲值款項」業務（見本院卷卷三第153頁），基此，雖檢察官於起訴書所犯法條欄中並未載明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犯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罪嫌係違反修正前電支條例第3條第1項何款事由，惟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及公訴檢察官前開所述，足認檢察官係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違反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3條第1項第2款之「收受儲值款項」之規定，而涉犯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罪嫌。基此，關於「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於修正前、修正後均構成犯罪，且法定刑度未變更，僅係條次變更，故前揭修正就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涉犯行並無影響，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而言即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現行法之規定。
　⒉本案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建置利資平臺為洗錢犯行，應非電支條例所稱之「電子支付機構」，自不適用該法：
　⑴按「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電子支付機構：指依本條例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之機構。」電支條例第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另參諸修正前電支條例第3條之立法理由載明：「㈠序文所定電子支付機構，限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方式提供服務，非透過該方式提供服務者，尚非本條例規範之對象。另基於本條例規定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項目，包含實體通路交易（線下交易）之支付服務（即O2O，Online To Offline）型態，故所定『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其電子設備不限於傳統桌上型電腦，亦包含行動載具（例如平板電腦、行動電話等可攜式設備）或其他得以連線方式傳遞訊息之設備亦屬之。又所定『電子支付帳戶』，其性質屬記錄資金移轉及儲值情形之帳戶，與於銀行等金融機構所開立實體存款帳戶不同。㈡基於監理重要性及顯著性原則考量，並避免對既有單純提供代理收付款項業者造成過大影響，爰於但書規定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團體），非屬本條例所規範之電子支付機構。上述非屬本條例所規範對象，係回歸一般商業管理，即仍由經濟部依既有機制進行管理（包括遵循經濟部訂定公告之『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依洗錢防制法辦理洗錢防制事宜及依經濟部所訂『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受託處理跨境網路交易評鑑要點』從事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代收轉付服務等）。」由是可知，電支條例所稱需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許可始可經營之電子支付機構，係指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之方式提供服務，可設立電子支付帳戶，供使用者記錄資金移轉與儲值情形之帳戶，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其業務包括「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如僅是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者（依電支條例第5條第2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第3條規定：本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一定金額為新臺幣20億元），仍非屬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所稱之電子支付機構，非屬特許行業。是實務上向來亦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仲介之「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如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且代理收付款項每日總餘額未達新臺幣20億元者，而未經營「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如金融商品交易）者，仍由經濟部依相關規定進行管理。
　⑵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所建置之利資平臺網站內容，雖為網路平臺，亦設有會員帳號，然依卷內事證，並無為會員設立「電子支付帳戶」，而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向賭客或第三人收取款項時，係由賭客或第三人匯入第三方支付公司（即綠界公司、藍新公司、中華國際通網路及易沛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後，再由第三方支付公司匯入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以附表二所示人頭公司註冊之帳號及綁定之帳戶後，始由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另與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約定交付款項方式，同案被告吳承恩於偵查中供稱：我們公司戶是透過第三方支付公司才接到銀行，所以代收的錢都會打到我們所租用的公司帳戶，再轉帳到陳瑋廷、劉侑杰個人帳戶後領出，或轉給客戶完成交易等語（見第20328號偵卷二第448、452頁），同案被告陳瑋廷於警詢中供稱：代付的部分，是租用利資公司的管帳平臺去介接第三方支付綠界公司，代付的部分綠界公司將款項匯給鼎威公司，我再領出來轉存到我使用的人頭帳戶以進行代付作業；108年的對接的都是利資帳務管理平臺，是承租的，租金每月3,000元，因為之前配合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綠界公司，沒有辦法幫忙分帳，才會去租用利資平臺，109年對接的是funpay帳務管理平臺，是第三方支付公司鼎泰國際商務公司（下稱鼎泰公司）提供，是免費的，可以直接幫我處理分帳業務。之前綠界公司給我API，我會接API丟給博弈網站去介接，後來成立布加迪專區的群組，鼎泰公司的技術人員把API給我，我再轉給博弈網站去介接，所以，我只有在Funpay平臺上輸入帳號密碼，就可以直接和博弈網站的客戶直接對帳等語（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195頁），另稱：金流的代收及代付操作流程是賭客在博弈網站申請會員並儲值，博弈網站後臺會發送一組虛擬帳號給賭客儲值，賭客入金後，賭金會進到鼎泰公司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客服會每周與我對帳，並傳送賭博商戶的編號及代收金額與伊核對，我同時與博弈網站的後臺人員確認無誤後，第三方支付公司就會把代收款項匯至指定的公司帳戶，款項到位後，再去提領現金出來，如果是出金給賭客，會先把現金存到我使用的人頭帳戶，再依據賭博網站提供的賭客資料（包含姓名、銀行、帳號及金額），由其等成立的紙飛機「富貴鳥客服」以銀行轉帳方式下發給賭客，如果是屬於博弈網站獲利部分，就會透過紙飛機分別與博弈人員聯繫，約定交收現金的時間、地點及金額後，扣除手續費，由我親自前往交收等語（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196頁、第20328號偵卷卷四第135-137頁）；我們用鼎威公司、信元公司、中財公司、雄維公司、谷蒼公司及天睿公司去跟合法的第三方支付平臺例如綠界、藍新簽約，然後提供虛擬帳戶或超商代碼給娛樂城的賭客儲值，儲值後先跑到綠界、藍新這些平臺，之後再撥款到鼎威這些公司，然後我們再去臨櫃提領現金交給業者等語（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257頁）。由此可知，實際代收付第三人款項者，仍為第三方支付公司，利資平臺及僅為供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與賭博業者或第三人確認帳務之平臺，其等並無以該平臺為中介為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設定電子支付帳戶，及以該平臺為中介向第三人收取款項，而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實則為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犯罪手足之延伸，由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以附表一所示人頭公司與第三方支付公司簽約，收取賭客或第三人匯至第三方支付公司之款項後，再與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朋分利潤，要難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有建置利資平臺，即遽認其等有經營電子支付機構。
　⒊再者，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並無電支條例所稱第4條第2款所指之「收受儲值款項」之行為：
　⑴按「收受儲值款項：指接受付款方預先存放款項，並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多用途支付使用之業務。」電支條例第3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
　⑵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雖建置利資平臺供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使用，然依卷內事證，僅足認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所使用之利資平臺為介接平臺，用以處理介接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使用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以附表一所示人頭公司向第三方支付公司辦理約定後，直接登入第三方支付公司取得虛擬帳號供賭客或第三人匯款至第三方支付公司，及匯款後確認分帳之平臺；況且，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雖有接受付款方預先存放款項，但其等並未為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開設電子支付帳戶或提供儲值卡進行多用途支付使用之業務之行為，核與電支條例前開「收受儲值款項」之定義不符，自無違反電支條例第46條第1項之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4條第1項第2款業務者之規定，要難以該罪相繩。
　㈤綜上，檢察官就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犯此部分犯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許家瑋、林鉦倫確有上揭違反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第2款之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罪嫌，此外，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有此部分犯行，是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此部分犯罪既不能證明，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二、關於被告許家瑋被訴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家瑋明知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者，不得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被告許家瑋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及陳瑋廷共同基於違反公司法、商業會計法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故意，由同案被告吳承恩出資、劉侑杰及陳瑋廷為具體指示，先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存入日期，以現金存入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存入金額，至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籌備處銀行帳號帳戶內，再憑據前揭公司籌備處存摺影本，充作股東業已實際繳納股款之證明，製作不實之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委託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不知情會計師，於如附表一編號44所示之查核日期，製作資本額查核簽證報告書，完成公司法第7條所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資本額之程序，並持前揭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所需文件，表明應收股款已收足，向臺中市政府申請公司設立登記，而於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設立日期核准設立登記在案。惟前揭公司籌備處帳戶皆於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支出日期，匯出或提領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金額，未留供前揭公司經營之用，致使主管機關承辦人員將上開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司登記簿，足以生損害於公司主管機關對設立登記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許家瑋另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載不實文書等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許家瑋涉犯前揭罪嫌，主要係以被告許家瑋之供述、雄維公司登記資料、公司帳戶交易明細等為主要論據。
　㈣訊據被告許家瑋固均坦認此部分犯罪事實，惟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
　⒈商業會計法前於95年5月25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0月00日生效，修正前之商業會計法第27條，變更條次為第28條，並為求法律之明確化，爰刪除修正前條文第5款「其他財務報表」之規定；又該條文另於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並自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參考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規定，將第1項第2款「損益表」修正為「綜合損益表」；第4款修正為「權益變動表」，並將第2項「註譯」修正為「附註」，是按商業會計法所謂之財務報表，依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僅係指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4種(含其附註)，其編製有一定之會計流程及方式，亦即，並非公司所出具有關其財務狀況之文件，即必與財務報表有關，先予敘明。
　⒉經查，依卷附雄維公司之登記資料所示，僅有附表「會計師」欄所示會計師出具有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並無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則被告許家瑋是否有製作不實之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之行為，已非無疑。
　⒊再者，被告許家瑋為虛偽表示雄維公司已收足股款，倘果有提供不實之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再委由不知情之會計師所製作內容不實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因該等文件係在表示雄維公司已向該公司股東收足股款，作為資本之意，內容縱有不實，然該等文件係公司依公司法第7條第3項、「會計師查核簽證公司登記資本額辦法」第2條等規定製作，提供給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用，僅係為達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檢附之文件，核屬一次性一般文書，亦非商業會計法所規定之財務報表。從而，不論被告許家瑋是否有提供上開不實內容文件，及利用不知情之會計師製不實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均與填製不實之財務報表無涉，核與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構成要件有別。依上揭說明，尚難遽以上開罪責相繩。
　⒋另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文書罪，係指基於業務關係，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作成之文書而言（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241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而執行之事務，其主要部分之業務，固不待論，即為完成主要業務所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亦包括在內，且此項附隨之事務，不問其與業務係直接或間接之關係，均屬於其所執行業務之範圍。查，被告許家瑋為虛偽表示各該公司已收足股款，委由不知情之會計師所製作內容不實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僅係為達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檢附之文件，核屬一次性文書，揆諸前揭說明，上開文書顯非屬被告許家瑋基於「業務」關係所製作之文書。是被告許家瑋縱有公訴意旨所指行使不實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之行為，仍無從認構成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
　㈤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許家瑋此部分犯行另構成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容有誤會，此外，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許家瑋有何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是被告許家瑋此部分犯罪既不能證明，本應為其等無罪之諭知，惟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未繳納股款罪間，倘成立犯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參、不另為免訴部分（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本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並共同為本案洗錢犯行，因認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均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係以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即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不能更為其他有罪或無 罪之實體上裁判。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其一部事實已經判決確定者，對於構成一罪之其他部分，亦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5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行為人只要有其中一行為，不問其有否實行該組織所欲從事之犯罪活動，均成立本罪。然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倘若行為人於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實際從事犯罪活動，而先後為多次犯罪，因行為人僅為一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與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至於其後之犯行，乃為其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當無從將一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之犯行從一重論處之餘地，俾避免重複評價（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8、11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許家瑋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前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8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下稱甲案），甲案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為：被告許家瑋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108年4月某日起，參與劉侑杰（經檢察官以108年度偵字第29668號、第29678號提起公訴）與另案被告楊舜傑所共同主持、操縱、指揮之3人以上，以販賣毒品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與陳瑋廷、王冠中、林鉦倫分工遂行販賣毒品行為，因認被告許家瑋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等情，此有甲案判決書、被告許家瑋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見本院卷卷八第19-25頁、卷七第347-350頁）附卷可查。
　㈡被告林鉦倫則另案涉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前經本院以109年度訴字第382、762號判決判處被告林鉦倫有期徒刑6月確定（下稱乙案），乙案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為：被告林鉦倫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 於108年5月至7月間，加入劉侑杰所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與陳瑋廷、王冠中等人共同在臺中市○○區○○○○街00000號8樓之1、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為販賣毒品行為，因認被告林鉦倫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等情，此有乙案判決書、被告林鉦倫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見本院卷卷八第27-48頁、卷七第425-429頁）在卷可參。
　㈢而依本案起訴書所載：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加入由同案被告劉侑杰指揮之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並分別於107年10月間、108年7、8月間，先後在臺中市○○區○○○○街00000號8樓之1、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從事為賭博網站業者洗錢之犯行。由此可知，甲案判決犯罪事實所認定被告許家瑋參與犯罪組織之時間，及乙案判決犯罪事實所認定被告林鉦倫加入犯罪組織之時間，與本案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加入犯罪組織之時間相互重疊，犯罪組織之據點一致等節，先堪以認定。
　㈣又按組織犯罪，本屬刑法上一種獨立之犯罪類型，其犯罪成員是否構成違反組織犯罪條例之罪名及成立要件之審查，原不以每一組織成員個人各別之行為均已成立其他犯罪，或與該組織、成員有關之每一犯行，所有成員均有參與為必要，而僅就集團成員個別與集體行為間之關係綜合觀察，縱使成員之各別行為未構成其他罪名、或各成員就某一各別活動並未全程參與、或雖有參加某特定活動而並非就組織之全部活動均「每役必與」，然依整體觀察，各行為人確已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組織，且該組織內部又有層級結構及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暴力性，則仍該當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罪。並分別依其參與深淺、地位高低而分別論以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或參與犯罪組織之罪（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1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參照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2條，所稱「有組織犯罪集團」（Organized criminal group），係由3人或多人所組成、於一定期間內存續、為實施一項或多項嚴重犯罪或依本公約所定之犯罪，以直接或間接獲得金錢或其他物質利益而一致行動之有組織結構之集團（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106年4月19日修正立法理由參照）。以現今社會犯罪型態，新興組織犯罪崛起，犯罪手法趨於多元，犯罪組織於成立之後，利用組織之集體力量，多角化從事各種犯罪活動，是以，各行為人倘確已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組織，且該組織內部又有層級結構及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即該當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罪，並不以必共同為特定一項犯罪為要件。查，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於甲、乙案中，雖均係為販賣毒品之犯行，於本案則均係犯洗錢之犯行，然甲、乙2案與本案之犯罪所組織既有時間、地點及成員上之重疊，參以同案被告劉侑杰於警詢中供稱：我曾在臺中市西屯區大墩二十街從事毒品控機及代付（幫娛樂城匯錢給賭客），後來搬到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我那時是管理階層；高褕傑、許家瑋、陳泓維、林鉦倫、王冠中等人，都是渠等販賣毒品及金流的成員；扣案手機中微信群組「員工內部群」所「金流+控機是一起的工作」，金流是指娛樂城代付，控機毒品控機，我自108年4月至10月，負責該組織內「金流」及「控機」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第156-158頁），而被告許家瑋於警詢中供稱：我自108年9月在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的信元有限公司工作，在公司有看到被告劉侑杰、陳瑋廷及林鉦倫，主管是被告劉侑杰；我有加入販賣毒品；微信群組「員工內部群」中暱稱「阿維」、「保羅」之人是我，是被告劉侑杰邀伊進入該群組，就我所知金流就是匯款資料，控機就是有客人要買毒品要回覆的總機；我會協助看電腦，有人需要匯款時，就趕快通知他們需要匯款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二第301-303、307、315頁），被告林鉦倫則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已經在另案判決執行過等語（見本院卷八第528頁），足證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確係在同一犯罪組織中，分別為販賣毒品、洗錢之犯行，故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基於同一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而分別為前案之販賣毒品及本案之洗錢等犯行。
　㈤綜上，足認甲、乙2案判決與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所載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所參與之犯罪組織，核屬相同之犯罪組織。揆諸前揭說明，本案與甲、乙2案分別具有實質上一罪之同一案件，甚為灼然。
四、綜上，本案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分別與甲、乙案中被告相同，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參與犯罪組織之犯罪事實具有繼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故本案與前案應屬同一案件。而本案係檢察官於110年3月30日提起公訴，並於同年5月4日繫屬於本院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5月4日中檢介履112偵28693字第1129097840號函及其上本院收文戳章、本案起訴書各1份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7-12頁），則甲、乙2案既已確定，此部分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諭知免訴之判決，惟檢察官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302條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鈺雯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林佳裕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孟潔
　　　　　　　　　　　　　　　　　　　法　官　方星淵  
　　　　　　　　　　　　　　　　　　　法　官　江文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俐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
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
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
三、規避第七條至第十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公司法第9條第1項
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上25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公司名稱/統一編號/負責人

		資本額

		設立登記日期

		籌備處銀行帳號/
存入日期及金額

		匯出日期

		匯出金額

		會計師/
查核報告日期

		行為人

		證據清單



		1

		鼎威資訊有限公司/
00000000/
陳瑋廷



		800,000元

		108年3月13日

		合庫金庫銀行忠明南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08年3月6日存入800,000元

		108年4月24日

		900,000元

		志光會計師事務所胡鈞遠/
108年3月6日

		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

		⒈鼎威資訊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429-483頁）：
⑴臺中市政府108年11月8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603650函。
⑵臺中市政府108年3 月13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132790號函。
⑶108年3月13日設立登記申請書、108年3月13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股東同意書、108年3月6日公司章程、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2 月26日房屋使用同意書、107年房屋稅款繳款書、108年3月6日董事願任同意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3月13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108年4月24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4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4日

		168,185元

		


		


		




		


		


		


		


		


		108年4月24日

		377,757元

		


		


		




		


		


		


		


		


		108年4月26日

		300,015元

		


		


		




		


		


		


		


		


		108年4月27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7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8日

		100,015元

		


		


		




		


		


		


		


		


		108年4月29日

		10,190元

		


		


		




		


		


		


		


		


		108年4月29日

		200,015元

		


		


		




		


		


		


		


		


		108年4月29日

		220,000元

		


		


		




		2

		信元有限公司/
00000000/
李可昕

		1,000,000 元

		108年6月19日

		合作金庫銀行五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08年6月6日存入1,000,000元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誠鼎會計師事務所詹嘉銓/
108年6月6日

		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李可昕

		⒈信元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487-519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1月14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029540號函。
⑵109年1月14日解散登記申請書、109 年1月10日委託書、108年6月19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108年12月31日股東同意書、109年1月14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⑶臺中市政府108年6 月19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323020號函。
⑷108年6月19日設立登記申請書、108年6月19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年6月6 日委託書及股東同意書、公司章程、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6月15日房屋使用同意書、108 年房屋稅款繳款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6月19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10日

		100,015元

		


		


		




		


		


		


		


		


		108年7月10日

		100,015元

		


		


		




		3

		中財有限公司/
00000000/
王冠中

		550,000元

		108年7月16日

		合作金庫銀行衛道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①108年7月2日存入1,000元
②108年7月10日存入549,000元

		108年8月8日

		350,928元

		誠鼎會計師事務所詹嘉銓/
108年7月10日

		吳承恩、劉侑杰、王冠中

		⒈中財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405-442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1月15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029510函。
⑵109年1月14日解散登記申請書、108 年12月31日委託書。
⑶108年9月18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108年12月31日股東同意。
⑷109年1月15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⑸臺中市政府108年7月16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382980號函。
⑹108年7月16日設立登記申請書、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 年7 月10日股東同意書、公司章程、公司名稱及所營登記預查核定書、108 年期房屋稅轉帳繳納證明、所有權人同意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7月10日委託書。
⑺108年7月16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⑻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之新開戶登錄單、歷史交易明細。



		


		


		


		


		


		108年8月14日

		100,030元

		


		


		




		


		


		


		


		


		108年8月19日

		99,042元

		


		


		




		4

		雄維資訊有限公司/
00000000/
許家瑋

		400,000元

		108年8月16日

		合作金庫銀行太原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08年7月30日存入400,000元

		108年9月11日

		200,000元

		富盛會計師事務所鄭雅儷/
108年7月30日

		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許家瑋

		⒈雄維資訊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575-612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13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38750號函。
⑵109年3月13日變更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⑶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13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38740號函。
⑷109年3月13日印鑑遺失切結書、108年8月16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⑸臺中市政府108年8 月16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447160號函。
⑹108年8月14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108年8 月16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 年7月30日股東同意書及公司章程、108年7月24日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7年房屋稅繳款書、使用同意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



		


		


		


		


		


		108年9月19日

		200,000元

		


		


		




		5

		金享資訊有限公司/
00000000/
陳昱安

		300,000元

		108年10月8日

		華南商業銀行台中港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①108年9月24日存入5,000元
②108年10月1日存入295,000元

		108年11月6日

		300,000元

		隆雯會計師事務所張靜雯/
108年10月1日

		吳承恩、陳瑋廷、陳昱安

		⒈金享資訊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617-636頁）：
⑴臺中市政府108年10月8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546160號函。
⑵108年10月8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年10月1日股東同意書及公司章程、108年8月26日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房屋稅繳款書、房屋使用同意書、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10月8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6

		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
00000000/
朱珀寬

		10,000元 

		109年3月4日

		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109年2月26日存入10,000元

		109年3月19日

		2,100,000元 

		詹啟吉會計師事務所詹啟吉/
109年2月26日

		吳承恩、陳瑋廷、朱珀寬

		⒈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637-662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4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10250號函。
⑵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公司登記申請書、109年3月2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9年2月26日股東同意書及公司章程、查核報告書、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建物謄本、房屋使用同意書、109年3月4 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109年3月27日

		3,200,000元

		


		


		




		7

		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
張鈞威

		500,000元

		109年3月23日

		三信商業銀行國光分行帳號0000000000號/
109年3月18日存入500,000元

		109年3月27日

		300,100元

		鼎雋會計師事務所盧丕喬/
109年3月18日

		吳承恩、陳瑋廷、張鈞威

		⒈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663-670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7 月6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374460號函。
⑵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109年7月1日股東同意書、109 年7月6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⑶臺中市政府109年7 月6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374420號函。
⑷印鑑遺失切結書、109年3月23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109年7月6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⑸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23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58760號函。
⑹109年3月23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房屋稅繳款書、房屋使用同意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股東同意書、公司章程。
⒉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8 月12日函檢送喜來數位科技公司帳號0000000000號之基本資料、交易傳票、大額申報資料（第663-671頁）



		


		


		


		


		


		109年4月15日

		200,000元

		


		


		




		8

		利資資訊 有限公司/
00000000/
楊家齊

		1,000,000元

		107年5 月23日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中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 號/
107年5 月15日存入1,000,000元

		107年5月22日

		450,000元

		益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陳協銓



		吳承恩、楊家齊

		⒈利資資訊有限公司登記資料（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一第360-385頁）：
⑴臺中市政府107年5月23日府授經商字第10707248240號函。
⑵利資資訊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⑶利資資訊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號之開戶資料、107年5月15日起至108年6月21日交易明細。
⑷利資資訊有限公司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107年11月28日起至108年6月21日交易明細（見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179-181頁）。



		


		


		


		


		


		107年5月24日

		450,000元

		


		


		








附表二
		編號

		銀行帳號

		帳戶所有人



		1

		華南商業銀行臺中港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吳佳勳



		2

		⑴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豐原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
⑵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林莉郁



		3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南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

		丘宜台



		4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

		黃鉦壹



		5

		玉山商業銀行五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招鑫實業有限公司（代表人蕭龍興）



		6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許家瑋



		7

		第一商業銀行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

		黃聖傑



		8

		合作金庫銀行竹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陳泓維（非本案陳泓維）



		9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向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威聯勝有限公司（代表人鄭錦霆）







附表三：
		編號

		人頭帳戶持有人

		時間

		地點

		交付對象





		1

		吳佳勳

		107年中旬某日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森林公園對面全家

		透過綽號「阿龍」之人交給不認識之人



		2

		許家瑋

		108年7月30日前某日

		不詳

		陳瑋廷



		3

		林莉郁

		107年間某日

		不詳

		綽號「阿廷」之人



		4

		黃聖傑

		108年6月間某日

		臺中市西屯區「阿曼酒吧」

		綽號「阿林」之人



		5

		黃鉦壹

		108年初某日

		不詳

		陳瑋廷







附表四：（被告許家瑋部分）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備註



		1

		大臺電子磅秤1臺

		扣案物編號1



		2

		小臺電子磅秤1臺

		扣案物編號2



		3

		3號夾鏈袋1袋

		扣案物編號3



		4

		2號夾鏈袋1袋

		扣案物編號4



		5

		0號夾鏈袋1袋

		扣案物編號5



		6

		K盤1個

		扣案物編號6



		7

		108年9、10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7



		8

		108年11、12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14張

		扣案物編號8



		9

		108年11、12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9



		10

		109年1、2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10



		11

		109年3、4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11



		12

		109年5、6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12



		131

		108年谷蒼企業社傳票1批

		扣案物編號13



		14

		109年谷蒼企業社傳票1批

		扣案物編號14



		15

		谷蒼企業社稅務資料7本

		扣案物編號15



		16

		谷蒼企業社房屋租賃契約書1份

		扣案物編號16



		17

		永竣國際有限公司勞保繳費單1份

		扣案物編號17



		18

		合作金庫銀行VISA金融卡1張（卡號0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18



		19

		聯邦銀行MASTERCARD信用卡1張（卡號0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19



		20

		蘋果廠牌 IPHONE XR 黑色行動電話1支
（IMEI碼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20





		21

		IPHONE8-銀色手機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21







附表五：博客大亨（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　　間

		金　　額

		犯罪所得

		備註



		1

		108年8月

		756,376元

		11,346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3頁



		2



		108年9月

		671,922元

		10,079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7頁



		


		


		292,692元（代付）

		2,342元

		








附表六：（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間

		代收金額

		代付金額

		犯罪所得

		備註



		


		


		剔除「白哥」代收、代付款項

		


		


		




		1

		108年
1月份

		不詳

		不詳

		202,218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2

		108年
2月份

		不詳

		不詳

		171,231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3

		108年
3月份

		不詳

		不詳

		187,77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4

		108年
4月份

		不詳

		不詳

		194,36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第514頁表格「收入欄」誤載為194,665元)



		5

		108年
5月份

		不詳

		不詳

		223,244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6

		108年
6月份

		不詳

		不詳

		365,49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7

		108年
7月份

		不詳

		不詳

		263,352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8

		108年
8月份

		26,453,872元

		13,120,941元

		689,584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1-504、514頁（扣除「博客」部分）
-----------------------
一、代收部分：
①金發財SA：13,795元
②金順：88,325元
③凱旋：2,382,865元
④豪野：3,440,555元
⑤海派：353,065元
⑥UPG：1,222,035元
⑦玖壹壹：2,078,203元
⑧浪勢娛樂：126,265元
⑨鑽石：44,480元
⑩小白：16,484,144元
⑪UPG2：220,14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豪也代付：9,099,022元
②鑽石代付：40,300元
③凱旋代付：569,920元
④金順代付：22,310元
⑤金發財代付：56,000元
⑥九一一代付：830,800元
⑦小白代付：2,502,589元



		9

		108年
9月份

		12,511,319元

		10,086,161元

		308,96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5-508 、514 頁（扣除「博客」部分）
-----------------------
一、代收部分：
①金發財SA：60,685元
②金順：50,235元
③凱旋：2,361,430元
④豪野：2,416,585元
⑤海派：506,087元
⑥UPG：310,227元
⑦玖壹壹：2,514,265元
⑧浪勢娛樂：21,335元
⑨鑽石：1,277,350元
⑩UPG2：738,215元
⑪603731：674,660元　
⑫603732：208,635元　
⑬603733：633,630元　
⑭603734：291,935元　
⑮603735：446,045元　
-----------------------
二、代付部分：
①豪也代付：8,067,642元
②鑽石代付：660,480元
③凱旋代付：605,829元
④金順代付：22,310元
⑤金發財代付：45,000元
⑥九一一代付：684,900元



		10

		108年
12月份

		2,531,205元

		54,320元

		51,314元
（代收利潤：50,879元＋代付利
潤43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9、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UPG：50,000元
②發玖玖：437,000元
③太陽城：345,000元
④小額借貸：1,699,205元
-----------------------
二、代付部分：
①發玖玖：54,320元　



		11

		109年
1月份

		1,018,485元

		0

		22,368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9、514頁
-----------------------
代收部分：
①發玖玖：166,700元
②太陽城：51,000元
③小額借貸：800,785元
----------------------　
代付部分：
①發玖玖：0元



		12

		109年
2月份

		3,218,290元

		130,168元

		70,858元
(代收利潤：69,817元＋代付利潤1,041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0、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UPG：51,000元
②發玖玖：0元　
③太陽城：141,000元
④小額借貸：664,860元
⑤利幸：168,000元
⑥柏克萊：493,400元
⑦尖端：22,000元
⑧DT智慧DT：1,678,03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柏克萊：130,168元　　



		13

		109年
3月份

		6,482,286元

		972,834元

		146,414元
（代收利潤：140,965元＋代付利潤5,449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1、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小額：614,440元
②太陽城：406,200元
③利幸：65,000元
④DT智慧DT：1,166,700元
⑤先鋒：0元
⑥京鼎：3,313,826元
⑦旺達：729,920元
⑧金大發：92,200元
⑨UPG：0元
⑩尖端：94,000元
⑪金豪氣：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太陽城：116,910元　　
②京鼎：855,924元



		14

		109年
4月份

		9,826,703元

		2,664,255元

		230,755元
（代收利潤：217,435 元＋代付利潤13,320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2、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小額：24,100元
②太陽城：569,850元
③利幸：314,700元
④DT智慧DT：2,482,635元
⑤先鋒：0元
⑥京鼎：5,736,991元
⑦旺達：571,727元
⑧金大發：0元
⑨UPG：0元
⑩尖端：126,700元
⑪金豪氣：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京鼎：2,160,160元　　
②DT：504,095元



		15

		109年5月份

		20,715,174元

		0

		427,656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3-514頁
-----------------------
代收部分：
①太陽城：925,058元
②利幸：218,003元
③DT智慧：3,255,212元
④京鼎：4,293,560元
⑤旺達：1,144,872元
⑥TZ：469,300元
⑦尖端：360,700元
⑧神采飛揚：7,100元
⑨金銳：20,300元
⑩CMT：206,718元
⑪神明娛樂：3,811,382元
⑫1177：4,000元
⑬智利：1,599,789元
⑭388：1,409,800元
⑮麥席尼：2,718,180元
⑯SA沙龍：240,000元
⑰瓜哥：2,000元
⑱寶哥：27,000元
⑲鷹皇：2,000元
⑳亞泰：100元
㉑琳達：100元



		


		合計

		


		


		3,555,594元

		








附表七：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犯罪事實二之附表一編號4所示犯罪事實

		許家瑋共同犯公司法第九條第一項之未繳納股款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示犯罪事實

		許家瑋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鉦倫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犯罪事實四、五之附表六編號3至15所示犯罪事實

		許家瑋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特殊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

		犯罪事實四之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犯罪事實

		林鉦倫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特殊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金訴字第36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許家瑋







選任辯護人  洪政國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吳佳勳





            林鉦倫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張順豪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109年度偵字第34768號、109年度偵字第34878號）及移送併辦（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許家瑋犯如附表七編號1至3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七編號1至3主文欄所示之刑。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0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伍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吳佳勳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特殊洗錢罪，累犯，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林鉦倫犯如附表七編號2、4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七編號2、4主文欄所示之刑。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陸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一、許家瑋（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Wwwww、維尼）自民國108年2月至3月間某日起，林鉦倫（通訊軟體微信暱稱：Allen）自107年10月某日起，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吳承恩（通訊軟體微信、Telegram暱稱：山口、山上、金山、順山、山頭，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於107年5月某日所發起、主持，劉侑杰（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侑、吉人天、馬司、亞洲，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及陳瑋廷（通訊軟體微信、TG、Skype分別暱稱：廷、貝才、謬斯、凱龍、布加迪、孔明，由本院另行審結）所指揮，及陳泓維（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保羅、阿維，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王冠中（通訊軟體微信暱稱：凌晨、阿中，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高褕傑（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傑、振祐、祐、麥拉倫，由本院另行審結）、林承毅（通訊軟體微信、TG暱稱：信、柯尼賽克，由本院另行審結）、洪建鋐（通訊軟體TG暱稱：五本、林木，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所組成，3人以上具有持續性及牟利性之有結構性洗錢犯罪組織（下稱山口洗錢犯罪組織，許家瑋、林鉦倫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由本院不另為免訴之諭知，詳如後述），並先後在臺中市○○區○○○○街000號8樓、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23樓之1從事洗錢行為，由吳承恩負責對外招攬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利用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洗錢，陳瑋廷及劉侑杰則負責租用電子帳務平臺以之作為與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進行代收付款項、對帳之管道，並負責指揮管理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成員，及收購、租用作為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人頭帳戶之個人帳戶或公司帳戶，許家瑋、林鉦倫及高褕傑、陳泓維、王冠中、洪建鋐、林承毅分別擔任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機手，分別輪班負責以通訊軟體Skype或TG與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聯繫，操作代收、代付之業務，許家瑋並提供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公司帳戶及附表二編號6所示個人帳戶（詳如後述）供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及依陳瑋廷指示提領款項，其等藉由為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洗錢而牟利。

二、吳承恩為取得供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之人頭公司戶及人頭帳戶，除出資並指示楊家齊（業經本院判決免訴在案）設立利資資訊有限公司（下稱利資公司），另指示劉侑杰、陳瑋廷自行或指示李可昕、王冠中、許家瑋、陳昱安、朱珀寬及張鈞威（李可昕、陳昱安部分，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朱珀寬業經本院判處罪刑在案，張鈞威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結）設立公司，而許家瑋、吳承恩、陳瑋廷、劉侑杰均明知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者，不得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仍共同基於以申請文件表明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已繳納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由吳承恩提供如附表一編號4「資本額」欄所示驗資金額至雄維資訊有限公司（下稱雄維公司）所申設之銀行帳戶中，作成雄維公司形式上已收足股東所繳納股款之不實外觀後，再委託不知情之會計師事務所代為辦理該公司設立登記事宜，如附表一編號4「會計師/查核報告日期」欄所示之不知情會計師於進行資本額查核簽證後，出具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認定雄維公司已確實收足公司辦理設立登記之股款後，不知情之會計師事務所員工再持上開不實之會計師資本額查核報告書，連同辦理公司設立登記所需之文件資料，向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申請辦理公司設立登記，使不具實質審查權之不知情承辦公務員，形式審核上開文件後，於附表一編號4「設立登記日期」欄所示時間核准雄維公司之設立登記，並將此不實事項登載在職務上所掌管之公文書，足生損害於雄維公司經營所需資本之充實，以及臺中市政府對公司登記與資本額管理之正確性，嗣吳承恩等人即將驗資款項陸續匯出（詳如附表一編號4「匯出日期」及「匯出金額」欄所載）。

三、吳佳勳明知無正當理由徵求他人提供金融帳戶之存摺、印章、提款卡（含密碼）者，極有可能遭人利用作為有關財產犯罪之工具，而可能成為幫助他人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一般洗錢及特殊洗錢之工具，進而對正犯所實行之犯行施以一定助力，竟基於縱使發生該等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金融機構帳戶資料，於附表三編號1所示之時間、地點交予如附表三編號1「交付對象」欄所示之人，嗣如附表三編號1「交付對象」欄所示之人取得上開帳戶後，再交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供作洗錢之人頭帳戶使用（使用期間107年10月31日至108年10月15日）。

四、許家瑋、林鉦倫與吳承恩、劉侑杰、陳泓維、王冠中、陳瑋廷及高褕傑均明知張智竣所經營之「博克大亨」網站為網路賭博平臺，供不特定賭客下注及入出金，竟共同基於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及另基於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收受、持有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特殊洗錢犯意聯絡，先後在臺中市○○區○○○○街000號8樓、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從事洗錢行為，許家瑋並將雄維公司之資料（包含以雄維公司名義申設之合作金庫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資料，使用期間108年9月20日至同年10月29日）及其以自己名義申設如附表二編號6所示帳戶資料（使用期間108年8月3日至109年7月1日）交予陳瑋廷，供作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洗錢之用。嗣山口洗錢犯罪組織即以取得如附表一編號1至4、8所示人頭公司向第三方支付公司申請代收款項金流服務，並綁定附表一編號1至4、8所示公司帳戶為匯款帳戶，再以其等所使用之電子帳務管理平臺，透過API介接之方式提供張智竣所經營之博克大亨賭博網站人員及不詳之人（詳如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使用，博克大亨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可利用其等提供之電子帳務管理平臺向第三方支付公司取得繳費管道供賭客匯入賭資及不詳之人匯入款項，待第三方支付公司收款確認後再撥款至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之人頭公司帳戶後，由上開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成員與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約定以面交、匯款等方式交付前揭款項；另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可匯款至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所使用如附表二所示之人頭帳戶，或約定將上開收取之賭資、無合理來源之款項轉匯至附表二所示之人頭帳戶，再告知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應轉帳匯款之帳號、戶名及金額，經上開成員確認後，即將款項撥付至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指定之帳戶，吳承恩等人即於附表五所示時間內，為博克大亨收取或匯出如附表五「金額」欄所示款項，另於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期間，為不詳之人收受、持有及匯出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如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款項，藉此從中賺取手續費（詳如附表五、附表六編號1至9之「犯罪所得」欄所示）牟利。

五、吳承恩、陳瑋廷、高褕傑及許家瑋承前特殊洗錢之犯意，與洪建鋐及林承毅共同基於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收受、持有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特殊洗錢犯意聯絡，自108年10至11月間某日起至109年7月1日為警查獲時為止，在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23樓之1，以「富貴鳥」為代號，並改以谷蒼企業社、附表一編號5至7所示公司及威聯勝公司名義向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下稱鼎泰公司）申請代收款項金流服務，使用鼎泰公司所提供之Funpay平臺作為電子帳務管理平臺，為不詳之人收受匯入第三方支付公司之無合理來源且與其等收入顯不相當之款項，待鼎泰公司將代收款項匯入陳瑋廷指定之公司帳戶或人頭帳戶，再由高褕傑、洪建鋐及林承毅聯繫確認後，提領現金交予陳瑋廷，由陳瑋廷轉匯至不詳之人指定帳戶或面交予不詳之人；另不詳之人可匯款至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所使用如附表二編號6、7所示許家瑋、黃聖傑之金融機構帳戶，再告知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應轉帳匯款之帳號、戶名及金額，經上開成員確認後，即由高褕傑、洪建鋐及林承毅操作其等所掌控如附表二編號6、7所示許家瑋、黃聖傑之個人帳戶進行轉帳、匯款，於附表六編號10至15所示期間內，為不詳之人（詳如附表六編號10至15所示）收受、持有及匯出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如附表六編號10至15所示款項，藉此從中賺取手續費（詳如附表六編號10至15之「犯罪所得」欄所示）牟利。經警於109年7月1日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許家瑋位於臺中市○○區○○路000號9樓之1居所執行搜索，扣得如附表四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六、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站、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偵查第二隊報告後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經查，本案判決據以認定被告許家瑋、吳佳勳及林鉦倫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許家瑋、吳佳勳、林鉦倫及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選任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卷九第158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認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應無違法取證或不當情事，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前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二、本判決以下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且經本院於審判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家瑋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127-137、149-161頁、卷四第365-367頁、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一第223-229頁、本院卷卷九第251頁）、被告吳佳勳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二第3-8頁、第20328號偵卷卷四第447頁、本院卷卷九第252頁）、被告林鉦倫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53-61、101-105頁、本院卷卷四第119頁、卷五第407-416頁、卷六第291-292頁、卷九第252頁）均坦承不諱，核與同案被告吳承恩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二第308頁、卷三第122頁、卷八第525頁）、同案被告劉侑杰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三第153-167、219-223、225-230、253-261頁、卷四第359-362頁、本院卷卷三第122頁、本院卷六第290頁、卷八第526頁）、同案被告陳泓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三第241-242頁、卷六第290-291頁、卷八第526-527頁）、同案被告洪建鋐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見法務部調查局中機站卷一第493-501頁、第20328號偵卷卷四第433-437頁、本院卷卷八第527頁）、同案被告朱珀寬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二第309頁、卷八第528-529頁）、同案被告林偲嫚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四第119頁、卷八第529-530頁）、同案被告黃聖傑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二第310頁、卷八第530頁）、同案被告王冠中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供述（見本院卷卷三第242-243頁、卷八第528頁）、同案被告陳瑋廷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171-189、191-214、255-264頁、卷四第133-147、333-339頁、第4565號偵卷第235-236頁、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一第27-52頁）、同案被告林承毅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中之供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四第383-385頁、本院卷卷三第500頁、卷五第113-121頁）、同案被告高褕傑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之供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297-312、355-372、391-397頁、卷四第419-421頁、法務部調查局中部機動工站卷一第183-189頁、本院卷卷四第171-173、256頁、卷六第292頁）大致相符，並有證人即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負責人陳鴻國於警詢中之證述（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站卷二第155-162、177-181、317-321頁、第20328號偵卷四第15-19頁）、證人即博克大亨賭博機房負責人張智竣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5-13、47-50頁、本院卷八第395-405頁）、證人梁畫意於警詢中之證述（見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卷第27-29頁）在卷可稽，且有下列證據及附表一「證據清單」欄所載之證據附卷可查：

　㈠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一：

　⒈本院109年度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搜索筆錄、無應扣押之物證明書各6份（包含受搜索人：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被告許家瑋、陳泓維A，見第97-102、103-110、129-135頁）。

　⒉法務部調查局數位證據現場蒐證報告1份（見第211-283頁）、犯罪集團成員身分調查報告1份【包含：⑴同案被告吳承恩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9張（第285-287頁）、⑵同案被告陳瑋廷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4張（第289頁）、⑶同案被告劉侑杰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4張（第290頁）、⑷同案被告陳泓維A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3張（第291頁）、⑸同案被告高褕傑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3張（第293頁）、⑹被告許家瑋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3張（第294頁）、⑺被告林鉦倫使用通訊軟體整理及刑案照片6張（第295頁）、⑻同案被告劉侑杰查扣手機內微信群組「8月3日大家吃個飯」群組成員及對話紀錄截圖16張（第297-300頁）、⑼同案被告吳承恩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04-315頁）、⑽其他成員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26-327頁）、⑾被告許家瑋之身份調查報告各1份（第328、341頁）、⑿同案被告陳瑋廷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29-332頁）、⒀同案被告陳泓維A之身份調查報告1份（第333-334頁）】。

　⒊山口犯罪集團涉嫌違反洗錢防制法、電子支付管理條例等事證資料報告-金流調查報告1份（第345-400頁），包含：⑴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截圖1份：登入利資帳務管理平台交易網頁-點入廠商專區的交易手續費-客戶編號1-11、10-25、20-36、29-44（第345-346頁）、⑵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截圖1份：利資帳務管理平台（交易明細查詢）-確認水房於108年8月13日起至同年10月16日交易總金額為3,974萬4,376元之交易明細資料（第347頁）、⑶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38USB隨身碟截圖1份：插在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之隨身碟內檔案（本案查獲水房公司所有交易內容、帳密、網址及重要資料，第347、373-374、385、392-393頁）、⑷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截圖2張（第348-349頁）、⑸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38 USB隨身碟內檔案資料截圖2張（隨身諜中「重要資訊.txt」檔案內有該水房公司目前服務之客戶、收取費用之說明、使用之帳號密碼（第349-350頁）、⑹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2截圖4張（第350-351頁）、⑺水房工作機使用SKYPE暱稱「資訊有限公司 利資」與客戶之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351-352、第355-358頁）、⑻第三方支付平台產生付款資訊之畫面截圖1張（第353頁）、⑼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內檔案截圖3張（下載檔案區內有利資金流介接API文件、代收及下載、ATM付款介接說明截圖1張，第353-354頁）、⑽山口集團之洗錢流程及費用組織圖及說明（第359頁）、⑾「博克代收-對帳群」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360-364頁）、⑿「博克代付」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365-369頁）、⒀108年10月16日於台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查扣之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41-44之翻拍照片4張（第375-379頁）、⒁108年10月16日於陳瑋廷住處台中市○區○○街00號查獲之信元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6年1月1日起至108年11月12日止交易明細（第380-381頁）、雄維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7月29日起至同年10月29日止交易明細（第382頁）、中財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7月2日起至同年10月23日止交易明細（第383頁）、鼎威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3月6日起至同年4月30日止交易明細（第384頁）、⒂利資公司於綠界科技之帳戶、提領設定及帳戶收支明細、綠界公司後台資料之比對、利資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6年11月30日起至108年4月30日止交易明細之截圖1份（第386-389頁）、⒃扣案證物編號A-編號26之中財有限公司108年9月1日簽訂之PEPAY整合服務合作合約書1份（第390頁）、⒄扣案證物編號C-劉侑杰手機內信元有限公司與中華國際通訊網路股份有限公司簽訂之PEPAY 整合金流開通（異動）申請書截圖1份（第391頁）、⒅分析利資資訊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1月至4月相關提款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4頁）、⒆分析信元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6月至11月相關提款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5頁）、 ⒇信元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於108年10月6日水房遭查獲後，發現該帳戶陸續匯款至被告許家瑋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出金額4,576,046元（第396頁）、同案被告陳瑋廷108年11月5日臨櫃提款信元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90萬元之監視器影像截圖1張（第396頁）、分析鼎泰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3至10月相關提款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7頁）、 分析雄維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於108年7至10月相關提款明細交易資料及流向（第398頁）、被告許家瑋108年10月17日、28日、29日臨櫃提款雄維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款項之監視器影像截圖3張（第399頁）、同案被告王冠中108年10月23日臨櫃辦理銷戶中財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監視器影像截圖1張（第400頁）。

　⒋對話佐證組織架構（第400-446頁），包含：⑴同案被告吳承恩暱稱「金山」與劉侑杰於通訊軟體紙飛機之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402-425頁）、⑵扣案之被告林鉦倫IPHONE手機內採證資料（內有「員工內部群」之微信群組，第426頁）、⑶微信「員工內部群」成員之首頁擷圖1份【成員有同案被告陳瑋廷（暱稱「財」）、劉侑杰（暱稱「侑」）、王冠中（暱稱「凌晨」）、林鉦倫（暱稱「allen」）、高振祐（暱稱「傑」）、許家瑋（暱稱「Wwwww」）、陳泓維（暱稱「保羅」）】、 ⑷108年9月3日起至同年10月3日，同案被告劉侑杰在微信「員工內部群」群組之留言及群組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429-436頁）、⑸工作機中與暱稱「益新」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437頁）、⑹工作機中與暱稱「Linky」對話紀錄截圖1份（第439-441頁）、⑺扣案證物編號C：扣案之同案被告劉侑杰手機，微信群組「日日爭上」對話紀錄（第444頁）、⑻扣案證物編號C：扣案之同案被告劉侑杰手機，108年8月12日起至同年9月10日與同案被告陳泓維暱稱「阿維」之微信對話紀錄（第445-446頁）。

　⒌博克賭博機房事證（第447-458頁），包含：⑴扣案之張智竣IPHONE私人手機內張智竣微信暱稱「麥可」與同案被告吳承恩暱稱「山上」、劉侑杰暱稱「侑」、利資金流（工作機）、陳瑋廷暱稱「廷」、羅文裕暱稱「sammy 」、信元（工作機）、暱稱「永盈MONG」成立之群組內對話紀錄截圖（第447頁）、⑵張智竣與同案被告吳承恩之微信暱稱「山上」、紙飛機暱稱「金山」對話紀錄截圖（第448-452頁）、⑶張智竣與紙飛機暱稱「順山」之同案被告吳承恩之對話紀錄截圖（第453-454頁）、⑷張智竣與紙飛機暱稱「順山」之同案被告吳承恩、「繆斯」之即同案被告陳瑋廷成立之「博克群」對話紀錄截圖（第455頁）、⑸張智竣與紙飛機暱稱「繆斯」之同案被告陳瑋廷對話紀錄截圖（第456-457頁）、⑹張智竣與楊舜傑微信暱稱「合作金」之對話紀錄截圖（第458頁）。

　⒍收購人頭帳戶資料、山口犯罪集團販毒事證調查報告（第459-460、461-548頁）。

　㈡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二：

　⒈本院109年度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受搜索人：被告林鉦倫，第63-75頁）、扣案證據編號A-編號40桌上型電腦中之「帳密」資料中之「銀行帳密」、「卡片帳號」、「通訊帳密」檔案（第93-98頁）。

　⒉被告許家瑋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139-145頁）。

　⒊同案被告劉侑杰IPHONE手機【編號D-1】之擷圖資料（第215-237頁）、同案被告陳瑋廷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245-251頁）、同案被告高褕傑109年7月2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373-379頁）、同案被告陳泓維A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381-387頁）。

　㈢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三：

　⒈同案被告劉侑杰109年7月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169-181頁）。

　⒉暱稱「金代付」群組對話紀錄截圖（第341-357頁、第421-435頁）、忘錄【帳本】（第359頁）、GOOGLE試算表、工作表1（361-367頁）、【微信暱稱「勞力士」、「家樂福」、「抖音」、「美國隊長」、「哥吉拉」、「老饕」、「閃電俠」之帳號】、微信暱稱「凡」於群組之對話紀錄截圖（第369頁）、微信暱稱「Tim 」於群組之對話紀錄截圖（第371-379頁）、微信暱稱「張凱」於群組之對話紀錄截圖（第381-395頁）、微信暱稱「kim 」「勞力士」、「哥吉拉」、「美國隊長」帳號、「抖音」、「家樂福」帳號及推播畫面、查詢帳號之截圖（第415-420頁）。

　㈣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四：

　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電信偵查大隊第二隊109年7月28日偵查報告，並檢附天睿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帳戶交易明細（第5-13頁）。

　⒉陳鴻國提供之109年4月30日、109年3月3日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之客戶資料臨時變更通知書各1份及明細、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登入立誠資訊有限公司提供之伺服器IP位置、時間（第21-24頁）。

　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電信偵查大隊第二隊109年7月29日職務報告、欲調閱資料說明（第119-122頁）。

　㈤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卷五：

　⒈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偵查隊109年9月29日、109年10月13日職務報告各1份（第5-6、9-11、13-16頁）。

　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9年10月28日儲字第1099003538號函（楊舜傑之存簿儲金帳戶截至109年10月26日止，結存金額為新臺幣827元，已將該帳戶設為凍結帳戶，本案暫未予扣押，同上卷第21頁）、第一商業銀行台中分行2020/12/07一台中字第00312號函（第39頁）。

　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109年12月10日合金竹山字第1090004247號函（已於109年12月9日將陳泓維帳號0000000000000號解除凍結，第43頁）。

　㈥109度偵字第20328號銀行調取資料卷：

　⒈臺灣銀行大雅分行109年7月14日大雅營字第10900028321號函檢送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所有帳戶餘額之查詢單（第3-5頁）。

　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109年7月3日台新作文字第10913533號函（第7頁）。

　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5日中信銀字第109224839168054號函檢送鄭謹霆之帳號000000000000號於108年12月27日起至109年1月6日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 財金交易（第9-13頁）。

　⒋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籌備處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於109年2月26日起至同年6月20日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第15-17頁）。

　⒌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7日華豐存字第1090000117號函，並檢送吳承恩之帳號000000000000號自104年5月7日起至109年6月21日之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第195-214頁）。

　⒍合作金庫銀行五權分行109年7月17日合作金字第10906900573號函檢送鼎威資訊有限公司即信元公司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08年7月23日起至109年7月23日之歷史交易明細查詢結果（第215-220頁）。

　⒎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港路分行109年7 月14日華中港字第1090000177號函，並檢送金享資訊有限公司之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資料查詢、108年9月24日起至109年6月21日之存款往來明細暨對帳單（第221-225頁）。

　⒏合作金庫銀行南嘉義分行109年7月13日合金南嘉字第10906400458號函、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竹山分行109年7月21日合金竹山字第1090002460號函檢送陳泓維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08年5月9日起至109年6月21日交易明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彰化分行109年7月20日合金彰化字第109002636號函，檢送汎芸企業社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08年10月21日起至同年12月14日交易明細（第227、229-231、233-235頁）。

　⒐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0日儲字第1090172543號函，並檢送楊舜傑之帳號00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93年8月10日起至99年7月31日交易明細（第237-243頁）。

　⒑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7月13日三信銀管字第10903027號函，並檢送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號自109年3月18日起至同年7月8日交易明細（第245-247頁）。

　⒒第一商業銀行總行109年7月10日一總營集字第73610號函（第249-251頁）。

　⒓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集中作業部109年7月13日新光銀集作字第1090103051號函檢送之交易明細（第253-288頁）。

　⒔台新國際商業銀行109年8月11日台新作文字第10916684號函，並檢送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自109年6月12日起至同年7月2日交易明細（第289-298頁）。

　⒕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9年8月14日合金忠明南路字第1090002625號函暨檢送陳瑋廷帳號000000000000號自108年5月8日起至109年7月14日交易明細、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太原分行109年8月5日合金太原字第1090002383號函暨檢送雄維資訊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自108年7月29日起至109年7月28日交易明細（第301-319、323-325頁）。

　㈦109年度他字第1983號卷：

　⒈刑事警察局電偵大隊（偵二隊）109年2月27日偵查報告（第7-53頁）。

　⒉陳宥鑫108年11月27日、108年12月14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各1份、陳宥鑫提供「山口哥」等人犯罪集團成員使用之通訊軟體資料（第61-67、100-102、103-106頁）。

　⒊智慧型手機涉案電磁紀錄內容截圖：查扣被告劉侑杰手機【IMEI：00000000000000】內暱稱「日日爭上」群組成員及對話紀錄（第107-114頁）。

　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偵查隊職務報告5份（第133-135、139-140、143-145、149-150、153-154、159-161頁）。

　⒌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臺中分行109年8月31日合金西臺中字第1090002899號函檢送被告許家瑋之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資料（第295頁）。

　⒍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12月15日中信銀字第109224839318346號函（第299頁）。

　㈧109年度偵字第34768號卷：

　⒈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保管字第1167號扣押物品清單及贓證物品照片7張（第349頁、第369-381頁）。

　⒉本院109年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第399-408頁）。

　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保管字第4950號扣押物品清單、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大型保字第188 號扣押物品清單及贓證物品照片1份（第291、299-320、第323-368頁）。

　㈨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一：

　⒈108年10月16日搜索查扣電腦對話紀錄擷圖【第13-167頁，包含：⑴工作機內「博客代付」群組對話紀錄、交易明細截圖（第13頁）、⑵同案被告劉侑杰手機內與同案被告陳瑋廷微信暱稱「廷」、「貝才」對話紀錄擷圖（第14、15-16頁）、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微信暱稱「山上」對話紀錄擷圖（第17頁）、與賭博業者暱稱「富達技術串接」、「傑森史塔森」對話紀錄擷圖（第18-25頁）、與同案被告高褕傑微信暱稱「振佑」對話紀錄擷圖（第216頁）、與同案被告陳泓維A暱稱「阿維」之微信對話紀錄擷圖（第313-317頁）、與同案被告洪建鋐暱稱「五木」之微信對話紀錄擷圖（第529-538頁）】。

　⒉同案被告陳瑋廷使用之工作機門號0000000000號【暱稱凱龍】之擷取畫面【第107-167頁，包含⑴「麥席尼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07-112頁）、⑵「京鼎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2-113頁）、⑶「SA 沙龍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3-116頁）、⑷「388 代收對帳群（賓馬）」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7頁上）、⑸「旺達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7頁下）、⑹「鷹皇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17-118、第129頁上）、⑺「神明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8頁）、⑻「DT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8頁）、⑼「太陽城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9頁）、⑽「TZ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19頁）、⑾「ELK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20頁）、⑿「尖端代收對帳群」成員名單（第120頁）、⒀「TZ娛樂代付對帳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21-125頁）、⒁「TZ代付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25-126頁）、⒂「新天代付」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26-128頁）、⒃「新麥席尼代付群」對話紀錄（第129、130頁）、⒄「利幸代付群」成員名單（第129頁下）、⒅「ROCK代付（利資）」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29-130頁）、⒆「鷹皇代付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0頁）、⒇「王者代付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1頁）、「神明代付群」成員名單（第131頁）、「富貴鳥代付補款」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2-133頁）、「代付支付群」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4頁）、「台帳」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35-147頁）、「幣安帳」成員名單、對話紀錄（第148-156頁）、「圈存」對話紀錄（第157-158頁）、「富貴」對話紀錄（第159-160頁）、「小飛象」、「林木」、「柯尼賽克」、「拉倫麥」聯絡人資訊（第160-161頁）、「客服富貴鳥」對話紀錄（第162-167頁）】。

　⒊銀行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包含：⑴金享資訊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之華南商業銀行開戶資料、108年9月24日至109年6月21日交易明細（第169-171頁）、⑵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號之三信商業銀行103年3月18日至同年7月8日客戶帳卡明細單（第177頁）、⑶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之基本資料、108年5月8日起至同年10月10日交易明細（第179-182頁）】。

　⒋109年7月1日查扣證物編號G-3手機截圖1份【包含：⑴通訊軟體紙飛機「富貴鳥」群組成員、對話紀錄（第192-199頁）、⑵同案被告高褕傑之通訊軟體紙飛機暱稱「拉倫麥」與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對話紀錄（同上卷第215頁）、⑶同案被告洪建鋐之通訊軟體紙飛機暱稱「林木」與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對話紀錄（第522-528頁）、⑷同案被告林承毅之通訊軟體紙飛機暱稱「柯尼賽克」與同案被告陳瑋廷之對話紀錄（第640頁）】。

　⒌通信監察作業報告表（同案被告高褕傑、門號0000000000號，時間：109年4月14日至同年6月15日，第217-221頁）。

　⒍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函文【包含：⑴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南臺中分行108年11月18日合金南臺中字第1080003736號函，檢送 同案被告陳泓維申辦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106年1月1日起至108年11月18日交易明細（第319-325頁）、⑵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9年2月17日合金忠明南路字第1090000508號函，檢送ATM 提領畫面及提領明細（第327-331頁）、⑶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9年2月17日合金忠明南路字第1090000509號函檢送ATM提領畫面（第333-337頁）】。

　⒎扣案物編號M-3之利資資訊有限公司資料內容物照片（第355-359頁）。

　⒏同案被告王冠中109年8月31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第397-404頁）。

　⒐本院109年聲搜字第920號搜索票及附件、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各1份（第539-547頁）。

　⒑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蒐證暨偵查照片：臺中市○○區○○○道0段000號-市政文華社區之電梯監視器影像及陳瑋廷等人於停車場停放之車輛（同上卷第549-560頁、651-662頁）。

　㈩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

　⒈被告吳佳勳申辦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存摺封面影本、107年6月1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交易明細各1份（第9、21-45頁）。

　⒉扣案物編號M-3之資公司之107年9、10月份三聯式統一發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各1紙（第11頁）、

　⒊被告吳佳勳簽訂之107年10月31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通路整合金流服務合約書（第12-19頁）。

　⒋同案被告林偲嫚申辦之兆豐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存摺封面影本、108年1月11日起至同年10月4日交易明細、國泰世華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自106年11月8日起至108年9月30日交易明細、108年10月1日起至同年11月12日對帳單各1份（同上卷第59-118、119-150頁、151-153頁）。

　⒌扣案物編號B-35之金享資訊有限公司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影本各1份（第164-165頁）。

　⒍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於108年11月9日起至同年11月19日繳款明細表及代繳帳號各1份（第170-174頁）。

　⒎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109年3月15日簽訂之代收服務合約、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結果各1份（第183-191、193、195頁）。

　⒏金享資訊有限公司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108年11月10日代收服務合約、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及金享資訊有限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各1份（第197-205、209、207頁）。

　⒐谷蒼企業社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108年12月30日代收服務合約、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及谷蒼企業社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各1份（第211-219、223、221頁）。

　⒑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帳號Z00000000000號於108年12月2日起至109年3月28日串接交易明細1份（第225-291頁）。

　⒒鼎泰國際商務有限公司與立誠電腦資訊有限公司代表人108年11月1日委託代付業務合約書、繳費代收服務合約、串接交易明細各1份（第323-341頁、第343-371頁）。

　⒓谷蒼企業社之109年3月20日客戶資料臨時變更通知書、代收明細各1份（第373-375頁）。

　⒔雄維資訊有限公司基本資料(歷史資料)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同上卷第413-415頁）。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

　⒈被告吳佳勳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基本資料及107年6月1日起至108、年10月31日交易明細（第3-24頁）。

　⒉雄維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開戶資料及108年7月29日起至同年10月29日止交易明細（第203-205頁）。

　⒊山口集團使用各人頭（公司）帳戶從事代收、代付及匯款轉帳金額一覽表（第499頁）。

　⒋同案被告劉侑杰向吳承恩回報集團營收報表截圖1份：山口集團從事金流洗錢犯罪期間不法所得資料108年1月至109年5月（第501-514頁）。

　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卷：

　⒈雄維資訊有限公司註冊藍新科技公司之會員資料、交易資料（第43-45頁）。

　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太原分行⑴109年4月24日合金太原字第1090001450號函檢送雄維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108年12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交易明細、⑵109年4月15日合金總電字第1092102294號函檢送雄維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號使用網路銀行之IP紀錄、⑶110年1月29日合金太原字第1100000253號函檢送雄維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 號之開戶資料、109年1月1日起至同年1月31日交易明細各1份（第47-49、53-55、95-99頁）。

　⒊台灣大哥大門號0000000000號之查詢單明細1份（第67頁）。

　109年度偵字第4565號卷：　

　⒈王彤瑜與暱稱「SPEED UP賽車」之LINE對話紀錄、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及「極速賽車」遊戲下注單各1份（第35至37頁反面、39、41-103、189-200頁）。

　⒉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8年8月21日綠營外字第108082109號函檢送虛擬帳號000-0000000000000000號對應之交易明細、會員編號0000000登入IP位址紀錄各1份（第105-115）。

　⒊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忠明南路分行108年9月18日合金忠明南路字第1080002963號函檢送鼎威資訊公司之設立登記表、開戶申請書等資料、陳瑋廷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帳號0000000000000號108年3月6日起至同年8月26日交易明細（第117-156頁）。

　本院卷七：

　　被告林鉦倫、許家瑋自106年起至110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第85-107、173-191頁），及同案被告高褕傑、王冠中、林承毅、洪建鋐、陳泓維、吳承恩及劉侑杰自106年起至110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見本院卷七第65-83、、109-127、128-153、155-171、193-235、237-255、257-281、283-301頁）。

　附表一「證據清單」欄所列證據。

　　綜上，足認被告許家瑋、吳佳勳及林鉦倫前開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均堪信為真實。

二、關於附表六部分：公訴意旨雖認附表六所示款項亦為被告許家瑋、林鉦倫為賭博業者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洗錢財物，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亦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稱渠等係為賭博業者洗錢等語。然查：

　㈠按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稱其等係為娛樂城即賭博業者洗錢等語，惟除代號「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涉犯圖利聚眾博賭罪部分，業經本院以109年度中簡字第3431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且經證人張智竣證述明確外（業如前述），其他如附表六「備註」所示之代號部分，卷內雖有「TZ娛樂城」網站網頁截圖（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一第122頁），惟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該娛樂城即為賭博網站，亦無證據可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經手之款項確為賭博業者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且本件復未扣得任何線上博弈網站之賭博、投注紀錄，卷內亦無任何客觀事證可證明不詳來源資金提供者是否果係從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人或有何賭博行為，難以進一步認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經手如附表六所示款項均為賭博業者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自不能僅憑上開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自白，逕認附表六所示代收付款項均為賭博業者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故本件既無從認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代收付款項果係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卷內事證亦無法積極證明該等款項係洗錢防制法第3條所指其他特定犯罪之犯罪所得，自未可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論以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

　㈡次按洗錢犯罪之本質上本無從確知犯罪行為之存在，僅為合理限制洗錢犯罪之處罰，乃以不法金流與特定犯罪有連結為必要；然在不法金流未必可與特定犯罪進行連結，但依犯罪行為人取得該不法金流之方式，已明顯與洗錢防制規定相悖，有意規避洗錢防制規定，為落實洗錢防制，避免不法金流流動，對於規避洗錢防制規定而取得不明財產者，亦應處罰，故增訂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之規定。惟此種特殊洗錢罪，應適度限制其適用範圍，故明定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財產無合理來源，與收入顯不相當，且其取得以符合該條項各款列舉之類型者為限；其中該條項第2款之類型，係行為人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亦即行為人雖未使用冒名或假名之方式為交易，然行為人以不正方法，例如：向無特殊信賴關係之他人租用、購買或施用詐術取得帳戶使用，製造金流斷點，妨礙金融秩序。況現今個人申請金融帳戶極為便利，行為人捨此而購買或租用帳戶，甚至詐取帳戶使用，顯具高度隱匿資產之動機，更助長洗錢犯罪發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修正理由參照）。是以，於行為人就可疑資金為異常之金融交易活動，但無證據證明與前置特定犯罪間之關連性而不能以一般洗錢罪相繩時，倘其行為該當特殊洗錢罪之上揭構成要件，則仍應論以特殊洗錢罪。查：

　⒈關於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所使用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公司帳戶、個人帳戶資料，均係向無特殊信賴關係之他人以租用或許以分潤等方式取得，業據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及各帳戶持有人供明在卷（詳如前述），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等人期藉由使用此等人頭帳戶掩飾、隱匿金流軌跡，即係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甚明。

　⒉附表六所示使用附表一、二所示帳戶輾轉進出之款項，均無合理來源，且與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之收入顯不相當：

　⑴本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於附表六所示期間，累計經手轉帳金額至少109,786,013元，有上開證據在卷可參，金額龐大，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雖均自白係為賭博業者洗錢，惟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認此部分收付之款項確為賭博金流，已如前述，此外，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或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亦未提供任何證據說明此部份款項之來源，足認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於附表六所期間內收付之款項不具有合理來源。

　⑵另被告許家瑋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案發當時為學生，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語，被告林鉦倫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案發當時的工作，即是從事本案犯行等語（見本院卷卷九第253頁），參以卷附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自107年起至109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被告許家瑋於107年起至109年間，均無任何所得；另被告林鉦倫於107年之薪資所得為70,644元、108年之薪資所得為59,846元、109年之薪資所得為130,732元（見第85-105、173-187頁），另同案被告吳承恩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從事餐飲工作，家庭經濟狀況不是很好等語，同案被告劉侑杰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入監前從事清潔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語，同案被告陳泓維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從事廣告設計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語，同案被告洪建鋐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從事工徵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語，同案被告王冠中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從事餐飲業，家庭經濟狀況不好等語（見本院卷八第532頁），參以卷附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泓維、洪建鋐及王冠中自107年起至109年之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結果，同案被告吳承恩於107年起至109年間，均無任何薪資所得，僅有利息所得及其他所得，同案被告劉侑杰於107年、108年均無任何所得，109年間薪資所得9萬9,900元，同案被告王冠中於107年起至109年間，每年所得數額皆不超過3萬元，同案被告洪建鋐於107年與108年執業所得皆不超過6萬元，108年薪資所得為11萬1,141元，108年間另有谷蒼企業社之營利所得32萬5,145元，109年則有薪資所得21萬5,200元，另有谷蒼企業社營利所得116萬5,715元，同案被告陳泓維於107年起至109年間，107年薪資所得數額為26萬1,438元，108年薪資所得數額82,805元，109年有執行業務所得1,936元（以上見本院卷七第113-124、155-167、201-222、257-278、287-298頁），以上開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及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自述之家庭經濟狀況及其等於107年至109年間之所得收入觀之，山口洗錢犯罪組織經手如附表六所示款項數額與上開被告之收入顯不相當，屬異常之金融交易行為，且此經手之龐大金額，來源究係為何，上開被告均無法清楚交代，另卷內並無證據證明上開被告收付之款項所涉及之前置犯罪，堪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共同以附表一、二所示帳戶收付款項，均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揆諸前揭說明，自已該當於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特殊洗錢罪。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及吳佳勳前揭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許家瑋、林鉦倫及吳佳勳（下稱被告許家瑋等3人）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該法第6條、第11條規定之施行日期，經行政院於113年11月19日以院臺法字第1131029597號令發布定自113年11月30日施行外，其餘條文均於公布日施行，自同年0月0日生效。查：

　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條次移列至第19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修正為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1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併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

　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0條，該條第1項第2款內容修正為「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以不正方法取得、使用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而無合理來源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經新舊法比較結果，新法刪除舊法中第1項序文「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文字，並提高罰金刑上限，及增加「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開立之帳號」之情形，是修正後之規定未較有利於被告許家瑋等3人，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規定。

　㈢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行為時法)，112年6月14日修正後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中間時法)，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下稱現行法)。經比較行為時法、中間時法及現行法可知，立法者持續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規定，中間時法及現行法都必須要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現行法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

　㈣被告許家瑋、林鉦倫部分：

　　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於本案所犯一般洗錢罪之財物未達1億元，被告許家瑋於偵查中否認涉犯洗錢犯行，僅於本院審理坦承洗錢犯行，另被告林鉦倫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洗錢犯行，惟其2人均未繳回犯罪所得，暨本案前置特定犯罪為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整體綜合比較：

　⒈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且依行為時法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得減輕其刑，復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268條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是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

　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且依中間時法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被告林鉦倫得減輕其刑，復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268條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是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另被告許家瑋不得減輕其刑，復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即刑法第268條第1項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是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

　⒊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且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不得減輕其刑，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5年以下。經比較新舊法，現行法並無較有利於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㈤被告吳佳勳部分：

　　被告吳佳勳幫助一般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且被告吳佳勳於警詢及偵查中均坦承犯罪事實，惟司法警察及檢察官均未詢問其是否承認涉犯洗錢罪名，嗣被告吳佳勳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洗錢犯行，應寬認被告吳佳勳仍符合偵查中及審判中自白之規定，惟其並未繳回犯罪所得，暨本案前置特定犯罪為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及幫助犯為得減而非必減，整體綜合比較：

　⒈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且依行為時法及中間時法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均得減輕其刑，復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就前置犯罪為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部分，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3年以下。

　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且無從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本案有期徒刑處斷刑上限為5年以下。

　　經比較新舊法，現行法並無較有利於被告吳佳勳，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㈥刑法第214條亦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27日起生效，修正前刑法第214條之法定刑規定「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0元以下罰金。」其中罰金刑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換算後為新臺幣1萬5000元，修正後則規定「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000元以下罰金。」由前開修正前、後條文可知，此次修正之目的，係將原本必須援引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而提高一定倍數後之罰金數額，直接明定於刑法分則之個別條文中，從而省卻迂迴適用法律之繁瑣與不便，實質上並未變更此一犯罪類型之應刑罰性及其法律效果，是以此部分條文之修正，僅係將原有錯綜之法律規定化繁為簡，核與單純之文字修正無異，無關處罰之輕重，對被告許家瑋亦無有利或不利之影響，即非屬刑法第2條第1項所指之法律有所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　　

二、另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75年度台上字第1509號、88年度台上字第127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經查，被告吳佳勳雖提供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帳戶資料予綽號「阿龍」之人，容任山口洗錢組織使用作為本案洗錢之工具，並得以此隱匿賭博業者犯罪所得及無合理來源之財物，然其並未參與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圖利聚眾賭博及收受無合理來源財物之構成要件行為，復未參與隱匿上開犯罪所得或財物之行為，且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吳佳勳係以正犯而非以幫助犯之犯意參與犯罪，揆諸前揭說明，應認被告吳佳勳係基於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幫助圖利聚眾賭博、幫助一般洗錢及幫助他人收受無合理來源財物之犯意，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應論以幫助犯。

三、經核：

　㈠被告許家瑋就犯罪事實二之附表一編號4所為，係犯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及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就犯罪事實四及五之附表六編號3至15所為，係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特殊洗錢罪。

　㈡被告吳佳勳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為，係刑法第30條第1項、刑法第268條之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幫助圖利聚眾賭博罪、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助一般洗錢罪，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六編號1至9所為，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幫助特殊洗錢罪。

　㈢被告林鉦倫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為，係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六編號1至9所為，係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之特殊洗錢罪。　　

四、公訴意旨固認被告許家瑋、吳佳勳、林鉦倫就附表六所為，乃掩飾或隱匿網路博弈業者之特定犯罪所得，而該當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惟就附表六部分，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使用附表一、二所示帳戶收受如附表六所示款項，及被告吳佳勳提供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帳戶中之款項，確均為網路博弈業者從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犯罪之不法所得（理由詳如前述），無從建立不法原因之聯結，自難逕認上開被告之行為成立一般洗錢罪或幫助一般洗錢罪，此部分起訴意旨尚有未洽，惟因特殊洗錢罪與一般洗錢罪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均為掩飾或隱匿非合理來源財產之洗錢行為，且經本院當庭諭知上開罪名（見本院卷卷九第157頁），賦予被告許家瑋等3人及選任辯護人辯明之機會，無礙被告許家瑋等3人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公訴意旨漏未論及⑴被告許家瑋前開所為，另涉犯刑法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⑵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為，另涉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罪，⑶被告吳佳勳另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刑法第268條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罪、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幫助一般洗錢罪、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幫助特殊洗錢罪，惟上開⑴所述犯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上開⑵所述犯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上開⑶所述犯行，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幫助特殊洗錢罪間，分別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均為起訴效力所及，且經本院當庭諭知被告許家瑋等3人上開之罪名（見本院卷九第157頁），賦予被告許家瑋等3人及辯護人辯明之機會，已無礙於被告許家瑋等3人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應併予審理。另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吳佳勳應論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正犯，惟被告吳佳勳所為，應成立幫助犯，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刑事訴訟法第300條所謂變更法條，係指罪名之變更而言，若僅行為態樣有正犯、從犯之分，或既遂、未遂之分，即無庸引用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故此部分尚無庸變更起訴法條，且本院已於審理時告知被告吳佳勳涉犯前揭幫助一般洗錢等罪名（見本院卷卷九第157頁），已無礙於被告吳佳勳防禦權之行使，附此敘明。　　

五、共犯：

　㈠被告許家瑋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就本案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及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泓維、王冠中、高褕傑、陳瑋廷、洪建鋐、林承毅就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示一般洗錢犯行及附表六所示之特殊洗錢犯行（被告許家瑋為附表六編號3至15、被告林鉦倫為附表六編號1至9）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六、被告許家瑋利用不知情之會計師以遂行本案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及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等犯行，為間接正犯。

七、罪數：

　㈠按刑法上所謂接續犯，係指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而為包括之一罪。查：⑴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係基於同一洗錢之目的，於附表五所示期間內為博克大亨賭博業者隱匿犯罪所得去向，均係基於同一洗錢之犯意而於密接之時、地所為，手法相同，侵害同一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⑵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為附表六（被告許家瑋為附表六編號3至15、被告林鉦倫為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犯行，均係基於特殊洗錢之單一犯意，於密接之時、地，手法相同，侵害同一法益，各次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㈡想像競合：

　⒈被告許家瑋明知雄維公司於辦理設立登記時，並未實際收足股款，然為達成設立登記之單一目的，而為前揭股東未實際繳納股款而以申請文件表明已收足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行，自然意義上雖非完全一致，然具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是其所為，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處斷。

　⒉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斷。

　⒊被告吳佳勳以一提供帳戶行為，幫助山口洗錢犯罪組織為博克大亨賭博業者掩飾、隱匿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圖利聚眾賭博之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暨幫助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收受、持有無合理來源者，且與收顯不相當之款項，而同時觸犯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幫助圖利聚眾賭博、幫助一般洗錢及幫助特殊洗錢等罪，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幫助特殊洗錢罪處斷。

　㈢數罪併罰：

　　被告許家瑋所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被告林鉦倫所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之特殊洗錢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侵害法益亦不相同，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予分論併。

　㈣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移送併辦被告許家瑋之犯罪事實為：被告許家瑋參與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並受陳瑋廷指示成立雄維公司後，將以雄維公司名義申設之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資料交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並參與山口洗錢犯罪組織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共同為洗錢犯行。嗣山口洗錢組織於108年7月16日前某日，與「LEO娛樂城」以前揭方式合作，梁畫意於108年12月1日晚間某時許，經通訊軟體暱稱「dream萱」之人推薦加入「LEO娛樂城」，並陸續儲值11萬2,000元賭金至「LEO娛樂城」提供之被告許家瑋以雄維公司向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之虛擬帳戶內之犯行，因認被告許家瑋此部分所為與起訴之犯罪事實具有集合犯之法律上一罪關係。惟查，依梁畫意於警詢中之證述，其係以購買藍新科技點數方式儲值，並未供稱其係於賭博網站賭博（見109年度偵字第20407號卷第27-29頁），此外，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足認該部分款項確為網路博弈業者從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犯罪之不法所得（理由詳如前述），無從建立不法原因之聯結，難認此部分犯罪事實與被告許家瑋前開所犯一般洗錢罪有何關聯，惟此部分既係為不詳之人收受無合理來源且與其收入顯不相當之款項，是應與附表六所示犯行具有接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

八、刑之加重、減輕事項：

　㈠被告吳佳勳前因毀損案件，經本院以104年度中簡字19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5年4月6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中載明此一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依法加重之理由說明，並經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論告在案，復有被告吳佳勳之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查，是被告吳佳勳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審酌被告吳佳勳所犯前案與本案罪質雖不相同，然均屬故意犯罪，足見前罪之徒刑執行成效不彰，其對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衡酌被告吳佳勳於本案之犯罪情節及所侵害之法益，並無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否則有違罪刑相當原則，暨有因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致其人身自由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自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之適用，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㈡被告吳佳勳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其犯罪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其刑。

　㈢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查，被告許家瑋等3人均於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洗錢犯行，爰依前揭規定，均減輕其刑。

　㈣被告吳佳勳有前揭刑之加重及2種減輕事由，爰依法先加重後遞減輕之。

九、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分別審酌：

　㈠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有相當之工作能力，竟不思循正當途徑賺取財物，為圖輕鬆快速獲取不法利益，率爾參與本案洗錢犯罪組織為賭博業者隱匿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及使用以不正方法取得之他人金融機構帳戶，收受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之不明鉅額款項再轉帳匯出，進行異常之金融交易行為，且被告許家瑋進而提供其申設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雄維公司資料及附表二編號6所示個人銀行帳戶供山口洗錢組織使用，其中附表二編號6所示帳戶使用期間長達11月之久；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為不僅助長賭博業者犯行，影響社會善良風氣，更增加偵查機關查緝犯罪之阻礙，破壞金融秩序的穩定，有礙防制洗錢體系之健全；另被告許家瑋所為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犯行，紊亂主管機關對於公司登記與資本查核之正確性，並破壞公司登記之公信力，且違背公司法維護公司資本充實之立法本旨，使得交易相對人無法對於是否與該公司進行交易作出適切資力評估及信用判斷，增加交易相對人交易風險，影響社會經濟穩定，所為實非可取；另考量被告林鉦倫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被告許家瑋犯後坦承犯行，尚有悔意，復衡酌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本案洗錢犯罪組織洗錢之財物數額甚鉅，及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參與之情節及參與時間久暫，暨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前科素行，有被告許家瑋、林鉦倫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參，酌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分別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卷九第253頁）等一切情狀，就其等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附表七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附表七編號1、2部分，均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如附表七主文欄所示。

　㈡被告吳佳勳為圖快速獲取款項，率爾將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帳戶資料提供不詳之人，而供本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使用，助長洗錢犯罪之氾濫，且因被告吳佳勳提供上開金融帳戶，使犯罪所得款項或不詳來源款項經匯入後，旋遭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提領轉匯一空，而難以追查犯罪所得去向與所在，並得以切斷特定犯罪所得與特定犯罪行為人間的關係，危害之金融交易秩序，所為實屬不該；另考量被告吳佳勳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並斟酌其之犯罪動機、手段及其所提供帳戶中之金流數額，暨其前科素行，此有被告吳佳勳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累犯部分，未重覆評價），酌以被告吳佳勳於本院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卷九第2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如主文所示。　

十、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如附表四編號20所示之物，為被告許家瑋與同案被告陳瑋廷聯繫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許家瑋供明在卷（見本院卷，第214頁），應依前揭規定，於被告許家瑋所犯主文項下宣告沒收。至於其他扣案物品，或非被告許家瑋所有，或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有何關聯，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㈡第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亦有明定。至共同正犯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因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以認定之（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4022號、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被告許家瑋於警詢中供稱：我108年2、3月至108年8、9月離開，工作期間約半年，每月至少薪資2、3萬元不等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二第130頁），是以有利於被告許家瑋之計算方式認定其為每月薪資2萬元，工作6月，共計獲得12萬元，另被告許家瑋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稱其提供雄維公司及人頭帳戶予同案被告陳瑋廷，有收到1次3萬元等語（見本院卷卷四第38頁、卷六第291頁），據此，被告許家瑋本案犯罪所得共計15萬元（2萬元×6月+3萬元=15萬元），此部分犯罪所得未據扣案，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被告林鉦倫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的報酬是月薪3萬元，從107年10月做到為警查獲時為止等語（見本院卷六第292頁），衡情被告林鉦倫於108年10月為警查獲，故當月應未獲取報酬，依此計算被告林鉦倫之犯罪所得為36萬元（3萬元×12月=36萬元），此部分犯罪所得未據扣案，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被告吳佳勳於警詢及偵查中均供稱其有獲得1年的租金6萬元等語（見法務部調查局中機站卷二第6頁、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第448頁），此部分犯罪所得未據扣案，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㈢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移列條次為第25條第1項，是依刑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次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又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學理上稱此規定為過苛調節條款，乃將憲法上比例原則予以具體化，不問實體規範為刑法或特別刑法中之義務沒收，亦不分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沒收，復不論沒收標的為原客體或追徵其替代價額，同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分別於附表五、六所示期間，與博克大亨賭博業者、不詳之人為一般洗錢及特殊洗錢犯行，另被告吳佳勳於上開期間，幫助山口洗錢犯罪組織為一般洗錢及特殊洗錢犯行，其等因犯上開之罪之洗錢財物，原應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然依卷內事證所示，被告許家瑋、林鉦倫除前開犯罪所得外，已將其餘款項提領、轉匯予博客大亨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指定之人，被告吳佳勳雖提供帳戶而獲有前開犯罪所得外，並未經手洗錢之財物，且被告許家瑋等3人均未保有其餘洗錢財物之最終處分權，倘對被告許家瑋等3人宣告沒收本案洗錢或幫助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且不符比例原則，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貳、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一、關於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被訴違反修正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44條第1項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明知其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竟基於違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犯意聯絡，建置電子支付平臺與賭博業者介接，並向第三方支付公司申請金流代收服務後，透過API介接方式供賭博業者使用，再使用電子帳務管理平臺確認代收款項後，由第三方支付公司撥款至山口洗錢組織指定之帳戶，再由「山口洗錢組織」與賭博業者約定以面交或匯款方式，將上開款項交予賭博業者；另賭博業者可選擇將前揭代收款項「儲值」在「山口洗錢組織」內，請「山口洗錢組織」協助代付給指定之人；代付部分，賭博業者須先將款項儲值在「山口洗錢組織」內，待「山口洗錢組織」確認代付的餘額充足後，再由洗錢機房機手成員確認後，以附表二之人頭帳戶付款給賭博業者指定帳戶，以上開方式為賭博業者代收代付款項，因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另涉犯修正前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下稱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及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之供述、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網路列印資料、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之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與賭博業者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等為主要論據。

　㈣訊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均堅詞否認有何違反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業務之犯行，被告許家瑋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被告許家瑋對於山口洗錢犯罪組織是否係以電子支付代為收付處理賭博客戶款項之方式之內容並不知悉，實無共同經營電子支付之故意等語。被告林鉦倫之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電支條例之經營電子支付業務罪曾修正，被告林鉦倫行為時即修正前規定，處罰的行為態樣有3個是規範在第44條，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但是現行的電支條例變成只有處罰1種行為態樣，只有收受儲值款項的態樣應該要處罰，如果把修正前條例跟現行條例相比較，現行條例的處罰範圍較小，應較有利於被告林鉦倫，故應適用現行規定。而依起訴書所記載本案犯行態樣為代收跟代付，應僅有代收部分與電子支付有關，惟此係透過合法的電子支付機構為收付，與被告林鉦倫及所屬的犯罪組織成員並無關聯，其等並無經營電子支付業務，亦不符合收受儲值款項的定義，故被告林鉦倫所為實不該當電支條例之罪名等語。經查：

　⒈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行為後，電支條例於110年1月27日修正公布全文60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嗣行政院於110年2月18日以行政院院臺金字第1100004100號令發布定自110年7月1日施行。查：

　⑴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3條第1項第2款至第4款業務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修正後移列為第46條，並修正為：「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4條第1項第2款業務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觀諸其修正理由為「鑑於電子支付機構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業務及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修正條文第4條第4項所定國外小額匯兌業務係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有關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特別規定，如業者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辦理銀行法第3條第10款所定國內外匯兌業務，應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為避免法條競合，爰第一項刪除相關處罰規定，逕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之，第1項處罰範圍僅限於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修正條文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收受儲值款項業務；修正條文第4條第1項增訂第4款買賣外幣業務，業者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辦理買賣外幣業務，應依管理外匯條例第22條處罰；另鑑於修正條文第4條第2項第9款所定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其範圍非屬電子支付機構專屬業務，爰刪除原條文之處罰依據」，可知此次修正係為避免與銀行法法條競合，爰第1項刪除相關處罰規定，逕依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處罰之，第1項處罰範圍僅限於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修正條文第4條第1項第2款所定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法定刑則未變更。

　⑵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檢察官係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共同以建置電子支付平臺，為賭博業務代收款項，並接受賭博業者儲值款項，代為付款至賭博業者指定帳戶；另公訴檢察官則於本院110年12月27日準備程序中請求向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函詢本案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以電子支付平臺與賭博業者介接代收、代付，是否屬於電支條例規定之「收受儲值款項」業務（見本院卷卷三第153頁），基此，雖檢察官於起訴書所犯法條欄中並未載明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犯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罪嫌係違反修正前電支條例第3條第1項何款事由，惟由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及公訴檢察官前開所述，足認檢察官係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違反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3條第1項第2款之「收受儲值款項」之規定，而涉犯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罪嫌。基此，關於「收受儲值款項」業務，於修正前、修正後均構成犯罪，且法定刑度未變更，僅係條次變更，故前揭修正就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所涉犯行並無影響，對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而言即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現行法之規定。

　⒉本案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建置利資平臺為洗錢犯行，應非電支條例所稱之「電子支付機構」，自不適用該法：

　⑴按「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電子支付機構：指依本條例經主管機關許可，經營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各款業務之機構。」電支條例第3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另參諸修正前電支條例第3條之立法理由載明：「㈠序文所定電子支付機構，限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方式提供服務，非透過該方式提供服務者，尚非本條例規範之對象。另基於本條例規定電子支付機構之業務項目，包含實體通路交易（線下交易）之支付服務（即O2O，Online To Offline）型態，故所定『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其電子設備不限於傳統桌上型電腦，亦包含行動載具（例如平板電腦、行動電話等可攜式設備）或其他得以連線方式傳遞訊息之設備亦屬之。又所定『電子支付帳戶』，其性質屬記錄資金移轉及儲值情形之帳戶，與於銀行等金融機構所開立實體存款帳戶不同。㈡基於監理重要性及顯著性原則考量，並避免對既有單純提供代理收付款項業者造成過大影響，爰於但書規定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團體），非屬本條例所規範之電子支付機構。上述非屬本條例所規範對象，係回歸一般商業管理，即仍由經濟部依既有機制進行管理（包括遵循經濟部訂定公告之『第三方支付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依洗錢防制法辦理洗錢防制事宜及依經濟部所訂『資料處理服務業者受託處理跨境網路交易評鑑要點』從事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代收轉付服務等）。」由是可知，電支條例所稱需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許可始可經營之電子支付機構，係指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中介之方式提供服務，可設立電子支付帳戶，供使用者記錄資金移轉與儲值情形之帳戶，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其業務包括「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以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如僅是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且所保管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未逾一定金額者（依電支條例第5條第2項授權規定事項辦法第3條規定：本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代理收付款項總餘額之一定金額為新臺幣20億元），仍非屬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所稱之電子支付機構，非屬特許行業。是實務上向來亦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仲介之「第三方支付服務業者」，如僅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且代理收付款項每日總餘額未達新臺幣20億元者，而未經營「收受儲值款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業務」（如金融商品交易）者，仍由經濟部依相關規定進行管理。

　⑵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所建置之利資平臺網站內容，雖為網路平臺，亦設有會員帳號，然依卷內事證，並無為會員設立「電子支付帳戶」，而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向賭客或第三人收取款項時，係由賭客或第三人匯入第三方支付公司（即綠界公司、藍新公司、中華國際通網路及易沛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後，再由第三方支付公司匯入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以附表二所示人頭公司註冊之帳號及綁定之帳戶後，始由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另與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約定交付款項方式，同案被告吳承恩於偵查中供稱：我們公司戶是透過第三方支付公司才接到銀行，所以代收的錢都會打到我們所租用的公司帳戶，再轉帳到陳瑋廷、劉侑杰個人帳戶後領出，或轉給客戶完成交易等語（見第20328號偵卷二第448、452頁），同案被告陳瑋廷於警詢中供稱：代付的部分，是租用利資公司的管帳平臺去介接第三方支付綠界公司，代付的部分綠界公司將款項匯給鼎威公司，我再領出來轉存到我使用的人頭帳戶以進行代付作業；108年的對接的都是利資帳務管理平臺，是承租的，租金每月3,000元，因為之前配合的第三方支付公司綠界公司，沒有辦法幫忙分帳，才會去租用利資平臺，109年對接的是funpay帳務管理平臺，是第三方支付公司鼎泰國際商務公司（下稱鼎泰公司）提供，是免費的，可以直接幫我處理分帳業務。之前綠界公司給我API，我會接API丟給博弈網站去介接，後來成立布加迪專區的群組，鼎泰公司的技術人員把API給我，我再轉給博弈網站去介接，所以，我只有在Funpay平臺上輸入帳號密碼，就可以直接和博弈網站的客戶直接對帳等語（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195頁），另稱：金流的代收及代付操作流程是賭客在博弈網站申請會員並儲值，博弈網站後臺會發送一組虛擬帳號給賭客儲值，賭客入金後，賭金會進到鼎泰公司等第三方支付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客服會每周與我對帳，並傳送賭博商戶的編號及代收金額與伊核對，我同時與博弈網站的後臺人員確認無誤後，第三方支付公司就會把代收款項匯至指定的公司帳戶，款項到位後，再去提領現金出來，如果是出金給賭客，會先把現金存到我使用的人頭帳戶，再依據賭博網站提供的賭客資料（包含姓名、銀行、帳號及金額），由其等成立的紙飛機「富貴鳥客服」以銀行轉帳方式下發給賭客，如果是屬於博弈網站獲利部分，就會透過紙飛機分別與博弈人員聯繫，約定交收現金的時間、地點及金額後，扣除手續費，由我親自前往交收等語（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第196頁、第20328號偵卷卷四第135-137頁）；我們用鼎威公司、信元公司、中財公司、雄維公司、谷蒼公司及天睿公司去跟合法的第三方支付平臺例如綠界、藍新簽約，然後提供虛擬帳戶或超商代碼給娛樂城的賭客儲值，儲值後先跑到綠界、藍新這些平臺，之後再撥款到鼎威這些公司，然後我們再去臨櫃提領現金交給業者等語（見第20328號偵卷卷二257頁）。由此可知，實際代收付第三人款項者，仍為第三方支付公司，利資平臺及僅為供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與賭博業者或第三人確認帳務之平臺，其等並無以該平臺為中介為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設定電子支付帳戶，及以該平臺為中介向第三人收取款項，而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實則為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犯罪手足之延伸，由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以附表一所示人頭公司與第三方支付公司簽約，收取賭客或第三人匯至第三方支付公司之款項後，再與賭博業者及不詳之人朋分利潤，要難以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有建置利資平臺，即遽認其等有經營電子支付機構。

　⒊再者，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並無電支條例所稱第4條第2款所指之「收受儲值款項」之行為：

　⑴按「收受儲值款項：指接受付款方預先存放款項，並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多用途支付使用之業務。」電支條例第3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

　⑵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雖建置利資平臺供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使用，然依卷內事證，僅足認定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所使用之利資平臺為介接平臺，用以處理介接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使用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以附表一所示人頭公司向第三方支付公司辦理約定後，直接登入第三方支付公司取得虛擬帳號供賭客或第三人匯款至第三方支付公司，及匯款後確認分帳之平臺；況且，被告許家瑋、林鉦倫與同案被告吳承恩等人雖有接受付款方預先存放款項，但其等並未為賭博業者或不詳之人開設電子支付帳戶或提供儲值卡進行多用途支付使用之業務之行為，核與電支條例前開「收受儲值款項」之定義不符，自無違反電支條例第46條第1項之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第4條第1項第2款業務者之規定，要難以該罪相繩。

　㈤綜上，檢察官就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犯此部分犯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許家瑋、林鉦倫確有上揭違反修正前電支條例第44條第1項第2款之非電子支付機構經營電子支付罪嫌，此外，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涉有此部分犯行，是被告許家瑋、林鉦倫此部分犯罪既不能證明，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二、關於被告許家瑋被訴違反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利用不正當方法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等罪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家瑋明知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者，不得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被告許家瑋與同案被告吳承恩、劉侑杰及陳瑋廷共同基於違反公司法、商業會計法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之故意，由同案被告吳承恩出資、劉侑杰及陳瑋廷為具體指示，先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存入日期，以現金存入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存入金額，至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籌備處銀行帳號帳戶內，再憑據前揭公司籌備處存摺影本，充作股東業已實際繳納股款之證明，製作不實之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委託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不知情會計師，於如附表一編號44所示之查核日期，製作資本額查核簽證報告書，完成公司法第7條所訂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資本額之程序，並持前揭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所需文件，表明應收股款已收足，向臺中市政府申請公司設立登記，而於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設立日期核准設立登記在案。惟前揭公司籌備處帳戶皆於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支出日期，匯出或提領如附表一編號4所示之金額，未留供前揭公司經營之用，致使主管機關承辦人員將上開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司登記簿，足以生損害於公司主管機關對設立登記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許家瑋另涉犯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載不實文書等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認被告許家瑋涉犯前揭罪嫌，主要係以被告許家瑋之供述、雄維公司登記資料、公司帳戶交易明細等為主要論據。

　㈣訊據被告許家瑋固均坦認此部分犯罪事實，惟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

　⒈商業會計法前於95年5月25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0月00日生效，修正前之商業會計法第27條，變更條次為第28條，並為求法律之明確化，爰刪除修正前條文第5款「其他財務報表」之規定；又該條文另於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並自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參考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之表達」規定，將第1項第2款「損益表」修正為「綜合損益表」；第4款修正為「權益變動表」，並將第2項「註譯」修正為「附註」，是按商業會計法所謂之財務報表，依同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僅係指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現金流量表及權益變動表4種(含其附註)，其編製有一定之會計流程及方式，亦即，並非公司所出具有關其財務狀況之文件，即必與財務報表有關，先予敘明。

　⒉經查，依卷附雄維公司之登記資料所示，僅有附表「會計師」欄所示會計師出具有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並無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則被告許家瑋是否有製作不實之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之行為，已非無疑。

　⒊再者，被告許家瑋為虛偽表示雄維公司已收足股款，倘果有提供不實之資本額變動表及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再委由不知情之會計師所製作內容不實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因該等文件係在表示雄維公司已向該公司股東收足股款，作為資本之意，內容縱有不實，然該等文件係公司依公司法第7條第3項、「會計師查核簽證公司登記資本額辦法」第2條等規定製作，提供給會計師查核簽證之用，僅係為達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檢附之文件，核屬一次性一般文書，亦非商業會計法所規定之財務報表。從而，不論被告許家瑋是否有提供上開不實內容文件，及利用不知情之會計師製不實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均與填製不實之財務報表無涉，核與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之構成要件有別。依上揭說明，尚難遽以上開罪責相繩。

　⒋另按刑法上所謂業務上登載不實之文書罪，係指基於業務關係，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作成之文書而言（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241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上所謂業務，係指個人基於其社會地位繼續反覆而執行之事務，其主要部分之業務，固不待論，即為完成主要業務所附隨之準備工作與輔助事務，亦包括在內，且此項附隨之事務，不問其與業務係直接或間接之關係，均屬於其所執行業務之範圍。查，被告許家瑋為虛偽表示各該公司已收足股款，委由不知情之會計師所製作內容不實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僅係為達公司申請設立登記檢附之文件，核屬一次性文書，揆諸前揭說明，上開文書顯非屬被告許家瑋基於「業務」關係所製作之文書。是被告許家瑋縱有公訴意旨所指行使不實之資本額查核報告書之行為，仍無從認構成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

　㈤綜上，公訴意旨認被告許家瑋此部分犯行另構成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容有誤會，此外，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許家瑋有何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及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之犯行，是被告許家瑋此部分犯罪既不能證明，本應為其等無罪之諭知，惟起訴意旨認此部分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未繳納股款罪間，倘成立犯罪，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

參、不另為免訴部分（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被訴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本案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並共同為本案洗錢犯行，因認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均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案件曾經判決確定者，應諭知免訴之判決」，係以同一案件，已經法院為實體上之確定判決，該被告應否受刑事制裁，即因前次判決而確定，不能更為其他有罪或無 罪之實體上裁判。此項原則，關於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其一部事實已經判決確定者，對於構成一罪之其他部分，亦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50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行為人只要有其中一行為，不問其有否實行該組織所欲從事之犯罪活動，均成立本罪。然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積極事實，足以證明其確已脫離或解散該組織之前，其違法行為仍繼續存在，即為行為之繼續，而屬單純一罪，至行為終了時，仍論為一罪。倘若行為人於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中，實際從事犯罪活動，而先後為多次犯罪，因行為人僅為一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應僅就首次犯行與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至於其後之犯行，乃為其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組織之繼續行為，當無從將一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主持、操縱、指揮或參與犯罪組織罪，而與其後之犯行從一重論處之餘地，俾避免重複評價（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8、1199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被告許家瑋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前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88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下稱甲案），甲案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為：被告許家瑋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自108年4月某日起，參與劉侑杰（經檢察官以108年度偵字第29668號、第29678號提起公訴）與另案被告楊舜傑所共同主持、操縱、指揮之3人以上，以販賣毒品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與陳瑋廷、王冠中、林鉦倫分工遂行販賣毒品行為，因認被告許家瑋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等情，此有甲案判決書、被告許家瑋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見本院卷卷八第19-25頁、卷七第347-350頁）附卷可查。

　㈡被告林鉦倫則另案涉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前經本院以109年度訴字第382、762號判決判處被告林鉦倫有期徒刑6月確定（下稱乙案），乙案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為：被告林鉦倫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 於108年5月至7月間，加入劉侑杰所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與陳瑋廷、王冠中等人共同在臺中市○○區○○○○街00000號8樓之1、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為販賣毒品行為，因認被告林鉦倫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等情，此有乙案判決書、被告林鉦倫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見本院卷卷八第27-48頁、卷七第425-429頁）在卷可參。

　㈢而依本案起訴書所載：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加入由同案被告劉侑杰指揮之山口洗錢犯罪組織，並分別於107年10月間、108年7、8月間，先後在臺中市○○區○○○○街00000號8樓之1、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從事為賭博網站業者洗錢之犯行。由此可知，甲案判決犯罪事實所認定被告許家瑋參與犯罪組織之時間，及乙案判決犯罪事實所認定被告林鉦倫加入犯罪組織之時間，與本案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加入犯罪組織之時間相互重疊，犯罪組織之據點一致等節，先堪以認定。

　㈣又按組織犯罪，本屬刑法上一種獨立之犯罪類型，其犯罪成員是否構成違反組織犯罪條例之罪名及成立要件之審查，原不以每一組織成員個人各別之行為均已成立其他犯罪，或與該組織、成員有關之每一犯行，所有成員均有參與為必要，而僅就集團成員個別與集體行為間之關係綜合觀察，縱使成員之各別行為未構成其他罪名、或各成員就某一各別活動並未全程參與、或雖有參加某特定活動而並非就組織之全部活動均「每役必與」，然依整體觀察，各行為人確已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組織，且該組織內部又有層級結構及具有集團性、常習性及脅迫性、暴力性，則仍該當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罪。並分別依其參與深淺、地位高低而分別論以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或參與犯罪組織之罪（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1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參照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2條，所稱「有組織犯罪集團」（Organized criminal group），係由3人或多人所組成、於一定期間內存續、為實施一項或多項嚴重犯罪或依本公約所定之犯罪，以直接或間接獲得金錢或其他物質利益而一致行動之有組織結構之集團（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106年4月19日修正立法理由參照）。以現今社會犯罪型態，新興組織犯罪崛起，犯罪手法趨於多元，犯罪組織於成立之後，利用組織之集體力量，多角化從事各種犯罪活動，是以，各行為人倘確已參與以犯罪為宗旨之組織，且該組織內部又有層級結構及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即該當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罪，並不以必共同為特定一項犯罪為要件。查，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於甲、乙案中，雖均係為販賣毒品之犯行，於本案則均係犯洗錢之犯行，然甲、乙2案與本案之犯罪所組織既有時間、地點及成員上之重疊，參以同案被告劉侑杰於警詢中供稱：我曾在臺中市西屯區大墩二十街從事毒品控機及代付（幫娛樂城匯錢給賭客），後來搬到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我那時是管理階層；高褕傑、許家瑋、陳泓維、林鉦倫、王冠中等人，都是渠等販賣毒品及金流的成員；扣案手機中微信群組「員工內部群」所「金流+控機是一起的工作」，金流是指娛樂城代付，控機毒品控機，我自108年4月至10月，負責該組織內「金流」及「控機」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第156-158頁），而被告許家瑋於警詢中供稱：我自108年9月在臺中市○區○○○路000號8樓B室的信元有限公司工作，在公司有看到被告劉侑杰、陳瑋廷及林鉦倫，主管是被告劉侑杰；我有加入販賣毒品；微信群組「員工內部群」中暱稱「阿維」、「保羅」之人是我，是被告劉侑杰邀伊進入該群組，就我所知金流就是匯款資料，控機就是有客人要買毒品要回覆的總機；我會協助看電腦，有人需要匯款時，就趕快通知他們需要匯款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20328號卷二第301-303、307、315頁），被告林鉦倫則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參與犯罪組織部分已經在另案判決執行過等語（見本院卷八第528頁），足證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確係在同一犯罪組織中，分別為販賣毒品、洗錢之犯行，故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基於同一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而分別為前案之販賣毒品及本案之洗錢等犯行。

　㈤綜上，足認甲、乙2案判決與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所載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所參與之犯罪組織，核屬相同之犯罪組織。揆諸前揭說明，本案與甲、乙2案分別具有實質上一罪之同一案件，甚為灼然。

四、綜上，本案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分別與甲、乙案中被告相同，被告許家瑋及林鉦倫參與犯罪組織之犯罪事實具有繼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故本案與前案應屬同一案件。而本案係檢察官於110年3月30日提起公訴，並於同年5月4日繫屬於本院等情，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0年5月4日中檢介履112偵28693字第1129097840號函及其上本院收文戳章、本案起訴書各1份存卷可查（見本院卷第5、7-12頁），則甲、乙2案既已確定，此部分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2條第1款規定，諭知免訴之判決，惟檢察官認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免訴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1條、第302條第1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鈺雯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林佳裕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孟潔

　　　　　　　　　　　　　　　　　　　法　官　方星淵  

　　　　　　　　　　　　　　　　　　　法　官　江文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俐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第1項

收受、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

二、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

三、規避第七條至第十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公司法第9條第1項

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上25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68條

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公司名稱/統一編號/負責人 資本額 設立登記日期 籌備處銀行帳號/ 存入日期及金額 匯出日期 匯出金額 會計師/ 查核報告日期 行為人 證據清單 1 鼎威資訊有限公司/ 00000000/ 陳瑋廷  800,000元 108年3月13日 合庫金庫銀行忠明南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08年3月6日存入800,000元 108年4月24日 900,000元 志光會計師事務所胡鈞遠/ 108年3月6日 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 ⒈鼎威資訊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429-483頁）： ⑴臺中市政府108年11月8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603650函。 ⑵臺中市政府108年3 月13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132790號函。 ⑶108年3月13日設立登記申請書、108年3月13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股東同意書、108年3月6日公司章程、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2 月26日房屋使用同意書、107年房屋稅款繳款書、108年3月6日董事願任同意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3月13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108年4月24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4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4日 168,185元         108年4月24日 377,757元         108年4月26日 300,015元         108年4月27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7日 150,015元         108年4月28日 100,015元         108年4月29日 10,190元         108年4月29日 200,015元         108年4月29日 220,000元    2 信元有限公司/ 00000000/ 李可昕 1,000,000 元 108年6月19日 合作金庫銀行五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08年6月6日存入1,000,000元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誠鼎會計師事務所詹嘉銓/ 108年6月6日 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李可昕 ⒈信元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487-519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1月14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029540號函。 ⑵109年1月14日解散登記申請書、109 年1月10日委託書、108年6月19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108年12月31日股東同意書、109年1月14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⑶臺中市政府108年6 月19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323020號函。 ⑷108年6月19日設立登記申請書、108年6月19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年6月6 日委託書及股東同意書、公司章程、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6月15日房屋使用同意書、108 年房屋稅款繳款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6月19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108年7月7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9日 100,015元         108年7月10日 100,015元         108年7月10日 100,015元    3 中財有限公司/ 00000000/ 王冠中 550,000元 108年7月16日 合作金庫銀行衛道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①108年7月2日存入1,000元 ②108年7月10日存入549,000元 108年8月8日 350,928元 誠鼎會計師事務所詹嘉銓/ 108年7月10日 吳承恩、劉侑杰、王冠中 ⒈中財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405-442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1月15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029510函。 ⑵109年1月14日解散登記申請書、108 年12月31日委託書。 ⑶108年9月18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108年12月31日股東同意。 ⑷109年1月15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⑸臺中市政府108年7月16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382980號函。 ⑹108年7月16日設立登記申請書、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 年7 月10日股東同意書、公司章程、公司名稱及所營登記預查核定書、108 年期房屋稅轉帳繳納證明、所有權人同意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7月10日委託書。 ⑺108年7月16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⑻合作金庫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之新開戶登錄單、歷史交易明細。      108年8月14日 100,030元         108年8月19日 99,042元    4 雄維資訊有限公司/ 00000000/ 許家瑋 400,000元 108年8月16日 合作金庫銀行太原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108年7月30日存入400,000元 108年9月11日 200,000元 富盛會計師事務所鄭雅儷/ 108年7月30日 吳承恩、劉侑杰、陳瑋廷、許家瑋 ⒈雄維資訊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575-612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13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38750號函。 ⑵109年3月13日變更登記申請書、股東同意書、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⑶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13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38740號函。 ⑷109年3月13日印鑑遺失切結書、108年8月16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⑸臺中市政府108年8 月16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447160號函。 ⑹108年8月14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108年8 月16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 年7月30日股東同意書及公司章程、108年7月24日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7年房屋稅繳款書、使用同意書、設立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      108年9月19日 200,000元    5 金享資訊有限公司/ 00000000/ 陳昱安 300,000元 108年10月8日 華南商業銀行台中港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①108年9月24日存入5,000元 ②108年10月1日存入295,000元 108年11月6日 300,000元 隆雯會計師事務所張靜雯/ 108年10月1日 吳承恩、陳瑋廷、陳昱安 ⒈金享資訊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617-636頁）： ⑴臺中市政府108年10月8日府授經商字第10807546160號函。 ⑵108年10月8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8年10月1日股東同意書及公司章程、108年8月26日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房屋稅繳款書、房屋使用同意書、登記資本額查核報告書、108年10月8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6 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 00000000/ 朱珀寬 10,000元  109年3月4日 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109年2月26日存入10,000元 109年3月19日 2,100,000元  詹啟吉會計師事務所詹啟吉/ 109年2月26日 吳承恩、陳瑋廷、朱珀寬 ⒈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637-662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4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10250號函。 ⑵天睿網路技術有限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公司登記申請書、109年3月2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109年2月26日股東同意書及公司章程、查核報告書、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建物謄本、房屋使用同意書、109年3月4 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109年3月27日 3,200,000元    7 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 張鈞威 500,000元 109年3月23日 三信商業銀行國光分行帳號0000000000號/ 109年3月18日存入500,000元 109年3月27日 300,100元 鼎雋會計師事務所盧丕喬/ 109年3月18日 吳承恩、陳瑋廷、張鈞威 ⒈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登記卷（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二第663-670頁）： ⑴臺中市政府109年7 月6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374460號函。 ⑵喜來數位科技有限公司變更登記申請書、109年7月1日股東同意書、109 年7月6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⑶臺中市政府109年7 月6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374420號函。 ⑷印鑑遺失切結書、109年3月23日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109年7月6日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⑸臺中市政府109年3月23日府授經商字第10907158760號函。 ⑹109年3月23日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公司登記收納款項收據、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核定書、108年房屋稅繳款書、房屋使用同意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股東同意書、公司章程。 ⒉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09年8 月12日函檢送喜來數位科技公司帳號0000000000號之基本資料、交易傳票、大額申報資料（第663-671頁）      109年4月15日 200,000元    8 利資資訊 有限公司/ 00000000/ 楊家齊 1,000,000元 107年5 月23日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中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 號/ 107年5 月15日存入1,000,000元 107年5月22日 450,000元 益新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陳協銓  吳承恩、楊家齊 ⒈利資資訊有限公司登記資料（見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一第360-385頁）： ⑴臺中市政府107年5月23日府授經商字第10707248240號函。 ⑵利資資訊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⑶利資資訊有限公司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 號之開戶資料、107年5月15日起至108年6月21日交易明細。 ⑷利資資訊有限公司之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之開戶資料、107年11月28日起至108年6月21日交易明細（見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179-181頁）。      107年5月24日 450,000元    

附表二

編號 銀行帳號 帳戶所有人 1 華南商業銀行臺中港路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吳佳勳 2 ⑴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豐原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 ⑵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林莉郁 3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南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 丘宜台 4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 黃鉦壹 5 玉山商業銀行五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招鑫實業有限公司（代表人蕭龍興） 6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西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許家瑋 7 第一商業銀行臺中分行帳號00000000000號 黃聖傑 8 合作金庫銀行竹山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 陳泓維（非本案陳泓維） 9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向上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威聯勝有限公司（代表人鄭錦霆） 

附表三：

編號 人頭帳戶持有人 時間 地點 交付對象  1 吳佳勳 107年中旬某日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森林公園對面全家 透過綽號「阿龍」之人交給不認識之人 2 許家瑋 108年7月30日前某日 不詳 陳瑋廷 3 林莉郁 107年間某日 不詳 綽號「阿廷」之人 4 黃聖傑 108年6月間某日 臺中市西屯區「阿曼酒吧」 綽號「阿林」之人 5 黃鉦壹 108年初某日 不詳 陳瑋廷 

附表四：（被告許家瑋部分）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備註 1 大臺電子磅秤1臺 扣案物編號1 2 小臺電子磅秤1臺 扣案物編號2 3 3號夾鏈袋1袋 扣案物編號3 4 2號夾鏈袋1袋 扣案物編號4 5 0號夾鏈袋1袋 扣案物編號5 6 K盤1個 扣案物編號6 7 108年9、10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7 8 108年11、12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14張 扣案物編號8 9 108年11、12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9 10 109年1、2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10 11 109年3、4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11 12 109年5、6月份之二、三聯式統一發票2本 扣案物編號12 131 108年谷蒼企業社傳票1批 扣案物編號13 14 109年谷蒼企業社傳票1批 扣案物編號14 15 谷蒼企業社稅務資料7本 扣案物編號15 16 谷蒼企業社房屋租賃契約書1份 扣案物編號16 17 永竣國際有限公司勞保繳費單1份 扣案物編號17 18 合作金庫銀行VISA金融卡1張（卡號0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18 19 聯邦銀行MASTERCARD信用卡1張（卡號0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19 20 蘋果廠牌 IPHONE XR 黑色行動電話1支 （IMEI碼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20  21 IPHONE8-銀色手機1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扣案物編號21 

附表五：博客大亨（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　　間 金　　額 犯罪所得 備註 1 108年8月 756,376元 11,346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3頁 2  108年9月 671,922元 10,079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7頁   292,692元（代付） 2,342元  

附表六：（時間：民國，金額：新臺幣）

編號 時間 代收金額 代付金額 犯罪所得 備註   剔除「白哥」代收、代付款項    1 108年 1月份 不詳 不詳 202,218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2 108年 2月份 不詳 不詳 171,231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3 108年 3月份 不詳 不詳 187,77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4 108年 4月份 不詳 不詳 194,36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第514頁表格「收入欄」誤載為194,665元) 5 108年 5月份 不詳 不詳 223,244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6 108年 6月份 不詳 不詳 365,49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7 108年 7月份 不詳 不詳 263,352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4、514頁 8 108年 8月份 26,453,872元 13,120,941元 689,584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1-504、514頁（扣除「博客」部分） ----------------------- 一、代收部分： ①金發財SA：13,795元 ②金順：88,325元 ③凱旋：2,382,865元 ④豪野：3,440,555元 ⑤海派：353,065元 ⑥UPG：1,222,035元 ⑦玖壹壹：2,078,203元 ⑧浪勢娛樂：126,265元 ⑨鑽石：44,480元 ⑩小白：16,484,144元 ⑪UPG2：220,14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豪也代付：9,099,022元 ②鑽石代付：40,300元 ③凱旋代付：569,920元 ④金順代付：22,310元 ⑤金發財代付：56,000元 ⑥九一一代付：830,800元 ⑦小白代付：2,502,589元 9 108年 9月份 12,511,319元 10,086,161元 308,96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5-508 、514 頁（扣除「博客」部分） ----------------------- 一、代收部分： ①金發財SA：60,685元 ②金順：50,235元 ③凱旋：2,361,430元 ④豪野：2,416,585元 ⑤海派：506,087元 ⑥UPG：310,227元 ⑦玖壹壹：2,514,265元 ⑧浪勢娛樂：21,335元 ⑨鑽石：1,277,350元 ⑩UPG2：738,215元 ⑪603731：674,660元　 ⑫603732：208,635元　 ⑬603733：633,630元　 ⑭603734：291,935元　 ⑮603735：446,045元　 ----------------------- 二、代付部分： ①豪也代付：8,067,642元 ②鑽石代付：660,480元 ③凱旋代付：605,829元 ④金順代付：22,310元 ⑤金發財代付：45,000元 ⑥九一一代付：684,900元 10 108年 12月份 2,531,205元 54,320元 51,314元 （代收利潤：50,879元＋代付利 潤435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9、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UPG：50,000元 ②發玖玖：437,000元 ③太陽城：345,000元 ④小額借貸：1,699,205元 ----------------------- 二、代付部分： ①發玖玖：54,320元　 11 109年 1月份 1,018,485元 0 22,368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09、514頁 ----------------------- 代收部分： ①發玖玖：166,700元 ②太陽城：51,000元 ③小額借貸：800,785元 ----------------------　 代付部分： ①發玖玖：0元 12 109年 2月份 3,218,290元 130,168元 70,858元 (代收利潤：69,817元＋代付利潤1,041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0、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UPG：51,000元 ②發玖玖：0元　 ③太陽城：141,000元 ④小額借貸：664,860元 ⑤利幸：168,000元 ⑥柏克萊：493,400元 ⑦尖端：22,000元 ⑧DT智慧DT：1,678,03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柏克萊：130,168元　　 13 109年 3月份 6,482,286元 972,834元 146,414元 （代收利潤：140,965元＋代付利潤5,449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1、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小額：614,440元 ②太陽城：406,200元 ③利幸：65,000元 ④DT智慧DT：1,166,700元 ⑤先鋒：0元 ⑥京鼎：3,313,826元 ⑦旺達：729,920元 ⑧金大發：92,200元 ⑨UPG：0元 ⑩尖端：94,000元 ⑪金豪氣：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太陽城：116,910元　　 ②京鼎：855,924元 14 109年 4月份 9,826,703元 2,664,255元 230,755元 （代收利潤：217,435 元＋代付利潤13,320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2、514頁 ----------------------- 一、代收部分： ①小額：24,100元 ②太陽城：569,850元 ③利幸：314,700元 ④DT智慧DT：2,482,635元 ⑤先鋒：0元 ⑥京鼎：5,736,991元 ⑦旺達：571,727元 ⑧金大發：0元 ⑨UPG：0元 ⑩尖端：126,700元 ⑪金豪氣：0元 ----------------------- 二、代付部分： ①京鼎：2,160,160元　　 ②DT：504,095元 15 109年5月份 20,715,174元 0 427,656元 法務部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卷三第513-514頁 ----------------------- 代收部分： ①太陽城：925,058元 ②利幸：218,003元 ③DT智慧：3,255,212元 ④京鼎：4,293,560元 ⑤旺達：1,144,872元 ⑥TZ：469,300元 ⑦尖端：360,700元 ⑧神采飛揚：7,100元 ⑨金銳：20,300元 ⑩CMT：206,718元 ⑪神明娛樂：3,811,382元 ⑫1177：4,000元 ⑬智利：1,599,789元 ⑭388：1,409,800元 ⑮麥席尼：2,718,180元 ⑯SA沙龍：240,000元 ⑰瓜哥：2,000元 ⑱寶哥：27,000元 ⑲鷹皇：2,000元 ⑳亞泰：100元 ㉑琳達：100元  合計   3,555,594元  

附表七：

編號 犯罪事實 主　文 1 犯罪事實二之附表一編號4所示犯罪事實 許家瑋共同犯公司法第九條第一項之未繳納股款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四之附表五所示犯罪事實 許家瑋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林鉦倫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犯罪事實四、五之附表六編號3至15所示犯罪事實 許家瑋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特殊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4 犯罪事實四之附表六編號1至9所示犯罪事實 林鉦倫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特殊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